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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課是政府財政收入最穩健且充沛之來源。徵收稅捐是將人民的私有財產依

法作強制移轉，故需依賴良好且完整的稅制為其徵課法據；且隨經濟環境變遷、

人民權利意識高漲，政府每經歷一段時間，宜須對整體稅制進行通盤的檢討，以

求建立公平合理的租稅環境。回顧稅改歷史，我國自 1968 年進行首次稅制改革，

奠定了現行租稅制度架構， 其後因時代變遷、財政需求及經濟進程，陸續於 1987、

2001 及 2008 年進行三次賦稅改革。有鑑於 2008 年迄今已 15 年，當前租稅環境

相較以往大不相同，例如跨境電子商務、電子數位服務等商業營運模式日盛，全

球企業最低稅負制、碳邊境稅等國際稅制相繼施，我國稅制如何因應面對修訂，

是本議題的研究動機與緣起。 

因此，本議題擬由涵蓋更廣泛的當前中央財政現況開始探討，以如何優化健

全財政為目的，就我國當前財政與稅制優化議題探討，如何兼顧國家財政永續、

避免租稅逃漏、維護納稅人納稅公平以及與國際稅制接軌為研析重點，研議內容

包括：(1).財政的國際比較與政府角色檢討。(2).我國中央財政問題與改善策略探

討。(3).我國租稅結構檢討與改進策略。(4).個人所得稅制檢討與優化策略。        

(5).營利事業所得稅制檢討與優化策略。 (6).營業稅制檢討與優化策略。        

(7).碳稅(費)制度探討與採行策略。 

    本專題報告特別感謝前財政部政務次長徐教授仁輝教授擔任議題召集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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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許慈美董事長、台大經濟系李顯峰副教授、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盧貞秀局長、

文化大學行管系蔡馨芳副教授、東吳大學會計系石恩銘助理教授與逢甲大學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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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摘要 

一、 研究背景 

    近來財劃法修訂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事實上中央與地方政府間的財政分

配 ，目標在於透過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收支合理劃分，維持全國一致性與區域

間經濟平衡發展，使中央與地方政府所提供的財貨與服務能夠滿足不同地區人民

的需求，避免不同區域的人民的公共財與社會福利過於懸殊。觀察過去三十餘年

來我國各級政府支出水準，雖然中央政府公共支出有相對削減，地方支出有相對

擴張的現象；惟同一期間，地方政府自有財源收入並未相對配合增加，隨著地方

公共支出的增加，地方收入仰賴中央統籌分配稅與補助款的程度亦日益加深。此

一變化趨勢，本社專家普遍認為不盡合理，就經濟層面而言，中央與地方權限劃

分，需考量資源配置的效率，相對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在政務推動方面，較貼

近地方民眾，較了解在地需求，具有勇於實驗與創新的優點。同時，人民透過自

由遷徙亦造成地方政府間相互競爭，進而提高行政效率。然而，過分將政事交由

地方政府推動與執行，行政組織與民意機關容易出現重複設置的現象，造成公共

資源浪費。 

    不過，以現行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分配各縣（市）之普通統籌分配

稅款，應分配之比率為可分配總額 85%，依最近三年度受分配縣（市）之基準財

政需要額減基準財政收入額之差額平均值，占全部縣市該項差額平均值合計數之

比率分配之；可分配總額 15%，是按各縣（市）轄區內最近一年營利事業營業額

占全部縣市營利事業營業額比例設算應分配各縣市之比率分配，惟此 85%及 15%

比例分配，恐無法導正國內長期以來重北輕南城鄉區域失衡的現象。易言之、縱

使部分縣（市）政府傾全力於自有財政績效與努力，卻因地處離島或偏遠縣市區

域內經濟活動能量不夠，無法創造足夠財源，因此目前中央與地方收支比例以及

統籌分配稅分配比例恐導致地方縣市「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現象，不符合國

家透過財政調整制度以達到「劫富濟貧」的目標。 

    根據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辦法目前我國統籌分配款來源包括：營業稅收入

(減除依法提撥的統一發票給獎獎金後)40％、所得稅收入 10%、貨物稅收入 10%、

縣市土地增值稅收入 20%以及其他收入。惟我國政府在民國 94 年 2月將原本的土

地增值稅三級稅率 60%、50%、40%分別調降為 40%、30%、20%。另，107年將原本

的營利事業所得稅税率 17%調升至 20%，易言之，倘若將來中央統籌分配款來源

的法定稅目之税率調降，導致中央統籌分配稅收大餅縮小，依照現行財政收支劃

分法第 38 條之 1，各級政府如有減少收入必須同時籌妥替代財源作為因應；因

此，將來中央政府如遇修訂財政收支劃分法，有無可能部分地方縣市政府因為獲

得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的大餅縮小，又無法籌妥相應的替代財源以致影響地方政事

基準支出或公共財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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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現行的財政收支劃分法自民國 88 年修正以來，已超過 34年未修訂，其

間對中央統籌分配稅款的分配方式爭議不斷，由於中央政府財政與稅制優化攸關

地方政府間財政分配水平公平以及中央與地方間之財政分配垂直公平問題，而我

國當前中央稅制結構是否有檢討改進之必要，更重要的是佔總稅收比重大宗的國

稅包括：個人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業稅是否有檢討改進的空間，攸關財

劃法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大餅的多寡以及地方可以獲得中央統籌分配的財源大小；

最後，為能迎合世界各國碳排放減量的趨勢，本研究專家針對當前碳稅(費)制度

探討與採行策略提出具體有貢獻性的意見。透過本社研究專家學者團隊開放前瞻

的專業，提供我國中央財政與稅制優化策略、相信必能確保財政永續經營與因應

當前社會與經濟發展需要。 

二、 研究方向與研究過程 

   綜上所述，本研究報告內容主要包含：(一)國際間的財政租稅改革趨勢比較

分析，引進先進國家創新作法與思維；(二) 檢討我國當前中央政府財政問題並

提出改進策略與建議；(三)檢討我國當前租稅結構之允當性，並提出調整策略與

建議；(四)針對當前個人綜合所得稅的適法性與公平性提出優化策略；(五)針對

當前營利事業所得稅制性的合宜性提出改進建議；(六)針對當前營業稅的小規模

營業人與網路交易營業稅及金融營業稅課稅提出具體優化改建策略；(七)針對碳

稅(費)制度探討與採行策略特別是國際碳定價趨勢、碳稅(費)制度設計重點、臺

灣碳費徵收規劃，提出具體優化建議。 

  本研究由徐講座教授仁輝統籌規劃與安排章節，分別邀請文大行管系蔡副教

授馨芳主筆「財政的國際比較與國際租稅改革趨勢」；徐講座教授主筆「中央政府

財政問題與改進策略探討」；台大經濟系李副教授顯峰主筆「我國租稅結構之檢討

與改進策略」；賦稅署許前署長慈美主筆「個人所得稅制檢討與優化策略」；政大

財政學系陳主任國樑教授、東吳大學會計系石助理教授恩銘與逢甲大學會計系伍

助理教授大開負責「營利事業所得稅制檢討與優化策略」；前賦稅署盧副署長貞秀

主筆「營業稅制檢討與優化策略」；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周教授麗芳主筆「碳稅(費)

制度探討與採行策略」之撰寫。為收納更多元意見，豐富內容。本社分別於 113

年 5 月 22 日與 7 月 22 日舉辦兩場圓桌論壇，邀請前財政部張盛和部長，財政部

李政務次長慶華、國庫署陳署長柏誠、財政資訊中心張主任文熙、曾前立法委員

巨威教授、台大法律系柯教授格鐘、中研院經濟所蔡教授文禎、台北大學郭教授

振雄、逢甲大學陳教授貴端、台北商大羅副教授時萬、東華大學王副教授肇蘭、

政治大學鍾助理教授騏、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王會計師瑞鴻、資誠會計師事務

所林會計師巨峯與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林協理信行專家共同參與並提供寶貴意見。 

三、 研究結論與改善建言 

     所得稅為直接稅，其對納稅義務人直接產生影響，所得稅法的修正讓納稅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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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最有感，也最為頻繁，每次的修法，都有其政策考量，從立法者、政府、納

稅義務人或學者研究的角度，均存有不同理想，包括維護稅制公平、照顧弱勢族

群、避免侵蝕稅基、縮小貧富差距等，不一而足，其中稅基侵蝕及課稅公平向為

眾所矚目，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存有侵蝕稅基及惡化貧富差距問題。再者，囿於營

利事業所得稅經濟歸宿隱晦，租稅負擔不易為大眾所直接感受，稅制發展容易受

政治經濟因素影響，恐使政府偏向以營利事業所得稅做為主要稅收來源，加重公

司組織的租稅負擔以及營所稅轉嫁給消費者的可能性。另，小規模營業人因無須

申報各期銷售額亦無需辦理結算申報，稽徵實務上造成營業人自核准免用統一發

票後，除稅務人員主動稽查或仰賴民眾檢舉，稽徵機關將無從得知營業人實際銷

售額情形，致往往低估營業人實際之銷售額，更且容易發生營業人為採較低的營

業稅率，改以商業登記為獨資、合夥組織隱匿於小規模營業人中，或註銷或暫停

原營業商號方式另起爐灶，使稽徵機關面臨稅基流失的處境，無以真實掌握營業

人銷售實情，是否有重新檢討小規模營業人起徵點與認定標準以避免徵納雙方認

知不對等的情況。 

    綜合專家論述，本專題報告提出下列建言供政府有關單位之參考。 

(一) OECD國家的租稅改革呈現出更具國際合作性與公平性的趨勢，政府在追求

經濟增長的同時，必須更加重視社會公平和可持續發展。透過租稅透明化、

加強稅收累進性、推動環境租稅等多項改革措施，OECD 國家正努力適應全

球化背景下的複雜經濟挑戰，並為國內外的經濟永續發展奠定基礎。 

(二) 社會福利已為第一大項支出，建議對高所得者的勞、健保保費，政府應負

擔的部分費率可以酌減或取消；各項社會救助，根據個人或家庭的財務需

要，找出真正需要的人們，同時建立排富條款。 

(三) 針對每年度中央政府須以巨額補助款移轉給地方政府支出，導致地方財政

過度依賴補助款問題；建議立即檢討修正財政收支劃分法，適度擴大統籌

分配稅款，提高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性，同時降低其對補助款的依賴。 

(四) 在低於綜合所得總額適用之最高累進稅率之前提下，適度提高股利分開計

稅適用 28%稅率，或參照房地合一稅制按股利金額多寡設計差別稅率，以

彰顯政府仍具鼓勵投資之用意，並趨向縮小貧富差距之政策目標。 

(五) 降低薪資所得者稅收占比部分，提高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在總稅收不變

情形下，以提高股利分開計稅稅率或取消股利分開計稅所增加之稅額，作

為提高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之用，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逐年配合消費者物

價指數調整。 

(六) 高所得者應繳納一定金額之稅額，其方式包括：設定總扣除額上限，或是

針對實質稅率未達一定比率者，按其所得總額就實質稅率與該一定比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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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額稅率繳足所得稅。 

(七) 檢討相關扣除額項目與金額之合宜性，建議保險費扣除額排除非強制性之

人壽保險，並增訂以投保長期照顧保險所支出之保險費在一定限額內得列

報保險費扣除額。 

(八) 調降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上限，配合利率變動，將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限額

由 27萬元適度調降，或明定「每年扣除上限，以一定本金按當年郵政儲金

一年期定期儲金存款利率換算之金額為限」，以維護租稅公平。 

(九) 降低外國盈餘匯回的課稅稅率，將營利事業所得稅向屬地主義修正，修正

稅制對企業盈餘決策的扭曲，並全面落實 CFC 與 PEM 制度，防止制度修正

後可能存在的跨國租稅規避問題。 

(十) 擴大穿透式課稅的適用範圍，全面允許有限責任合夥與小規模營利事業可

採穿透式課稅，將企業所得納歸個人所得課稅，俾使營利事業所得稅回歸

檔球網的功能。 

(十一) 建議政府成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制精進委員會，針對現行稅制下可能構

成隱藏性租稅的項目，逐一研擬具體的改革方針，力求稅制的透明；並以

《財政紀律法》規範稅制發展，降低政府對特定稅目收入的依賴。 

(十二) 現今社會教育普及，資訊科技發達，電腦使用普及化，人手一機，行動支

付等數位化技術越來越成熟，宜通盤檢討小規模營業人營業稅制，縮小查

定課徵營業人範圍，擴大使用統一發票，以擴大稅基並適度調高小規模營

業人營業稅稅率，以符合租稅公平。 

(十三) 朝向 ESG 發展的稅制，國際上各國紛紛開徵碳稅，2026 年歐盟將課徵

「碳邊境稅」，出口廠商必須注意配合因應。我國碳稅稅制由現行「先費

後稅」政策，長期間將改變為開徵碳稅，統收統支，其經濟效果較徵收碳

費(較傾向專款專用)為佳；同時廢除貨物稅若干項目的課徵，避免重複課

稅。 

(十四) 全球最低稅負制有三大核心觀念，包含「所得涵蓋原則」、「低稅支付規

則」、「合格國內最低稅負制」，是各國避免稅基被侵蝕的重要財政工具，

我國應盡快課徵碳稅，否則出口到歐盟的商品，若碳排放超過一定標準當

量會被課徵邊境稅，我國倘若盡早不實施「所得涵蓋原則」，課稅權和稅

源會旁落其他國家。 

 

 

財團法人中技社 



第一章 導論 

5 

   第一章  緒論 

徐仁輝1   

 

財政為庶政之母，意思是財政係支援政府所有的施政所需；同時財政也是政

府穩定經濟、配置資源和維護社會公平的重要政策工具，優質的財政政策能夠促

進經濟發展，提升國民生活品質與促進社會正義。我國政府向來重視財政的健全

與永續，政府理財以穩健為原則；力求每年預算有充裕的歲入(特別是稅課收入)

支應施政，對於支出的成長與赤字債務皆予以適度的控制。 

本研究計畫首先針對我國中央政府財政規模、年度收支、預算赤字與累積債

務等進行國際的比較分析；其次針對我國租稅結構的適當性予以檢討；再其次就

兩大國稅--所得稅與營業稅制度進行深入的研析與提出優化策略；最後則探討時

下最熱門的碳稅(費)開徵問題。本計畫特邀請國內財政與稅制有理論與實務經驗

的學者專家共同執筆；分章主題包括:「財政的國際比較與國際租稅改革趨勢」、

「我國中央財政問題與改善策略探討」、「我國租稅結構檢討與改進策略」、「個人

所得稅制檢討與優化策略」、「營利事業所得稅制檢討與優化策略」、「營業稅制檢

討與優化策略」、以及「碳稅(費)制度與採行策略」。 

一、 財政規模與收支檢討 

二十世紀以來是各國政府財政規模快速成長的時代，以 OECD 國家為例，各

級政府支出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的平均數；在世紀之初，該比例僅約 10%；

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後，上升至 25%；戰後重建工程經費、社會福利保險與福利支

出、以及冷戰時期的國防支出等，皆讓政府支出持續增長；到七零年代初，政府

支出占 GDP 比已成長至約 35%；石油危機後躍升至約 40%。2008 年的金融海嘯，

讓該比例更竄升至 45%；2019 年 Covid-19 疫情蔓延全球，各國政府大量增加支

出以防制疫情擴散與振興經濟，該比例迅速攀升至 49%。 

我國政府預算規模相較 OECD 國家皆偏小；以 2022 年決算數分析，我國各

級政府支出占 GDP 比僅有 16.1%。究其原因，首先可以歸因於台灣的經濟發展過

程中向以扶持私經濟為主，八零年代國營企業民營化後，政府的角色更是退居為

規劃與領航的二線功能。其次是財政的保守穩健作風，政府每年預算皆力求收支

平衡，如在六零、七零年代大多數年度，中央政府決算皆出現歲計剩餘。 

再以賦稅依存度(稅課收入占歲出比)觀之，OECD 各國資料顯示，絕大多數

皆超過 80%；同時稅課收入占歲入比亦皆超過八成，我國亦如此。惟如以稅課收

入占 GDP 比(即所謂的賦稅負擔率)來分析，2022 年我國僅為 14.7%，OECD 國家

                                                      
1 現任世新大學講座教授、曾任財政部政務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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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數超過 25%，我國明顯偏低，此也是造成我國政府預算規模相對較小的原因

之一。 

民國 78 年政府為徵收公共設施保留地，81 與 82 年度為推動六年國家建設計

畫皆大量舉債；加上民主轉型期賦稅收入無法成長，自此出現連年的預算赤字，

財政惡化速度加快。83 年行政院重新檢討與縮減六年國建計畫，財政政策亦改採

緊縮政策，如公共債務法的立法施行與歲出額度制的採行；自此政府預算赤字，

以及累積債務得以逐年緩慢控制。以年度預算赤字與累積未償還債務情形作國際

比較，可發現我國皆比大多數 OECD 國家有較佳的表現；整體而言，我國財政體

質如在 OECD 國家屬於前段班的優異之列。特別在疫情後的近幾年，大多數國家

皆為嚴重疫情所困，經濟衰退而政府支出卻大幅增加，赤字遽增與債務迅速累積；

而我國因疫情控制得宜，經濟仍持續成長，政府稅收超徵，赤字與債務皆逐年減

少。 

關於各級政府預算收支規模、赤字等數據，與 OECD 國家的比較分析介紹於

第二章；第三章則針對中央政府預算規模、收支結構、赤字與債務、中央與地方

間財政、或有負債、與特別預算等重要議題，進行深入的體質檢驗，並與 OECD

國家比較，提出改進策略。 

二、 租稅結構檢討 

政府遷台迄今七十餘年，我國租稅結構隨著經濟發展與稅制改革，有相當大

幅度的改變。在民國 60年度以前，關稅、貨物稅與公賣利益收入為主要的稅課收

入，三者合計占整體稅課收入比超過 50%。第一次賦稅改革後，所得稅收入占稅

課收入比逐年上升，到民國 70 年度與關稅收入的占比相當(各約 18%)；到 80 年

度所得稅收入占比提高到 24%左右，自此為我國第一大稅目；同年度關稅與貨物

稅收入占比合計約 20%；營業稅收入則因改為加值型營業稅後，稅收成長占比提

升到 15%。90 至 100 年度之間所得稅收入占比皆維持在 40%左右；營業稅收入占

比則維持在 15%到 20%之間，為第二大稅目；關稅收入占比則持續下降至 5%上下。

到今日所得稅收入占比已超過 50%，營業稅收入占比仍未超過 20%，關稅與貨物

稅收入合計占比不及 10%，公賣利益則因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改為菸酒稅。 

我國賦稅制度配合經濟與社會的進步，曾多次進行改革，目的在符合公平正

義原則下，兼顧政府財政收入需要，同時輔助經濟的發展。歷年來的稅制改革包

括三次大規模的賦稅改革(分別在 1968-70 年、1987-89 年、2008-09年)、2001-

03 年的行政院財政改革委員會、2012-14 年的行政院財政健全方案、2016-17 年

的行政院全民稅改、以及 2018 年的所得稅制優化階段等，基本上已建立符合國

際潮流，同時考量公平正義、經濟效率與中性的租稅體系。 

理論上優質的租稅制度應具備:(一)不扭曲資源配置的效率原則;(二)租稅

行政成本及服從成本皆低的經濟原則;(三)可以隨著時空環境變遷適時調整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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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彈性原則;(四)反映納稅人偏好的政治負責原則;(五)按實質負擔能力差別課

稅的租稅公平原則；以及(六)能滿足施政需求的財政充裕原則。欲達到上述條件，

我國的租稅制度仍有優化的空間。 

為資料蒐集與方便比較，各國政府租稅結構主要分為三大類：所得稅系（如

綜合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與土地增值稅）、消費稅系（如營業稅、貨物稅、關

稅及其他）與財產稅系（房屋稅、地價稅、遺贈稅及其他）。目前所得稅收占整體

稅收比，各國分布情形大致落在 40%到 70%之間；消費稅占比在 20%到 40%之間；

財產稅占比在 10%到 20%之間；依各國國情不同而有差異。我國 2003年資料顯示

所得稅占比 55%，消費稅占比 31%，財產稅占比 14%；與 OECD 國家比較，無明顯

差異之處。 

人工智能(AI)時代的來臨，各國租稅制度面臨許多新的挑戰；除了因應地緣

政治衝突與氣候變遷所引起的財政需求，需加強租稅的韌性以隨時籌措足夠財源

外；數位時代讓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例如數位經濟的擴大跨國交易、新科技

運用的有利資本所得、稅基加速移動與租稅競爭等，稅制的改革需要的是尋求全

球的共善與包容性成長。觀察近年來的國際租稅改革趨勢有:(一)提高個人所得

稅稅率、與適度減免生活成本、扶養親屬、投資扣抵等；(二)調高公司所得稅稅

率；(三)調整加值稅稅率；(四)提高財產稅稅率與擴大稅基；(五)開徵碳稅等。

本報告第二與四章有詳細的介紹。 

三、 所得稅制檢討 

民國 57 年由劉大中先生主持的第一次賦稅改革，鑑於我國經濟持續成長，

政府財源不足以支應各項基礎建設；而租稅收入又過度依賴消費稅，所得稅比重

偏低；改革目的集中在所得稅制的改革，如擴大稅基、提高稅率與加強稽徵。自

此我國逐年走向以直接稅—所得稅為主的租稅體系，接軌國際潮流。 

我國所得稅分為個人所得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為採屬地主義之

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以家戶為課稅單位。營利事業所得稅的課徵則兼採屬人

與屬地主義，針對總公司登記於中華民國的營利事業，就其全球範圍內之所得課

徵；至於總機構登記於非中華民國之營利事業，若有來源自中華民國之所得，則

就該部分所得課徵我國所得稅。營利事業的納稅義務人包含以營利為目的，從事

各行各業的獨資、合夥、公司以及其他組織。 

綜合所得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稅收比重(即兩者收入占所得稅收入比)，從歷

史資料發現呈彼此消長的現象；在民國 70 年度以前，各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收

入大於綜合所得稅收入，占比皆超過 50%，特別是 50年度更高達 80%；民國 70 年

度到 100 年度，大多數年度綜合所得稅收入大於營利事業所得稅收入；民國 100

年度到 112 年度，13 個年度有 8 個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收入大於綜合所得稅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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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綜合所得稅係針對個人在一年內之淨所得課徵，淨所得係指各類所得加

總後減除免稅額與扣除額之數額。從近十年來的綜所稅結算申報資料顯示，淨所

得占綜合所得額比，平均數約為四成左右；亦即約有六成的綜合所得屬免稅額與

扣除額。就納稅義務人族群分析，薪資所得者繳納稅額占綜所稅收入比重約占 54%；

而以最高累進稅率繳納者之稅額占綜所稅收入比重則僅約為 44%。查我國國民所

得差距近年來仍持續擴大中，綜所稅對於平均社會財富的貢獻似仍有加強的空間；

未來如何減輕薪資所得者的所得稅負擔，縮小貧富差距；以及避免稅基侵蝕與擴

大稅基，乃優化所得稅制應努力的方向；本報告第五章有詳細的檢討與建議。 

近年來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收入占 GDP 約為 3%左右，與 OECD 國家公司所得

稅收入占 GDP 比約 3.5%，差距不大。而我國整體賦稅負擔率，如前述較 OECD 國

家有相當的差距，此意謂營利事業負擔我國整體稅收較高的比重。此可能產生的

問題包括影響投資意願、轉嫁公司稅負、民眾低估稅負等。第六章從理論與法理

面，深入研究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的獨特性，以及與外國的公司所得稅做比較；

同時提出未來可採行的優化策略，包括對海外來源所得的優惠稅率、當期稅收損

失採前抵方式進行盈虧互抵、商譽攤銷的扣除等。 

四、 營業稅制檢討  

民國 75 年 4月 1日起，政府將原實施的總額型營業稅制，改為加值型營業稅

制；透過進銷項扣抵計算稅額，有利於稅捐稽徵機關勾稽上下游交易，避免逃漏

稅。自此營業稅成為我國僅次於所得稅的第二大稅目，具備稅基廣與稅收穩的特

徵。營業稅收占稅課收入比重，亦從 76 年度的 13.2%，增至 112 年度的 16.6%，

增加雖僅 34%；但徵起金額，從 76年度的 622 億元，大幅增加至 112 年度的 5,723

億元，成長 820%。已成為支援政府施政的重要財源之一。特別是對於地方政府，

民國 87 年精省以前營業稅屬於省與直轄市稅；精省後改為國稅，仍將營業稅的

40%歸為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依照分配公式每月由國庫撥付地方公庫，為地方政府

主要稅收之一。 

加值型營業稅除了穩定的稅收外，亦有調節市場行為，維護市場秩序的功能；

政府亦可以利用其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工具。營業稅制度的公開與透明亦受徵納

雙方肯定，已為當今世界各國銷售稅的主流，為大多數國家所採用。政府為使該

稅制更臻完善，實施迄今已歷經 27 次的修正，務必力求兼顧公平與效率，同時配

合經濟發展與國際趨勢。第七章分別從小規模營業人營業稅、網路交易營業稅、

金融營業稅等方面，探討目前營業稅制面臨的問題並提出優化策略。 

五、 碳稅(費)的探討 

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為當今國際社會面臨的最重要議題之一，如何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邁向淨零排放與綠色經濟已為各國必須一致採取的公共政策。針對碳

排放訂出價格，將碳排放對環境產生的外部成本予以內化，進而改變市場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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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廠商或消費者）的行為。同時碳定價亦被歸類為有效的脫碳工具，藉由市

場價格機制，減少化石燃料的使用，擴大使用綠色能源，或提升生產技術等。 

我國於民國 112 年 2 月 15 日通過「氣候變遷因應法」，依該法規定，民國 139

年為我國溫室氣體淨零排放年，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及各階段管制

目標，得分階段針對排放溫室氣體的排放源徵收碳費。碳費屬國家收入之一，性

質與碳稅一致，差異在於碳費收入係指定用途專款專用，而碳稅收入則為統收統

支。第八章針對碳稅(費)制度與採行策略，從國際碳定價趨勢、碳稅(費)制度設計

重點、以及我國碳費的徵收規劃等三大構面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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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財政的國際比較與國際租稅改革趨勢 

蔡馨芳1 

 

一、前言 

一國的財政收支不僅關乎其經濟治理能力，還深刻影響資源分配與社會公平。

財政政策是政府調節經濟的重要工具，透過調整收入與支出，政府得以穩定經濟

波動，應對經濟衰退或通貨膨脹等挑戰。同時，財政收支在資源分配中亦扮演關

鍵角色，政府可透過稅收及支出政策，影響資源於各部門間的分配。例如，採用

累進稅制與推行社會福利支出，能有效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正義與穩定 

(Stiglitz & Rosengard, 2015)。因此，國家財政收支不僅是政府運作的基石，

更是調整經濟、分配資源及維護社會公平的重要手段。妥善的財政政策能推動經

濟發展、提升國民生活品質，並確保社會的長期穩定。 

在國家財政收支中，租稅政策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首先，它是政府財政收

入的主要來源，這些收入用於提供公共服務、推動基礎設施建設及維持社會福利

體系。有效的租稅政策可確保政府擁有足夠的資金來履行其職責。其次，政府透

過不同稅種及稅率的設計，能調節市場經濟活動，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縮小收

入差距，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此外，適度的企業稅率及穩定的稅制環境有助於吸

引外資，促進本國經濟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因此，國家的租稅政策設計與執

行是國家治理與發展戰略中的關鍵因素。 

自全球 Covid-19 疫情爆發以來，各國政府紛紛採取不同的財政措施應對經

濟衝擊。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近年發布的《財政監測報告》（Fiscal 

Monitor），不同國家的財政政策在應對危機時展現了不同的效果。對各國財政政

策進行比較與研究，將有助於各國找出最具成效的應對措施，為未來的政策制定

提供寶貴參考(IMF, 2021)。此外，各國的財政狀況不僅直接影響其經濟穩定，亦

關乎其全球經濟地位。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 2021 年發布的《政府概況

報告》（Government at a Glance），提供了關於財政透明度、公共支出效率及課

責性方面的詳細數據和分析，展示各國在這些領域的不同實踐。這些資料有助於

各國評估其財政健康狀況，並據此制定提升競爭力的策略 (OECD, 2021)。 

接下來，本章將針對 OECD 國家的財政指標進行跨國比較分析，並進一步探討

各國在疫情期間及疫後所推行的租稅改革措施與策略。 

二、OECD 國家之財政現況及跨國比較 

為了深入瞭解 OECD 國家近年來的財政狀況，本章蒐集 OECD 最新發布的《政

府概況報告》（Government at a Glance 2023），並擷取其中與政府財政相關的

                                                      
1 中國文化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Email: cxf2@ulive.p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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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指標，包含「各級政府支出」（general government spending）、「各級政府

收入」（general government revenue）、「各級政府赤字」（general government 

deficit）及「各級政府債務」（general government debt）等四項進行分析與跨

國比較。分析期間涵蓋 2018 至 2022 年。 

(一) 各級政府支出 

根據 OECD 對該指標的定義，「各級政府支出」反映了各國政府的規模大小，

並突顯各國在提供公共財貨、勞務及社會福利方式上的多樣性。該指標以佔 GDP

的百分比來衡量。在 2018 年至 2022 年期間，OECD 國家的政府支出呈現出明顯的

變化趨勢。2018 至 2019 年間，政府支出穩定增長，這一增長主要反映各國在社

會保護及健康領域的持續投入，旨在應對人口老化及提升醫療服務品質，以滿足

不斷增長的公共需求 (OECDiLibrary, 2023)。 

然而，隨著 2020 年新冠疫情爆發，全球各國政府支出大幅增加，以應對公共

健康危機及經濟衝擊，並減少疫情對勞動市場及弱勢群體的影響。這些額外支出

包括醫療服務擴充、疫苗採購與分發、經濟刺激計畫及社會保護措施等。在表 2.1

中顯示，2020 年所有 OECD 國家的政府支出均出現顯著增長，反映各國政府在應

對公共衛生危機中的努力，其中墨西哥、英國及加拿大的支出增幅最大，顯示這

些國家在防疫政策上投入了較高的公共成本。 

進行跨國橫向比較時，根據表 2.1 顯示，過去五年內，OECD 國家的政府支出

佔 GDP比例差異明顯。歐盟國家的政府支出佔比在 2018 至 2022 年間穩定維持在

46%至 53%之間，顯示出較高的支出水準。哥倫比亞和英國在此期間的比例同樣相

對較高，最高達到 52.37%，而加拿大的政府支出佔 GDP 比例在 2020 年達到高峰

53.23%，隨後有所回落。歐盟國家、哥倫比亞、英國及加拿大的政府支出平均值

均高於 OECD 的平均水準。 

相較之下，紐西蘭、日本及美國的政府支出佔 GDP 比例大致維持在 37%至 46%

之間，顯示出中等支出水準。而一些國家的政府支出占比則相對較低，例如墨西

哥與智利近年來維持在 27%至 30%之間，而臺灣的政府支出比例更低，僅在 15%至

16%之間，遠低於 OECD 平均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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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臺灣與 OECD 國家「各級政府支出」佔 GDP 之近年趨勢 

單位：% 

 年度 

國家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歐盟國家 46.50 46.53 53 51.51 49.89 

哥倫比亞 44.31 44.79 51.60 48.35 45.99 

英國 40.96 40.90 52.37 48.39 46.86 

加拿大 41.46 41.40 53.23 46.26 41.79 

OECD 平均 41.81 42.18 48.82 45.74 43.67 

紐西蘭 38.44 40.71 46.42 44.93 42.52 

日本 38.24 38.78 46.02 44.06 43.34 

美國 37.72 38.28 47.13 44.80 39.18 

以色列 39.93 39.38 45.46 40.65 37.43 

澳洲 36.65 41.54 43.95 39.50 37.29 

南韓 31.15 33.87 38.13 37.75 40.84 

哥斯大黎加 33.45 34.52 37.09 34.24 38.6 

土耳其 34.66 35.4 35.87 － － 

墨西哥 26.31 27.11 45.13 26.76 27.12 

智利 26.01 27.66 30.44 34.28 27.75 

臺灣 15.50 15.40 16 15.50 16.10 

註：1、哥倫比亞 2020~2021 年為暫定值，2022年為估計值 

2、哥斯大黎加及智利 2018~2022年均為估計值 

資料來源：OECD, Government at a Glance 2023、主計總處 

(二) 各級政府收入 

OECD衡量各國的各級政府收入，包括經常收入與資本收入，透過比較各國政

府收入水準，能反映出政府部門在經濟中可動用財政資源的重要性。為便於跨國

比較，該指標以佔 GDP 的百分比來衡量。 

根據 OECD 調查公佈的資料，2018 至 2022 年間，各國的政府收入整體呈現穩

定成長趨勢（見表 2.2）。其中，歐盟國家的收入佔比變化不大，約維持在 46%左

右；加拿大的政府收入則在 41%至 43%之間波動；日本與南韓亦顯示出逐步上升

的趨勢，於 2022 年分別達到 39.14%及 39%。整體而言，歐盟國家及加拿大的政

府收入平均值高於 OECD 國家的平均收入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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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臺灣與 OECD 國家「各級政府收入」佔 GDP 之近年趨勢 

       單位：% 

 年度 

國家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歐盟國家  46.1 46.04 46.18 46.7 46.36 

加拿大  41.81 41.39 42.28 43.34 41.9 

OECD 平均 

 

41.35 41.36 41.5 41.95 42.21 

哥倫比亞  39.06 40.71 42.84 40.53 41 

紐西蘭  39.25 40.12 38.69 40.78 40.88 

英國  38.65 38.42 39.23 40.54 42.12 

日本  35.77 35.74 36.95 37.9 39.14 

以色列  36.37 35.56 34.75 37.26 37.87 

南韓  34.17 34.83 35.44 37.43 39 

澳洲  35.31 34.75 35.75 35.73 36.12 

哥斯大黎加  30.56 31.43 31.78 32.4 38.88 

美國  31.61 31.57 32.34 33.28 34.95 

土耳其  31.79 30.98 31.21 － － 

智利  24.73 24.22 23.1 26.89 28.8 

墨西哥  21.74 21.82 22.83 21.54 21.98 

臺灣  15.5 15.50 15.20 15.3 16.30 

 註： 1、哥倫比亞 2020~2021 年為暫定值，2022年為估計值 

 2、智利 2018~2022 年均為估計值 

資料來源：OECD, Government at a Glance 2023、主計總處 

相對而言，智利和墨西哥的政府收入佔比維持在較低水準。智利的收入比例

從 2018 年的 24.73%下降至 23.1%，但在疫情後逐漸回升；墨西哥則一直維持在

約 22%左右，變化不大。臺灣的資料相對較低，從 2018 年的 15.5%小幅上升至

2022年的 16.30%，但仍遠低於 OECD 的平均水準。 

具體來看，OECD 國家的各級政府收入在疫情期間（2020 年）並未受到嚴重影

響。英國的政府收入占比從 2019 年的 38.42%上升至 39.23%，而其他國家的收入

變化則反映了疫情帶來的壓力與相應的調整。從數據中可見，許多國家的政府收

入相較前幾年有所增加，這表明各國政府可能透過加強稅收或增加社會保險收入

的財政收入增加方式來應對經濟衝擊，支撐經濟與民生。 

此外，隨著 2021 年與 2022 年經濟活動逐步恢復，部分國家的收入比例也陸

續回升。疫情促使許多國家強化其社會保障體系，進而增加了社會保險收入在總

體收入中的比重。例如，許多 OECD 國家在應對疫情衝擊時提高了失業保障與醫

療支出，這導致社會保險收入比例相應上升以挹注前開支出。同時，租稅政策的

調整也成為後疫情時期的一個顯著趨勢。為了應對疫情造成的財政赤字，多數國

家提高稅率或擴大稅基，這也是在經濟復甦階段對經濟活力構成挑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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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OECD 各國的各級政府收入呈現上升趨勢，這可能反映在經濟復甦

過程中，政府對收入管理和財政政策進行了相應調整。未來，這些收入結構的變

化可能驅使政策制定者在財政規劃時更加關注財政永續性與對經濟增長的支援。

在後疫情時期，各國政府收入結構的轉變及相關政策調整，可能會對未來的經濟

發展方向產生影響。因此，政府需靈活應對，並制定健全的財政規劃，以適應新

的經濟環境。 

(三) 各級政府赤字 

在 OECD 的衡量中，「各級政府赤字」定義為政府收入減去支出的餘額，涵蓋

資本收入及資本支出。「淨貸款」（net lending）表示政府有財政盈餘，而「淨

借款」（net borrowing）則表示政府出現財政赤字。此指標以佔 GDP的百分比來

衡量。 

根據表 2.3 的趨勢分析，整體 OECD 國家在該期間的財政赤字逐漸增加，特別

是在 2020 至 2021 年間受疫情影響，各國推出大量刺激措施與救助計畫，包括對

企業的補助、對失業人口的支援及醫療系統的強化，這些因素使政府支出大幅攀

升。同時，許多 OECD 國家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刺激經濟復甦，導致赤字大幅增

加，2020 年赤字比例達到 7.31%，顯示多國財政赤字因疫情而顯著上升。 

在疫情前後，南韓、哥斯大黎加、紐西蘭及加拿大等國的財政赤字控管較為

優異，疫後赤字狀況逐步改善。2018 至 2022 年間，臺灣中央政府赤字佔 GDP 的

比例相對較低，尤其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幾乎保持收支平衡，僅在 2020 年出現

1.00%的赤字，並於 2021 年回升至 0.20%。相比之下，OECD 國家的赤字波動較大，

美國是最明顯的例子，其 2020年與2021年的赤字比例分別達到 14.79%和 11.52%。

與此相比，臺灣的赤字相對穩定，除了 2020 年短期赤字外，其他年份的波動較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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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臺灣與 OECD 國家「各級政府赤字」佔 GDP 之近年趨勢 

           單位：% 

 年度 

國家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南韓 3.02 0.96 -2.69 -0.32 -1.84 

臺灣 0.0 0.10 -1.00 -0.20 0.20 

哥斯大黎加 -2.89 -3.09 -5.31 -1.84 0.28 

紐西蘭 0.8 -0.58 -7.73 -4.15 -1.64 

加拿大 0.35 -0.02 -10.95 -2.92 0.11 

OECD 平均 -0.46 -0.81 -7.31 -3.8 -1.47 

歐盟國家 -0.4 -0.48 -6.82 -4.81 -3.54 

智利 -1.27 -3.44 -7.34 -7.39 1.06 

土耳其 -2.87 -4.42 -4.66 － － 

以色列 -3.56 -3.81 -10.72 -3.39 0.45 

澳洲 -1.35 -6.79 -8.2 -3.77 -1.17 

日本 -2.47 -3.04 -9.07 -6.16 -4.2 

英國 -2.3 -2.48 -13.14 -7.86 -4.74 

哥倫比亞 -5.24 -4.08 -8.76 -7.82 -4.99 

墨西哥 -4.57 -5.29 -22.31 -5.22 -5.14 

美國 -6.12 -6.71 -14.79 -11.52 -4.23 

註：1、哥倫比亞 2020~2021 年為暫定值，2022年為估計值 

2、智利 2018~2022 年均為估計值 

資料來源：OECD, Government at a Glance 2023、主計總處 

(四) 各級政府債務 

各級政府債務以政府債務總額佔 GDP 的百分比來衡量，公共債務涵蓋短期

負債（1 年內）及長期負債（超過 1 年）。隨著時間推移，政府債務成為觀察財

政可持續性的關鍵指標，主要反映過去政府赤字所造成的影響。 

根據表 2.4 的數據，OECD 國家中，日本的「各級政府債務」趨勢最為顯著。

其政府債務佔 GDP 的比例從 2018 年的 223.87%逐年上升，並於 2020 年達到

246.63%的高峰，儘管 2021 年稍微回落至 244.13%，但仍保持在高位，顯示日本

的政府債務長期處於沉重負擔之下。除日本外，英國、美國、加拿大及歐盟各國

的政府債務比例也高於 OECD 平均水平。此外，2020 年 OECD 國家的債務普遍

上升，反映出疫情期間各國為應對財政赤字所採取的大量借貸行動，債務增加隨

著政府赤字的擴大而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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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臺灣與 OECD 國家「各級政府債務」佔 GDP 之近年趨勢 

       單位：% 

 年度 

國家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日本 223.87 225.28 246.63 244.13 242.89 

英國 117.36 120.15 152.73 142.65 104.88 

美國 106.75 108 131.91 124.87 119.93 

加拿大 95.24 96.69 128.83 118.95 102.01 

歐盟各國 97.28 97.67 114.44 108.09 90.88 

OECD 平均 79.76 80.11 95.26 90.18 78.2 

以色列 72.11 74.58 86.82 83.04 － 

哥倫比亞 60.17 63.11 － － － 

墨西哥 48.05 51.25 60.86 56.34 53.95 

澳洲 43.1 46.74 61.6 58.88 53.1 

南韓 41.86 44.21 49.92 50.84 － 

紐西蘭 37.43 34.16 46.81 53.2 56.73 

智利 32.21 38.77 44.23 42.24 41.12 

土耳其 32.58 35.39 43.15 43.37 35.94 

臺灣 33.90 32.70 32.10 30.20 29.7 

 資料來源：OECD, Government at a Glance 2023、主計總處 

隨著疫情影響逐漸減退，部分國家的債務比例在 2021年和 2022年出現回落，

如英國和加拿大的債務比例逐步下降。相比之下，臺灣在 2018 至 2022 年間的政

府債務比例相對穩定，2020 年為 32.10%，到 2022 年降至 29.7%。相比 OECD 國家

的平均水準（78.2%），臺灣的公共債務水準顯著較低，且波動不大。這顯示出在

疫情和全球經濟不確定性的影響下，臺灣的政府財政管理相對穩健且具效率。 

總結而言，OECD 國家的公債比例在疫情期間顯著波動，多數國家的債務比例

明顯攀升；相比之下，臺灣的政府債務比例則保持平穩甚至下降，顯示出其財政

管理的效率與穩定性。臺灣的低債務水準為其經濟政策提供更大的靈活性，使其

在面對經濟挑戰時擁有更多應對手段。相反地，其他 OECD 國家若持續維持高債

務水準，長期而言勢必會面臨財政壓力與增長的財政風險。 

在 2018 至 2022 年期間，OECD 國家面臨人口高齡化的挑戰，政府需要投入更

多資源以滿足老年人的需求，這導致社會保障和醫療支出的需求顯著上升，加劇

各國的財政壓力。此外，新冠疫情的爆發引發大規模經濟封鎖，嚴重影響經濟活

動及租稅收入，各國政府不得不增加支出，以應對公共衛生危機和經濟衰退，進

一步加劇了財政赤字與債務的問題 (Miller,2020; OECD iLibrary,2022b)。 

為應對這些挑戰，各國政府採取各種措施，包括改革稅制以增加收入、改善

公共支出效率以及推動結構性改革以促進經濟增長和應對人口高齡化。這些措施

的重點在於維持財政的可持續性、刺激經濟復甦，並促進長期的經濟成長(OECD 



我國中央財政與稅制優化研究 

18 

iLibrary,2022a)。本章下一節將深入探討 OECD國家近年來的租稅政策及相關租

稅改革措施。 

三、國際租稅改革趨勢 

有效的租稅制度對國家發展至關重要，能為公共服務提供資金支援，推動社

會整體進步；透過重分配機制減少社會不平等，提升社會公正；同時，租稅機制

還有助於促進健康、環境及其他社會目標。最重要的是，租稅是國家與公民之間

建立信任的基石。一個無效的租稅制度，不僅無法為公共建設與服務籌措所需資

金，也難以支援國家社會的長期發展，更無法建立公民對政府的信任。 

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全球對發展中國家租稅問題的關注相對有限，

OECD在租稅領域的活動主要侷限於全球關係計畫2（GRP）的早期工作，針對 OECD

的國際租稅人員進行培訓。然而，隨著時代推進，國際社會逐漸意識到租稅在促

進國家發展中的關鍵作用。2009 年重組的「全球租稅透明度和資訊交換論壇」

（Global Forum on Transparency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for Tax 

Purposes）成為國際租稅合作的重要轉捩點，該論壇不僅提升了租稅透明度，還

加強了國際間的資訊交換機制。 

隨後，2010 年 OECD 與歐洲理事會對《多邊稅務管理互助公約》3（MAAC）進

行修訂，開啟全球租稅合作的新階段，彰顯國際社會對租稅合作日益增長的重視，

也反映全球打擊逃稅與加強租稅透明度的集體努力。2021 年，國際社會達成了一

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協議，專注於解決數位經濟帶來的租稅挑戰，並將發展中國

家納入協議制定過程。該協議的亮點在於首次設定全球最低稅率標準，防止各國

之間過度的租稅競爭。此外，相關技術援助計畫也隨之展開，以協助發展中國家

有效執行這些新規則，凸顯國際社會對公平稅制及援助發展中國家的重視。 

近年來，OECD 回應「阿迪斯亞貝巴行動議程」4（Addis Ababa Action Agenda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AAAA）的倡議，強調發展不是某些國家或機構的

責任，而是全球各國、機構及相關利益者共同追求的目標。OECD 致力於在其所

有租稅相關工作中將發展議題系統性地納入主流，這意味著其在租稅政策與實踐

                                                      
2
 「全球關係計畫」（Global Relations Program, GRP）是一個由 OECD所主辦的計畫，主要目的在促進

OECD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的合作與交流，特別是在經濟、社會以及租稅政策方面的合作。GRP 透過培

訓、工作坊和各種研討會，提供成員國和非成員國的政策制定者所需的知識及工具，以協助他們更正確

的理解和實施 OECD 的國際標準和最佳實踐。 
3
 「多邊稅務管理互助公約」（Multilateral Convention on Mutual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in 

Tax Matters,MAAC）是一項由 OECD和歐洲理事會共同制定的國際法律文件，主要目的是在加強各國對

於稅務行政合作的能力，包括協助徵稅、共同調查稅務問題，以及共享稅務資訊等，從而有效打擊逃稅

和避稅行為。 
4
 一項由聯合國主導的全球發展資金計畫，於 2015年 7 月在衣索比亞的首都亞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召開第三次國際發展融資會議上通過。這個行動議程旨在為 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實現提供資金支援和政策架構。主要內容亦包括全球稅務改革，加強

國際稅務合作，打擊跨國公司逃稅和避稅行為，確保各國能有效徵稅，增加政府收入以支援永續發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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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僅專注於透明度、資訊交換及稅基侵蝕等問題，更著眼於全面考慮發展的

挑戰 (OECD, 2024)。 

（一）OECD 國家近年稅收水準及結構之趨勢 

根據 OECD 於 2023 年出版的《租稅政策改革：OECD 和選定夥伴經濟體》

（Tax Policy Reforms: OECD and Selected Partner Economies）報告，整體而言，隨

著疫後經濟活動的反轉，OECD 國家在 2021 年名目租稅收入的平均增幅高於名

目 GDP 增幅，顯示稅收佔 GDP 的比例逐漸上升。即使在全球疫情最嚴重的 2020

年，稅收佔 GDP 的比例依然上升，原因在於名目稅收下降的幅度小於 GDP 的下

降幅度。此外，2021 年 OECD 國家的稅收結構基本保持穩定，稅收佔 GDP 的比

例上升主要歸因於公司所得稅（corporate income tax, CIT）和加值稅（value added 

tax, VAT）收入的增加，而多數國家的社會安全捐5（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 

SSCs）及消費稅收入則略有下降。 

報告中將 OECD 國家區分為低收入、中等收入及高收入國家三個層級進行分

析，並指出不同層級的租稅收入存在顯著差異（如圖 2.1 所示）。然而，從長期來

看，OECD 國家之間的稅收佔 GDP 比例差異正緩慢縮小，低收入及中收入國家

的稅收佔比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2021 年，OECD 國家的平均稅收佔 GDP 比例

持續上升，較 2020 年增長 0.6 個百分點，達到 34.1%，創下自 1990 年以來 30 年

間的最高紀錄。1990 年至 2020 年間，低收入國家、中收入國家及高收入國家的

稅收佔 GDP 比例年均增幅分別為 0.21%、0.14%及 0.11%。 

 

 
資料來源：OECD Global Revenues Statistics Database 

圖 2.1 OECD 國家稅收占 GDP 比例的趨勢 

 

                                                      
5 依據 OECD定義，社會安全捐是指對各級政府的強制性支付，視為租稅的一環，並藉此支付的款項來取

得享有未來社會福利的權利，包括：失業保險金和補助金，事故、傷害和疾病津貼，老、殘疾和養老

金，家庭津貼，醫療費用等。將社會安全捐視為稅收，有利於國際間稅負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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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疫後經濟活動的復甦，2021 年多數 OECD 國家的名目稅收增幅高於名目

GDP增幅，推動稅收佔 GDP 比例上升。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低收入國家的平均

稅收佔 GDP 比例上升了 0.2%，但中收入國家在疫情爆發的第一年平均下降了

0.95%。 

在 2020 至 2021 年間，OECD 國家的稅收佔 GDP 比例變化顯著，其中有 24 個

國家出現上升，11個國家下降，1 個國家保持不變。2021 年稅收佔比增幅最大的

是挪威，上升了 3.4%，這主要歸因於化石燃料開採收入的增加，帶動公司所得稅

收入的成長。其次是智利，上升了 2.1%；以色列和南韓的稅收佔比也增幅超過 2%。

相對而言，匈牙利的稅收佔 GDP 比例降幅最大，下降了 2.1%。此外，加拿大、冰

島、墨西哥及土耳其的稅收佔比也分別下降了 1%或更多。 

根據近年來 OECD 國家的租稅結構（如圖 2.2所示），丹麥等 17個國家的最大

部分收入來自所得稅（包括公司和個人所得稅）；捷克等 11個國家的主要收入來

源是社會安全捐；智利等 10 個國家的最大收入則來自於消費稅。與高收入國家

相比，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消費稅及公司所得稅所占比例較高，而個人所得

稅及社會安全捐的比例則相對較低。 

從長期來看，儘管 OECD 國家的平均稅收水準有所上升，租稅結構則保持相對

穩定。2020 年，個人所得稅收入平均佔總稅收的 24.1%，相較於 1990 年代的 27.5%

有所下降；公司所得稅占總稅收的比例在 2020 年為 9%，自 1990 年以來一直維持

在 7.5%至 11.2%之間；財產稅在 1990 至 2020 年間占總稅收的比例相對穩定，保

持在 5.5%左右。 

在 2020 至 2021 年間，儘管疫情影響稅收變動，OECD國家的稅收結構並未出

現顯著變化，這主要歸因於所得稅和消費稅的增長。在 25個國家中，有 17 個國

家的個人所得稅占 GDP 比例上升，15 個國家的公司所得稅佔 GDP 比例也有所上

升。值得注意的是，在稅收佔 GDP 比例下降的 11 個國家中，有 9 個國家的個人

所得稅占比下降，進一步凸顯了所得稅在各國收入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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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OECD Global Revenue Statistics Database 

圖 2.2 OECD 國家 2020 年稅收結構 

如下圖 2.3 所示，2021 年公司所得稅增幅最大的國家是挪威。該國的公司所

得稅在 2020 年下降 3.6%後，反彈至 2021 年增長 7.3%，這主要是由於疫後石油

開採收入的回升。此外，有 11 個國家的公司所得稅增幅超過 0.5%。在 2021 年初

步獲得資料的 OECD 國家中，三分之二的國家公司所得稅占 GDP 的比例增加，9個

國家出現下降，4個國家則保持不變。同年，17個國家的個人所得稅占 GDP比例

上升，其中 7 個國家的增幅超過 0.5 個百分點；14 個國家的個人所得稅占比下

降，其中 6個國家下降幅度超過 0.5 個百分點，另有 7個國家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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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OECD 

圖 2.3 2020~2021 年 OECD 國家稅收占 GDP 比例-按稅種分析 

 2021 年，隨著疫後消費的反彈，30 個國家的加值稅（VAT）收入占 GDP 的比

例有所增加，3 個國家保持不變，3 個國家出現下降。其中，13 個國家的加值稅

收入增幅超過 0.5 個百分點。此外，有 21 個國家的消費稅收入佔 GDP比例下降，

但其中 19個國家的降幅小於 0.3個百分點；6 個國家的消費稅收入佔比上升，10

個國家則保持不變。 

在其他稅源方面，社會安全捐占 GDP 的比例有 8個國家上升，22個國家下降，

其中 5 個國家的降幅超過 0.5 個百分點，另有 6 個國家維持不變。財產稅占 GDP

的比例則有 11 個國家上升，13個國家下降，另有 13個國家保持不變。 

（二）OECD 國家租稅政策改革趨勢 

本節將概述 2022 年 OECD 國家所宣佈及實施的租稅改革措施，涵蓋個人所得

稅、社會安全捐、公司所得稅、消費稅（包括加值稅、銷售稅及特定消費稅等）、

財產稅及環境相關租稅 (OECD, 2023b)，以作為國內稅制改革的參考。 

1、個人所得稅 

 與往年相比，2022 年 OECD 各國進行了更多有關個人所得稅的改革。這些改

革主要是因應通貨膨脹水準的上升，導致平均名目薪資增長無法追上物價上漲的

速度，進而造成受薪階級的實質收入下降。儘管多數 OECD 國家已將稅收及移轉

支付指數化，但在部分國家，名目薪資的增加將納稅人推至更高的所得稅級距，

不僅提高平均稅率，還進一步加劇民眾購買力的損失。因此，基於社會正義及負

擔能力的考量，各國推動了個人所得稅改革，包括提高所得稅的累進性、加強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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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家庭的支援措施（如縮小所得稅稅基）、為子女及老人提供稅收抵免措施，

以及進一步指數化個人所得稅系統等 (OECD, 2023c)。 

（1）增加所得稅制的累進性 

 OECD各國為增加政府收入並提高所得稅制度的累進性，其中一個手段是提升

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自 2023 年起，斯洛維尼亞將最高個人所得稅率提高 5 個

百分點，達到 50%；挪威自 2023 年 1 月起將最高個人所得稅率上調 0.1 個百分

點，達到 17.5%。為了加強累進性，印尼在其四級所得稅級距中新增一個稅級，

並將 2022 年的最高稅率從 30%提高至 35%。新加坡也宣佈在其個人所得稅制度中

新增兩個稅級，將超過 100萬新加坡元（約 70萬美元）的最高稅率從 22%提升至

24%。 

 挪威、荷蘭和捷克透過提高非最高個人所得稅稅率來增加租稅收入。挪威將

第 3 及第 4 級所得稅級距的稅率上調 0.1 個百分點；荷蘭自 2023 年度起取消過

去三年中以平均收入計算個人所得稅的選擇，從而簡化稅制；捷克則提高統一費

率付款的價值，符合條件的自僱人士可以選擇使用統一費率付款。自 2021 年以

來，OECD 國家對個人所得稅稅率的變動情況彙整於表 2.5。 

表 2.5 OECD 國家個人所得稅率的變動 

 

提高稅率 降低稅率 

2021 年 2022 年或以

後 

2021 年 2022 年或以

後 

最高級距稅率 
加拿大 3 、紐西

蘭 

日本 1,2 、挪威 、

斯洛維尼亞 
 加拿大 3 

非最高級距稅

率 
 

捷克 、挪威 、荷

蘭 
加拿大 3 

加拿大 3、荷

蘭 、挪威 、波

蘭、葡萄牙 

註：1、增加新稅種；2、稅制改革；3、地方各級政府實施稅制改革 

資料來源：OECD年度租稅政策改革問卷 

（2）縮小所得稅稅基 

 2022年，OECD 各國出現持續縮小個人所得稅稅基的改革趨勢。這些稅制改革

旨在支援中低收入者，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自僱人士及非法人企業，以應對其

生活成本的顯著上升。縮小個人所得稅稅基被視為刺激民間投資和就業的有效措

施，尤其是針對那些受通貨膨脹影響較大的部門、自僱人士及非法人企業。此外，

個人所得稅的減免措施也被廣泛用來解決住房負擔能力問題（詳表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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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OECD 國家個人所得稅稅基的變動 

 
擴大稅基 縮小稅基 

2021 年 2022 年或以後 2021 年 2022 年或以後 

個人津貼 、抵免 、

稅級 

義大利、

挪威、英

國 2 

哥倫比亞、南

韓 、荷蘭 、挪威 

捷克 、芬蘭 、愛

爾蘭 、義大利 、

立陶宛 、挪威 、

瑞典 

加拿大 、德國 、西

班牙、愛沙尼亞、

芬蘭 、愛爾蘭 、南

韓 、立陶宛 、拉脫

維亞 4、荷蘭、挪

威 、波蘭 、斯洛維

尼亞 

自雇人士、非法

人企業 
 

捷克 、荷蘭 、斯

洛維尼亞 

奧地利 、德國 、

波蘭 、墨西哥 、

土耳其 

義大利、南韓、 

就業 
比利時、

瑞典 
 

澳洲 、奧地利 、

比利時 、德國 、

荷蘭、挪威 

加拿大、西班牙、

匈牙利、義大利、

日本 、波蘭 、葡萄

牙、斯洛維尼亞、

瑞典、美國 

針對低收入者及

其他福利規定 
  

加拿大 、芬蘭 、

義大利 、瑞典 、

美國 

丹麥 、愛爾蘭 、盧

森堡 

兒童及其他家屬   
比利時 、芬蘭 、

義大利 

奧地利 4、加拿大
4、瑞士、捷克 4、

德國 、法國 、西班

牙 、愛爾蘭 、南韓 、

盧森堡 、波蘭 4 、葡

萄牙 

老年人及殘障人

士 
   

奧地利、加拿大、

德國 、芬蘭 、南韓 、

瑞典、美國 

雜項費用、扣除

額和抵免額 
 

比利時、加拿

大 、智利 、挪威
4 

 

加拿大 、德國 、愛

爾蘭 1 、紐西蘭 、瑞

典、捷克、美國 

註：1、臨時稅性質；2、新稅種；3、稅制改革；4、2022 年推出的改革；5、地方層級實施的

稅改 

資料來源：OECD年度租稅政策改革問卷 

由於民眾同時承受通貨膨脹和租稅制度累進性增加的壓力，OECD 各國也同步

推出了租稅減免及抵免優惠措施，這些措施的效果等同於縮小稅基。部分國家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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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將基本津貼
6
增幅高於通貨膨脹率，以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稅負。挪威、立陶宛和

斯洛維尼亞在 2022 至 2023 年間分別將基本津貼提高了 25%、36%及 11%；德國自

2022 年 1 月起追溯提高基本津貼 4%，並立法在 2023 至 2024 年間進一步提高 5%

至 6%，最終將基本津貼增至接近 31%。此外，愛爾蘭和荷蘭也提高了基本租稅抵

免。 

（3）對子女及老人的租稅抵免措施 

 自 2022 年起，德國將每個孩子的基本津貼增加 2%，並宣佈在 2023 年和 2024

年分別再上調 5%及 4%，同時在 2023 年增加最多三名子女的福利。盧森堡則將非

家庭生活子女的非常開支津貼提高了 10%；斯洛維尼亞從 2023 年起，將受撫養家

庭成員的租稅津貼增加 7.5%；葡萄牙將有一名以上 6歲以下子女的家庭扣除額增

加至每名兒童 300 歐元（約 315 美元）；法國將 6 歲或以下兒童保育費的租稅抵

免比例從 50%提高至 52%，上限為 3,500 歐元（約 3,685 美元）。 

此外，針對受撫養子女的教育和培訓費用，2023 年德國將每名子女的可扣除

培訓費用增加 30%，達到 1,200 歐元（約 1,260 美元）。部分國家還特別關注單

親家庭及母親的稅收優惠政策，盧森堡將收入低於 60,000歐元（約 63,180美元）

的單親家庭最高租稅抵免提高至 67%，達到 2,505 歐元（約 2,640 美元）；德國

自 2023 年起將單親免稅額提高 6%，達到 4,260 歐元（約 4,490 美元）；西班牙

則擴大了產婦租稅抵免的適用範圍，涵蓋所有有 3 歲以下子女的婦女。 

除了針對子女的措施外，OECD國家也推行了多項支援老人的個人所得稅改革，

以促進高齡勞動力參與勞動市場。美國實施數項租稅優惠措施，旨在激勵退休儲

蓄，包括提高強制分配的法定年齡、提升個人在達到法定年齡後的補繳限額並使

其指數化，並允許在某些條件下提取資金用於緊急開支。為了促進勞動參與率，

芬蘭和瑞典分別針對 60歲及 65歲以上的勞動收入提供所得稅減免。此外，愛爾

蘭為支持家庭支付照顧老年親屬的費用，將家庭照顧者的租稅抵免提高了 6%；加

拿大則透過所得稅減免措施，鼓勵多代同堂的生活安排，促使高齡人口更具功能

性 (OECD,2023c)。 

（4）刺激投資及經濟景氣的所得稅抵免措施 

 部分 OECD 國家針對具有戰略重要性的行業或特定物件，實施個人所得稅減

免措施，以促進投資和創新、支援就業並提升生產力。例如，西班牙將對新公司

投資的扣抵從 30%提高至 50%，投資價值提高近一倍，並於 2023 年將初創公司僱

員的免稅門檻提高兩倍多；斯洛維尼亞對數位和綠色轉型相關行業的投資成本提

                                                      
6 基本津貼(basic allowances)是指在計算應納所得稅時，允許納稅人從總收入中扣除的一個固定金額

或標準金額，這種津貼通常是為了保障納稅人基本生活所需的收入不被課稅。台灣現行的租稅制度沒有

「基本津貼」名目，但所得稅制度中的「免稅額」及「標準扣除額」類似於基本津貼。在 OECD 國家

中，基本津貼的設定及金額差異很大，有些國家提供固定的基本津貼給所有納稅人，有些則根據家庭狀

況(如家庭成員數目或受撫養者)調整津貼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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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40%的所得稅抵免，並對 29 歲以下個人的就業收入提供 1,300 歐元（約 1,370

美元）的津貼。加拿大對建築業工人的某些差旅和搬遷費用提供最高 4,000 加幣

（約 3,070 美元）的扣除；義大利則將針對生產力和品質相關的獎金或利潤分享

計畫的替代稅率從 10%降至 5%。此外，丹麥和愛爾蘭提高了勞動所得的租稅抵免，

將抵免額提高 4%以支援就業；盧森堡則將社會最低工資的租稅抵免上調 20%；南

韓也將最高所得稅抵免額提高 10%。 

美國於 2022 年 8月通過《通貨膨脹削減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提出了重大氣候與租稅改革方案；瑞典則針對安裝綠色技術設備（如太陽能電池

系統）推出「綠色扣除額」（green deduction）；德國對符合特定條件的光伏系

統（photovoltaic systems）收益實施暫時性免稅；葡萄牙允許扣除個人所得中

與生產可再生能源相關的收入，最高可達 1,000 歐元（約 1,055 美元）(OECD, 

2022c)。 

2、社會安全捐 

 與往年相比，OECD 國家在 2022 年實施的社會安全捐改革措施顯著增加。提

高社會安全捐費率及擴大稅基的措施，主要是為了提升社會安全捐體系的財務可

持續性；而永久性及臨時性稅率的下調及稅基縮小政策，則旨在緩解家庭生活成

本上漲的壓力，並促進某些部門的就業。例如，德國在 2023 年提高了法定失業保

險的保費（由 0.2%提高至 1.3%）及法定健康保險的補充保費（由 0.15%提高至

0.8%）；日本將僱主與員工的失業保險社會安全捐從 0.3%提高至 0.4%；墨西哥自

2023年起逐步提高僱主的社會安全捐，並導入強制性社會安全費用以支援養老金

計畫的財務來源。 

拉脫維亞隨著最低工資的上調，於 2023 年和 2024 年提高對僱員的最低社會

安全捐；比利時為防止短期僱用契約的濫用，為臨時代理工導入特別社會保障制

度，隨著連續工作天數的增加，社會安全捐繳款也相應增加。斯洛伐克和西班牙

則採取擴大稅基的措施，以促進社會保障體系的財務可持續性。相比於費率調整，

稅基擴大的改革較少。斯洛伐克自 2023 年起擴大稅基，要求所有工人繳納最低

社會醫療保健費，並藉此支援養老金體系；西班牙則為自僱人士導入累進社會保

障繳款制度，增加高收入者的繳款，同時減少低收入者的繳款。 

此外，還有 4 個 OECD 國家實施永久性或暫時性降低社會安全捐稅率的改革

措施。奧地利在 2023 年將僱主對「家庭負擔均衡基金」（Family Burden 

Equalisation Fund）的繳款減少了 0.2%至 3.7%，以鼓勵就業。法國延長對僱員

數在 20 至 250 人之間的公司提供的社會安全捐減免，並減少收入接近最低工資

的自僱人士其健康保險保費的繳納額。義大利則在 2022 年暫時降低員工的社會

安全捐費率，以支援因生活成本上漲而受影響的家庭。瑞士則取消了自 2011 年

推出的 1%「團結捐」（solidarity contributions），該捐款原為支援失業保險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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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國家採取縮小稅基的措施。美國推行多項適用於不同社會保障計畫的社

會安全捐稅基縮小措施，旨在激勵僱主為員工提供更多社會保障，從而擴大社會

保障的覆蓋面。瑞典為了改善成長期公司的人員招聘和留用，減少研發專業人員

的社會安全捐，並對延長僱主為員工提供某些實物津貼的免稅福利提供支援。以

色列則取消僱主應支付的 20%的外國工人稅。OECD 國家自 2021 年後在社會安全

捐費率及稅基變動情況的詳細內容已彙整於表 2.7。 

表 2.7 OECD 國家社會安全捐費率及稅基的變動 

 費率提高 費率降低 稅基擴大 稅基縮小 

2021

年 

2022 年或

以後 

2021

年 

2022

年或以

後 

2021

年 

2022 年

或以後 

2021

年 

2022 年或

以後 

僱主社

會安全

捐 

 德國、日

本、拉脫

維亞、墨

西哥 

 

奧地

利、法

國 

  澳洲 

斯洛伐

克、瑞

典、美國 

雇員社

會安全

捐 

 比利時、

德國、日

本、墨西

哥 

 義大利  

拉脫維

亞、斯

洛伐克 

 

以色列、

挪威、斯

洛伐克、

瑞典 

自雇人

士 

 
  法國  西班牙   

資料來源：OECD年度租稅政策改革問卷 

3、公司所得稅 

 過去 20 年來，OECD 國家的公司所得稅呈現稅率持續下降的共同趨勢，但近

年來這一趨勢逐漸放緩，轉而採用縮小稅基的措施 (OECD, 2022b)。根據對各國

租稅政策改革的調查，回應的國家普遍指出，增加收入和激勵投資是推動公司所

得稅改革最常被提及的理由。 

（1）公司所得稅率的調整 

 自 2015 年 OECD 首次發布《租稅政策改革報告》以來，OECD 國家中宣佈或立

法進行公司所得稅調漲的幅度首次超過調降幅度（見圖 2.4）。部分國家在 2022

年還針對超高利潤實施了新的公司所得稅。然而，許多國家的公司稅率仍處於歷

史低位。根據 OECD 公司稅資料庫的統計，公司所得稅稅率（包括中央和次級政

府）已從 2000 年的 28%下降至 2022 年的 20%。 

儘管如此，2022 年仍有國家推行降低公司所得稅的措施。南韓將所有公司稅

等級的稅率各下調 1個百分點；法國則推動了為期兩年的取消地方生產稅的計畫；

哥倫比亞和西班牙也對中小企業降低了公司所得稅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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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國家公司所得稅統計資料庫(OECD Corporate Tax Statistics Database) 

圖 2.4 OECD 國家所得稅率變動趨勢 

 然而，2022 年也有一些國家提高公司所得稅率，或宣佈將於 2023 年進行調

升。荷蘭宣佈自 2023 年起將最低公司所得稅率從 15%提高至 19%，並擴大適用最

高稅率的稅基範圍。哥倫比亞頒布一系列公司稅基改革措施，包括取消部分免稅

優惠、對某些納稅人徵收附加費、提高股息收入的稅率等。此外，由於俄烏戰爭

的影響，部分 OECD 國家對境內產生超額利潤的企業徵收暴利稅（windfall taxes），

主要針對電力、石化燃料業、金融和製藥行業等行業實施徵稅或相關措施 

(Forbes, 2022; Vernon & Baunsgaard, 2022)。加拿大將收入超過 1 億加元的

銀行及人壽保險集團的公司稅率從 15%提高至 16.5%；哥倫比亞則在 2027 年之前

將金融機構的現有附加稅率上調 2%，並將公司稅率提高至 40%，同時擴大附加稅

的稅基，涵蓋保險公司及股票經紀人。 

4、消費稅 

 對財貨及勞務課徵的租稅是 OECD 國家的主要收入來源，尤其是在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國家。2020 年，OECD 國家的消費稅平均占總稅收的 32.1%，而低收入和

中等收入國家則分別占 56%和 51%。截至 2020 年，OECD 國家消費稅在總稅收中所

占的比例已連續 6年下降，這一趨勢主要是由於對特定商品和服務（如菸草、酒

精飲料、燃料以及一些與環境相關的租稅）的徵稅比例持續下降。在低收入國家，

貨物和服務稅對總稅收的平均貢獻持續減少，而中等收入國家的貢獻則相對穩定。 

2020 年，OECD 國家的加值稅（VAT）平均占總稅收的 20.2%，成為消費稅的

主要稅種。為應對能源價格的上漲、家庭生活成本的提高以及鼓勵向低碳經濟轉

型，OECD 國家推出了多項針對消費稅的租稅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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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調整加值稅（VAT）稅率 

 許多國家採取針對性的加值稅調降措施，以支援受能源和食品價格上漲影響

的家庭。部分歐洲國家因能源價格大幅上漲，推出或延長了能源產品的加值稅臨

時下調，通常針對電力和天然氣的加值稅率進行調降。德國於 2022 年下調天然

氣和區域供熱的加值稅率；義大利則調降民用和工業用天然氣的加值稅；愛爾蘭

自 2022 年 5 月起下調天然氣和電力供應的加值稅率，為期一年半；比利時也下

調天然氣和電力供應的加值稅率，該措施原先僅適用於 2023 年第 1 季，但後來

延長，並最終成為永久性的調降措施。波蘭則將天然氣的零加值稅延長至 2022 年

底，同時也下調電力、區域供熱、汽油和瓦斯油的加值稅率 (OECD, 2022d)。 

隨著全球食品價格在 2022 年達到歷史新高，OECD 中的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

入國家紛紛暫時降低某些食品的加值稅負。西班牙在 2023 年將基本食品的加值

稅率從 4%降至 0%，其他食品的加值稅率也從 10%降至 5%；波蘭自 2022 年 2月起

對基本食品實施零加值稅率；土耳其則將食品加值稅率由 8%降至 1%。雖然 2022

年加值稅標準稅率的永久性變動較為少見，但自 2019 年以來，許多 OECD 國家已

逐步進行此類租稅改革。 

此外，為鼓勵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服務業（如酒店、餐館和旅遊業），德國

和立陶宛將餐飲服務適用的加值稅優惠延長至 2023 年底。部分國家在 2022 年針

對住宿、餐飲和文化體育活動實施永久性減稅，以促進這些行業的消費和就業。

葡萄牙和立陶宛降低藝術和文化機構活動的加值稅率；斯洛伐克對一系列體育活

動實施加值稅減免，並將餐館的加值稅降至 10%；土耳其則將住宅、農業灌溉及

衛生清潔產品的電力加值稅率從標準的 18%降至 8% (FAO,2023)。 

近年來，利用加值稅制度促進環境永續成為新興趨勢。2022 年，許多高收入

國家針對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商品和服務，實施降低加值稅率的措施，涵蓋電

動汽車、氫能汽車及與低碳能源發電相關的產品。德國和荷蘭均對太陽能電池板

系統的購買和安裝實施零稅率；比利時和葡萄牙則暫時將太陽能電池板、太陽能

熱水器和熱泵的加值稅降至 6%。葡萄牙還對生質燃料（暫時）及自行車（永久）

調整為 6%的較低加值稅稅率。冰島則延長對零排放電動及氫能汽車的臨時免稅期

限，並取消了可獲得免稅汽車數量的上限，該措施持續至 2023 年底。 

然而，部分國家在 2022 年提高某些行業或財貨及勞務的加值稅率，主要目的

是為了增加收入並簡化加值稅制度。瑞典將某些維修服務的加值稅率從 6%提高至

12%；土耳其則將遊艇、船隻和游輪銷售的加值稅率從 1%提高至 18%。此外，隨著

在線服務和數位產品的國際貿易增長，這對加值稅的設計和管理產生重大影響。

OECD通過其《國際加值稅指南》（International VAT Guideline），為成員國

提供了針對數位貿易的綜合加值稅政策設計、實施、營運和執行的全面指導。許

多國家已經進行改革，以實現對國際貿易更有效的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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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OECD、世界銀行和區域機構的支援下，許多國家的稅務機關已經在銷售點

徵收加值稅。2022 年，OECD 國家實施對外國供應商的在線註冊機制，要求這些供

應商為其商品繳納加值稅 (OECD,2022a)。 

（2）調整加值稅（VAT）稅基 

 部分國家在報告中指出，2022 年採取擴大加值稅稅基的措施，以增加收入。

智利開始對一些以前免稅的財貨和勞務徵收加值稅，從而擴大稅基；哥倫比亞則

結束其在 2021 至 2022 年間推出的每年 4 個免加值稅日，旨在提高公平性並增加

收入。相對而言，少數國家採取縮小加值稅稅基的措施。紐西蘭對加密貨幣的消

費稅提供免稅，使其稅負與儲蓄和股票產品的稅負保持一致；土耳其則免除某些

建築用品和用於研發及創新活動的特定供應品的加值稅；葡萄牙則宣佈逐步提高

加值稅的免稅門檻，採取溫和調整策略。 

5、財產稅 

 近年來，OECD 國家在財產稅改革中，主要透過增稅來增加額外收入，包括提

高最高財產稅率和附加稅，或針對將財產作為投資工具的個人或企業增加稅負。

然而，也有一些國家政府推出臨時性的財產稅減免措施，旨在促進經濟活動並支

援受通貨膨脹影響的家庭和企業。 

（1）增加新的財產稅 

 2022年，OECD 國家的財產稅改革增加多項新的稅種，包括淨財富稅（哥倫比

亞、西班牙）、閒置財產稅（愛爾蘭）、加密貨幣交易和收益稅（印尼、葡萄牙）

及股票回購稅（美國、加拿大）等。近年來，提高淨財富稅的改革日益普遍，並

且越來越多國家在同一時期提升不動產的經常稅。哥倫比亞計劃自 2023 年起永

久導入淨財富稅，適用於淨資產超過 64.2 萬美元者，邊際稅率為 0.5%至 1%；西

班牙在 2022 年和 2023 年因應能源危機及通貨膨脹，對高淨財富者徵收臨時團結

稅，適用於淨資產超過 300 萬歐元者，稅率在 1.7%至 3.5%之間。愛爾蘭則對一

年內居住時間少於 30 天的住宅徵收閒置房屋稅，稅率為當地房屋稅的三倍。 

葡萄牙宣佈自 2023 年起將加密資產納入不動產轉讓稅基，並對參與加密交

易仲介平臺收取的仲介收入徵收 4%的轉讓稅，旨在縮小財產稅負差異並擴大稅基。

美國自 2022 年起，為了統一股東在不同利潤分配管道的稅負，對上市公司的股

票回購徵收 1%的消費稅；加拿大聯邦政府則計劃自 2024 年起對上市公司的股票

回購徵收 2%的租稅。 

（2）提高財產稅率或擴大稅基 

 為加強財產稅的公平性，各國採取改變稅率結構及使用市場化財產價值更新

稅基等改革措施。葡萄牙擴大需繳納更高市政財產稅的財產範圍，涵蓋閒置建築、

高需求地區用於住宅用途的建築用地，以及已閒置至少一年的財產。智利將市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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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150 萬美元的房屋附加稅率從 0.275%提高至 0.425%。加拿大則推出針對非

居民購買或轉讓住宅房屋時徵收 5%稅金的房屋稅政策。 

此外，荷蘭和加拿大安大略省增加房地產交易稅，旨在提高稅收並限制房地

產市場的投機行為。智利還規定，2022 年 2月以後簽訂的壽險契約，其獲得的金

額將納入遺產稅基。希臘則擴大贈與稅的徵收範圍，涵蓋各類受益人，包括國外

動產轉讓，及在國外連續居住至少 10年的希臘公民進行的動產轉讓。 

（3）降低財產稅率或縮小稅基 

 降低財產稅率及商業轉讓稅負的相關措施，主要目的是促進交易和經濟活動。

英國自 2022 年 9月至 2025 年 3月期間，暫時提高土地稅及首次購屋者適用的零

稅率門檻；南韓則降低綜合房地產持有稅和證券交易稅。波蘭根據非食品耐用品

價格指數的上漲，調整遺產和贈與稅的免稅額及稅級。 

6、環境相關租稅 

（1）暫時性降低能源稅 

 在過去 10 年中，與環境相關的租稅成為 OECD 租稅政策的核心特徵，不僅作

為促進環境永續轉型的誘因，亦作為一種收入來源。與環境相關的租稅被定義為

「基於與環境特別相關的稅基，由政府徵收的任何強制性款項」，包括對農用化

學品、能源、道路使用、車輛、廢棄物及水污染等可能對環境產生強烈影響的稅

種。 

然而，2022 年全球能源價格上漲，促使環境相關的租稅政策發生變化，特別

是在歐洲國家。許多政府削減了與環境相關的租稅，尤其是道路運輸燃料的消費

稅。各地政策制定者為了減輕能源價格上漲對家庭和企業的影響，普遍降低能源

稅，這是能源使用稅多年穩定增長後的一次顯著變化。儘管這些措施多數是臨時

性的，但由於能源價格持續高企，這些政策的實施時間經常被多次延長。例如，

奧地利、丹麥、愛沙尼亞和法國暫時降低電力的消費稅率；德國延長能源密集型

製造業的稅負減免政策；丹麥則永久性降低了電力稅率，旨在促進對能源部門綠

色技術的更多投資 (European Commission,2023b)。 

（2）提高碳稅率 

 2022年，多數高收入國家提高碳稅稅率，以支援國家綠色轉型和碳中和計畫，

包括奧地利、加拿大、丹麥、愛爾蘭、挪威和葡萄牙等國。加拿大在 2022 年將碳

價格提高了 25%，並在 2023 年進一步上調 30%，達到每噸二氧化碳 65 加元（約

48歐元）。哥倫比亞則擴大碳稅稅基，將煤炭納入其中，並宣佈逐步提高煤炭的

稅率，從 2025 年的 25%增至 2028 年的全額稅率。然而，瑞典取消先前徵收的碳

稅，以使歐盟涵蓋的熱電廠燃料稅負與發電燃料的稅負保持一致；英國則凍結碳

價格支持率，旨在限制電價的上漲 (European Commission, 20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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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調降對環境友善車輛之稅負 

根據 OECD 的研究，截至 2022 年，幾乎所有成員國在車輛稅制設計中，都考

慮對環境的影響，包括溫室氣體排放、空氣污染和燃料效率等因素。無論是針對

車輛的購買、擁有還是使用，環境因素都成為稅制設計的重要考量。約有三分之

二的 OECD 國家對電動車（EVs）或混合動力車（HEVs）實行退稅或免稅優惠。 

四、結語 

本章探討財政政策在國家經濟治理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並強調有效的財政

收支不僅能穩定經濟波動，還能促進資源合理分配和社會公平。財政政策透過調

整政府收入及支出來因應經濟困境，如衰退或通貨膨脹，並藉由租稅政策影響市

場活動和縮小收入差距。面對全球疫情帶來的經濟挑戰，各國政府採取多樣化的

財政因應措施，這些措施的效果也顯示出不同國家在財政策略上的差異性，為未

來政策的制定提供寶貴的參考。在 OECD 國家的財政健康狀況及比較分析中，本

章從政府支出、收入、赤字及債務等財政指標分析，呼應疫情後各國政府面臨的

挑戰，並對租稅改革的趨勢進行探討，儘管大多數國家的債務比例在疫情期間上

升，臺灣的財政管理效率與穩定性卻顯示出較佳的狀態，在面對經濟挑戰時擁有

更多靈活性。透過對數據的分析，本章期望揭示不同國家在公共財政領域的策略

與成效，以促進更有效的政策制定和資源配置。 

同時，本章內容也強調租稅政策在財政收支中的重要性，不僅是財政收入的

主要來源，還能透過設計合理的稅制來調節市場行為，縮小收入差距。總結來看，

透過對 OECD 國家的財政指標及租稅改革的分析，可以發現制定有效的財政政策

及優化資源配置是促進經濟發展和提升社會公平的重要手段。因此，各國需根據

自身財政狀況及全球經濟環境，靈活調整財政政策，以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和

社會福祉的提升。 

OECD國家的租稅改革顯示出多樣化且具有針對性的趨勢，這些變革不僅受到

國內經濟需求的驅動，也受到國際經濟環境、數位經濟發展以及全球合作機制的

影響。隨著全球經濟結構的變化，租稅政策日益成為各國政府調控經濟和應對社

會挑戰的核心工具。首先，OECD 國家的租稅改革強調增加租稅透明化，這一趨勢

主要源於全球對逃稅行為日益關注。隨著數位經濟的迅速發展，跨國公司利用不

同國家的租稅制度差異進行避稅的現象愈發嚴重。為應對這一挑戰，OECD 推動了

包括「全球租稅透明度和資訊交換論壇」在內的多項國際合作倡議，這些舉措不

僅強化國際間的資訊交流，還提升各國租稅政策的透明度，打擊避稅行為。這一

全球性協作努力，還促成 2021 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協議，即建立全球最低稅率

標準，防止各國過度競爭性地降低稅率吸引外資。該協議首次規範了數位經濟中

的稅收挑戰，並將開發中國家納入了決策過程，促使全球租稅制度更加公平和穩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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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許多 OECD 國家面臨的內部挑戰，如人口老齡化、收入不平等以及通貨

膨脹，推動了個人所得稅的改革。各國政府在設計租稅政策時，越來越強調所得

稅的累進性，以減少社會不平等。對於低收入群體，各國往往採取增加稅收抵免

或提高基本免稅額的方式來減輕稅負，特別是在通貨膨脹加劇的背景下，這些改

革尤為重要。通貨膨脹的壓力導致名目薪資的增加，部分納稅人進入更高的稅級，

這也加劇低收入家庭的財務困難。因此，許多國家針對低收入者和有家庭責任者

（如撫養子女或老年人的家庭）提供更多的稅收優惠措施，這不僅是為了實現稅

制公平，也意在增加社會穩定性和消費能力。 

公司所得稅方面的改革也反映全球經濟競爭和跨國企業日益增長的影響力。

過去二十年，OECD 國家的公司所得稅率呈現持續下降趨勢，旨在吸引外國投資並

促進本國經濟增長。然而，隨著全球最低稅率標準的推動以及疫情後財政壓力的

增加，這一趨勢有所緩解。部分國家開始提高公司所得稅，尤其是對於超額利潤

或特定行業（如能源、金融、製藥等）的徵稅力度加強。例如，由於能源價格上

漲，部分 OECD 國家對能源企業徵收暴利稅，這在俄烏戰爭背景下尤其明顯。此

外，數位經濟的快速發展也促使各國重新考慮如何對跨國數位企業徵稅，避免它

們利用稅收制度漏洞進行避稅。 

此外，消費稅，特別是加值稅（VAT），在許多 OECD 國家仍然是政府收入的重

要來源。在疫情後的復甦過程中，各國政府紛紛採取臨時性加值稅減免措施，以

應對能源價格上漲和食品價格飆升給家庭帶來的財務壓力。例如，許多歐洲國家

對能源和基本食品的加值稅進行調降，這不僅緩解了家庭的生活成本壓力，也促

進經濟的復甦。同時，許多國家也利用加值稅作為推動環境永續發展的工具。針

對電動汽車、太陽能等低碳技術的產品，部分國家降低加值稅，藉此推動綠色經

濟轉型。 

環境相關的租稅改革是近年來另一個重要趨勢。隨著全球對氣候變遷的關注

日益增加，許多 OECD 國家開始利用租稅手段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例如，碳稅的

普及在歐洲和北美的許多國家得到推廣，並成為政府促進碳中和計畫的重要工具。

多國還對與環境有害的活動（如高排放工業和燃料使用）徵收環境稅，以促使企

業和消費者向更具可持續性的行為轉變。然而，2022年全球能源價格上漲的壓力，

促使部分國家暫時削減環境稅，特別是對能源相關的租稅進行下調，以減輕對企

業和家庭的影響。 

總體而言，OECD 國家的租稅改革呈現出更具國際合作性與公平性的趨勢，政

府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必須更加重視社會公平和可持續發展。透過租稅透明

化、加強稅收累進性、推動環境租稅等多項改革措施，OECD 國家正努力適應全球

化背景下的複雜經濟挑戰，並為國內外的經濟永續發展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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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中央政府財政問題與改進策略探討 

徐仁輝1 

 

一、 前言 

    我國政府遷台以來，在經濟持續成長的情況下，財政收入長期穩定增長；政

府理財又向以穩健為原則，在六零、七零年代大多數年度，中央政府決算皆出現

歲計剩餘。 

民國 78 年度省市政府為徵收公共設施保留地，81 與 82年度中央政府為推動

六年國家建設計畫，皆大量舉債；78以及 81至 83 年度各級政府的預算赤字皆超

過當年度 GDP 的 5%(詳如表 3.1)。連年預算赤字，導致各級政府合計債務餘額占

當年度 GDP 比快速攀升，如在民國 78年度以前該比例低於 5%，到了民國 85年度

已為 25.1%(其中中央政府為 15.9%；詳如表 3.2)，財政惡化速度可謂相當快速。 

連戰出任行政院長後，政府重新檢討並大幅縮減六年國建計畫，財政支出改

採緊縮政策(如公共債務法的立法施行與歲出額度制的採行)；85 年度各級政府預

算赤字占 GDP 比即降為 3.1%；迄 111 年度，共 27 個年度僅有 5 個年度該比例超

過 3%；各級政府年度預算赤字可謂獲得相當程度的控管。政府累積債務餘額亦得

以緩慢成長，最高峰為 101 年度的 39.2%；其後逐年減少(詳如表 3-2)；到 113 年

8 月止，各級政府債務餘額占 GDP 比為 28.8%(中央政府為 26.0%)，相較於 85 年

度僅增加 3.7%。 

 目前中央政府 1 年以上非自償性債務餘額為 5兆 9,780 億元，加上短期債務

1,000億元，合計有 6兆 0,780 億元，係 113 年度總預算歲出 2 兆 8,518 億元的

2.13倍。又依據 11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顯示，尚有高達 15 兆元以上的未來

或有給付責任；是故，茲深入檢驗中央政府的財政狀況亦有其必要性。 

本章試圖針對以下議題來探討: 

(一)預算規模 

(二)收支結構 

(三)中央與地方預算比重 

(四)預算赤字與累積債務 

(五)或有負債 

(六)特別預算 

 

 

                                                      
1 現任世新大學講座教授、曾任財政部政務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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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 各級與中央政府部分年度餘絀占 GDP 比   單位：% 

年度 中央政府(%) 各級政府(%) 

70 -0.5 -0.8 

75 -0.8 -1.2 

78 0.9 -7.5 

80 -2.2 -4.8 

81 -3.8 -5.7 

82 -2.4 -5.7 

83 -1.1 -5.0 

84 -0.4 -3.1 

85 -0.1 -2.1 

90 -1.4 -3.7 

95 0.1 -0.3 

100 -0.4 -2.2 

105 -0.3 -0.3 

110 1.4 -0.2 

111 2.2 0.2 

     註: 表 3.1為決算數，正數為歲計賸餘，負數為短絀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 

 

表 3.2 各級與中央政府部分年度債務餘額占 GDP 比 單位：% 

年度 中央政府(%) 各級政府(%) 

85 15.9 25.1 

90 27.2 30.1 

95 28.8 33.3 

100 33.2 38.3 

101 34.0 39.2 

105 30.4 35.4 

110 26.3 30.2 

111 26.1 29.7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 

二、 預算規模探究 

    二十世紀是政府預算規模大幅成長的時代，主要原因如第二章所言，係政府

的角色功能不斷在擴大。兩次世界大戰與三零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賦予政府在國

防安全與經濟穩定的重擔；戰後的重建與都市化生活型態的來臨，突顯政府在資

源配置角色的重要性；社會安全制度的實施、社會救助與累進所得稅的成長，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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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所得重分配上發揮主導的功能。從數據顯示 OECD 國家平均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在二十世紀初僅約 10%左右，到 2020 年該比例已超過 45%，誠屬大幅度的

成長(徐仁輝等，2024)。 

表 3.3列舉自民國 45年度以來，部分年度各級政府與中央政府淨支出占 GDP

比；各級政府支出占 GDP 比在 93年度以前皆超過 20%，(81 年度更超過 30%)，自

93年度以來則皆低於 20%。顯見我國政府財政規模在近二十餘年來受到相當程度

的抑制，成長緩慢，導致相對於 GDP 的成長，占比持續下滑。以 OECD 公布資料來

看，所有國家 2021年各級政府支出占 GDP比皆大於我國；最低者愛爾蘭亦有 24.4%，

最高者如法國更高達 59.0。 

深究我國政府支出占 GDP 較低的原因，主要原因在於我國賦稅負擔率(稅課

收入對應 GDP 比)長年無法提高，以支應歲出預算的成長；該比率最高為 1990 年

的 19.9%，民主轉型後該比例一路下滑，最低為 2002、2003 與 2010 年的 11.5%，

遠低於歐美國家的 20%至 40%之間。即使加上社會安全捐，我國目前亦不到 20%，

歐洲國家大多超過 40%。是故，財稅主管機關適度檢討調整各項稅課收入，以增

加政府預算規模，確有其必要性。 

如表 3.3 所示，中央政府支出占 GDP，七十餘年來皆低於 20%；最高為 81年

度推動六年國建時的 17.77%，最低為 110 年度的 9.61%。與表 3.4整理自國際貨

幣基金會(IMF)的資料所列部分國家比較；我中央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低於聯

邦制的美國、德國、加拿大與澳洲的聯邦政府占 GDP 比；更遠低於英國、法國、

義大利、日本與韓國等單一制國家的中央政府占 GDP 比。 

Cassette& Patty(2010)利用歐洲國家資料分析，指出財政分權程度愈高可

以抑制政府預算規模成長。聯邦制國家財政分權程度較單一制國家為高，其政府

預算規模大多亦低於單一制國家；我國中央政府支出占各級政府支出比，類似聯

邦制國家(於第四節分析)，因此政府預算規模較低，自然中央政府占 GDP 比亦較

低。 

查我中央政府支出預算占 GDP 比低於大多數國家，除了因為賦稅負擔率低無

法支應支出預算的成長外，亦隱含我中央政府似未扮演好應盡的角色功能，不少

該執行的政事或計畫未能編列足夠的預算，例如國防安全、交通建設、節能減碳、

災害準備、社會保險等。未來如能對政府預算規模稍作適度擴大，除了應加強預

算法、會計法等法規的規範外，亦可以透過財政透明度的提升，借重公民監督機

制來約束(徐仁輝，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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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3  我國部分年度各級與中央政府淨支出占 GDP比     單位：% 

年度  各級政府支出對 GDP佔比     中央政府支出對 GDP 佔比 

45 20.08 11.24 

50 21.15 13.10 

55 19.90 12.66 

60 21.86 13.94 

65 22.72 13.18 

70 25.90 16.28 

75 23.32 14.95 

80 29.96 17.01 

81 31.89 17.77 

85 25.99 14.06 

90 22.45 15.41 

93 19.36 13.49 

95 17.61 12.17 

100 18.32 12.16 

105 15.64 11.05 

110 15.46 9.61 

111 16.11 9.77 

112 17.79 11.51 

113 16.72 11.74 

註:112年度預算數及 113年度預算案數 

資料來源:中央政府 113 年度總預算案 

 

    表 3.4 2022 年部分國家中央政府收支占 GDP 比   單位：% 

政府體制 國家 收入 支出 

聯邦制 澳洲 25.39 26.68 

聯邦制 德國 12.77 15.97 

聯邦制 加拿大 14.62 15.87 

聯邦制 美國 13.17 15.39 

單一制 英國 36.79 42.70 

單一制 法國 18.50 23.72 

單一制 義大利 29.18 37.49 

單一制 日本 15.62 21.17 

單一制 韓國 32.40 34.27 

      資料來源:IMFhttps://data.imf.org/?sk=a0867067-d23c-4ebc-ad23- 

d3b015045405&sId=1544448157598 

三、 收支結構剖析 

(一)歲入來源別 

 目前中央政府總預算之歲入歲出簡明比較分析表內，有關歲入的分類為稅課

https://data.imf.org/?sk=a0867067-d23c-4ebc-ad23-d3b015045405&sId=1544448157598
https://data.imf.org/?sk=a0867067-d23c-4ebc-ad23-d3b015045405&sId=1544448157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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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規費與罰款收入、財產收入、其他收入等五大類。表

3-5 所列歲入來源多一項「獨佔專賣收入」，係自 2002 年加入 WTO 後，專賣取消

改課菸酒稅，歸入稅課收入，民國 92 年度起總預算內即無該項目收入；惟該收入

在民國 80年度以前屬中央政府第二大項收入，占歲入比每年度皆超過 5%。 

 表 3.5 顯示近十餘年來，稅課收入占歲入比皆超過 80%，其次為營業盈餘及

事業收入，占比為 10%到 20%之間；其餘規費、罰款、財產與其他收入等四大項，

合計占比不及一成。以 113 年度總預算為例，稅課收入占比高達 84.9%，營業盈

餘與事業收入占比為 10.5%，其餘收入占比僅 4.4%。稅課收入以所得稅為最大項，

計編列 14,194 億元，占稅課收入 23,140 億元的 52.1%；所得稅占比高，符合現

代租稅體系以直接稅--所得稅為主的特徵。營業盈餘與事業收入中，以中央銀行

股息紅利繳庫為最大項，計編列 2,000 億元，占營業盈餘與事業收入 2,869 億元

的近七成(69.7%)。該行主要任務在穩定貨幣，長年賦予財政收入任務是否適當，

值得深入討論。 

 表 3.6 係整理自 IMF 網站，該網站將各國中央政府收入大致分為三大類:稅

課收入、社會安全捐、其他收入；其中稅課收入的占比為 60%到 70%(平均數為

62.2%)；社會安全捐的占比為 20%到 30%(平均數為 25.4%)，兩者合計約近九成

(平均數為 87.6%)，其他收入占比僅約一成多(平均數為 11.8%)。 

我國各項社會保險如勞保、農保、國民年金等保費收入，係屬特種基金之收

入，非屬總預算內歲入，因此未列入表 3.5。茲以財政部統計資料庫內所列我國

賦稅負擔率，含社會安全與不含社會安全捐兩項資料比較，近年來(2016—2021)

社會安全捐占 GDP 比平均為 6.4%，約為稅課收入的 50.2%。以此求得我國稅課收

入加上社會安全捐，占中央政府收入比約為 86.0%；此比例與表 3.6 所列八國的

平均數 87.6%，相當接近。可見我中央政府收入結構與國際比較並無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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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5 我國中央政府歲入結構比          (單位：%) 

年度 稅課

收入 

獨佔

專賣

收入 

罰賠

款收

入 

規費

收入 

財產

收入 

營業

盈餘

事業

收入 

其他

收入 

合計 

70 67.55 8.48 1.70 2.57 4.60 12.69 2.41 100.00 

75 55.61 7.77 2.09 3.08 3.79 24.67 2.98 100.00 

80 71.80 5.81 0.80 1.23 6.65 11.41 2.31 100.00 

85 70.84 3.65 1.35 1.86 4.08 15.21 3.02 100.00 

90 59.38 4.06 1.66 3.45 5.71 23.69 2.04 100.00 

95 70.76 - 1.40 3.71 3.79 18.69 1.65 100.00 

100 72.00 - 1.46 3.39 3.83 15.84 3.48 100.00 

105 80.91 - 1.34 3.15 1.40 12.24 0.95 100.00 

110 83.95 - 1.17 2.33 1.65 9.86 1.05 100.00 

111 84.92 - 0.81 2.19 1.59 9.72 0.77 100.00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 

 

  表 3.6 2022 年部分國家中央政府收入來源別比重    單位：% 

國家 稅課收入占比(%) 社會安全捐占比

(%) 

其他收入占比(%) 

加拿大 70.6 11.5 17.9 

法國 58.5 31.7 9.8 

德國 53.1 37.0 9.8 

義大利 61.7 28.3 10.0 

英國 72.8 17.9 9.2 

美國 63.1 19.4 12.9 

日本 56.0 35.4 8.6 

韓國 61.8 21.8 16.4 

平均 62.2 25.4 11.8 

資料來源:IMF; https://data.imf.org/?sk=89418059-d5c0-4330-8c41-

dbc2d8f90f46&sId=1435762628665 

(二)歲出政事別 

 我國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出政事別項目計有:一般政務支出、國防支出、教育科

學文化支出、經濟發展支出、社會福利支出、社區發展與環保支出、退休撫卹支

出、補助與其他支出等。表 3.7 為自民國 70 年度起，迄今四十餘年各項支出占

歲出比。 

1.我國各項政事別支出消長情形 

(1)85 年度以前最大項支出為國防支出，該支出占歲出比在隨後年度皆維持在略

高於 15%，但目前降為第三大支出項目。 

(2)經濟發展支出在 80年度以前為第二大支出項目，隨後逐年遞減，至今占比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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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 12%左右，為第四大支出項目。 

(3)教育科學文化支出持續成長，迄今占比約在 20%上下，為第二大支出項目。 

(4)社會福利支出持續成長，占比從 70年度的 12.7%，擴增至 111 年度的 27.8% ，

已成為第一大支出項目。 

(5)一般政務支出占比自 80 年度以後皆維持在 10%左右，為第五大支出項目。 

(6)其餘六項支出項目的占比，自 80 年度以來每年度皆約為歲出的 15%左右，各

項目規模大小順序為:退休撫卹支出、債務支出、補助支出、社區發展與環保支

出、其他支出。 

 

    表 3.7 我國中央政府歲出結構比(政事別)       單位：% 

年

度 

一般

政務

支出 

國防

支出 

教育

科學

文化

支出 

經濟

發展

支出 

社會

福利

支出 

社區

發展

環保

支出 

退休

撫卹

支出 

債

務

支

出 

補助

支出 

其

他

支

出 

70 5.9 38.9 8.5 28.3 12.7 - - 0.5 5.0 0.4 

75 7.3 38.7 12.6 19.2 17.1 - - 0.9 3.8 0.4 

80 9.8 29.9 15.9 19.6 8.7 1.9 9.6 0.9 3.4 0.6 

85 10.4 24.3 16.6 12.4 14.3 2.0 10.8 6.1 2.9 0.3 

90 10.7 15.2 16.5 17.8 18.8 1.4 7.8 9.7 1.8 0.3 

95 10.9 15.5 19.8 12.9 19.8 1.3 8.8 8.2 2.5 0.3 

100 10.2 16.4 20.5 12.5 20.1 0.4 8.0 6.4 5.2 0.3 

105 9.3 15.9 19.7 13.8 23.4 0.9 7.6 5.8 3.1 0.3 

110 9.4 16.6 19.7 12.0 26.6 1.0 7.0 4.2 3.3 0.2 

111 9.2 16.0 19.9 11.5 27.8 1.2 6.7 3.7 3.6 0.4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 

 表 3.8 列舉 OECD 國家的中央政府 2019 年支出結構比，該組織將支出劃分為

十大類，以 OECD國家平均數觀之，各項支出規模的大小順序為:社會保障(28.7%)、

一般政務(22.1%)、健康照護(17.7%)、國防(9.4%)、經濟事務(8.9%)、教育(7.3%)、

公共秩序與安全(3.1%)、住宅社區(1.4%)、休閒文化與宗教(0.9%)、環境保護

(0.5%)。 

2.我國與 OECD 國家的支出分類比較 

(1)我國將維持公共秩序與安全的警政支出歸於一般政務支出。 

(2)我國將 OECD 的住宅社區與環境保護兩項合併為社區發展與環保支出。 

(3)我國將 OECD 的健康照護與社會保障兩項合併為社會福利支出。 

(4)我國的教育科學文化支出包含文化支出，OECD 則將文化支出歸類為休閒文化

與宗教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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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國有債務支出屬公共債務法規定，每年度固定提撥給債務基金之還本支出；

OECD的債務償還則皆由債務基金處理，故年度預算未有此項支出。 

3.我國與 OECD 國家的支出結構比較與建議 

(1)OECD 國家的社會保障與健康照護兩項支出合併占歲出比，平均數高達 46.4%，

已成為各國政府沉重財務負擔，亦造成財政的僵化。我國中央政府社會福利主

要為各項社會保險政府應負擔部分，亦已成為第一大支出項目，比重雖尚低於

大多數 OECD 國家。然仍可以做制度上的改進以降低支出，如透過「經濟狀況調

查方法」(Means-Tested)，根據個人或家庭的財務需要，找出真正符合條件需

要幫助的人們，建立排富條款，而非齊頭式的社會補助。至於社會保險方面，

可以考慮對高所得者的勞、健保保費，政府應負擔的部分費率予以酌減或取消，

以減輕負擔。 

(2)我國國防支出雖降為第三大支出，15%的比重仍高於 OECD 國家平均數 9.4%，

衡諸兩岸情勢，適足的國防軍備誠屬必要；惟國防武器設備採購的品質與合適

性仍應審慎為之。 

(3)我國教科文支出占比 20%，高於表內所有國家，特別是 OECD國家平均數僅 7.3%。  

  此固可表示我國政府對於教育、科學發展與文化傳承的重視；惟仍宜善加利用 

  民間資源，公私協力發展高等教與研究發展。 

(4)我國一般行政支出占比相較於 OECD 國家低許多，此除了顯示政府精簡人力的 

  成效外，亦隱含著我公務員待遇相對許多先進國家的偏低。 

政府支出的國際比較涉及層面甚多，包含各國政治、法律、社會、經濟、歷 

  史與文化等因素，難以公允的判斷孰是孰非。惟從以上的支出劃分與結構比的 

  比較分析，我國中央政府歲出結構尚稱允當，不僅傳承一向的財政穩健與量入 

  為出原則，亦符合當前國家社會的發展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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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8 2019 年部分國家中央政府支出結構      單位：% 

國家 一般

行政 

國防 公共

秩序

安全 

經濟

事務 

環境

保護 

住宅

社區 

健康

照護 

休閒

文化

宗教 

教育 社會

保障 

澳洲 34.5 1.9 3.7 12.1 0.6 0.2 4.8 1.7 10.0 30.5 

法國 23.9 4.7 3.8 11.4 0.5 0.8 1.6 1.7 16.8 22.4 

德國 26.4 9.0 1.5 9.7 1.7 0.7 1.6 0.8 3.5 45.3 

義大

利 

24.2 4.3 5.5 12.5 0.3 1.0 16.9 1.9 11.1 22.4 

以色

列 

13.8 15.5 4.7 7.3 0.2 0.0 15.8 2.9 18.3 21.5 

英國 11.6 5.3 4.1 7.7 0.8 4.2 20.5 1.0 11.3 33.4 

美國 14.2 14.6 1.3 5.2 0.0 1.3 29.7 0.1 2.1 31.5 

日本 34.2 5.7 1.7 11.4 0.7 3.0 11.6 0.2 5.9 25.6 

韓國 22.4 13.2 5.6 16.1 2.1 1.3 3.1 2.2 20.6 13.4 

OECD 

平均 

22.1 9.4 3.1 8.9 0.5 1.4 17.7 0.9 7.3 28.7 

註:日本與韓國為 2018 年資料。 

資料來源:data.oecd.org/gga/central-government-spending.htm 

四、中央與地方預算比重檢討 

根據 Musgrave & Musgrave(1989)政府的經濟功能可歸類為穩定經濟、資源

配置與所得重分配。其中穩定經濟功能大抵上屬中央政府職能，因為中央政府預

算可以視景氣循環，採取全國性的擴張或緊縮政策，況且貨幣政策屬於中央政府

專有。至於資源配置功能，屬於全國性或跨地區的公共財提供，原則由中央負擔，

屬地方性的公共財自然由地方政府提供。所得重分配功能則考慮全國一致性與人

民的移動性，如社會保險制度與健康保險等責任由中央政府承擔，至於地區性的

社會福利與救助則由地方政府為之。從以上的分工大致上可以看出中央政府擔負

的角色功能屬全國性或一致性的，自然其預算規模的比重亦較大。不過中央與地

方預算規模比重如何，尚需視不同的政體而定。 

我國憲法第十章規範中央、省與縣各級政府權限事項，列舉各種有中央立法

事項；由此可見我國地方自治係採所謂的中央與地方「均權主義」。憲法 111條明

定：「如有未列舉事項發生時，其事務有全國一致性質者屬於中央，有全省一致性

質者屬於省，有一縣之性質者屬於縣」。制度性保障省縣二級政府的地方自治權

限，即在一定範圍內的立法與行政權。1999 年制定的地方制度法第二條明定省為

行政院派出機關，非地方自治團體，自此台灣的地方自治團體分為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依該法辦理「自治事項」，並執行上級政府「委辦事項」。因此紀俊臣

(2003)稱為具有「聯邦制度之地方自治影子」。 

1999 年 1 月 25 日總統令修正公布財政收支劃分法，主要改變為營業稅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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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直轄市稅改為國稅，並將所得的 10%、扣除統一發票獎金後之營業稅 40%、貨物

稅收的 10%，以及在縣市徵得的土地增值稅收的 20%作為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財源。

自此我國稅課收入即確定以所得稅、貨物稅、關稅與營業稅等為國稅，財產稅為

地方稅的稅收劃分結構。地方稅屬於地方政府自籌財源，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則屬

於地方政府自有財源之一；如表 3.9 所示，近年來統籌分配稅款占地方政府歲出

比約為二成餘。又地方政府預算收支不足時，中央政府以一般性補助款支應之；

地方政府重大建設或施政計畫，中央政府則以計畫型補助挹注之；近年來中央補

助款占地方政府歲出比約為三成餘。 

表 3.10 列舉民國 45 年度以來部分年度各級政府淨收支，顯示精省前，中央

政府收入占比約為六成，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約四成；精省後(如表列 89年度

以後)，中央政府收入占比為七成餘，直轄市與縣市地方政府則不足三成。至於支

出部分，精省前，中央政府支出占各級政府支出約在五成五左右，地方政府占比

約四成五；精省後，中央占比約六成五，地方政府支出占比約三成五。以近五年

度(107—111)決算數分析，中央政府收入占比為 72.0%，支出占比為 60.8%，中央

政府少支部分，係以補助款方式由中央政府移轉給地方政府支出。 

表 3.11為 Dziobek等人(2011)所做的中央與地方政府支出比重的國際比較，

樣本數為 62 個國家，已開發國家 24 個，開發中國家 38 個；單一制國家 54 個，

聯邦制國家8個。中央政府支出占各級政府支出比重平均數為:已開發國家為72%，

開發中國家為 83%；單一制國家為 81%，聯邦制國家為 62%，所有受調查國家為

79%。我國近五年度中央政府支出占比為 60.8%，低於已開發國家的平均數 72%，

與聯邦制國家的平均數 62%接近。 

 雖然我國中央政府支出占比接近聯邦制國家平均數，但因中央政府收入占比，

較支出占比高約一成；亦即中央政府每年以超過四千億元的補助款(含一般性與

計畫型補助)名義移轉給地方政府支出，這些移轉款項其主導決定權仍在中央政

府，導致地方政府逾三成的歲出非自主性(如表 3.9所示)。未來修正財政收支劃

分法，應適度擴大統籌分配稅款，提高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性，同時降低地方政府

對補助款的依賴(中技社，2023)。 
 

    表 3.9 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與補助款占地方政府歲出比  單位：(億元，%) 

年度 統籌分配稅款 補助收入 地方政府歲出 統籌款占比 補助款占比 

107 2,589 3,267 11,046 23.4 29.6 

108 2,600 3,662 11,337 23.0 32.3 

109 2,533 4,081 11,952 21.2 34.1 

110 2,700 4,454 12,702 21.3 35.1 

資料來源: 整理自審計部 110年度地方政府財務審核結果年報。 

 

 



第三章 我國中央政府財政問題與改進策略探討 

47 

       表 3.10 我國各級政府部分年度淨收支占比      單位：% 

年度 中央政府

收入 

直轄市政府

收入 

縣市政府

收入 

中央政府

支出 

直轄市政

府支出 

縣市政府

支出 

45 53.7 26.5 19.8 55.5 19.4 25.1 

50 61.2 21.6 17.2 61.2 13.8 25.0 

60 64.3 22.8 12.9 63.1 19.3 17.6 

70 62.2 26.4 11.4 55.1 28.3 16.6 

80 60.5 28.0 11.5 54.2 28.9 16.9 

89 73.5 10.5 16.0 66.1 10.7 23.2 

90 74.7 9.0 16.3 65.2 10.4 24.4 

100 72.5 17.7 9.8 59.6 24.5 15.9 

104 71.3 21.2 7.5 61.1 26.1 12.8 

110 72.0 20.5 7.5 60.7 25.9 13.4 

111 73.5 19.4 7.1 62.8 24.3 12.9 

112 74.0 19.2 6.8 65.9 22.0 12.1 

113 74.9 18.4 6.7 64.0 23.3 12.7 

註:本表包括總預算、追加減預算與特別預算，並扣除各級政府間補助或協助重複收支數。88

年度收入含公債賒借收入，支出含債務還本。直轄市政府 88年度以前資料含省府，100 年度

為五直轄市，104 年度後為六都。112 與 113 年度為預算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https://www.dgbas.gov.tw/News_Content.aspx?n=3625&s=232850 

 

 

 表 3.11 中央政府支出佔各級政府支出比重國際分析 單位：(%，國家數) 

國家分類 平均數(%) 標準差(%) 國家數 

已開發國家 72 16 24 

開發中國家 83 14 38 

單一制國家 81 15 54 

聯邦制國家 62 11 8 

全數受調查國家 79 16 62 

資料來源:Dziobek, C., Mangas, C., & Kufa, P., (2011) 

五、預算赤字與累積債務研析 

(一)決算赤字 

自政府遷台以來，在民國四、五十年代，中央政府決算幾乎年年赤字(僅 3個

年度有賸餘)，六十年代經濟起飛與賦稅改革出現成效，則幾乎每年決算有賸餘

(僅 1個年度為赤字)；七十年代亦僅有 4 個年度決算赤字，八十年代則有 8個年

度決算赤字，九十年代有 7個年度有決算赤字。惟查過去數十個年度中雖有不少

年度有決算赤字，但赤字占 GDP 比，在大多數年度皆控制在 1%左右，僅有 5個年

度超過 2%。 

101 年度赤字占 GDP 比 1.6%，該比例逐年下降至 106 年度的 0.1%；107 與

108 年度更產生歲計賸餘(賸餘占 GDP 比率皆)為 0.1%；109 與 110 年度，因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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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肺炎(Covid-19)疫情，採取各項紓困振興措施，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赤字占

GDP比率再次上升為 1.4%及 0.7%。111 年度因總體經濟好轉稅收增加，決算再度

出現歲計賸餘(占 GDP 比率為 0.3%)。112 年度及 113 年度預算，因持續執行特別

預算，編列預算赤字占 GDP 比率分別為 2.6%及 1.6%。(詳如表 3.12) 

 2019 年底 Covid-19 在全世界爆發，經濟活動幾乎停頓，景氣嚴重衰退，各

國政府莫不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相關企業與人民紓困，並推動各項振興經濟

計劃。大幅擴張政府支出的結果讓各國出現巨額赤字，如表 3.13 所示:2020年赤

字占 GDP 比，美國為 14.86%、英國為 13.14%、加拿大為 10.91%、日本為 9.08%、

澳洲為 8.20%、法國為 8.98%、德國為 4.34%。我國赤字占比相較之下為低，顯示

我國疫情控制得宜，總體經濟受到波及程度有限。 

 

              表 3.12  近年來我國中央政府歲入出與餘絀     單位:億元，% 

年度 歲入 歲出 餘絀 餘絀/GDP (%) 

101 16,684 18,970 -2,236 -1.6 

102 17,309 18,609 -1,301 -0.9 

103 17,264 18,569 -1,305 -0.8 

104 18,857 19,044 -187 -0.1 

105 19,012 19,516 -504 -0.3 

106 19,444 19,580 -136 -0.1 

107 20,254 20,087 167 0.1 

108 20,848 20,688 160 0.1 

109 21,702 24,460 -2,758 -1.4 

110 23,870 25,292 -1,422 -0.7 

111 27,138 26,454 684 0.3 

112 25,815 31,936 -6,121 -2.6 

113 27,252 31,157 -3,905 -1.6 

註:表列數據包含總預算及特別預算。總預算部分：111年度以前為審定決算數，112

年度及 113年度預算數。特別預算部分：109 年度以前為審定決算數。 

資料來源:財政部國庫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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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13 部分 OECD 國家近年度決算赤字占 GDP 比     單位：% 

 

國家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澳洲 -1.35 -6.79 -8.20 -3.77 -1.17 

加拿大 0.35 -0.02 -10.91 -4.38 -0.81 

法國 -2.29 -3.07 -8.98 -6.48 -4.81 

德國 1.95 1.53 -4.34 -3.59 -2.50 

義大利 -2.17 -1.50 -9.60 -8.77 -8.04 

荷蘭 1.50 1.80 -3.72 -2.24 -0.09 

西班牙 -2.59 -3.06 -10.12 -6.73 -4.73 

英國 -2.27 -2.48 -13.14 -7.86 -4.71 

美國 -6.09 -6.66 -14.86 12.06 -- 

日本 -2.47 -3.05 -9.08 -6.20 -- 

韓國 3.03 0.96 -2.70 -0.32 -1.84 

註:部分國家資料為預估值；正數為有年度賸餘，負數為短絀。 

資料來源:OECDhttps://data.oecd.org/gga/general-government-

deficit.htm#indicator-chart 

 

(二)累積債務 

 我中央政府累積債務在民國八十年代以前係低於 GDP 的 5%，如 71 年度僅為

1.07%，到 79 年亦僅為 4.27%。其後因 81 年度開始的六年國家建設以及民國八十

與九十年代的連年赤字，未償還的債務迅速累積，至民國 101 達到最高峰，占 GDP

的 34.0%(如前述表 3.2)。 

 政府在 1996 年制定「公共債務法」以債務上限來控管各級政府的舉債。依據

2013年的修正條文規定，一年以上非自償性公債，各級政府合計不得超過前三年

度 GDP平均數的 50%，其中中央政府為 40.6%、直轄市政府為 7.65%、縣市政府為

1.63%、鄉鎮市政府為 0.12%；該法亦對年度舉債相對歲出比例訂定上限。 

公共債務法對於各級政府的赤字與債務管控確實產生實質的效果。表 3.14為

我國各級政府截至 2024 年 8 月底的累積債務，各級政府債務皆控制在公共債務

法的規範內，以中央政府言，一年以上非自償性債務占前三年度 GDP比，由民國

101達到最高峰 34.0%，降為 25.98%；離上限 40.6%，仍有相當的舉債空間。各級

政府累積一年以上非自償性債務占 GDP 比合計為 28.75%，離 50%的上限，亦尚有

空間。 

表 3.15 列舉部分 OECD 國家近年來各級政府債務占 GDP比資料，以整體 OECD

國家數據言，2019 年為 106.8%，2021 年上升到 120.8%，增加 12%的 GDP，可謂

幅度相當大。目前我國各級政府債務占 GDP 比不到 30%，相較 OECD 國家，屬於前

五名之前段班，表現優異。再如表 3.16 所示，占比少於 50%的 OECD 國家僅瑞士、

韓國等 8 個國家；超過 100%的國家有 12 個(如美、英、法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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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政府債務相較 OECD 國家雖屬低債務之列，不過各級政府目前仍有將近七千

億元的自償性債務，該等債務的舉借是否過於浮濫?是否確實具備自償能力，或僅

是為了規避公共債務法規範，值得檢討。又各機關眾多作業基金累積的債務，如

無法清償最終仍須普通基金編列預算撥補。 

 

表 3.14 我國各級政府債務(2024 年 8月底) 
                                                  單位:億元 

債務種類 中央政府 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各級政府合計 

一年以上非自

償債務金額 

58,780 5,456 817 65,052 

一年以上非自

償債務佔前三

年 GDP比(%) 

25.98 2.41 0.36 28.75 

未滿一年債務

金額 

1,000 104 229 1,333 

未滿一年債務

佔歲出比(%) 

3.21 1.01 4.61 2.82 

非自償債務合

計 

59,780 5,560 1,046 66,385 

自償性債務 2,780 4,004 186 6,974 

資料來源:整理自國庫署網站 

 

 

  表 3.15 OECD 部分國家各級政府債務占 GDP 比(2022 年底) 單位：% 

國家 2019 2020 2021 2022 

澳洲 76.4 91.2 83.1 70.8 

瑞士 40.1 43.8 41.4 37.5 

法國 123.1 145.5 138.0 117.3 

德國 68.7 81.6 79.1 65.4 

義大利 154.2 183.3 171.4 148.5 

荷蘭 34.1 46.9 53.3 56.6 

西班牙 120.4 147.9 140.8 116.3 

英國 120.1 152.7 142.6 104.5 

美國 136.8 159.9 148.1 144.2 

日本 234.8 257.0 256.0 254.5 

韓國 52.7 58.9 59.9 57.5 

OECD-整體 106.8 126.8 120.8 -- 

資料來源:OECD:https://data.oecd.org/gga/general-government-

debt.htm#indicator-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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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OECD 國家各級政府債務餘額占 GDP 比統計表(2021 年) 

累積債務/GDP,(%) 國家數目 國家名 

200%以上 1 日本 

150%--200% 3 希臘、義大利、葡萄牙 

100%--150% 8 美國、愛爾蘭、比利時、法國、西班牙、

冰島、英國、奧地利 

50%--100% 18 匈牙利、斯洛維尼亞、德國、荷蘭、盧森

堡、芬蘭、以色列、波蘭、瑞典、澳洲、

斯洛伐克、丹麥、紐西蘭、羅馬尼亞、捷

克、南非、土耳其、墨西哥 

50%以下 8 拉脫維亞、瑞士、挪威、愛沙尼亞、韓

國、俄羅斯、智利、立陶宛 

資料來源:徐仁輝等人，2024，財政學再版，頁 16 。 

六、或有負債問題的探討 

 或有負債係指政府依據法令、契約或擔保等，可能造成未來年度須支付的責

任，依預算法第 9條規定應於預算書內列表說明，其對國庫有重大影響者，並應

向立法院報告。表 3.17 為 11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內所列未來年度或有給付

責任表，截至 112 年 6 月底止中央政府共計需負擔 15 兆 5,719 億元，其中最大

項為勞工保險潛藏債務 11兆 3,734 億元(占 73%)。 

 查政府未來年度或有給付責任的債務，主要為各種社會保險基金如公教保險、

勞工保險、國民年金、軍人保險與農民健康保險等。依預算法第 4條規定稱：「稱

基金者，謂已定用途且已收入或尚未收入之現金或其他財產」；本質上基金是一獨

立會計與財務個體，理應為其收支盈虧與財務的健全負責(徐仁輝 & 蔡馨芳，

2020)。故上述社會保險基金皆可透過其收支與財務制度改革，降低其潛藏債務，

同時減輕政府或有負債責任。例如 2018 年政府開始的軍公教年金改革，當時舊

制軍公教人員退休金潛藏負債為 6兆餘元，到今日僅剩 3 兆餘元(如表 3.17)。 

 茲以勞保債務為例檢討，表 3.18 顯示勞保基金近年來財務，自 2017 年起每

年皆有超過二百億元的赤字，潛藏負債至 2023 年底已達 12兆 722 億元。自 2020

年政府開始透過預算撥補，至 2023 年已撥補 1,270 億元，2024 年更編列 1,300

億元的撥補預算。政府預算撥補基金虧損雖可延緩基金破產，但如同以未

參加勞保的僱主及軍公教人員繳納的稅收，來支應勞工的退休給付。  

查勞保基金係採取由目前工作者繳費，已退休者領取給付的「隨收隨

付」(pay as you go)制。近年來因台灣人口高齡化，勞保請領人數從

2014 年至 2023 年，十年間增加 112 萬 7 千餘人，投保人數卻僅增加 47

點萬 3 千餘人，現金流減少，導致收支短絀。 

勞保基金虧損為人詬病的是「少繳、多領」，因此改革方向自應朝「多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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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方向努力。有關增加保費收入方面，目前勞保費率是 11%，過去有精算研究報

告指出，費率至少要 27%才能平衡；如果未來保費收入，不再攤提過去的債務，

費率亦須提高到 18%，不過如此高費率要為社會所接受，尚有待溝通。至於減少

給付支出方面，不外乎直接降低給付率(目前為 1.55%)，或延長投保薪資的採計

期間(目前為五年)；以反對聲浪言，後者較前者似較容易推行。此外，提高基金

投資報酬應更為重視；延長退休年齡亦為各國所採行的對策；至於政府預算撥補

則不應是常態化(張森林，2022)。 

 

表 3.17 各級政府未來或有給付責任情形表 

                        截至 112 年 6 月底止                單位：億元 

項目 合計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合計 182,979 155,719 27,260 

舊制軍公教人員退休金 32,721 22,370 10,351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27,824 11,058 16,766 

勞工保險 113,734 113,734 -- 

公教人員保險給付 848 848 -- 

國民年金保險 6,672 6,672 -- 

軍人保險 324 324 -- 

農民健康保險 713 713 -- 

退休公教人員優惠存款差

額利息 

143      -- 143 

資料來源: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表 3.18 勞保基金近年來財務          單位:億元 

年度 收支餘絀 政府撥補 基金規模 潛藏負債 

2017 -275.38 - 7,231 91,103 

2018 -252.94 - 6,860 - 

2019 -228.13 - 7,410 - 

2020 -486.93 200 7,851 102,876 

2021 -288.09 220 8,447 107,639 

2022 -386.11 300 7,534 114,855 

2023 -445.93 550 8,729 120,722 

2024 - 1,300 - - 

註:2018,1019潛藏負債未公布 

資料來源:整理自勞保局網站 

 
七、特別預算的檢討 

 現行預算法第 83 條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時，行政院得於年度總預算外，

提出特別預算: 

(一)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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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家經濟重大變故 

(三)重大災變 

(四)不定期或數年一次之重大政事 

以上四大情事，係民國 87年預算法修正後所規範的，修正之前還多一項

為：「緊急重大工程」；87 年修法認為該項應可以編列於正常年度預算內，故刪

除。 

特別預算係於年度總預算外提出，與追加預算不同，不列入年度決算，其

決算係單獨編列；以免因特別預算的較龐大金額，影響總預算的正常執行與合

理表達。特別預算經常是跨年度且預算金額較大，因此預算法的立法原意為避

免浮濫，而做嚴格的條件限制(徐仁輝 & 蔡馨芳，2020)。 

茲以解嚴前後作為分水嶺，分析歷年來我國中央政府特別預算的編製；表

3.19與 3.20分別是解嚴前後(各 38 年)，按特別預算的編製事由分類。戒嚴時

期（民國 38年到 75 年）共編列 17 件特別預算，因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情事編

列者為第一大項，有 6件（占 41.2%），其次為不定期或數年重大政事 5 件（占

29.4%）。解嚴後（民國 76年到 113 年）共編列 39件特別預算，第一大項為因

不定期或數年重大政事編列，有 16 件（占 41.0%）；其次為國家經濟重大變故，

有 9件（占 23.1%）。以解嚴前後期間編列件數比較，戒嚴時期每年平均為 0.45

件，解嚴後反而增加為每年 1.03 件；解嚴後特別預算的編製似乎較為浮濫，是

否係因民主時代無論在野或執政黨政客皆期待特別預算的編列獲得利益，值得

深思。為避免特別預算淪為肉桶政治的工具，對其預算編製、審議、執行與考

核等，實有必要更為嚴謹。 

 表 3.21 為民國 38年政府遷台迄今，特別預算編列類型的彙總；共編列 56

件特別預算，第一大項為因不定期或數年重大政事編列，有 21件（占 37.5%）。

其次為國家經濟重大變故，有 11件（占 19.6%）。可見政府編列特別預算最常見

的理由，係彌補常態性年度總預算之不足，而不定期推出重大的公共建設計

畫。然而實際上經常係因政黨輪替或內閣更換而推出新施政計畫，以示新人新

政，因此其必要性實值得檢討。 

 表 3.22 為蔡英文總統任內特別預算的編製情形，共計五大計畫，金額合計

高達 2兆 4,642 億元，與 113 年總預算歲出 2兆 8,518 億餘元比較，少 3,876

億元；換句話說，蔡總統八年所編列的特別預算，幾乎等同於多編列一個年度

的歲出。其計畫分別為最大項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治及紓困振興計畫(8,393 億

元)，其次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7,607 億元)，再其次有兩項計畫為因應兩岸情

勢緊張的國防軍力提升(各為 2,472 億元與 2,370 億元)，最後一項係因稅收超

收，編列的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計畫(3,800 億元)。茲

檢討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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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防治疫情與紓困振興經濟，確有其必要性，且如前述我國疫情與投入特別

預算金額與其他國家比較屬輕微。 

2. 藉由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特別預算補足總預算資本支出的不足，亦有其需要；

如當年(2017)中央政府總預算僅編列公共建設資本支出預算 1,869 億元，只

為歲出的 9.3％(徐仁輝，2016)。惟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的資金如何配置，當

時卻引起各界廣泛的爭議；如先有特別預算而後有計畫現象，亦遭人詬病。 

3. 兩岸情勢緊張，中共軍機擾台成常態，提升國防戰力以自保，確屬正道。然

而國人質疑的是所購置戰機等設備是否能產生實效。 

4. 2022年稅課收入超徵近五千億元，行政院編列特別預算國人每人發放 6 千

元。查稅收超徵數，係指超過預算編列數，其產生原因可能係因總體經濟表

現佳，亦可能是財稅單位預算編列過於保守。年度稅收超徵並不代表政府已

不須借債，2022 年度財政部債務基金，仍舉借 5,457 億元新債來償還舊

債，併同總預算撥入的債務還本 1,260 億元，當年度共償還債務計 6,717 億

元。 

 

表 3.19 戒嚴時期特別預算類型(民國 38年到 75年) 

事由 特別預算案件數 占比(%) 

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 6 41.2 

國家經濟重大變故 2 11.8 

重大災變 0 0.0 

不定期或數年一次重大政事 5 29.4 

緊急重大工程 4 23.5 

合計 17 1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梁媛婷(2023) 

 
 

表 3.20 解嚴後特別預算類型(民國 76年到 113 年) 

事由 特別預算案件數 占比(%) 

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 3 7.7 

國家經濟重大變故 9 23.1 

重大災變 6 15.4 

不定期或數年一次重大政事 16 41.0 

緊急重大工程 5 5.0 

合計 39 100.0 

 註: 民國 87年預算法修正將特別預算編列事由之一 

        「緊急重大工程」刪除 

    資料來源:整理自梁媛婷(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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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21 政府遷台以來所有特別預算類型(民國 38年到 113 年) 

事由 特別預算案件數 占比(%) 

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 9 16.1 

國家經濟重大變故 11 19.6 

重大災變 6 10.7 

不定期或數年一次重大政事 21 37.5 

緊急重大工程 9 16.1 

合計 56 100.0 

 註: 民國 87年預算法修正將特別預算編列事由之一「緊急重大工程」刪除 

 資料來源:整理自梁媛婷(2023) 

 

         表 3.22  蔡英文總統時期特別預算         單位：億元  

計畫名稱 年度 金額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共四期) 106—113 7,607 

中央政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

振興計畫(共追加四次) 

109--111 8,393 

新式戰機採購特別預算 109--115 2,472 

中央政府海空戰力提升計畫 111--115 2,370 

中央政府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

共享經濟成果 

112--114 3,800 

合計  24,642 

資料來源: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八、結論 

    我國政府理財向以穩健為原則，在六零、七零年代的大多數年度，中央政府

皆出現歲計剩餘。然民國 81 與 82 年度為推動六年國家建設計畫大量舉債，預算

赤字超過當年度歲出的三成；接下來數年亦皆有預算赤字，財政惡化速度相當快。

其後政府改採取緊縮政策，如公共債務法的立法施行與歲出額度制的採行等；近

十餘年來預算赤字獲得相當程度的控管，累積債務餘額亦得以緩慢成長。 

(一)研究發現: 

1.我中央政府支出占 GDP比重，低於聯邦制國家的聯邦政府占比；更遠低於單一

制國家的中央政府占比。主要原因在於賦稅負擔率持續降低，無法支應歲出的

成長。同時亦因未有充足的預算，隱含政府可能未善盡其應盡的功能。 

2.我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的分類為稅課收入、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規費與罰款

收入、財產收入、其他收入等。近十餘年來，稅課收入占歲入比皆超過 80%。

稅課收入以所得稅為最大項(超過 50%)，符合現代租稅體系以直接稅--所得稅

為主的特徵。為與國際比較，稅課收入加上社會安全捐，其占比與 OECD 國家平

均數相當接近；可見我中央政府收入結構與國際比較無明顯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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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營業盈餘與事業收入中，中央銀行股息紅利繳庫為最大項，以 113年度總預算

為例，該行繳庫數占營業盈餘與事業收入的比例高達七成。查該行主要任務在

穩定貨幣，長年賦予財政收入任務是否適當，實值得檢討。 

4.政府支出的國際比較，涉及層面甚多，包含各國政經、社會、文化與歷史等因

素，難以公允的判斷，惟可以發現: 

(1)OECD 國家的社會保障與健康照護支出已成為政府沉重財務負擔，造成財政的

僵化。我中央政府社會福利主要為各項社會保險政府應負擔部分，亦為第一大

支出項目，不過低於大多數 OECD 國家的比重。 

(2)我國防支出雖降為第三大支出，15%的比重仍高於 OECD 國家平均數，衡諸兩

岸情勢，適足的國防軍備似屬必要，惟國防採購仍應審慎。 

(3)我國教科文支出占比 20%，高於 OECD 國家平均數甚多；此表示我國政府對於

教育、科學發展與文化傳承的重視。 

(4)我國一般行政支出占比相較於 OECD國家低許多，此顯示政府精簡人力的成效，

惟亦隱含著我公務員待遇相對許多先進國家偏低。 

(5)我國中央政府歲出結構尚稱允當，不僅傳承一向的財政穩健量入為出原則，亦

符合當前國家社會的發展所需。 

5.中央政府擔負的角色功能屬全國性或一致性的，自然預算規模亦較大。不過中

央與地方預算規模分別比重如何，尚需視不同的政體而定。我中央政府支出占

各級政府支出比，低於已開發國家的平均數，與聯邦制國家的平均數接近。 

6.我中央政府收入占各級政府收入比，高於支出的占比近一成，每年須以巨額的

補助款移轉地方政府支出，惟其主導決定權仍屬中央政府，此導致地方政府逾

三成的歲出非屬自主性。 

7.我中央政府總預算與特別預算的赤字占 GDP比，在過去數十年裡大多數的年度

皆控制在 1%左右。2019 年底 Covid-19爆發經濟大幅衰退，各國政府採取擴張

性財政政策，導致各國出現巨額赤字。相較之下，顯示我國抗疫成功，總體經

濟受影響程度較低，赤字增幅有限。 

8.公共債務法對於我國各級政府的赤字與債務管控確實產生實質的效果。目前各

級政府債務占 GDP 比不到 30%，相較 OECD 國家屬表現優異。惟各級政府仍有將

近七千億元的自償性債務，是否確實具備自償能力，或僅是為了規避公共債務

法的規範，值得檢討。又各機關眾多作業基金累積的債務，如無法清償最終仍

須普通基金編列預算撥補。 

9.政府未來年度或有給付責任的債務主要為各種社會保險基金；基金乃一獨立會

計與財務個體，理應為其收支盈虧與財務的健全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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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當前中央政府或有負債中超過七成為為勞工保險的潛藏債務，勞保制度的改

革已刻不容緩。 

11.特別預算經常是跨年度且預算金額較大，因此預算法的立法原意為避免浮濫，

而做嚴格的條件限制。政府遷台迄今，共編列 56 件特別預算；超過三分之一，

係以「不定期或數年重大政事」情事編列。可見政府編列特別預算最常見的理

由，係彌補常態性年度總預算之不足，不定期推出重大的公共建設計畫。然而

實際上經常係因政黨輪替或內閣更換而推出新施政計畫，以示新人新政，因此

其必要性實值得檢討。 

12.就解嚴前後特別預算編列件數比較，解嚴後每年度平均件數反而增加(係戒嚴

時期的兩倍多)；顯示解嚴後特別預算的編製較為浮濫，是否係因民主時代無論

在野或執政黨皆期待特別預算的編列。 

13.蔡英文總統任內特別預算的編製共計五大計畫，金額合計幾乎等同於中央政

府一個年度的總預算歲出規模。查其計畫分別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前瞻基礎

建設、與兩岸情勢緊張的國防需要，此等計畫似皆有其必要性，惟其編製方式

與內容仍引起不少爭議。至於因稅收超徵而有的還稅於民計畫，則引起社會不

同的看法。 

14.查年度稅課收入「超徵數」係指超過預算編列數，產生原因可能係因總體經濟

表現佳，亦可能是財稅單位的預算編列過於保守。年度稅收超徵不代表政府已

不須借債，如 112 年度財政部債務基金，仍舉借新債 5,457 億元來償還舊債。 

(二)改進策略: 

1.針對我中央政府支出預算占 GDP 比低於 OECD 大多數國家現象；政府應檢討其

職能，是否編列足夠預算，執行該推動的政事與計畫。未來如政府預算規模能

稍作適度擴大，亦可以透過財政透明度的提升來加強監督。 

2.針對賦稅負擔率持續下滑，與他國比較偏低問題，財稅單位應適時與適度檢討

調整稅課收入，以擴大政府收入規模，支應政府必要施政所需。 

3.針對社會福利已為第一大項支出，建議對高所得者的勞、健保保費，政府應負

擔的部分費率可以酌減或取消；各項社會救助，則應根據個人或家庭的財務需

要，找出真正需要的人們，同時建立排富條款。 

4.針對我教科文支出比重，兩倍於 OECD 國家平均數現象，政府主管機關宜多利

用民間資源，以公私協力方式，發展高品質教育、科學研究與文化發揚保存等。 

5.針對每年度中央政府須以巨額補助款移轉給地方政府支出，導致地方財政過度

依賴補助款問題；應立即檢討修正財政收支劃分法，適度擴大統籌分配稅款，

提高地方政府財政自主性，同時降低其對補助款的依賴。 

6.針對自償性債務的編列問題，各機關應審慎衡量其自償能力；作業基金債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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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借亦應適量，並於總預算內表達。 

7.政府未來年度須承擔或有給付責任的各種社會保險基金，皆應盡早責成其透過

收支與財務制度改革，降低其潛藏債務，同時減輕政府或有負債。 

8.勞保基金的改革應朝多繳少領方向努力，如提高保費費率、降低給付率或延長

投保薪資的採計期間。提高基金投資報酬亦應積極辦理；延長退休年齡可參考

國外做法；政府預算撥補則不應是常態化。 

9.特別預算的編列應嚴格遵守預算法規定辦理，並確實檢討以「不定期或數年重

大政事」情事編列的必要性；同時為避免特別預算淪為肉桶政治的工具，對其

預算編製、審議、執行與考核皆應更為嚴謹。 

10.稅課收入預算的編列應核實，超徵數額自屬政府當年度歲入，可以減少為彌補

當年預算赤字而舉借的新債，抑或可以多提撥資金給債務基金，用來償還舊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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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國租稅結構之檢討與改進策略 

 李顯峰1 

 

一、前言 

    財政為庶政之母，政府需有充裕財源才能提供更妥切的公共財及公共服務。

租稅課徵為一公經濟行為，屬於政府對人民的強制性徵收。民眾納稅基於下列各

項理由，其中交換說(對等報償說)主張國民可自國家提供的公共財、公共服務而

獲益，交換受益付出的代價，然而缺點為該項相對等關係實際上具強制性。公需

說則強調基於社會共同需要而課稅來融通，其缺點是只說明共同負擔，並未涵蓋

強制徵收性質。保險說則主張國家保護國民的生命財產，國家如同保險公司，這

項論述的缺點為國家不似保險公司，也提供社會保險，低所得或無所得者未納稅，

但能享受國家福利。至於義務說(犧牲說)強調國家基於公共職務活動需要，向人

民強制徵收，對人民而言純粹是義務。(葛克昌，2009)因而租稅制度的設計對民

眾的福祉甚為重要。 

    租稅的經濟衝擊效果包括行為效果(對工作、投資、風險承擔等變化)、財務

效果(額外津貼、廠商的財務結構)、組織效果(公司、銀行集保公司交互作用)、

一般均衡效果(廣基稅目如對工資或利息的影響)、宣示效果及資本化(宣告未來

課稅對資產價格-資本化-的影響)等，相當多元複雜。(Stiglitz, 2015, p.516) 因此

稅制設計宜審慎。 

    本文探討自 1960 年代迄至 2023 年(民國 112 年)，我國歷經主要的租稅制度

變革，包含三次重大賦稅改革、財政健全方案及所得稅制優化等階段，探討經濟

效率、租稅中立及租稅公平相關層面的論辯。其次，比較我國與 OECD 組織國家

稅制結構。主要樣本資料來源為中華民國賦稅史(財政部)及財政部的財政統計資

料庫。 

二、我國的租稅結構 

    經歷 1950 年代的國共內戰政府遷台及韓戰亂後，我國政治情勢漸漸略為穩

定，美國提供軍事經濟援助，配合執行美國建議的 19點財經改革，經濟體制由備

戰體制逐漸轉為民生建設，經濟發展由進口替代策略轉向出口導向策略，逐漸推

動解除多項管制，由威權統治逐漸轉型邁向經濟自由化。 

    租稅課徵依據能力原則 (Ability-to-pay Principle, das Leistungsfähigkeits- 

prinzip)及對等報償原則(das Äquivalenzprinzip)或受益原則(Benefit Principle)，後者

常具排他效果，政府提供公共財及公共服務之消極集體消費性，隨著國際情勢、

                                                      
1 台灣大學經濟系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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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技術發展及所得分配情況，政府角色大小與市場失靈程度大小呈反向關係。 

財政部參酌 Atkinson 與 Stiglitz 將賦稅分為所得稅、消費稅、財產稅與其他

稅等四項，歷年來我國各種賦稅歸納，財政部分類:(1)所得稅: 包含綜合所得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土地增值稅;(2)消費稅:包含關稅、鹽稅、貨物稅、營業稅、屠

宰稅、娛樂稅、筵席稅、商港建設費、公賣利益繳庫盈餘、特種貨物及勞務銷售

稅等;(3)財產稅:包含遺產與贈與稅、證券交易稅、期貨交易稅、田賦、地價稅、

房屋稅、使用牌照稅、契稅、礦區稅等;(4)其他稅: 包含印花稅、戶稅、防衛捐

及臨時捐、健康福利捐、其他等，然而其中土地增值稅依其稅基性質也有歸類為

財產稅。  

2023 年全國賦稅實徵淨額新台幣 3.4 兆元，其中營利事業所得稅收 1.07 兆

元(占比 31.2%)居首位，其次為綜合所得稅 7551 億元(21.8%)、營業稅 5723 億元

(16.5%)、證劵交易稅 1973 億元(5.7%)、土地稅 1685 億元(4.8%)、貨物稅 1642

億元(4.7%)等。若依直接稅間接稅分類，直接稅為 2.3 兆元(占 68.7%)，間接稅

為 1.08 兆元(31.3%)，自 2016 年起直接稅的比重持續提高。 

我國稅制的演變，在 1968 年間，政府透過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推動賦稅

改革，修正所得稅法並且運用資訊方法加強稽徵，所得稅的比例才開始顯著提高，

逐漸演變為以所得稅為主體的稅制。在之前至大約 1975 年時，消費稅收(特別是

關稅)為最大宗。至 1980 年代末期，所得稅與消費稅，共同形成政府賦稅的兩大

支柱。(財政部，中華民國賦稅史)所得稅(包含土地增值稅)占比逐漸提高至一半，

至 2023 年高達 55.2%，即使未包括土地增值稅，也占 53%，最為重要。相對上，

隨著經濟發展，消費稅占比在 1990 年後已降至約 40%，轉移為所得稅及財產稅，

2023 年降低為 27%。財產稅在 1990 年後占比大幅提高，若包括土地增值稅占比

約為三成，但逐年降低，至 2023 年只占 17.6%(若不包括土地增值稅占 15.4%)。

其他稅占比不高，但 1955 至 1975 年因國防戰備需求，防衛捐及臨時捐較高，其

他稅的占比幾乎達 10%，之後隨著軍事緊張情勢趨和緩取消，占比降至 3%以下。

(參見表 4.1及圖 4.1) (另可參見于宗先與王金利，2008;林華德，1987;孫克難，

2002,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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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 我國租稅結構表                                                         

                                                          單位：% 

稅/年 1945 1955 1965 1975 1990 2000 2010 2020 2023 

所得

稅 4.6 8.9 
9.2/ 

8.9* 

19.5/ 

16.8* 

36.4/ 

26.6* 

38.0/ 

31.6* 

40.9/ 

33.5* 

45.6/ 

40.9* 

55.2/ 

53.0* 

消費

稅 
89.0 69.3 67.6 64.7 40.7 40.4 35.5 33.5 27.0 

財產

稅 4.3 9.9 
5.7*/ 

5.9 

7.3*/ 

9.9 

21.8*/ 

31.6 

20.9*/ 

27.3 

20.8*/ 

25.4 

18.9*/ 

23.6 

15.4*/ 

17.6 

其他

稅 
2.1 11.9 17.5 8.5 1.1 0.7 2.8 2.0 2.4 

合計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 1945-1955 年: 財政部，中華民國賦稅史。1965-2023 年: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 

，            自行分類計算。 

              註:占總稅收比。所得稅及財產稅欄中，*表示數字不包含土地增值稅，無*表示包 

             含土地增值稅。土地增值稅歸類: 財政部分類為所得稅，依其特性亦可歸為財產稅 

             ，自 1965年起，依據兩種分類方式分別計算所得稅及財產稅的占比。因小數點計 

             算差異，合計數可能不等於 100。 

 
註:所得稅 1:含土地增值稅，財產稅 2:不含土地增值稅。 

資料來源: 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自行分類計算。 

                   圖 4.1 我國租稅結構圖:1960-2023  

三、民主政治下公共決策、租稅制度與分配性正義 

1.優良稅制的原則 

    民主政治下，依據中位數選民定理原則制定公共政策施政，行政部門、國會

與利益團體共同折衝決定公共支出及收入，以及調節其缺口。租稅制度設計良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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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公共收入的充裕性。優良稅制原則方面有各家觀點，亞當∙斯密(Adam Smith)

主張應符合公平(equity，占所得的比例適合)、能力(ability，負擔能力)、方便

(convenience，稅務行政稽徵方便)、經濟(economy，稽徵成本低)等。另外，華格

納(Adolf Wagner)強調應符合財政收入原則(稅收充分、彈性)、國民經濟原則(稅源、

稅目-所得稅不易轉嫁)、社會正義原則(普遍原則、平等原則-採累進稅率)、課稅

技術原則(明確、便利、稽徵經濟)。更可以整理為應符合(1)效率原則:稅制不應扭

曲資源配置，若有可能，甚至應藉稅制以提升經濟效率;(2)行政經濟:稅制設計應

簡化，使租稅行政成本及服從成本低;(3)彈性原則:稅制應能隨著時空環境變遷適

時調整;(4)政治負責:稅制應具透明性(transparency)，能反映納稅人的偏好;(5)租稅

公平(fairness):稅制應對相同地位者給予實質及外觀上公平的待遇，對於能負擔較

高租稅者課徵較高稅負。(Stiglitz, 2015, p.512) ; (6)財政充裕:稅制設計宜使財政收

入能滿足公共財及公共服務的財源需求。然而租稅會扭曲市場機能，降低資源配

置的效率，宜儘可能實現租稅中立性(neutrality of taxation)。 

2.分配的政治經濟-分配性租稅正義(distributive tax justice) 

分配性租稅正義或租稅公平(fairness or equity in taxes)常被特別重視，稅制是

所得重分配的政策工具之一。一般常以「支付能力」來定義租稅公平，分成(1)水

平公平(horizontal equity):傳統定義為相同(所得、財富、支出)地位者繳納相同租稅。

另水平公平的效用定義(utility definition)係以效用定義相同地位，主張課稅前與後

的效用水準需相等，租稅不能改變效用排序。若所有人的偏好皆相同，可自由選

擇職業，稅前工資能自由調整，則不存在水平不公平，所有水平不公平都是源自

稅法的變動，因此說「舊稅即良稅」，重視「結果」相等。至於稅制變革可能產生

水平不公平並不意味不能實施，但在變革期間緩和變遷為新稅制的衝擊，緩衝期

長短如何，尋求稅制轉變公平程序-變遷公平(transition equity)相當難以討論。反

之，也有強調對於選擇稅目的規則(rules)加以限制，而非提供評判其效果的準則，

此水平公平的規則定義(rule definition)旨在排除善變或無關緊要的特徵-例如對紅

頭髮者課徵特別定額稅-即使其可能有期望的效率或分配效果。(2)垂直公平

(vertical equity):讓不同支付能力者的稅負公平。此外，稅制的設計亦須考量稽徵

成本的高低。雖然有諸多討論定義，租稅水平公平的定義仍是個不定型的概念。

另也需注意避免最適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問題 (tim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olicy)，政府因一項政策隨著時間經過與原誘因情境不同，而不能執行最適租稅

政策，納稅人會認知事實改變行為，若政府不能信守承諾而背信，將無法執行充

份有效的租稅政策。(Rosen and Gayer, 2014) 

    另外，基於犧牲說-租稅應依經濟能力高低課徵，與受益公共財多寡無關。若

以所得為能力指標，並且所得的效用可衡量，效用在人際間能比較，所得的邊際

效用遞減，租稅公平以效用因課稅降低來比較。可分成(1)相等絕對犧牲原則:每人

在納稅後使效用降低程度在人際間相等，(2)等比例犧牲原則:每人在納稅後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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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降低程度在人際間呈比例關係，(3)等邊際犧牲原則:課稅使所得減少導致邊際

效用犧牲相等。(Cullis and Jones, 1998) 

    上述的公平的準則係自利他主義(Utilitarianism)的哲學觀念衍生，公平的觀念

以家計單位最終的快樂(效用)來定義。(Alm, 2024)利他主義主要創立者為邊沁

(Jeremy Bentham)與彌勒(John Stuart Mill)，追求社會總效用水準的極大化，不贊

同所得均等化，政府應積極介入分配，每人的邊際效用相等才能使社會總效用水

準的極大化。但因所得的邊際效用遞減，富人的邊際效用高於窮人的邊際效用，

重分配後因降低努力的誘因及行政成本損失，反而使社會總效用水準降低。     

    不完全以效用水準比較的主張為自由主義論(Liberalism)，主要由羅斯(John 

Rawls)提出。主張政府應積極介入分配，矯正最弱勢者的福祉，讓社會中最少快

樂者獲得最高的愉快，即資源配置的社會福利水準高低僅取決於最弱勢者，稱為

極大化最弱勢準則(Maximin criterion)。政府應選擇政策使「在無知之幕(a “veil of 

ignorance”)」後面局部觀察者關注能有公平的所得分配，即出生前所有人集會理

性討論，出生後居於低所得階層的機率人人相等，低所得階層應獲得救助，期待

出生後政府會實施公正的政策措施，但不要求人人所得完全均等。所得重分配是

一種社會保險，政府的政策目標係保障人們免於突發性事件的風險。涉及分配正

義，具強烈平等主義的差異原則。(Rawls, 1971) 

    相對上，自由意志主義論(Libertarianism)-主要論者諾奇克(Robert Nozick)主張

程序公平所產生的所得分配公平性。全社會無所得可以分配，社會不須重分配所

得。政府應處罰罪犯，執行自願性協議，但不宜重分配所得。不重視結果，重視

過程。若社會階層能充分流動，所得分配不再是倫理上所關注。然而賄絡係因極

端不平均所衍生，是需要所得重分配的論述。政府執行捍衛每個人的自由權利，

應使人人機會均等。此時即使所得分配不相等，政府不應介入所得重分配。

(Nozick,1974) 

    晚近，結合羅斯的正義為公平(justice as fairness)理念成為康德(Immanuel Kant)

的構成主義(Kantian constructivism)，自由公民的理念-道德、自由負責、均等-反

映在始初地位(original position)，以無知之幕的資訊架構，生成正義的三項原則-

相等自由、機會公平品質、差異性原則，制度上能建造一個妥善秩序的社會，心

理上尊敬及正義的善感(goodwill)。(Taylor, 2011) 

3.民主政治體制下稅改的四難及政治可行性 

    隨著國際政經工商活動及技術進步的發展，同時追求租稅公平及效率，矯正

逃漏稅稅基過度受到侵蝕等客觀情勢，政府乃須實施稅制改革。在民主政治中，

代議政治機構與中位數選民不必然能疊合，不能反映多數民眾的真正偏好，行政

部門的施政與民眾偏好也常不一致，常導致議案票決循環現象，無法獲得較一致

的議決結果。稅改不易成功，稅改面對四難-行政部門、民意機關、利益團體、大

眾等四類行為者在社會福利函數中的偏好及相對權數大小，彼此可能互為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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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函數的倫理態樣不同(例如是羅斯型或其他型，甚至社會福利函數根本不

存在下的共識)。 

    在民主政治公共選擇程序中，若稅改欲成功需獲得的支持條件-大致上為同盟

協議、國會多數、利益團體支持、改革成熟度、經濟危機等要件。各行為團體間

獲得某種程度的協議(共識)，執政黨在國會中占多數席次，須爭取利益團體的支

持，社會氣氛逐漸認知有改革需要，當然若發生經濟危機讓各界都體認須從事改

革，受到的阻礙就愈少。而稅改準備的條件為獨立研究及政策準備，需平日已經

從事獨立性研究，以及研擬政策措施備詢。此外，從事稅改的溝通條件甚為重要，

包括政治領導層面的明確意志，以及與各界有效溝通。最後，需事前籌編預算進

行稅改，研議稅改後的可能「贏家」及「輸家」，同時需選擇補償原則-例如 Kaldor-

Hicks 補償原則為推動及檢視稅改的理念基礎，評估稅改是否具政治可行性。 

     Bierbrauer, Boyer, Lonsdale and Peichl (2021)等曾應用 33 個 OECD 組織國家

追蹤資料分析，發現 2000-2016 年間有 394 項所得稅改革，其中 78%屬於單調型

稅改(monotonic reforms)-較高所得者的稅負變化較大，即若稅改欲減稅，較高所

得者減稅較多;並且若稅改欲加稅，較高所得者加稅較多。大多數選民可自稅改政

策獲得財務上的利益，則具有政治可行性。而法國自 1915 年起也有 85%的所得

稅改革也屬於單調型稅改，具政治可行性。若是擴大收入補貼的改革，如美國的

勤勞所得租稅抵減政策(EITC)具有政治可行性。 

四、我國三次大規模賦稅改革的比較 

    自 1968 年以來，我國曾進行三次大型的賦稅改革，建立以所得稅為主體的

稅制，其中也納入經濟改革會議研議的措施等。 

1.第一次賦稅改革: 1968 年 5 月-1970 年 6 月 

    當時在威權時代，政府財源不足，所得稅比重偏低，基本建設不足。在行政

院之下成立賦稅改革委員會，由劉大中先生主持，基於功能性財政及量能課稅原

則，提出三公四不原則-公開、公平、公正及不逃、不漏、不苛、不擾，確定五大

工作目標-促進經濟成長、改進賦稅負擔分配使更公平合理、維持物價水準之相當

穩定。以賦稅為政府之主要財源，使政府支出增加率略相當，以賦稅收入積極提

高軍公教人員待遇之改善，加強行政效率及改善稅務行政，以有效實施優良的稅

法稅制。馬葛雷教授(R. A. Musgrave, 1968)擔任顧問，強調所得稅的自動穩定功

能，建議提高所得稅稅率以增加財源。顧慮推動加值型營業稅對物價上漲的影響，

未實施加值型營業稅。 

    主要的改革為推動九年國教籌措財源，稅制由消費稅主體轉為(綜合)所得稅

制，所得稅邊際稅率由 3%-54%提高至 6%-60%。推動獎勵投資租稅優惠，賦改會

建議停徵證劵交易所得稅。遺留的主要議題包括所得稅稅基侵蝕、減少重複課稅、

夫妻合併申報、契稅的完整性、關稅結構、全面平均地權的實施、娛樂稅率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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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精神文化的提升影響、獎勵投資條例廢除引發企業適應、證劵交易所得稅開徵

對股市風暴。此後所得稅大幅成長，偏重量能(薪資所得)課稅，薪資所得為所得

稅主要稅基，忽視資本所得課稅的問題。稅改後時期，國民租稅負擔率(不含社會

安全捐)由 1975 年 17.2%上升為 1980 年 19.2%。所得分配以家戶所得第五分位組

對第一分位組倍數比變化為 1964 年 5.33、1968 年 5.28、1970 年 4.58、1980 年

4.17。吉尼係數 1964 年 0.321、1970 年 0.294、1980 年 0.278，呈現降低趨勢。 

2.行政院經濟革新委員會:1985 年 5 月-1985 年 11 月 

    當經濟發展轉型自由化、國際化、工業化，朝向都市化發展，追求租稅負擔

公平、革新稅務行政、增強公共支出效益。主要改革措施為降低所得稅最高稅率、

採物價指數連動、廢除軍教人員免稅、降低關稅稅率、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比例

稅率課徵、汽燃費隨油徵收、稅捐稽徵事權一元化。1986 年 4 月 1 日實施加值型

營業稅，一般加值型營業稅率定為 5%，廢除屠宰稅，降低關稅。 

財稅類 117 項建議結案(占 53.7%)，許多主題留待第二次賦改會繼續推動改革。    

國民租稅負擔率 (不含社會安全捐) 1985 年為 15.9%，所得分配面，1985 年家戶

所得第五分位組對第一分位組倍數為 4.5，吉尼係數為 0.291。 

3.第二次賦稅改革: 1987 年 7 月-1989 年 6 月          

我國政治解嚴後邁向民主化、多元化、國際化。1980 年代新自由主義盛行，

倡導解除管制，國際間供給面經濟學思潮普行，美國 1986 年公平簡化與經濟成

長的租稅改革引起各界重視。因應外貿順差大，公私部門資源不足，勞資糾紛增

多，且財富分配差距擴大，在財政部下成立賦稅改革委員會，由陳聽安先生主持。 

    改革目標為適足稅收、中立稅制、租稅分配公平、稅制多面調適、稅政效率

廉能，配合經濟轉型，促進經濟發展、建立公平簡化的租稅環境、減少逃漏稅、

提升投資意願。主要改革措施為擴大稅基，減少綜合所得級距由 13 級減少為 5

級，稅率降至 6%-40%;夫妻合併申報綜所稅，降低婚姻懲罰。重提經革會提出營

所稅綜所稅的兩稅合一案、資本增益課稅、各種銷售稅項目稅率結構、地方財政

改善、稅務及關務行政等。另取消儲蓄投資 36萬元定額免稅、職業及身分別免稅

所得。1991 年實施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改採功能別獎勵措施。 

    1989-1990 年恢復課徵證劵交易所得稅，引發社會經濟重大騷動，臺灣證劵

集中市場交易指數 1989 年 6 月 19 日首次漲破萬點達 10105.81 點，1990 年 2 月

12日漲至最高 12682.41 點，10月 12日急遽跌至 2485.25 點(跌幅 80.4%)。      

    國民租稅負擔率(不含社會安全捐)1990-1995 年平均為 18.7%，較之前提高。

所得分配層面，家戶所得第五分位組對第一分位組倍數 1990 年 5.18、1995 年 5.4，

吉尼係數 1990 年 0.312、1995 年 0.317，不均似乎呈上升情形。 

4.財政部賦稅革新小組:1996 年 7 月-199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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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成立賦稅革新小組，目標為實現租稅分配公平。1998 年「兩稅合一制

度」施行，採完全設算扣抵制，減輕公司股東的重複課稅，但因營所稅幾乎消失，

稅收損失頗巨，為避免減低投資，對廠商的保留盈餘加徵 10%營所稅稅率，導致

租稅行政相當複雜。國民租稅負擔率(不含社會安全捐)1999 年為 14.3%，較之前

降低。家戶所得第五分位組對第一分位組倍數1999年5.5，吉尼係數 1999年0.325，

較之前微升。 

5.當前財政問題研討會:2000 年 8 月 

    我國第一次政黨輪替後，行政院召開，目標為財政平衡、增加財政收入、健

全稅制、改善稅收。有效利用公有房地產、公共建設與公共服務優先開放民間參

與、債務還本排除於當年度舉債限額計算範圍、公債採定期定量發行、檢討中央

與地方功能界定與權限劃分。國民租稅負擔率 1997-2000 年(不含社會安全捐)平

均為 14.3%，家戶所得第五分位組對第一分位組倍數 2000 年為 5.55，吉尼係數

1999 年 0.326。 

6. 行政院財政改革委員會(2001-2003 年)、最低稅負制(AMT) 

鑒於財政收支失衡，規劃 5 至 10 年財政收支平衡改革目標。短期措施稅務

行政強化，取消軍教薪資免稅。中期措施推動修法稅制改革，提高營業稅率，改

革貨物稅，調增土地增值稅稅率及遺產贈與稅稅率。長期措施強調資本利得稅及

促產條例改革方向。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俗稱最低稅負制): 2006年1月1日實施。為維護租稅公平，

量能課稅，確保國家稅收，因我國所得稅減免規定分散於30餘種法律中，相當複

雜，參酌美國等國家的規定，採行替代式最低稅負制(Alternative Minimum Tax, 

AMT)，將高所得者(個人及公司)享受較多的特定租稅減免，加回其課稅所得之中，

還原成應納稅的稅基，再依據另設的免稅額與稅率級距等稅額計算公式，計算其

最低應繳納的稅負。個人海外所得自2009年起始納入最低稅負制之稅基，2010年

開始實施。 

    基本稅額的計算如下，個人及公司的基本稅額＝（基本所得額－個人及公司

的免稅額）×適用稅率(個人20％、公司10%)。營利事業之基本所得額，為依所得

稅法規定計算之課稅所得額，加計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7 條第1 項各款規定免徵、

免納或停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所得額後之合計數。應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的項目

包括個人綜合所得稅的「綜合所得淨額」、海外所得、超過新台幣三千萬元以上

餘額保險給付、未上市（上櫃、興櫃）股票及私募基金受益憑證之交易所得、個

人綜合所得稅的「非現金部分之捐贈扣除額」、員工分紅配股超過股票面額的差

額等。 

    若基本所得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應按基本稅額繳納所得稅。反之，則依一

般所得稅額繳納所得稅。(財政部，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疑義解答，2015年)實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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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增加營所稅稅收。(李顯峰、林惠玲、林文義，2009)同一申報戶全年的海外所

得合計達新臺幣100萬元以上始須全數納入，並有600萬元扣除額，另規定當消費

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整年度的指數上漲累計達10%以上時，依上漲幅度調整，2024

年為750萬元。 

7.第三次賦稅改革: 2008 年 7 月-2009 年 12 月 

    行政院召開，邱正雄先生主持，為因應國際金融海嘯、國際競爭、環境永續、

社會公義、國際反避稅 (OECD BEPS)，以經濟發展、社會公義、國際競爭力及永

續環境為總目標，大原則為增效率、廣稅基、簡稅政。 

    主要改革為將遺贈稅最高稅率由 50%降為 10%，取消軍教身分別免稅，調降

營所稅率，提高各項扣除額，實施噸位稅、檢討土地稅及房屋稅之課徵減免、簡

化稅政、加強納稅人權利保護、防範受控外國公司 (CFC)及資本稀釋 (thin 

capitalization)措施。推行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最低稅負)(個人海外所得 2010 年 1 月

起)。資本利得課稅無進展，擬 2013-2014 年上市櫃股票雙軌制，2013 未上市櫃首

次興櫃核實課稅，擬 2015 年對上市櫃出售十億元戶課徵但延 3 年，2016 年停徵。

2016 年實施房地合一所得稅制，國際租稅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準則（CRS）。遺

贈稅最高稅率由 50%降為 10%曾引起異議論辯。 

    國民租稅負擔率 2008-2013 年平均 12.2% (不含社會安全捐，含社會安全捐

17.9%)，家戶所得第五分位組對第一分位組倍數 2008 年 6.05、2013 年 6.08，吉

尼係數 2008 年 0.341、2013 年 0.336，較之前提高。 

    將上述我國主要三次賦稅改革內容及討論列於表 4.2 中，以供比較。 

 

              表 4.2  我國三次賦稅改革主要內容比較 

改革背景    改革目標  具體建議成果    討論 

第一次稅

改會(1968

年 5 月-

1970 年 6

月): 

威權時

代、所得

稅比重偏

低、基本

建設不

足。隸屬

行政院 

經濟成長、改進

稅賦公平、提高

所得稅比重、物

價穩定、軍公教

人員待遇提高、

稅務行政效率。 

 

綜所稅稅率由

3%-54%改變為

6%-60%、建議採

加值型營稅、擴

大遺產及贈與

稅、增加加速折

舊工具、成立資

料處理及考核中

心及財政部稽查

組。 

此後所得稅大幅成

長、偏重量能課

稅、薪資所得為所

得稅主要稅基。遺

留甚多的未竟議

題。 

行政院經

濟革新委

租稅負擔公平、

革新稅務行政、

降低所得稅最高

稅率、物價指數

1986 年 4 月 1 日

實施加值型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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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1985

年 5 月 -

1985 年 11

月): 經濟

自由化、

國際化、

工業化、

都市化 

增強公共支出效

益 

 

連動、廢除軍教

人員免稅、降低

關稅稅率、地價

稅及土地增值稅

比例稅率課徵、

汽燃費隨油徵

收、稅捐稽徵事

權一元化。 

(一般加值稅率

5%)、廢除屠宰

稅、降低關稅。財

稅類 117 項建議結

案(占 53.7%)，許

多主題留待第二次

賦改會繼續推動。 

 

第二次稅

改會(1987

年 7 月-

1989 年 6

月):政治

解嚴、貿

易順差

大、公私

部門資不

足、勞資

糾紛財富

分配差距

擴大。隸

屬財政部 

適足稅收、稅制

中立、稅負公平

合理 

 

擴大稅基及降低

稅率搭配、重提

經革會提出營所

稅綜所稅兩稅合

一案、建議降低

綜所稅稅率級距

(當時有 13 級)減

少為 5 級、最高

稅率由 50%降為

40%、採屬人兼屬

地主義、建議取

消軍教人員薪資

免稅、建議取消

獎勵投資條例租

稅減免項目、建

議取消證所稅規

定、建立稅務代

理人制度。 

綜所稅 1990 年起

減為 5 級、免稅額

扣除額隨物價連動

調整、擴大減免稅

範圍、無法增稅、

「兩稅合一」所得

稅制自 1998 年 1

月起實施、證所稅

自 1989 年恢復課

徵，但一年後又停

徵。 

當前財政

問題研討

會（2000

年 8 月）。

行政院 

財政平衡、增加

財政收入、健全

稅制、改善稅收 

 

有效利用公有房

地產、公共建設

與公共服務優先

開放民間參與、

債務還本排除於

當年度舉債限額

計算範圍、公債

採定期定量發

行、檢討中央與

地方功能界定與

權限劃分。 

 

第三次稅

改會(2008

年 7 月-

2009 年 12

增效率、廣稅

基、簡稅政。經

濟發展、社會公

義、國際反避

配合促產條例落

日，調降營所稅

稅率級調高綜所

稅各項扣除額。

金融海嘯期間減

稅，降低投資稅負

及簡化稅政較顯

著，調降遺贈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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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國際

金融海

嘯、租稅

負擔偏

低、國際

競爭、環

境永續。

隸屬行政

院。 

稅、國際競爭力

及永續環境為總

目標。 

 

遺贈稅最高稅率

由 50%調降至

10%、取消軍教身

分別免稅、實施

噸位稅、檢討土

地稅及房屋稅之

減免、規劃能源

及環境稅、簡化

綜所稅營所稅及

營業稅稅制、加

強納稅人權利保

護、研擬海外所

得課稅。 

資本利得稅無進

展，未推動能源

稅。 

 

資料來源: 劉大中 (1970a, 1970b, 1970c)、孫克難 (2011, 2017)、李顯峰(2019)，財政部。 

     

五、財政健全方案、全民稅改與所得稅制優化 

    2014 年以後，曾推動較大的改革包含 2012 年行政院財政健全小組、2014 年

行政院財政健全方案、2017 年行政院全民稅改及 2018 年所得稅制優化改革等。 

1.行政院財政健全方案: 2012 年 3 月 15 日-2014 年 2 月 

    成立財政健全小組，社會公平正義、量能課稅為基本原則，以縮小貧富差距。

研擬復徵證劵交易所得稅方案，面對財政困窘，關注結構性預算赤字問題。檢討

公共債務法，協助地方籌措財源及自治能力。採零基預算精神編製預算，活化資

產，研提調整金融業營業稅及兩稅合一制度變革修正草案。恢復課徵證劵交易所

得稅引發重大爭議，未達成共識決議。 

    另因面臨財政困境(預算赤字每年約 2700-3000 億元，政府債務將屆上限)、

少子化高齡化，政府擬推動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募兵制，及長期照護等

各項重大政策。中央政府的教育與社會福利等依法律義務支出逐年攀升，歲出結

構僵化;地方政府相當依賴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及補助款，債務負擔重;歲出結構僵

化，財政紀律需強化，公告地價、公告現值無法反映交易價格。 

    財政健全方案架構分成中央與地方部分，(1)中央政府部分:管控年度舉債額度

(以GDP成長率估算可融資餘額)、支出結構調整(檢討法定及非法定項目、引進民

間資金參與公共建設)、統籌多元可用財力資源(全面推動資產活化、公股管理、

使用者付費)、檢討稅制及租稅優惠。(2)地方政府部分:提升地方財政自主-檢討地

方稅優惠規定(身障者使用牌照稅免稅、房稅地價稅免稅)，預計調整公告土地現

值占一般交易價格9成。強化非稅課收入(使用者付費、活化資產開發)，引進民間

資金參與公共建設(PFI等)，加強債務管理(成立公共債務委員會、建立預警機制就

達債限90%提出改善計畫)，強化地方輔導。財政部應揭露國際貨幣基金政府統計

手冊(GFSM)中所定義的7項債務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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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後，中央政府債務未償餘額占前 3 年度 GDP 平均數之比率，在 2012 年

達到高峰後逐年下降。回饋稅制(包含兩稅合一稅制調整、綜合所得稅稅率結構修

正、金融營業稅稅率修正及各項配套措施)增加稅收。 

2.行政院全民稅改: 2016 年-2017 年 10 月 5 日     

    為社會公義、非典型就業興起、國際人權兩公約及國際租稅規範反避稅

(OECD-BEPS)，基於三大主軸討論:1.減輕薪資及中低所得者稅負，2.減輕中小企

業及新創事業稅負，3.建立具競爭力的投資所得稅制，以利留才、攬才及投資。 

    討論納稅人權利保護、調高綜合所得稅 3 項扣除額、綜所稅最高稅率由 45

％降回 40％、營所稅稅率 17%調升至 20%，拉近內外資企業稅負的差距。獨資合

夥組織免徵營所稅，所得直接歸課到個人綜合所得稅，稅率 10%減半至 5%。廢

除兩稅合一(1998-2018 年)設算扣抵制。實施股利所得課稅新制-股利所得合併或

分開計稅:(1)分開計稅:單一稅率 28%，或(2)合併計稅:設抵減稅額-可抵減稅額計

算方式為股利×8.5% 稅率，每一申報戶上限為新台幣 8 萬元。電子化稽徵便民、

稅政效率提升。      

    國民租稅負擔率 2020 年為 12.0% (不含社會安全捐，含社會安全捐 17.9%)，

仍較 OECD 國家為低。家戶所得第五分位組對第一分位組倍數 2020 年 6.13 倍，

吉尼係數 2020 年 0.340。 

3.所得稅制優化階段: 2018 年 1 月 1 日- 

    追求租稅公平、經濟效率、稅政簡化及財政收入，符合國際稅制趨勢，有利

投資臺灣優先、留才攬才。 

重要改革措施包括 1.減輕薪資所得者、中低所得者及育兒家庭之租稅負擔，

搭配提高標準扣除額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額度，大幅減輕薪資所得者稅負。2.

有利留才攬才，提高國際競爭力。調降綜所稅最高稅率 45%至 40%。3.提高投資

意願，創造就業機會:(1)訂定個人居住者（內資股東）之股利所得課稅新制:(a)分

開計稅:單一稅率 28%，或(b)合併計稅:設抵減稅額-可抵減稅額計算方式為股利

×8.5% 稅率，每一申報戶上限為新台幣 8 萬元。全年股利所得約 94 萬元以下者

可抵稅(或退稅)。(2)合理調整營所稅稅率結構: 營所稅稅率由 17%調高為 20%，

課稅所得額未超過 50 萬元之營利事業，採分年調整。營利事業未分配盈餘加徵

營所稅稅率由 10%調降為 5%。外資股利所得扣繳率由 20%適度調高為 21%。(3)

獨資合夥組織所得免徵營所稅，直接歸課出資人綜所稅。4.簡化稅制稅政，符合

國際趨勢。綜所稅採量能課稅原則，新增及提高基本生活費不得加以課稅金額及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且致力提高各項扣除金額，使 47%（約 305 萬戶）的民眾

免繳稅，而 0.85%（約 5.5 萬戶）的民眾繳 45.5%的稅，將徵起的稅收用於施政及

相關社會福利支出。(財政部) 

另稅政改進，精進所得及扣除額查調服務、稅額試算服務，2020 年新增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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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稅服務，搭配行動電話認證機制、多元繳稅管道及附件上傳服務。使用網路申

報綜所稅件數(及其中手機報稅件數)大幅增加。 

此外，多年來各界訴求居住正義，抱怨高房價為臺灣十大民怨之首，在臺灣

房屋稅與地價稅分開課徵，不動產的持有稅低，對於地方政府的稅收重要。臺灣

不動產持有稅率平均 0.1%以下，一般國家 0.3%以上。2014 年 7 月以後取得建造

者的新屋持有稅有效稅率=市價× 0.6(公告現值比  × 0.3(公告地價 /公告現值

比)× 0.8(地價稅稅基/公告地價)× 0.2(稅率)× 0.7(臺北市房價/總值)]+ 0.5(房屋標準

價格/都更建物造價)×1.2%(稅率)×0.3(房屋價值/總值)=0.2%，相當複雜計算不易。

(黃耀輝、陳清秀、羅時萬，2018) 

2015 年臺北市開始執行不動產評價作業計畫，2016 年執行房屋稅稅率檢討

計畫，率先調高新建房屋之標準單價為合理造價，為最早提出檢討者。房屋稅的

課徵，係以房屋課稅現值（稅基）乘以稅率，房屋課稅現值包含房屋標準單價、

面積、地段率及房屋的折舊率等因素，房屋標準單價每 3 年調整一次，調整地段

率，且按各高級住宅所處地點之路段率加價課徵房屋稅。房屋稅率分成住家用及

非住家用，近年持續上調稅率。 

    囤房稅 2.0 於 2024 年 7 月公告，2025 年 5 月開徵房屋稅時適用。課徵對象

分為建商、特定房屋（出租及繼承取得）及一般囤房者三大類。一般囤房者係

依房屋所在地及持有戶數計算稅率，法定稅率為 2％至 4.8％，財政部參考指引

至少介於 2.6％至 4.8％。建商餘屋依持有期間分五級課徵，持有一年以內稅率 2

％，持有五年以上適用最高 4.8％。出租及繼承房屋依戶數分三級課稅，四戶以

內稅率 1.5％、七戶以上適用 2.4％稅率。全國單一自住的部分，稅率將自現行

1.2％降至 1％。也調整擴大個人高價房屋交易的範圍，將使房屋持有成本提

高，稅收淨額增加，但對於抑制房價高漲仍需實證研究。 

    國民租稅負擔率 2022 年 14.3%(含社會安全捐 20.3%)，2023 年租稅負擔率(不

含社會安全捐)暫定數提高為 14.6%，為 1999 年以來最高，仍較 OECD 國家為低。

家戶所得第五分位組對第一分位組倍數 2022 年 6.15 倍，吉尼係數 2022 年 0.342。 

    將上述財政健全方案、全民稅改及所得稅優化措施等列於表 4.3 中，賦稅負

擔率(賦稅收入(含社會安全捐)占 GDP 比)及賦稅依存度(賦稅收入占歲出比)國際

比較列於圖 4.2 及圖 4.3 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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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3  我國財政健全、全民稅改及所得稅優化措施 

改革背景    改革目標  具體建議成果    討論 

財政健全

方案(2014

年 2 月)，

財政困

境、少子

化高齡

化、所得

分配。財

政部 

政府擬推動多項

重大政策。中央

政府的法定支出

逐年攀升，歲出

結構僵化;地方政

府財政困難，債

務負擔重;歲出結

構僵化，財政紀

律需強化。 

1.中央政府部分:

管控年度舉債額

度、支出結構調

整、統籌多元可

用財力資源、檢

討稅制及租稅優

惠。「回饋稅制」

將個人綜合所得

稅的最高稅率提

高至 45％（課稅

所得 1 千萬元以

上），並將股東可

扣抵稅額刪減一

半，用以提高薪

資及身心障礙特

別扣除額的方

式。.地方政府部

分:提升地方財政

自主-檢討地方稅

優惠規定，預計

調整公告土地現

值占一般交易價

格 9 成。強化非

稅課收入，引進

民間資金參與公

共建設(PFI 等)，

加強債務管理，

強化地方輔導。

揭露國際貨幣基

金政府統計手冊

(GFSM)中所定義

的 7 項債務金

額。 

中央政府債務未償

餘額占比在 2012

年達到高峰後逐年

下降。回饋稅制

(包含兩稅合一稅

制調整、綜合所得

稅稅率結構修正、

金融營業稅稅率修

正及各項配套措

施)增加稅收。 

全民稅改

(2016 年-

2017 年 10

月 5 日)。

產業結構

社會公義。討論

三大主軸:1.減輕

薪資及中低所得

者稅負，2.減輕中

小企業及新創事

討論納稅人權利

保護、地下經濟

規模、減少租稅

優惠減免、租稅

遵從成本降、減

納稅人權利保護、

調高綜合所得稅 3 

項扣除額、綜所稅

最高稅率由 45％

降回 40％、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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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人

權兩公

約、國際

租稅規範

反避稅。

行政院。 

業稅負，3.建立具

競爭力的投資所

得稅制。以利留

才、攬才及投

資。 

 

輕薪資所得者及

中低所得者中小

型及新創企業的

所得稅負擔，營

所稅稅率 17%調

升至 20%，廢除

兩稅合一制度

(1998-2018)，研

議資本利得課稅

爭議、復徵證劵

交易所得稅、股

利所得課稅。 

稅稅率 17%調升至

20%。獨資合夥組

織免徵營所稅，所

得直接歸課到個人

綜合所得稅，稅率

10%減半至 5%。

廢除兩稅合一設算

扣抵制。股利所得

課稅新制-股利所

得合併或分開計

稅:(1)分開計稅:單

一稅率 28%，或

(2)合併計稅:抵減

稅額，可抵減稅額

計算方式為股利 

X8.5% 稅率，每

一申報戶上限為新

台幣 8 萬元。電

子化稽徵便民、稅

政效率提升。 

所得稅制

優化階段: 

(2018 年 1

月 1 日

起): 符合

國際潮流

競爭、公

平合理所

得稅制。 

財政部 

  

 

租稅公平、經濟

效率、稅政簡化

及財政收入，符

合國際稅制趨

勢，有利投資臺

灣優先、留才攬

才。 

 

重要改革:1.減輕

薪資所得者、中

低所得者及育兒

家庭之租稅負

擔。搭配提高標

準扣除額及薪資

所得特別扣除額

額度，大幅減輕

薪資所得者稅

負。2. 有利留才

攬才，提高國際

競爭力。 

調降綜所稅最高

稅率45%至40%。

3.提高投資意願，

創造就業機會:(1)

訂定個人居住者

（內資股東）之

股利所得課稅新

制:(a)分開計稅:單

一稅率28%，或

大幅減輕薪資所得

者稅負。使企業主

要投資人營利事業

階段與個人股東階

段之股利稅負最高

由現行 49.68%調

降為 42.4%，內外

資稅負差距由現行

16.08%大幅降低為

5.6%，促進內、外

資股東股利所得稅

負衡平，有助提高

投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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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合併計稅:設抵

減稅額-可抵減稅

額計算方式為股

利×8.5% 稅率，

每一申報戶上限

為新台幣8萬元。

全年股利所得約

94萬元以下者可

抵稅(或退稅)。(2)

合理調整營所稅

稅率結構: 營所稅

稅率由17%調高為

20%，課稅所得額

未超過50萬元之

營利事業，採分

年調整。營利事

業未分配盈餘加

徵營所稅稅率由

10%調降為5%。

外資股利所得扣

繳率由20%適度調

高為21%。(3)獨

資合夥組織所得

免徵營所稅，直

接歸課出資人綜

所稅。4.簡化稅制

稅政，符合國際

趨勢。  

資料來源: 林秀燕 (2014)、阮清華(2015)、財政部(2018)、李顯峰(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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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 

註:賦稅收入(含社會安捐)占 GDP 比。比率為 0 者為無資料。單位:%。 

               圖 4.2  賦稅負擔率-國際比較 (1988-2022 年) 

 

 
資料來源: 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 

註: 賦稅收入占歲出比。比率為 0 者為無資料。單位:%。 

               圖 4.3  賦稅依存度-國際比較 (1998-2022 年) 

 

六、我國稅制與 OECD 組織國家比較 

    為進行國際比較，我國稅制依 OECD 組織分成六大類:對所得利潤與資本利

得的稅收、社會安全捐、對工資與勞動力的徵收、對財產徵收的稅收、對貨品

與勞務徵收的稅收、其他稅收等。(黃耀輝、羅時萬、謝文盛，2007)其中我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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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稅對應 OECD1120 資本利得稅，契稅對應 OECD4500 對財產徵收的其

他非經常性稅收，貨物稅、菸酒稅、健康福利捐對應 OECD5121 貨物稅收，使

用牌照稅對應 OECD5210 對貨品使用及行為課徵的稅收-經常性稅收，娛樂稅、

特別及臨時稅課對應 OECD5220 非經常性稅收，印花稅對應 OECD5300 其他

項。(財政部財政統計年報) 

    比較 2003、2018 及 2023 年，我國對所得、利潤與資本利得的稅收占總稅

收比持續遞增，2023 年超過一半餘，主要是公司部門(營所稅)受惠於近年景氣

佳大幅增加，占有三成，但土增值稅占比相當低且遞減。對財產徵收的稅收的

占比降低;對貨品生產、銷售及移轉等徵收的稅收占比相對減少，其中貨物稅及

關稅稅收占比遞減甚多。(參見表 4.4) 

    再比較 2021 年我國與德國、日本、南韓、荷蘭與美國的稅制結構。(見表

5) 對所得、利潤與資本利得的稅收除了美國占比幾乎達一半外，其他國家約相

同占三成餘;美國的個人稅收占約四成三最高，其次是德國近三成，相對上者這

二國的公司稅收占比較低;德國及日本無資本利得稅收。德國、日本、荷蘭的財

產稅收占比甚低，都在 6.5%以下。對不動產徵收的經常性稅收以美國占約一成

最高，對金融與資本交易徵收的稅收占比以南韓及我國較高;對貨品生產、銷售

及移轉等徵收的稅收占比以荷蘭(28.1%)及德國(24.6%)較高，主要是一般加值稅

收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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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4 我國租稅結構: OECD 分類 

                                                       單位:百萬元，% 

     OECD  稅  收  分  類 2003 年 2018 年  2023 年 

總    計 
1,252,766 

100% 

2,386,944  

100% 

3,456,157 

100% 

1000  對所得、利潤與資本利得的稅 

      收 
37.6 48.9 55.2 

 1100  個人 20.6 25.1 24.0 

 1110  所得、利潤 15.7 21.3 21.8 

 1120  資本利得 4.8 3.7 2.15 

 1200  公司 17.0 23.7 31.2 

 1300  其他 0 - - 

2000  社會安全捐 0 - - 

3000  對工資與勞動力的徵收 0 - - 

4000  對財產徵收的稅收 17.7 13.5 13.4 

 4100  對不動產徵收的經常性稅收 7.8 7.1 5.3 

 4200  對凈財富徵收的經常性稅收 0 - - 

 4300  遺產、繼承與贈與稅     2.4 1.3 1.7 

 4310  遺產與繼承稅 1.9 0.8 1.0 

 4320  贈與稅 0.4 0.4 0.7 

 4400  對金融與資本交易徵收的稅收 6.5 4.4 5.9 

 4500  對財產徵收的其他非經常性稅收 0.9 0.5 0.4 

 4600  對財產徵收的其他經常性稅收 0 - - 

5000  對貨品與勞務徵收的稅收 44.5 37.5 31.2 

 5100  對貨品生產、銷售及移轉等徵收

的稅收 
40.6 34.1 28.6 

 5110  一般銷售額 17.5 17.4 16.5 

 5120  對特種貨品與勞務徵收的稅收 23.0 16.7 12.1 

 5121  貨物稅 16.4 11.6 7.5 

  5122  財政專賣利潤 - -        - 

5123  進口稅 16.4 5.0 4.4 

  5124  出口稅 - - - 

  5125  對投資財之課稅 - - - 

 5126  對特別勞務之課稅 - - - 

 5127  對國際貿易與交易課徵的其他稅

收 
- - - 

 5128  對特種貨品與勞務徵收的其他稅

收 
- 0.1 0.1 

 5130  其他 - - - 

 5200 對貨品使用及行為課徵的稅收 3.9 2.8 2.0 

 5210  經常性稅收 3.8 2.7 1.9 

 5220  非經常性稅收 0.1 0.1 0.1 

 5300  其他 0 0.5 0.4 

6000  其他稅收 - - - 

註: 各稅目收入占總稅收比，比率為 0 者為無資料。 

資料來源: 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自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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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5 各國租稅結構比較(2021 年): OECD 分類 

                                                     單位:各國貨幣單位，% 

     OECD  稅  收  分  類 中華民國 德國 日本 

總    計 
4,163,329 

(新臺幣百萬元) 

(100) 

1,422,226 

(百萬歐元) 

(100)  

185,133 

(十億日圓) 

(100)  

1000  對所得、利潤與資本利得的稅收 32.2  32.6  32.4  

   1100  個人 15.4  26.6  19.1  

      1110  所得、利潤 12.7  26.6  19.1  

      1120  資本利得 2.6  
              

-  

              

-  

   1200  公司 16.9  6.0  13.3  

   1300  其他 - - - 

2000  社會安全捐 31.0  37.6  39.8  

3000  對工資與勞動力的徵收               -  
              

-  

              

-  

4000  對財產徵收的稅收 12.7  3.2  6.5  

   4100  對不動產徵收的經常性稅收 4.2  1.1  5.8  

   4200  對凈財富徵收的經常性稅收               -  0.1  
              

-  

   4300  遺產、繼承與贈與稅 1.3  0.7  
              

-  

      4310  遺產與繼承稅 0.8  0.6  
              

-  

      4320  贈與稅 0.5  0.1  
              

-  

   4400  對金融與資本交易徵收的稅收 6.9  1.3  0.7  

   4500  對財產徵收的其他非經常性稅收 0.4  
              

-  

              

-  

   4600  對財產徵收的其他經常性稅收 - - - 

5000  對貨品與勞務徵收的稅收 24.1  26.6  21.1  

5100  對貨品生產、銷售及移轉等徵收的稅收 22.0  24.6  19.7  

     5110  一般銷售額 12.0  18.3  15.2  

     5120  對特種貨品與勞務徵收的稅收 10.0  6.3  4.5  

          5121  貨物稅 6.8  4.4  4.0  

          5122  財政專賣利潤 - - - 

          5123  進口稅 3.2  0.4  0.5  

          5124  出口稅 - - - 

          5125  對投資財之課稅               -  
              

-  

              

-  

          5126  對特別勞務之課稅               -  1.5  0.0  

    5127  對國際貿易與交易課徵的其他稅收               -  0.0  
              

-  

    5128  對特種貨品與勞務徵收的其他稅收 0.1  0.0  
              

-  

      5130  其他             -  0.0            -  

   5200 對貨品使用及行為課徵的稅收 1.7  2.0  1.4  

      5210  經常性稅收 1.6  1.3  1.4  

      5220  非經常性稅收 0.1  0.8  0.0  

   5300  其他 0.3  
              

-  

              

-  

6000  其他稅收            -  0.0  0.3  

註: 各稅目收入占總稅收比，比率為 0 者為無資料。 

資料來源: 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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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各國租稅結構比較(2021 年): OECD 分類(續) 

                                                        單位:各國貨幣單位，% 

     OECD  稅  收  分  類 南韓 荷蘭 美國  

總    計 
619,084 
(十億韓元) 

(100) 

341,143 
 (百萬歐元) 

(100) 

6,143,317 
(百萬美元) 

(100) 

1000  對所得、利潤與資本利得的稅收 33.2  31.6  49.2  

   1100  個人 20.4  21.8  43.1  

      1110  所得、利潤 14.5  21.8  36.8  

      1120  資本利得 5.9  0.1  6.3  

   1200  公司 12.8  9.8  6.1  

   1300  其他 
              

-  

              

-  

              

-  

2000  社會安全捐 26.2  33.0  23.0  

3000  對工資與勞動力的徵收 0.3  
              

-  
0.1  

4000  對財產徵收的稅收 15.1  4.1  11.1  

   4100  對不動產徵收的經常性稅收 4.0  2.3  10.5  

   4200  對凈財富徵收的經常性稅收 
              

-  

              

-  

              

-  

   4300  遺產、繼承與贈與稅 2.4  0.7  
              

-  

      4310  遺產與繼承稅 1.1  0.7  
              

-  

      4320  贈與稅 1.3  
              

-  

              

-  

   4400  對金融與資本交易徵收的稅收 8.7  1.1  0.4  

   4500  對財產徵收的其他非經常性稅收 
              

-  

              

-  

              

-  

   4600  對財產徵收的其他經常性稅收 
              

-  

              

-  
0.2  

5000  對貨品與勞務徵收的稅收 23.1  30.9  16.6  

   5100  對貨品生產、銷售及移轉等徵收的稅收 21.8  28.1  14.6  

      5110  一般銷售額 14.4  19.2  8.1  

      5120  對特種貨品與勞務徵收的稅收 7.4  8.9  6.5  

          5121  貨物稅 5.8  6.2  2.8  

          5122  財政專賣利潤 
              

-  

              

-  

              

-  

          5123  進口稅 1.4  0.9  1.5  

          5124  出口稅 
              

-  

              

-  

              

-  

          5125  對投資財之課稅 
              

-  

              

-  

              

-  

          5126  對特別勞務之課稅 0.2  1.7  0.6  

       5127  對國際貿易與交易課徵的其他稅收    

       5128  對特種貨品與勞務徵收的其他稅收  0.1 1.6 

      5130  其他 - - - 

   5200 對貨品使用及行為課徵的稅收 1.3  2.9  2.0  

      5210  經常性稅收 1.3  2.7  1.5  

      5220  非經常性稅收 - 0.1 0.5 

   5300  其他 - - - 

6000  其他稅收 2.1  0.3  
              

-  

 

七、租稅制度的新挑戰及論辯 

    歷年來，社會正義、租稅公平及財源充裕性一直受到各界重視，欲維持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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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及經濟成長，每次推動稅改都會遇到相當強大的挑戰及論辯，隨著國際政經

情勢詭變多端及新科技進展，在在挑戰稅制的堅韌性及租稅公平。 

1.租稅制度(家計)所得的重分配效果 

    近年來，美國的累進稅制對改善所得分配發揮效果。(Auerbach, Kolikoff and 

Koehler, 2023)。在我國，1996–2006 年間對政府經常移轉支出中, 綜合所得稅對

重分配效果有較大的正向貢獻，其餘三項 (房屋地價稅、其他直接稅、其他間接

稅)均呈微弱的負向影響。另自政府經常移轉收入-其它 (災害救助)、老農津貼和

老 人津貼的正向貢獻度較大, 且影響程度呈上升趨勢。(鄭保志與李宜，2010)  

    此外，2001-2011 年間綜所稅及營所稅的累進分配，有助於所得分配的改善。

營利事業所得稅的有效稅率最高，綜所稅及營所稅稅收的所得彈性偏低，有效稅

率下降，降低兩種稅目的重分配效果。綜合所得稅、營所稅及財產稅都對所得分

配有正面效果，以綜合所得稅的效果最強。財產稅的所得重分配效果僅達綜所稅

的三分之一弱，效益有限。關稅、營業稅、貨物稅及其他稅捐的課徵均不利於所

得分配。(徐偉初, 2014)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特銷稅)條例影響房屋的短期交易次數

愈多者（投資客），其所得水準也越高，且偏遠縣市的正向關係更大。從事短期交

易次數越多者，其擁有的土地或房屋價值越高。特銷稅微降最高所得組對最低所

得組的倍數。特銷稅未明顯打擊不動產以外之產業(如對炫耀性的高價名車課稅並

沒有減少消費量)。(羅德成等，2013)稅制對所得分配效果發揮一定程度的效果，

但面臨新科技的發展，需注意稅制是否需調適的問題。 

2.地緣政治衝擊及氣候變遷下財政的韌性   

    隨著地緣政治衝突頻繁及氣候變遷的衝擊，需有強韌的財政收入因應各項

突發的財政支出，稅收充裕更顯得重要。(曾巨威，2024，中技社; Ahmad, 2017)

我國在若干稅制改革措施，接續所得稅制優化措施以來，對減輕一般民眾的稅

負、稅收增加及改善政府債務發揮正面的效益。(張盛和，2024，中技社)但目前

各項法定支出約占政府支出的七成，諸如教育基本法規定教育支出占 GDP 的固

定比重，導致財政支出結構顯現僵固的限制，當遭遇外在衝擊時能運用的財源

空間運用受到限制。(李慶華，2024，中技社)又因應氣候變遷追求環境、社會及

治理(ESG)，雖然各界都很重視，目前政府決定開徵「先費後稅」，每公噸碳費

徵收約新臺幣 300-500 元，未來應開徵碳稅矯正外部性，以利財政統收統支，發

揮雙重紅利效果(double dividend effect)，但我國迄今規劃實施的碳費，屬於專款

專用，碳費訂定標準及期程在國際上較為落後，未來宜搭配整合改革(取消)貨物

稅若干項稅基、稅率及其他相關稅目，避免重複課稅。 

3.自動化、AI 與勞動所得及資本所得稅的平衡 

    技術進步影響人力資本累積及改變勞動生產力，生產上專業技術水準者的報

酬相對上較高，導致勞動所得分配不均，功能性所得分配理論強調將使勞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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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額降低。許多國家產業偏向資本使用的技術型態使得勞動份額-以受雇員工報酬

占 GDP 的比重-呈現下降現象。先前文獻主張為提高投資促進經濟成長，不宜對

資本課稅，近年來研究則擴大分析對異質性勞動技能及異質性資本課稅的經濟效

果及所得分配問題，租稅研究文獻也逐漸探討對資本課稅的效果。  

    人工智慧(AI)及自動化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其對稅制的影響需加以重視，

對勞動市場及資本市場會發生巨大的變化，甚至對跨境交易課稅權歸屬也發生很

大的問題(下一段另外討論)。若勞動所得課徵稅率較資本所得為低，AI 及自動化

使得稅收減少，因而需提高資本所得稅率使得總稅收不變。生產過程中引進 AI 可

以提高(低技術者)生產力及效率，降低(勞動)成本，但另方面可取代人力及導致所

得不均。機器學習演算法(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用於學習歷史資料審計，大

幅改善審計的品質及效率。依據最適租稅理論，若生產力的分配相當偏態，應實

施較累進的所得稅制，然也需注意避免打擊適用較高邊際稅率者的努力誘因及甚

至打擊所得的成長。此時宜搭配因經濟成長增加稅收來實施所得移轉措施以協助

低所得者，其中如設計基本所得(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約同我國的納稅人

基本權益保護法規定的基本生活費。 

    新科技應用使資本所得份額占 GDP 比可能增加，資本市場上報酬發生變化，

其中成功引進新科技的廠商將占有較大的市場份額，提高其獨占力。若 AI 造成

市場資料獨占等經濟租(economic rent)問題，可依簡約有效法則(Occam’s Razor 

rule)直接管制以解決市場獨占問題。至於 AI 引起自然獨占問題是否設計累進資

本所得稅制，可考慮如何讓成功廠商的所有者及新技術普遍嘉惠廣大人群，除了

直接重分配資本所得及財富外，政府也可以鼓勵更為平等的股權所有方式

(egalitarian ownership)，讓人人獲利的機會更為平均。另對資本投入是否應課稅-

例如課徵機器人稅(robot taxes)，但其課稅對生產力的實證研究效果並不明確，可

藉管制政策來調和。將引進 AI 的利得用來補償轉變過程中的受損者，保護個人

而非保障特定的產業及工作機會，因而基本正向技術進步能促進經濟發展及繁榮，

彌補可能發生的負面衝擊。 (Greulich, Laczó and Marcet, 2023; Bastani and 

Waldenström, 2024) 

    1995-2015 年期間臺灣製造業勞動份額下跌至約六成，主要原因是偏向資本

使用的技術型態，使雇用員工減少程度超過平均薪資與 GDP 的上漲程度，故勞

動份額下降;另對中國以外其他國家地區的累計投資，因平均薪資提高，使得臺灣

的勞動份額提高。(劉碧珍、楊子菡、黃登興，2019)我國稅制設計基本生活費免稅

額，另對股利所得採雙軌制課稅方式，若干程度能彌補 AI 及自動化的不利衝擊。 

    在臺灣對資本利得課稅一直是個重大問題，權衡理想及現實爭議甚大，證劵

交易所得稅曾多次復徵停徵。其中 1974-1975 年第一次全面停徵，開徵後逢國際

能源危機，隔年財政部宣布停徵證所稅，停徵 13 年。1989-1990 年第二次全面停

徵，開徵後股市無量下跌，財政部提高免稅額至一千萬元，臺股集中市場加權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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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仍續跌 19 日，跌幅大於 36%，1990 年政府再停徵證所稅。2013 年復徵，在二

個月內台股市值蒸發 2 兆餘元，立法院三讀通過廢除證所稅，2015 年停徵，迄今

停徵。 

    2012-2022 年財政部綜所稅結算申報資料顯示，薪資所得稅額占比平均為

54.19%，超過總稅額的一半。(許慈美，2024)現行股利課稅採雙軌式，若採股利

分開課稅適用 28%，與綜所稅最高稅率 40%存在差距，有利於高所得者; 綜所稅

結算申報資料也顯示，適用綜所稅高稅率的級距者，其所得來源中股利占比遠較

薪資所得占比為高，現行課稅方式損害原綜合所得課稅的原則及完整性，似乎無

助於縮小貧富差距。長期以來，國際間對於資本與勞動所得究竟何者應課徵較高

稅率已經存在諸多的論辯，由早年為鼓勵投資，促進經濟成長，理論研究主張長

期對資本最適稅率為 0，其間在不同的條件設定下，資本的最適稅率應提高。當

經濟行為者為異質時，欲達到柏拉圖效率改善的租稅政策 (Pareto-improving 

policies)改革須採漸進式:勞動稅率應降低，資本稅率在長期(非無限期)應維持高

稅率，如此重分配財富將有利於勞動者，促進經濟成長，導致政府預算將先行發

生赤字及政府長期負債。在特定的條件下。長期資本稅率為 0，在未來最適資本

稅率的問題仍須持續探討。(Greulich, Laczó and Marcet, 2023) 

4.數位經濟下所得稅制度的挑戰 

    數位時代改變經濟活動的時空及範圍，跨國企業集團可藉網路進行跨境交易，

市場所在地國在現行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下，無法對無實體存在的跨國企業課稅。

2019 年 OECD 乃提出兩項支柱概念，以尋求數位經濟課稅權全球共識規範，第

一支柱(Pillar 1)強調審查及修改現行利潤分配及經濟關聯性規則，將課稅權重新

分配予市場所在地國;第二支柱(Pillar 2)提出企業最低稅負概念，降低跨國企業將

利潤移轉至低稅率國或租稅天堂。 

    第一支柱概念的核心包括重新分配跨國企業集團課稅權及訂定爭端解決機

制，藉關於數額 A (amount A)及數額 B (amount B)課稅制度執行。數額 A 確認涵

蓋範圍之一是跨國企業會計年度合併營收超過 200 億歐元，且集團稅前淨利潤率

高於 10%。數額 B 在解決原移轉訂價利潤分配議題。現行我國 2018 年所得稅規

定與作業要點針對境外電商銷售電子勞務的我國來源收入，減除相關成本費用及

劃分境內利潤貢獻度後計算來源課稅，可納入適用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似乎不屬

於 OECD 草案應廢止的數位服務稅及類似措施，可歸屬於我國合理分攤剩餘利潤

的稅收。(陳珮瑜，2023;李慶華，2024) 仍需繼續研討第一支柱後續發布指令的發

展，重視對我國的稅制及對我國稅收增減淨影響的課題。 

    至於第二支柱提出的全球最低稅負制(Global Minimum Tax, GMT)乃為避免

跨國企業利用租稅天堂進行避稅或逃漏稅，導致企業母國的重大稅收損失。OECD

提出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2021 年 12 月

20 日發布全球最低稅負制立法範本，經 G20 國會議決議，訂定跨國公司的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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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率 15%，(林于斐、范良芳與王齡懋，2023; Hugger, Cabral, Bucci, Gesualdo 

and O’Reill, 2024)因我國營所稅稅率為 20%，除了有效稅率低於 15%大型企業的

跨國營運活動，其他中小企業不會受到衝擊。但因我國實施的最低稅負制(AMT)，

規定個人海外所得的基本稅額採 20%的單一稅率，與個人綜合所得稅最高稅率

40%有相當大幅的差距，違背租稅公平 

5.貨幣政策與所得分配 

    2008 年國際金融海嘯衝擊及 2019 年年底 COVID-19 打擊全球經濟，各國央

行為挽救經濟情勢，連續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QE)，導致全球資金超額供給過

多，低利率政策降低借貸成本，儲蓄利息收益降低，各國債務不斷攀升，工資、

物價水準及資產價格持續提高，使得許多國家的股票市場指數及房地產市場價格

不斷上漲，有投資(機)者因而獲利。貨幣政策透過家戶持有各種不同類型的金融

資產影響家戶的所得及消費儲蓄行為，未自金融資產價格上漲獲利者成為輸家，

使得家戶的財富及可支配所得分配益形不均。丹麥於 1987-2014 年間的實證結果

支持寬鬆貨幣政策透過非勞動所得的管道(資產的槓桿倍數及風險性資產)導致所

得分配不均。(Andersen, Johannesen, Jørgensen, and Peydró, 2023; McKay and Wolf, 

2023)此涉及對資本報酬課稅，然而歷史統計資料顯示，在非常長期而言，資產報

酬率(利率)呈現長期下降的大趨勢，在長期投資並不必然可獲得高報酬率。

(Easterly, 2019)除了課徵股利所得稅(雙軌制)外，普及全民合理金融投資的知識

及機會均等對降低所得的差異顯得重要。 

    比較我國 2006、2011 及 2021 年綜合所得稅申報戶的平均稅率(稅負除以所得

淨額)及有效稅率(稅負除以綜合所得總額)，各年度的平均比較，分別是 2006 年

(平均稅率 13.88%、有效稅率 6.44%)、2011(13.37%、6.11%)及 2021 年(12.16%、

5.97%)，二項稅率都呈下降趨勢。若所得分成 20 等分，最高所得第 20 等分負擔

的稅率分別是2006年(22.01%、17.17%)、2011(21.46%、16.98%)及 2021年(19.47%、

15.79%)，遠較第 19 等分負擔的稅率-2006 年(10.53%、6.14%)、2011(8.49%、4.92%)

及 2021 年(7.08%、4.15%)為高，部分呈現累進課稅的現象。(財政部，綜合所得

稅申報核定統計專冊) 

    另 2021 年底，我國家庭財富淨值五分位組中，最高第五分位組是最低第一

分位組的 66.92 倍，Gini 係數是 0.606;南韓 2022 年 3 月家庭財富淨值最高第五分

位組是最低第一分位組的 62.06 倍，缺 Gini 係數值;德國 2022 年 1 月家庭財富淨

值最高第五分位組是最低第一分位組的 73.11 倍，Gini 係數為 0.727。顯示許多國

家的家庭財富淨值的分配存在相當不均的現象。(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富統計，2024) 

6.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的租稅政策 

    雖然地緣政治衝突使國際保護主義再度興起，導致全球經濟破碎化，新型結

盟式全球化仍持續進行，新科技及 AI 發展使非典型就業-「零工經濟」(“g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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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y)蓬勃發展，國際間稅基移動容易，引發國際間租稅競爭及挑戰傳統工作

安排及社會保障制度。OECD 組織推動防止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BEPS) 

15 項行動計劃。經濟結構的變化對於租稅政策欲達成效率、公平及稅收充裕構成

相當大的挑戰，對於政府各項支出造成新的壓力。 

    稅制需配合時代發展加以調適，建構融合普世善念(goodwill)-「執行正確的事

因其是正確的」-的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的租稅政策，如同追求達成 ESG

的目標。(Fagan, Gaspar and McAdam, 2015; Kant, 1784/2007, 1785/2019)進行國際

間租稅混合(tax mix)-由所得稅轉向對經濟成長負面衝擊效果較小的稅目-稅基跨

境移動性較低，可能減少稅制的一般累進程度，但可能又引發公平及效率間的抵

換問題。透過消費地原則課徵加值稅(VAT)及其稅基移動性較小，其對國際貿易及

商業較具中立性性質(O’Reilly, 2018)。此外，提高財產稅收占總稅收的比重，強化

評估稅式支出的機制，減少富人適用稅式支出的項目，減少稅基的侵蝕。另移轉

性支出減貧效果較稅賦為強，是所得支持政策的重要措施。 

八、結論與建議 

    1970 年代以來，我國曾從事三次大規模的稅改及多次財政健全、所得稅優化

政策改革，第一次稅改將消費稅為主改為以所得稅為主，目前所得稅稅收占比超

過一半，其次為消費稅，財產稅占比未達五分之一。歷次改革都強調社會正義、

租稅公平及稅收充裕，欲兼顧經濟成長及國際競爭，租稅優惠多以致侵蝕稅基，

稅式支出項目無法減少，常導致未顧及社會正義、租稅公平的批評，但租稅水平

公平的概念迄今仍無法單一化。資本利得課稅的議題持續受到重視，社會爭議大

而停徵，現行股利課稅雙軌制使綜合所得稅制偏離，似乎對高所得者較有利。稅

務行政上簡化申報程序及擴大網路申報工具，降低租稅遵從及報稅成本。 

    面臨地緣政治衝突，國際保護主義再度興起，全球經濟活動破碎化，發生國

際間通貨膨脹，新科技及AI發展，未來可調適融合普世善意基礎的包容性成長租

稅政策。建議未來相關租稅制度繼續推動改革: 

1.建置公平機會的競爭環境:繼續檢視納稅人基本免稅額及減輕主要薪資所得者

的租稅負擔，將其賺取所得者的成本設計納入扣除額中。穩定一般物價水準及變

化，減少通貨膨脹稅對國民生計的衝擊。此外，繼續探討最適資本所得與勞動所

得稅負相對高低的問題，降低勞動所得者的稅負。 

2.強化財政堅韌性:持續所得稅制優化，減少所得稅制優化偏向有利於高所得者。

充裕財政收入，減少政府的債務，穩定國民租稅負擔率，以因應國際政經變化及

高齡化、少子化引發的(國防支出及社會福利面)財政需求的衝擊。 

3.朝向ESG發展的稅制:國際上各國紛紛開徵碳稅，2026年歐盟將課徵「碳邊境稅」

(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2024年美國也可能通過三讀的「清

潔競爭法案」(Clean Competition Act, CCA)，出口廠商必須注意配合因應。我國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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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稅制由現行「先費後稅」政策，長期間將改變為開徵碳稅，統收統支，其經濟

效果較徵收碳費(較傾向專款專用)為佳。同時廢除貨物稅若干項目的課徵，避免

重複課稅。 

4.因應現代新科技發展的衝擊: AI及自動化技術的快速發展中，檢討平衡可課徵勞

動所得稅及資本所得稅的問題，輔助移轉支付-我國已實施基本生活費免稅-及保

護個人，檢討各項扣除額的範圍及高低，降低對輸家的衝擊，並且鼓勵更為平等

的股權所有方式。 

5.數位時代跨國交易課稅權合理歸屬問題:繼續研議OECD公布第一支柱(Pillar 1)

數額A的後續指令，檢視我國2018年所得稅規定與作業要點針對境外電商銷售電

子勞務的我國來源收入的計算課稅方式，與執行第一支柱數額A方式比較，何者

能為我國帶來稅收淨增加。此外，營利事業所得稅制也須因應全球最低稅負制實

質稅率15%差距的調整，減少我國課稅權的損失。 

6.普及全民租稅及合理金融投資知識及機會均等:結合上述鼓勵更為平等的股權

所有方式，人人都能參與股權投資，有助於降低寬鬆貨幣政策導致所得差異的衝

擊。 

7.提高財產稅收占總稅收的比重:我國已經推動囤房稅2.0政策措施，持續觀察對房

地產價格的影響，適度維護居住正義。 

8.繼續強化稅式支出的評估機制，減少租稅優惠項目，降低租稅優惠造成稅負不

公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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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個人所得稅制檢討與優化策略 

許慈美1 

一、 我國個人所得稅制簡介（一般所得額與基本所得額） 

(一)所得稅法 

我國個人所得稅採屬地主義2之綜合所得稅制3，其課稅基本原則為量能課

稅，並以家戶為課稅單位4，由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其受扶養親屬合併計算所得

額與應納稅額辦理結算申報。為正確衡量家戶納稅能力，納稅義務人應就申報

戶當年度之各類所得合併加總為綜合所得總額，經減除免稅額、各項扣除額及

基本生活費差額5後之餘額為綜合所得淨額，綜合所得淨額為零者，表示該申報

戶已無課稅所得，無須繳稅；如大於零，則按其適用課稅級距之累進稅率

（5%~40%）計算應納稅額，減除扣繳稅額及可抵減稅額後，計算其應自行繳納

稅額或應退還稅額。 

扣除額區分為一般扣除額（包含標準扣除額及列舉扣除額二者擇一適用）

及特別扣除額，依 2024 年 1 月 3 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 17 條規定，列舉扣

除額有五項，包括捐贈、保險費、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及購屋借款利息；

特別扣除額有八項，包括財產交易損失、薪資所得特別扣除、儲蓄投資特別扣

除、身心障礙特別扣除、教育學費特別扣除、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長期照顧特

別扣除及房屋租金支出特別扣除。另有關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

扣除額及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每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整年度之指數上

漲累計達 3%以上時，按上漲程度調整6。2024 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及各項扣

除額限額規定如下表： 

 

 

 

 

 

 

 

 

                                                      
1 臺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財政部賦稅署前署長 
2
 所得稅法第 2條。 
3
 所得稅法第 13 條。 
4
 所得稅法第 15 條。 
5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4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3條。 
6
 所得稅法第 5條及第 5條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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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024 年度綜合所得稅免稅額扣除額限額一覽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類別 限額 

免稅 

額 

本人、配偶、受扶養親屬 每人 97,000 

本人、配偶、直系尊親屬（滿 70 歲） 每人 145,500 

標 準 扣

除額 

單身 131,000 

夫妻合併申報 262,000 

列 舉 扣

除額 

捐贈 對國防、勞軍、政府 核實，全額扣除 

對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構或團體 

核實，以所得總額 20%為

限 

 

人身保險費（本人、配偶、受扶養

直系親屬） 

每人 24,000， 

但健保費核實減除 

醫藥及生育費 核實，但受有保險給付部

分不得扣除 

災害損失 核實，但受有保險賠償或

救濟金部分不得扣除 

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 限一屋，300,000 

應減除儲蓄投資持別扣除

額 

特 別 扣

除額 

財產交易損失 核實 

薪資特別扣除額 每人 218,000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每戶 270,000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 每人 218,000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就讀大專以上

院校之子女) 

每人 25,000 

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6 歲以下子女) 第 1 名 150,000 

第 2 名及以上每人 225,000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 每人 120,000 

房屋租金支出特別扣除(本人、配偶

及受扶養直系親屬在境內無房屋，

租屋供自住使用) 

每戶 180,000  

註：1.本文作者編製。 

 2.扣除額項目中未標示適用對象身分者，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之相關費用皆
可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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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基於各種經濟環境、社會情狀等政策考量，對個人部分所得類別採免納

所得稅、分離課稅或分開計稅等方式徵免所得稅，例如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免

納所得稅7、個人房地合一所得稅採個別申報課稅8、各項金融資產利息採扣繳

稅款分離課稅9。此外，股利所得自 2018 年度起，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

親屬獲配營利所得，其屬所投資之公司、合作社及其他法人分配 1998 年度或

以後年度之股利所得，得就下列兩種方式擇一10計算稅額合併結算申報：（1）

股利所得採併入綜合所得總額申報，並以該股利所得合計金額按 8.5%計算可

抵減稅額，抵減當年度結算申報應納稅額，每一申報戶每年抵減金額以新臺幣

8 萬元為限；或（2）股利所得合計金額按 28%單一稅率分開計稅。 

(二)所得基本稅額條例 

為維護租稅公平，確保國家稅收，建立個人所得稅負擔對國家財政之基本

貢獻，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境內居住之個人應就其

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之綜合所得稅淨額，加計海外所得11、保險給付、

未上市（櫃）未興櫃股票及私募基金受益憑證交易所得及非現金捐贈金額等項

目為基本所得額，於扣除一定金額12後，按 20%計算個人基本稅額，與依所得

稅法規定計算之一般所得稅額比較，一般所得稅額低於基本稅額者，應就基本

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繳納所得稅。 

二、 實施概況 

(一)課稅稅基 

綜合所得總額13係反應經濟成果的一環，綜合所得總額允應隨著經濟成長

而有所增長，因此，原則上，綜合所得總額與經濟景氣具正向關聯。依據最近

11 年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概況（如表 5.2 及圖 5.1），觀察近年來綜合所得總

額成長率，除 2022 年度綜合所得總額成長率達 13.83%，與經濟成長率 2.59%

相較，成長幅度差距較大外，大部分年度之綜合所得總額成長率與經濟成長率

相近。 

有關扣除（免稅）額度的變化，除 （1） 2015 年度實施財政健全方案-回

饋稅制，修正所得稅法增加 45%最高累進稅率級距，並將所增加之稅收用於提

                                                      
7
 所得稅法第 4條之 1、第 4條之 2。 
8
 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5。 
9
 所得稅法第 14 條之 1。 
10
 所得稅法第 15 條第 4 項及第 5項。 

11
 海外所得自 2010年 1 月 1日起納入計算基本所得額。 

 
12
 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 13條第 1項規定，扣除金額為新臺幣 600萬元。另依同條第 3項規定 2024年度 

   調整為 750萬元。 

 
13
 現行綜合所得稅制因股利所得部分得選擇採分開計稅，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編印之綜合所得稅申報核

定統計專冊，將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之合計數稱為總所得額；本文係以總所得額進行

分析，惟考量外界對綜合所得總額一詞較為熟悉，爰以綜合所得總額代稱。 



我國中央財政與稅制優化研究 

98 

高標準扣除額及薪資特別扣除額，致扣除（免稅）額較前一年度成長 6.36%；

（2）2018 年度實施所得稅制優化大幅調高 4 項扣除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

得特別扣除額、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及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致較前一年度成

長 17.06%；以及（3）2022 年度因應物價指數上漲累計達 3%以上，依所得稅

法自動調整機制，提高免稅額、標準扣除額、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及身心障礙

特別扣除額，致較前一年度成長 7.2%等修法或自動調整機制調整外，其他年

度之扣除（免稅）額均每年穩定增加 1%至 2%。 

觀察 2012 年度至 2020 年度間，各年度之經濟成長率雖皆為正成長，由於

2015 年度及 2018 年度修正所得稅法調增扣除額度，該二年度扣除（免稅）額

占所得總額比率，從 2012 年度的 54.1%分別上升至 56.47%及 63.57%，致其所

得淨額（即課稅稅基）因而為負成長；至 2020 年度扣除（免稅）額占所得總

額比率仍達 63.06%，致使所得淨額反而自 2012 年度之 2.47 兆元減少至 2020

年度之 2.38 兆元。迨至 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各國因應 COVID-19 疫情，大

多採取線上會議及居家辦公（上學）方式，電子設備及週邊產品需求遽增，有

利我國相關產業發展，加上我國防疫有成，經濟成長較其他國家優異，綜合所

得總額增加數大於扣除（免稅）額增加數，致該二年度所得淨額分別上升至 2.62

兆元及 3.25 兆元，終使課稅稅基大幅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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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012 至 2022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概況（一）14 

單位：%，億元 

所得
年度 

經濟
成長
率 

綜合所得總額15 扣除(免稅)額 所得淨額 

金額
A 

成長率 金額 B 成長率 占比
C=B/A 

金額 

D=B-A 

成長率 

2012 2.22% 53,844 - 29,131 - 54.10% 24,713 - 

2013 2.48% 52,850 -1.85% 29,695 1.94% 56.19% 23,155 -6.30% 

2014 4.72% 57,831 9.42% 30,434 2.49% 52.63% 27,397 18.32% 

2015 1.47% 57,322 -0.88% 32,369 6.36% 56.47% 24,953 -8.92% 

2016 2.17% 58,152 1.45% 32,584 0.66% 56.03% 25,568 2.46% 

2017 3.31% 59,606 2.50% 33,488 2.77% 56.18% 26,118 2.15% 

2018 2.79% 61,667 3.46% 39,200 17.06% 63.57% 22,467 -13.98% 

201916 3.06% 63,692 3.28% 40,245 2.67% 63.19% 23,447 4.36% 

2020 3.39% 64,419 1.14% 40,625 0.94% 63.06% 23,794 1.48% 

2021 6.62% 67,392 4.62% 41,222 1.47% 61.17% 26,170 9.49% 

2022 2.59% 76,714 13.83% 44,191 7.20% 57.60% 32,523 24.28%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各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統計專冊（2022 年度為初步統計

專冊）；行政院主計總處，本文編製。 

 

 

圖 5.1：2012 至 2022 年度經濟成長率與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概況17 

(二)薪資所得者稅額負擔與高低所得者差距倍數 

由於一般民眾大多為受薪階層，綜合所得稅申報戶以申報薪資所得者居多，

                                                      
14
 綜合所得稅稅收主要係包括年度結算申報及扣繳稅款，以境內居住者而言，結算申報應納稅額具最終

稅負效果，爰僅分析結算申報部分。 
15
 同註 14 

16
 因應司法院釋字 745號解釋，2019 年度起薪資所得之計算，係以薪資收入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或

特定費用項目金額之餘額為所得額；與 2018年度以前以薪資收入為所得額計入綜合所得總額不同，為

數值連續性計，2019年度以後係以薪資收入計入綜合所得總額，並將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計入扣除(免

稅)額內。另為免失真，爰將所得淨額為零的課稅級距申報戶之扣除(免稅)額大於該等申報戶綜合所得

總額金額部分扣除，相關數值將與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統計專冊有所出入。 
17
 本文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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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薪資所得者繳納所得稅的情形，格外受外界關注18。分析最近 11 年來綜

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概況（如表 5.3 及圖 5.2），2012 年度至 2017 年度，薪資所

得應納稅額占整體結算申報應納稅額比率，除因兩稅合一制度自 2015 年度起

將可扣抵稅額由全額扣抵改為減半扣抵，公司因而大幅提前於 2014 年度發放

股利，造成 2014 年度薪資所得應納稅額占比短暫下滑外，其他年度之占比穩

定維持在 55%~57%之間。2018 年度雖因實施所得稅制優化調高薪資特別扣除

額，使其占比自 2017 年度之 57.3%下滑至 54.81%，惟 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

又再度上升，直至 2022 年度才下滑至 52.85%（推測係因 2021 年度上市櫃公

司獲利大幅成長，於次一年度大幅增加股利發放所致）。 

有關適用最高累進稅率（原則為 40%，2015 年度至 2017 年度則調高至

45%）申報戶繳納稅額之占比，除因 2015 年度將實施兩稅合一可扣抵稅額減

半扣抵，公司因而提前於 2014 年度發放股利，致 2014 年度達 56.62%外，2012

年度至 2017 年度介於 46%至 48%之間。惟 2018 年度以後因實施所得稅制優

化，將股利所得採併計綜合所得總額且按一定比率於限額內計算扣抵稅額或採

分開按單一稅率（28%）計算稅額，二擇一方式課稅，造成適用最高累進稅率

繳納稅額之占比大幅下滑至 39%，至 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才再行回升至

41.19%及 43.56%，亦同上開分析，係因 COVID-19 疫情，我國經濟成長較其

他國家優異，高所得者所得增加之幅度拉大所致。 

另依綜合所得稅統計專冊將稅前綜合所得總額區分為 5 分位，最高所得

與最低所得者差距倍數分析(詳如表 5.3)，自 2012 年度的 12.8 倍起，逐年遞增

至 2022 年度 15.3 倍，最近年度該所得差距倍數有逐漸增加趨勢（2014 年度陡

升至 14.1 倍及 2015 年度回落至 13.3 倍，同前開分析，推測因 2015 年度將實

施兩稅合一可扣抵稅額改為減半扣抵，公司大幅提前於 2014 年度發放股利，

致有陡升及回落之例外狀況）。 

 

 

 

 

 

 

 

 

                                                      
18
 貧富差距擴大 立委籲應檢討稅制，台灣醒報，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7243/7935659)，2024 年 5月 1 日。 

https://udn.com/news/story/7243/7935659)，2024年5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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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012 至 2022 年度綜所稅結算申報概況（二） 

單位：億元，%，倍數 

所得
年度 

結 算 申
報 應 納
稅額 A 

結 算 申
報 應 納
稅 額 成
長率 

薪 資 所
得 應 納
稅額 B 

薪 資
所 得
稅 額
占 比
B/A 

最 高 累
進 稅 率
繳 納 稅
額 C 

最高累
進稅率
繳納稅
額占比
C/A 

低 所
得 組
占 比
D 

高所
得組
占比
E 

高 低
所 得
差 距
倍 數
E/D 

2012 3,118.41 - 1,725.09 55.32% 1,474.22 47.27% 4.1 52.6 12.8 

2013 2,845.01 -8.77% 1,567.73 55.10% 1,301.63 45.75% 4.0 52.6 13.2 

2014 3,848.79 35.28% 1,764.88 45.86% 2,179.02 56.62% 3.9 54.4 14.1 

2015 3,200.53 -16.84% 1,805.63 56.42% 1,563.20 48.84% 4.0 52.9 13.3 

2016 3,241.93 1.29% 1,868.14 57.62% 1,553.22 47.91% 4.0 52.8 13.4 

2017 3,315.60 2.27% 1,899.89 57.30% 1,603.75 48.37% 3.9 52.9 13.6 

2018 2,923.55 -11.82% 1,602.26 54.81% 1,154.85 39.50% 3.8 53.1 13.9 

2019 3,053.17 4.43% 1,609.62 52.72% 1,202.73 39.39% 3.8 53.0 13.9 

2020 3,077.49 0.80% 1,696.17 55.12% 1,206.12 39.19% 3.7 53.0 14.3 

2021 3,552.54 15.44% 1,970.21 55.46% 1,463.33 41.19% 3.6 53.7 14.9 

2022 4,647.58 30.82% 2,456.46 52.85% 2,024.42 43.56% 3.6 55.0 15.3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各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統計專冊(2022 年度為初步統計專

冊)，本文編製。 

 

 

 

 

 

圖 5.2：2012 至 2022 年度薪資所得與最高累進稅率納稅比率概況19 

三、 問題研析 

(一) 綜合所得稅課稅稅基與經濟成長率關聯性 

近年來我國租稅負擔率（賦稅收入占國內生產毛額比例）與租稅分配的公平

                                                      
19本文編製。薪資所得稅額占比，係指全國薪資所得應納稅額合計數占全國結算申報應納稅額比率；最  
高累進稅率繳納稅額占比，係指適用稅率 40%申報戶應納稅額合計數占全國結算申報應納稅額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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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經常引發社會各界重視。依據財政部 2023 年財政統計20，我國租稅負擔

率從 2004 年的 12.0%，最低至 2010 年的 11.5%，至 2023 年也僅上升至 14.7%，

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會員國比較，除新加坡（2023 年 13.7 %）較我

國略低外，其他國家例如日本（2021 年 20.7%）、韓國（2022 年 23.8%）、美國

（2022 年 21.6%）、德國（2022 年 24.7%)等均較我國為高。 

所得稅具有平均社會財富、稅收豐富等優點，素有租稅女王之美稱，我國第

一大稅收來源係所得稅，自 2016 年度至 2023 年度之個人所得稅收入，除 2021

年度受證券交易稅大幅增加影響致個人所得稅占總賦稅收入之比率僅占 18.45%

外，其他年度之占比均在 20%以上，由此可見，政府為維持穩定充足的收入來

源，挹注國庫，適度藉由所得稅之課徵，自有其必要性。此外，所得稅之量能課

稅原則，具有縮小貧富差距之功效， 2019 年度至 2022 年度吉尼係數分別為每

戶 0.339、 0.340、0.341、0.34221，雖均低於警戒值 0.4，惟從其變化分析，似有

惡化貧富差距之趨勢，亦常為外界所質疑。 

綜合所得總額係經濟成長的果實，原則上該兩者乃呈正向關聯，依前開個人

所得稅實施概況分析，尚符合正相關性。惟以所得淨額（即課稅稅基）觀之，2012

年度之課稅稅基達 2.47 兆元，時至 2020 年度並未隨逐年之經濟成長而同步上

升，反而下降至 2.40 兆元，直至 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始分別上升至 2.62 兆元

及 3.25 兆元，終使課稅稅基大幅成長，究其主要原因，係在於修法增加扣除額

有關；另較大的成長幅度，主要係 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經濟成長率相對較高

所致。 

依照前開綜合所得總額與經濟成長的因果關係，在無其他修法因素下，課稅

稅基理應隨著經濟成長而同步穩定成長，惟高經濟成長率並非邁入已開發國家

之常態，我國 2021 年度經濟成長率雖達 6.62%， 2022 年度及 2023 年度則分別

僅為 2.59%及 1.28%22，可證我國經濟成長率無法長期維持高度成長；另我國正

面臨少子女化及人口負成長問題，未來繳納綜合所得稅人口有減少之可能。因此，

相關賦稅收入是否足以因應國庫需求，將是政府所應未雨綢繆之課題，容有再行

審視稅制合宜性之空間。 

(二) 免稅額及各項扣除額占綜合所得總額比重過大 

從現行各項扣除額的立法目的，可區分為二大類：（1）調整納稅能力、實現

租稅公平，及（2）配合政策目的、鼓勵特定行為等。第一個目的，主要係用以

衡量納稅義務人之納稅能力，考量其收入與支出面因素，落實量能課稅原則，

並以達成以下二項主要目標：（a）確保稅額負擔不會損害納稅義務人維持基本

                                                      
20
 財政部網站，https://service.mof.gov.tw/public/Data/statistic/Year_Fin/112 電子書

/htm/33100.pdf，最後瀏覽日 2024年 6 月 12日。 
21
 統計資料庫查詢結果 (dgbas.gov.tw)，最後瀏覽日 2024年 6月 6日。 

22
 同前註。 

https://service.mof.gov.tw/public/Data/statistic/Year_Fin/112
https://service.mof.gov.tw/public/Data/statistic/Year_Fin/112%E9%9B%BB%E5%AD%90%E6%9B%B8/htm/33100.pdf
https://nstatdb.dgbas.gov.tw/dgbasall/webMain.aspx?sys=100&funid=qryout&funid2=A018101010&outmode=8&ym=10800&ymt=11200&cycle=4&outkind=11&compmode=0&ratenm=%u7D71%u8A08%u503C&fldlst=111111111111111&compmode=0&rr=q10101x&&rdm=R1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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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能力，例如免稅額、標準扣除額、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及基本生活所需

之費用等；（b）強化所得稅制累進性，實現所得稅制公平，例如我國於 2018 年

度實施所得稅制優化方案，提高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第二個目的，例如儲蓄

投資特別扣除額具有鼓勵投資意願、購屋借款利息帶有提高民眾住宅自有比率

等。惟依國外研究（Goda，2011；Hiber & Turner，2014）顯示，為鼓勵消費行

為而設立之扣除額，如個人保險或投資創業等，租稅優惠多由高所得家戶享受，

且行為改變成效有限23，現行各項扣除額實施多年，立法背景與現況或有不同，

似可檢討政策有效性與合宜性。 

依前開個人所得稅實施概況（表 5.2）分析，扣除（免稅）額常年超過所得

總額 50%，2015 年度及 2018 年度修正所得稅法增加扣除額度，扣除（免稅）額

占所得總額比率從 2012 年度的 54.1%，分別上升至 2015 年度的 56.47%及 2018

年度的 63.57%，進而造成該二年度所得淨額負成長；至 2020 年度扣除（免稅）

額占所得總額比率仍高達 63.06%，如以 2020 年度與 2012 年度相較，所得總額

雖增加 1.058 兆元，然扣除(免稅)額竟增加 1.149 兆元，致使所得淨額未隨逐年

經濟成長而增加，反而呈減少局面，主因在於扣除（免稅）額有鉅額的增加。另

2022 年度綜合所得總額大幅增加，扣除（免稅）額占所得總額比率雖有下降，

惟仍高達 57.60%。其中，特別扣除額占總扣除額比重達 38.05%、免稅額占比

31.26%、標準扣除額占 20.56%、基本生活費差額 5.21%及列舉扣除額占 4.91%

（如表 5.4），列舉扣除額及特別扣除額列報情形如表 5.5 及表 5.6，列舉扣除額

主要以保險費、醫藥及生育費、購屋借款利息及捐贈扣除額為主；特別扣除額，

除薪資所得外，主要以儲蓄投資及身心障礙及幼兒學前等特別扣除為主。 

 

 

 

 

 

 

 

 

 

 

 

                                                      
23
 參考周德宇、羅光達、傅健豪，檢討綜合所得稅免稅額及各項扣除額之合理性，2010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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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2022 年度總扣除額24申報核定情形分析表 

   單位：萬元，% 

總扣除額 
扣除項目 

合計 免稅額 
標準 

扣除額 
列舉 
扣除額 

特別 
扣除額 

基本生活
費差額 

扣除金額(1) 
(億元) 

50,826 15,890 10,451 2,495 19,339 2,650 

占比 100.00% 31.26% 20.56% 4.91% 38.05% 5.21% 

金額排名 - 2 3 5 1 4 

平均扣除金額
(萬元)(1)/戶 

- 24.00 17.68 34.65 29.17 11.67 

平均金額排名 - 3 4 1 2 5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2022 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初步核定統計專冊，本文編製。 
註：平均金額免稅額及特別扣除額以申報戶數 663 萬戶、標準扣除額以 591 萬戶、列舉扣除額

以 72 萬戶、基本生活費差額以 227 萬戶計算。 
 

表 5.5：2022 年度列舉扣除額申報核定情形分析表 

                                                       單位：億元，% 

列舉 

項目 
合計 捐贈 保險費 

醫藥及生
育費 

災害 

損失 
房屋租金 

購屋借款
利息 

扣除金額 (1) 2,500 373 949 688 0.3 25 463 

占比% 100.00 14.92 37.96 27.52 0.12 1.00 18.52 

金額排名 - 4 1 2 6 5 3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2022 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初步核定統計專冊，本文編製。 

 

表 5.6：2022 年度特別扣除額申報核定情形分析表 

 單位：億元，% 

特別扣除 
項目 

合計 
財交 
損失 

薪資 
所得 

儲蓄 
投資 

身心 
障礙 

教育 
學費 

幼兒 
學前 

長期 
照顧 

扣除金額 19,339.15 0.15 14,941 1,601 1,445 162 762 428 

占比% 100.00 0.00 77.26 8.28 7.47 0.84 3.94 2.21 

金額排名 - 7 1 2 3 6 4 5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2022 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初步核定統計專冊，本文編製。 

                                                      
24
為利於各項扣除(免稅)額之比較，未將所得淨額為零的課稅級距申報戶(其扣除及免稅額合計大於綜合

所得總額)之各項扣除(免稅)額予以排除計算；並包含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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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25亦針對綜合所得總額達 200 萬元以上，卻免納綜合所得稅之申報戶

有增加趨勢26，提出質疑，認為調高扣除額度，高所得者所享受的減稅利益亦

隨同增加。以表 5.4 與表 5.7 比較顯示，該等申報戶申報列舉扣除額每戶平均

達 259 萬元，遠高於整體每戶平均 34.65 萬元，每戶平均之免稅額及特別扣除

額亦分別為 61.46 萬元及 73.32 萬元，而高於整體每戶平均的 24 萬元及 29.17

萬元，高所得者利用扣除額享受租稅優惠效果確實較高。 

表 5.7：2022 年度綜合所得總額達 200 萬元以上所得淨額為零之申報戶 

                       扣除額申報情形分析表          單位：萬元，% 

總扣除額 
扣除項目 

合計 免稅額 
標準 

扣除額 
列舉 
扣除額 

特別 
扣除額 

基本生活
費差額 

扣除金額(1) 127,166 19,545 471 82,403 23,316 1,431 

占比% 100.00 8.76 0.08 82.57 7.95 0.13 

金額排名 - 2 5 1 3 4 

平均扣除金額 
(1)/318 戶 

400 61.46 1.48 259.13 73.32 4.5 

平均金額排名 - 3 5 1 2 4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2022 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初步核定統計專冊，本文編製。 

註：2022 年度綜合所得總額達 200 萬元以上所得淨額為零之申報戶共 318 戶。 

綜合所得稅各項扣除額之類別、適用範圍與金額多寡，直接影響納稅義務

人之租稅負擔，常成為外界所關注之議題，經統計第 10 屆立法委員（任期自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所提所得稅法第 17 條扣除額修正草案

計 55 案，63 項27；第 11 屆立法委員（任期自 2024 年 2 月 1 日至 2028 年 1 月

31 日）自上任迄 2024 年 6 月 18 日止，短短數月期間，亦已提出修正相關扣

除額草案計 20 案，21 項28，多數提案係為提高扣除金額、增列扣除項目或擴

大適用範圍，將再行提高總扣除（免稅）額，進一步提高其占綜合所得總額比

率及高所得者適用較高減稅利益，而有加深貧富差距之疑慮。 

(三) 高低所得差距持續擴大 

依據世界經濟論壇（WEF）2024 年 1 月發布之《2024 全球風險報告》29

顯示，未來因知識、技術、收入及財富更加集中，加劇貧富兩極化，將成為世

界各國面臨之一大挑戰。行政院主計總處 2024 年 4 月 29 日發布我國 2022 年

                                                      
25
 稅改嘉惠富人 高所得免稅者大增 - 財經焦點 - 中國時報 (chinatimes.com) ，最後瀏覽日 2024年

7 月 1 日。 
26
 綜合所得總額達 200萬元以上，卻免納綜合所得稅之申報戶，2020年度為 217戶、2021年度為 239

戶，至 2022 年度為 318 戶。 
27
立法院全球資訊網 - 法案查詢 (ly.gov.tw) ，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6月 18 日。 

28
 同前註。 

29
 World Economic Forum. (2024). 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4 , 19th Edition — Insight Report.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40701000470-260110?chdtv
https://www.ly.gov.tw/Pages/Search.aspx?nodeid=107&sid=0
https://www.weforum.org/publications/global-risks-report-2024/
https://www.weforum.org/publications/global-risks-report-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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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統計及 2021 年家庭財富分配統計結果，將 2021 年底全國家庭財富區分

為五等分，第 1 分位組平均每戶 77 萬元，第 5 分位組平均每戶 5,133 萬元，

差距為 66.7 倍，與 1980 年之差距為 16.8 倍相較，家庭財富差距倍數持續擴

大30。 

綜合所得稅除作為挹注政府收入主要來源之財政目的外，由於綜合所得

稅屬直接稅，可針對納稅義務人的不同情境課以不同稅負，相較於其他稅目

別，更能直接實踐量能課稅或扶助經濟弱勢的理念，因此，綜合所得稅常被認

為是實現財富重分配，改善貧富差距的重要政策工具。爰綜合所得稅基於租稅

公平及量能課稅原則，採累進稅率課稅，原應以達到縮小所得差距為其目標，

惟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結果31 （如表 5.8）顯示，近年來家庭每戶

可支配所得高低差距倍數有擴大趨勢。 

    表 5.8：家庭（五等分位）之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高低差距倍數 

年度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倍數 6.08 6.05 6.06 6.08 6.07 6.09 6.10 6.13 6.15 6.15 

註：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本文自行整理。 

另依前開表 5.3 資料分析，將稅前綜合所得總額區分為 5 等分位，最近

11 年來高低所得差距倍數最高為 2014 年度 14.1 倍，2015 年度實施回饋稅制

下降至 13.3 倍，惟 2016 年度起逐年擴大至 2022 年度 15.3 倍（第 1 分位所得

占全部所得比率為 3.6%，第 5 分位所得占全部所得比率為 55%，高低所得差

距倍數達 15.3 倍）。再以 2022 年度稅後所得（綜合所得總額減除應納稅額並

加回股利可抵減稅額）分析（詳表5.9），第1分位所得占全部所得比率為3.8%，

第 5 分位所得占全部所得比率為 52.5%，高低所得差距倍數為 13.8 倍，較之

稅前綜合所得總額，雖小幅縮小高低所得差距倍數 1.5 倍（13.8 倍減 15.3 倍），

惟其高低所得差距倍數亦有逐步升高趨勢。 

綜上，無論以財富分析、家庭收支調查或綜合所得稅申報資料分析，均

可獲得所得差距不但未縮小反而有惡化之現象，現行所得稅制度似未妥適發

揮縮小貧富差距之功能。 

 

 

 

 

 

                                                      
30
 中央社，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405035006.aspx，最後瀏覽日 2024年 6 月 12日。 

31
 行政院主計總處網站，(https://www.stat.gov.tw/News_Content.aspx?n=3908&s=231908)，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5 月 14 日。 

https://www.stat.gov.tw/News_Content.aspx?n=3908&s=231908)，最後瀏覽日%202024年5月14
https://www.stat.gov.tw/News_Content.aspx?n=3908&s=231908)，最後瀏覽日%202024年5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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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2022 年度綜合所得總額高低所得差距倍數縮小分析表 

單位：億元，% 

分位別 
綜合所
得總額 

分位占
比 

稅負 
稅後所
得總額 

分位占
比 

稅後所得差
距縮小倍數 

第 1 分位 2,775 3.6% -19 2,794 3.8% - 

第 2 分位 6,483 8.45% -17 6,500 8.95% - 

第 3 分位 9,859 12.85% 12 9,847 13.56% - 

第 4 分位 15,437 20.12% 98 15,338 21.13% - 

第 5 分位 42,159 54.96% 4,043 38,115 52.50% - 

合計 76,714 100% 4,118 72,595 100% - 

第 1 分位與第 5
分位差距倍數 

- 15.3 - - 13.8 1.5 

  資料來源：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2022 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初步核定統計專冊，本文編製。 

(四) 薪資所得應納稅額占總應納稅額比率過大 

      依前開表 5.3 資料分析，最近 11 年來綜合所得稅申報資料中，薪資所得

應納稅額占整體結算申報應納稅額比率，2012 年度至 2017 年度（2014 年度

除外），穩定維持在 55%~57%之間，2018 年度雖因實施所得稅制優化調高薪

資特別扣除額，使其占比自 2017 年度之 57.3%下滑至 54.81%，惟 2020 年度

及 2021 年度又再行上升，直至 2022 年度才下滑至 52.85%。                    

    就所得分類而言，一般可區分為勞動所得(labor income)及資本利得

(capital income)，我國綜合所得稅原係就個人各類所得合併加總為綜合所得總

額，減除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綜合所得淨額按累進稅率計算應納稅額，惟隨

時間演進，基於各種政策目的考量後，部分資本利得改按單一稅率分開計稅

（如股利所得）、就源扣繳（如個人持有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各種短期

票券、證券化商品及從事附條件交易之利息所得與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

或分開申報（房地交易所得）方式完稅，甚或為免稅（證券及期貨交易所得）

規定而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課稅，又勞動所得多屬庶民所得來源，相較於資

本利得為資本家之大宗所得來源，綜合所得稅長期以薪資所得為大宗，產生

課稅公平面疑慮。 

四、 優化策略 

    為優化所得稅制，減輕民眾租稅負擔，財政部近年已推動多項租稅改革

措施，包含 2017 年度起每年依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4 條規定公告每人基本

生活所需費用、2018 年度起實施所得稅制優化方案調高 4 項（標準扣除額、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身心障礙特別扣除及幼兒學前特別扣除）扣除額及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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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起實施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2024 年 1 月 1 日起擴大適用幼兒學前特別

扣除額及將房屋租金支出由列舉扣除改為特別扣除規定，減輕育兒家庭及租

屋族租稅負擔等。另持續推動擴大稅基措施，促進租稅公平，例如自 2016 年

度及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分別推動房地合一所得稅制 1.0 及 2.0、2021 年度起

個人未上市（櫃）股票交易所得計入基本所得額課稅及 2023 年度起施行個人

受控外國企業稅制（CFC）等。 

鑑於前述分析現行個人所得稅制所衍生之問題，考量租稅公平及修法實

務可行性，茲研提以下建議，期達縮小貧富差距，改善所得重分配效果： 

(一) 短期 

    由於 2021 年度經濟大幅成長，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課稅稅基增加，已

適度減輕國庫壓力，短期內或可考量在總稅額不變情形下，以減輕薪資所得

者租稅負擔，縮小貧富差距，改善所得重分配為目標，併同進行下列改革： 

1.檢討股利分開計稅適用 28%稅率之妥適性 

    我國自 1998 年度起實施整合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綜合所得稅之兩稅合一

制度32，針對股利所得採全額設算扣抵（full imputation）法，消弭股東稅負

過重，不利投資情形。自全額設算扣抵制實施以後，隨著各國紛紛放棄設算

扣抵制做法，我國於 2015 年度實施財政健全方案，將原全額設算扣抵，改

成減半扣抵，亦即百分之五十股利所得課稅之兩稅合一制度。嗣後，考量國

際化、自由化的影響，多數國家常用降低稅負吸引資金，財政部爰委託中華

財政學會研究「我國股利所得課稅及兩稅合一制度之檢討」，並修正所得稅

法，於 2018 年度起實施所得稅制優化，股利所得改採併入綜合所得總額申

報並於限額內按一定比率計算可抵減稅額，或按 28%單一稅率分開計稅合

併申報，由納稅義務人擇一方式申報課稅。 

    依據立法院第 9 屆第 4 會期財政委員會第 6 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33，財

政部就「行政院所提稅制改革是否造成劫貧濟富加大貧富差距」專題報告指

出，為建立符合國際潮流且具競爭力之股利所得稅制，提高投資意願，爰廢

除兩稅合一部分設算扣抵制度，訂定股利所得課稅新制，股利所得可就併入

綜合所得總額課稅，並按 8.5%計算可抵減稅額（每一申報戶上限 8 萬元），

抵減其應納稅額，抵減有餘尚可退稅；或按 26%（之後修法版本為 28%）稅

率分開計算稅額，與其他所得計算之應納稅額合併報繳。該 26%稅率與德國

（ 26.375%）、義大利（26%）分離課稅稅率，及按 2015 年度綜合所得稅申

                                                      
32
世界各國實施兩稅合一制度，主要有「完全設算扣抵法」、「部分設算扣抵法」、「股利所得免稅法」、

「部分股利所得免稅法」、「傳統法」、「修正傳統法」等六大類。 
33
立法院議事暨公報資訊網

（https://ppg.ly.gov.tw/ppg/SittingCommitteesInfo/download/communique1/final/pdf/106/84/LC

IDC01_1068401_00002.pdf），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月 5 日。 

 

https://ppg.ly.gov.tw/ppg/SittingCommitteesInfo/download/communique1/final/pdf/106/84/LCIDC01_1068401_00002.pdf
https://ppg.ly.gov.tw/ppg/SittingCommitteesInfo/download/communique1/final/pdf/106/84/LCIDC01_1068401_00002.pdf
https://www.stat.gov.tw/News_Content.aspx?n=3908&s=231908)，最後瀏覽日113年5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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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資料計算現制下適用 30% 以上稅率者有效稅率 25.73%相當。 

  該稅制變革自有其政策考量，惟依前開表 5.2 顯示，其在 2018 年度經

濟成長率 2.79%、綜合所得總額成長率 3.46%之情況下，仍造成該年度課稅

稅基較上一年度減少 13.98%，迨至 2021年度因該年度經濟成長率達 6.62%、

綜合所得總額成長率達 4.62%，課稅稅基始恢復稅制變革前（2017 年度）之

水準；2018 年度適用最高累進稅率 40%繳納稅額占比亦自上一年度之

48.37%下降至 39.50%，高低所得差距倍數拉大 0.3 倍，雖該稅制變革將營

利事業所得稅稅率自 17%提高至 20%，以減少所得稅收入之損失，惟對於

縮小貧富差距，似有不利影響。另比較個人各類所得所適用之稅率，除所得

稅法第 14 條之 1 規定之金融商品利息所得採扣繳稅款（扣繳率 10%）分離

課稅、同法第 14 條之 4 個人房地合一稅制按房地持有期間課以 20%至 45%

之差別稅率（自住房地另有 400 萬元之免稅額且適用單一稅率 10%）外，同

法第 14 條之各類所得，皆納入綜合所得總額計算課稅所得並適用累進稅率

計算應納稅額，對於適用較高累進稅率之高所得者而言，其股利所得皆選擇

適用 28%分開計稅，與勞動所得者（例如薪資所得、執行業務所得）適用累

進稅率（最高為 40%）相較，似有獨厚股利所得者，允宜檢討股利適用稅率

28%分離課稅之妥適性。 

參照 OECD 會員國採股利分開計稅之國家中，其股利最高稅率詳如表 

5.10，其中比利時、荷蘭及以色列更高達 30%。另以丹麥、挪威、瑞典及芬

蘭等北歐四國自 1990 年代開始，陸續採行雙元所得稅制度的精神與樣貌，

將勞動所得與資本利得分開課稅為例，該等國家實施雙元稅制的背景，主要

係因北歐國家為支撐龐大社福支出，租稅負擔較重，不利與其他歐洲國家進

行資本競爭，為因應國際資本之高度流動性，並降低國內資本外移誘因，爰

建構低稅率之稅制環境，並透過簡化租稅制度，降低納稅義務人稅務遵循成

本及稽徵機關查緝成本，提升稅務行政效能。惟目前北歐四國稅制實務上與

理論上之雙元所得稅制已大不相同，例如丹麥（勞動所得稅率 12.11%及 15%，

來自股票之交易所得及股利所得，依所得金額適用稅率分為 27%及 42%）、

瑞典（勞動所得稅率 20%，資本利得稅率 30%）之資本所得稅率，已逐漸高

於勞動所得稅率34。 

因此，建議檢討股利分開計稅適用 28%稅率之妥適性，可適度參酌前開

國家稅率，逐步提高其適用稅率，或參照房地合一稅制按股利金額多寡設計

差別稅率之選項，後者之最高稅率可低於綜合所得總額適用之最高累進稅率，

以彰顯政府仍具鼓勵投資之用意，並趨向縮小貧富差距之政策目標。 

 

 

                                                      
34 資料來源：IBFD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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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0：2016 年度 OECD 會員國股利所得分開計稅最高稅率表 

                                                     單位：% 

國家 德國 義大

利 

挪威 比利

時 

奧地

利 

荷蘭 葡萄

牙 

以 色

列 

一般所得

稅率 

14 

23.97 

42  

45 

23 

27 

38 

41 

43 

24 

24.93 

26.41 

35.52 

38.52 

25  

30  

40  

45  

50 

25  

35  

42  

48  

50  

55 

36.55 

40.8 

52 

14.5 

28.5 

37 

45 

48 

31 35 

47 

股利所得

稅率 

26.38 26 24 30 27.5 30 28 30 

資料來源：財政部委外研究計畫「我國兩稅合一制度現況檢討與未來改革方向」蒐集經
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之股利所得課稅制度資料、IBFD 資料庫、各國財政部
網站。 
註：以上表列國家股利所得採分開計稅。 

2.降低薪資所得者稅收占比部分 

    大部分薪資所得者取自僱用者支付之薪資報酬，均全額列報薪資所得，未

扣減提供服務（勞務）之成本費用，爰有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之設計，以簡化

稅制與稅政。2019 年度起，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類規定薪資所得之

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或

與提供勞務直接相關且由所得人負擔之職業專用服裝費、進修訓練費及職業上

工具支出等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35。另為健全稅制，避免物價上漲而加

重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之負擔，所得稅法第 5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薪資所

得特別扣除額之調整，準用同法第 5 條第 1 項及第 4 項有關免稅額調整方式，

每遇消費者物價指數較上次調整年度之指數上漲累計達 3%以上時，按上漲程

度調整，以合理反映賺取薪資所得之成本費用。 

為適度降低薪資所得者稅收占比，以減輕薪資所得者租稅負擔，建議採行

下列方案： 

                                                      
35
 依 2017 年 2月 8日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七四五號解釋，所得稅法關於薪資所得之計算，僅許薪資所

得者就個人薪資收入減除定額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而不許其於該年度之必要費用超過法定扣除額

時，得以列舉或其他方式減除必要費用，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 7條平等權保障之意旨不符。基於現行

薪資所得依第 17條第 1項第 2款第 3目之 2規定採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2018 年度為新臺幣 20 萬

元）方式，對中低所得者較為有利，具徵納兩便效果。另考量部分所得人賺取薪資收入之必要費用可能

高於該扣除額，為符合上開司法院解釋意旨，新增得採舉證費用核實減除方式，爰修正明定薪資所得之

計算，以全年薪資收入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但與提供勞務直接相關且實際由所

得人負擔之特定必要費用超過該扣除額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核實自薪資收入中減除，以其餘額為所

得額，不得再重複減除上開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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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高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依 2022 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初步統計專冊顯示，薪資所得占綜合所

得總額達 73.70%，另依前開表 5.3 顯示，常年來薪資所得應納稅額占全

部應納稅額均超過 50%，雖 2022 年度微降至 52.85%，似仍有再行減輕

薪資所得者稅負之空間。考量一般民眾大多為受薪階層，為減輕庶民經

濟負擔，建議在總稅收不變情形下，以提高股利分開計稅稅率或取消股

利分開計稅所增加之稅額，作為提高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之用。 

（2）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逐年配合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 

就所得稅法第 5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有關該扣除額按消費者物價指數調

整須累計達 3%之年度始予調整，惟所得稅係採年度結算申報，消費者物

價指數累計未達 3%之年度，不得調整扣除額，將產生通膨稅之效果，建

議修正為每年隨物價指數調整，以使民眾得以同步適用調高後之薪資所

得特別扣除額，俾免時間落差，致民眾在物價上漲未達 3%之年度僅名目

所得增加，但實質所得減少，卻造成多繳納所得稅。 

(二) 中長期 

    我國業邁入已開發國家，經濟成長率尚無法持續維持高度成長；又我國正

面臨少子女化及人口負成長，未來繳稅人口有減少之可能等問題，中長期而言，

應思考在稅制上如何充裕國庫，以提供政府施政所需。因此，在此階段應以避

免侵蝕稅基，適度擴大稅基為目標，建議可就高所得者在所得稅法規定部分，

適度要求其繳納一定金額之稅額[其方式可採方式一、設定總扣除額上限或方

式二、實質稅率未達一定比率者，應就差額稅率繳足補充稅額]，併同檢討相

關扣除額項目與金額之合宜性；另可採檢討基本所得額加計項目納入一般所得

課稅與基本所得額之扣除額等方式進行改革： 

1.高所得者應繳納一定金額之稅額 

    依表 5.2 顯示，扣除（免稅）額常年超過所得總額 50%，外界亦對綜合

所得總額達 200 萬元以上卻免納綜合所得稅提出質疑，又立法委員常以提高

扣除金額、增列扣除項目或擴大適用範圍等提案修正所得稅法，將滋生擴大

貧富差距之疑慮。為防止稅基侵蝕，擴大稅基，爰建議可就所得達一定金額

以上者，於總扣除額設定上限，或以實質稅率未達一定比率者，應就差額稅

率繳足補充稅額，避免稅基流失，方案如下： 

（1）方式一：設定總扣除額上限 

計算可扣除總額，按所得總額級距訂定扣除額比率（依所得總額遞減)，

可扣除金額不得低於申報戶基本生活費總額。 

※方案內容 

A.適用對象：以所得總額（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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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200 萬元之申報戶為例 

B.可扣除總額=｛［免稅額+標準或列舉扣除額（排除醫藥及生育費、

災害損失列舉扣除額）+特別扣除額+基本生活費差額+投資新創事

業公司減除金額]｝×扣除額比率+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列舉扣

除額}≧申報戶基本生活費總額 

申報戶所得總額 

(單位：萬元) 
扣除額比率 

200-600 90% 

600-1,000 80% 

1,000-3,000 70% 

3,000-5,000 60% 

5,000 以上 50% 

最低得扣除金額：申報戶基本生活費總額 

※釋例 

申報戶（4 人）之綜合所得總額 5,000 萬元，扣除額列報 1,000 萬元

（包含醫藥及生育費 100 萬元），則本方案實際得扣除金額如下： 

A.計算可扣除總額為 900 萬元（1,000 萬元-100 萬元） 

B.可扣除總額上限金額為 450 萬元［900 萬元×50%，高於家戶之基

本生活費總額 80.8 萬元（112 年度每人基本生活費 20.2 萬元×4

人）］ 

C.實際可扣除金額為 550 萬元（醫藥及生育費 100 萬元+可扣除總額

上限金額 450 萬元） 

※利弊分析 

利： 

A.綜合所得總額未超過 200 萬元之申報戶(依 111 年度申報核定初步

統計專冊，將所得區分為 20 分位，約第 17 分位以下之 564 萬戶，

占總申報戶 663萬戶之 85%)不受影響，受本方案影響族群僅約 100

萬戶(占比 15%)，目標明確。 

B.可避免高所得者列報高額免稅額及扣除額，致繳納少許稅額或無須

繳稅，維護租稅公平，且可保障列報醫藥及生育費列舉扣除額者之

生存權，並維護列報災害損失列舉扣除額者之財產權。 

C.可扣除總額上限及扣除額比率可隨政策彈性調整，倘未來修法新

增不具排富規定之扣除額項目，可適度避免侵蝕稅基。 

D.按所得總額訂定差別扣除額比率，並與申報戶基本生活總額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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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可兼顧申報戶之扣抵權益。 

弊： 

A.涉及所得稅法第 17 條免稅額及各項扣除額之修法，立法委員所提

相關扣除額修正草案可能以設有總扣除額上限為由，要求照案通

過，恐使稅制複雜化。 

B.將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列舉扣除額作為例外排除項目，恐引發

外界要求就其他項目(如幼兒學前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援引比

照，影響方案效果。 

（2）方式二：實質稅率未達一定比率者，應按其所得總額就實質稅率與

該一定比率之差額稅率繳足所得稅 

    近二十年來，各國為吸引外資、振興經濟，紛紛進行租稅競相

逐底，但也引發各國財政危機，OECD 為因應全球化及經濟數位化

發展，防杜跨國企業利用國際間稅制差異進行租稅規避，防止稅基

侵蝕及利潤移轉（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BEPS），於 2021

年 12 月 20日發布全球最低稅負制（Global Minimum Tax，GMT）

立法範本，包含適用範圍、基本名詞定義、有效稅率、最低稅負補

充稅額計算公式、併購交易相關調整、申報作業、申報之避風港條

款與租稅管轄區間之合作，以及過渡期等措施。嗣於 2023 年 2月

2日發布第二支柱 GMT 的行政實施指引，作為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

行動計畫的一部份，以解決數位經濟時代衍生之課稅挑戰。 

上開GMT適用對象係前4年度合併財務報表年收入，至少有2年

度達7.5億歐元之跨國企業集團。適用原則為符合要件之跨國企業

集團於各租稅管轄區之有效稅率應達全球最低稅率15%，當集團成

員所在租稅管轄區有效稅率低於15%時，徵稅原則如下： 

A. 所得涵蓋原則(Income Inclusion Rule，IIR)：原則由集團最終

母公司(Ultimate Parent Entity，UPE)向其所在之租稅管轄區

補足差額稅款。 

B. 徵稅不足之支出原則(Undertaxed Payment Rule，UTPR)：該原

則為IIR原則之備援機制，倘前開補充稅無法依IIR補徵時，

剩餘補充稅將按有形資產及員工人數比例分配予實施UTPR之

租稅管轄區，獲配補充稅之租稅管轄區得以限制或否准該轄

區成員列報費用或其他方式補稅。 

C. 合格當地補充稅制度(Qualified Domestic Minimum Top-up 

Taxes，QDMTT)：為尊重並保障各租稅管轄區課稅自主權，

OECD另建立QDMTT供各租稅管轄區自行選擇採行與否，倘

一租稅管轄區實施該制度，當跨國企業集團於該轄區集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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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有效稅率低於15%時，該轄區優先取得補足至15%差額稅

款之課稅權。 

如前所述，列報相同金額之列舉扣除額，對適用最低稅率

5%與適用最高稅率40%之申報戶，具有35%的租稅效益落差，從

我國個人綜合所得稅申報案件中發現高所得者經常利用大額捐

贈費用扣除以減少應納稅額，此種租稅規避（或稱合法節稅）

已造成稅基侵蝕。參酌OECD防止稅基侵蝕租稅規避第二支柱措

施之意旨，如申報戶應納稅額與綜合所得總額之比率（實質稅

率），未達ㄧ定比率者，應就其所列報之捐贈費用，按該一定

比率與實質稅率之差額比率（即「差額稅率」）計算之金額計

入應納稅額，將可對捐贈政府（例如公立學校、博物館、美術

館等）或運動產業等扣除額無上限金額，而造成侵蝕稅基問題

，產生抑制效果。因此，建議對達到一定金額之高所得總額者

之實質稅率未達一定比率者，應就列報捐贈費用按差額稅率計

算補充稅額，併計入結算申報應納稅額，一併繳納。 

2. 檢討相關扣除額項目與金額之合宜性 

     承上，為提高前開二方式之政策效果，宜配套滾動檢討相關扣除額項

目與金額之合宜性，舉例如下： 

（1）保險費： 

現行規定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直系親屬之人身保險、勞工保

險、國民年金保險及軍、公、教保險之保險費，每人每年扣除數額

以不超過 24,000元為限，但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不受金額限制。

所得稅法關於保險費扣除規定，係於 1955 年度制定，經數度修正

至目前規定，其立法目的係當時投保保險觀念未普遍，為鼓勵參加

保險，爰訂定該項扣除額。惟目前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統

計，我國 2023 年度人壽保險投保率達 263.53%，無論保險密度、

保險滲透度，均在世界各國名列前矛36，投保保險已為民眾普遍認

知，似已無須再提供租稅優惠予以鼓勵。爰建議有關非強制性之保

險，允應予排除適用保險費扣除額，但為因應高齡化社會來臨，鼓

勵投保長期照顧保險，宜修正以投保長期照顧保險所支出之保險

費，並在一定限額內始得列報保險費扣除額。 

（2）調降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上限： 

所得稅法關於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上限 27 萬元之規定，係為鼓勵

儲蓄投資所制定，於 1989 年 12 月 30 日修正公布，如以取得 27

萬元之金融機構存款利息、上市公司股利，按立法當時郵政儲金一

                                                      
36 統計資料-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全球資訊網 (ib.gov.tw) ，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月 12日。 

https://www.ib.gov.tw/ch/home.jsp?id=48&parentpath=0,4
https://www.stat.gov.tw/News_Content.aspx?n=3908&s=231908)，最後瀏覽日113年5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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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定期儲金存款利率為 6.25%，換算本金為 432 萬元。考量近年

國內資金充沛，股匯市一片榮景，利率水準與立法當時迥然不同，

2024 年 3 月 27 日起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存款利率已調整為

1.725%，以該限額及上開現行利率換算本金高達 1,565 萬元，對持

有如此金額之高財富者，實不宜提供租稅優惠，爰建議配合利率變

動，將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限額由 27 萬元適度調降，或明定「每年

扣除上限，以一定本金按當年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存款利率

換算之金額為限」，以維護租稅公平。 

3.檢討基本所得額之扣除額與基本所得額加計項目納入一般所得課稅 

    我國現行於所得稅法採屬地主義課稅，另於所得基本稅額條例兼採屬人

主義課稅，將海外（包含國外、香港及澳門等）所得納入課稅範圍，該條例

規定所計算之基本所得額得於扣除 600 萬元（該扣除金額，每遇消費者物價

指數較上次調整年度之指數上漲累計達 10%以上時，按上漲程度調整，2024

年度為 750 萬元）後，計算個人基本稅額課稅。2005 年行政院送請立法院

審議之草案版本認為，當時與我國簽定租稅協定國家僅 19 個，在相關配套

措施尚未完成前，不宜冒然實施海外所得課稅，爰未將海外所得納入草案內

容，復經立法委員提案通過將海外所得課稅規定納入條文內容，惟所得基本

稅額於 2006 年度起實施，為建立配套措施，海外所得納入課稅則給予緩衝

期，延至 2010 年度起實施。另前開海外所得得扣除金額 600 萬元之門檻，

行政院係為降低推動海外所得納入最低稅負制之阻力，原提案版本係以 800

萬元為門檻，並估計每年影響戶數約 9 千戶。37惟海外所得納入最低稅負課

稅之起徵條件過高，同一申報戶全年之海外所得合計數必須達 100 萬元以上

始須全部計入，並有 600 萬元扣除額，自 2006 年度實施（海外所得納入基

本所得額課稅自 2010 年實施）至 2022 年度止，核定繳納基本稅額件數最多

為 2007 年度 4,166 件，最少為 2016 年度 813 件38，似不如原先預估之影響

戶數。 

再者，現行個人海外所得課徵最低稅負，其基本稅額採 20%單一稅率計

算，與個人綜合所得稅最高稅率 40%有一段差距，並與綜合所得稅採累進稅

率之量能課徵精神並不相符，與境內所得相較，有違租稅公平。 

考量此一制度實施已屆滿 13 年，該得扣除金額，僅為降低推動海外所

得納入最低稅負制之阻力而設，時至今日與施行初期之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背

景已大不相同，允宜檢討其合宜性。 

綜上，為維護租稅公平，縮小貧富差距，擴大稅基，充裕國庫，有關基

                                                      
37
 立法院第 6 屆第 2 會期財政委員會第 11次及第 16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立法院公報 094 卷 067 期及

074期，立法院全球資訊網（ly.gov.tw），最後瀏覽日 2024年 7月 12日。 
38
 資料來源：各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統計專冊，表 102-2，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https://www.ly.gov.tw/Pages/Search.aspx?nodeid=107&s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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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得稅制度，建議逐步修正如下： 

（1）降低基本所得額之扣除額度 

依上開說明，行政院原提案版本係將基本所得額之扣除額以

800 萬元為門檻，並估計每年影響戶數約 9 千戶，惟實際實施情況，

每年影響戶數，至多 4,166 件，甚而僅 813 件，2022 年度亦僅達

3,387 件，與原先預估影響戶數甚遠，爰宜適度調降扣除額度，以

提高適用戶數，俾符合原立法目的。 

（2）將個人海外所得納入所得稅法原則性規範並就其在所得來源國繳納

之所得稅得於規定之限額內扣抵 

    世界主要經濟體之綜合所得稅制度採屬地主義課稅者，僅新加

坡、泰國、馬來西亞、香港等，多數國家（例如英國、美國、德國、

法國、日本及韓國等)係採屬人兼屬地主義，即居住者應就全球所得

課稅，非居住者就國內來源所得課稅39。原行政院提案未將海外所得

納入一般所得稅額，係認為我國與其他國家簽定之租稅協定甚少，建

議配套措施完成後再行修正，且終極目標係將納入所得稅法課稅40，

究其主要考量應係課稅資料之掌握與否。時至今日，目前我國已與

35 個國家簽署生效全面性所得稅協定41，並依稅捐稽徵法第 5 條之 1

規定建立自動交換稅務用途資訊之金融帳戶資訊共同申報及盡職審

查準則（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CRS），且與協定夥伴國執行跨

境稅務用途資訊交換合作等措施，另積極與美國洽簽臺美簽署避免

雙重課稅協定(Agreement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and the 

Prevention of Fiscal Evasion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ADTA)42，

簽約國已由 19 國增為 35 國，海外所得課稅資料掌握度，已持續提

升中。況且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中，雖有未完全掌握課稅資料之所

得，例如租賃所得等地下經濟所得或個人受控外國公司制度 CFC，

均已分別納入所得稅法中課徵綜合所得稅或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

定就基本所得額課稅，因此，建議將海外所得納入所得稅法之綜合所

得總額課徵所得稅，並參照所得稅法第 3 條第 2 項規定，修正所得

稅法第 2 條規定，個人來自中華民國境外之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國稅

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得取得合法納稅憑證在其應納稅額中扣抵，惟

其扣抵之數，不得超過因加計境外所得，而依國內適用稅率計算增加

之結算應納稅額，俾與世界接軌，保障我國課稅權並擴大稅基。 

                                                      
39
 IBFD 資料庫，最後瀏覽日 2024年 7月 12日。 

40
 同註 35 

41
 叁、我國協定網絡-財政部全球資訊網 (mof.gov.tw) ，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月 12 日。 

42
 經長：速簽台美避免雙重課稅協定 | 稅務法務 | 產經 | 聯合新聞網 (udn.com) ，最後瀏覽日 2024

年 7月 12日。 

https://www.stat.gov.tw/News_Content.aspx?n=3908&s=231908)，最後瀏覽日113年5月14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191?cntId=82769
https://www.stat.gov.tw/News_Content.aspx?n=3908&s=231908)，最後瀏覽日113年5月14
https://udn.com/news/story/7243/8051990
https://www.stat.gov.tw/News_Content.aspx?n=3908&s=231908)，最後瀏覽日113年5月14
https://www.stat.gov.tw/News_Content.aspx?n=3908&s=231908)，最後瀏覽日113年5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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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所得稅為直接稅，其對納稅義務人直接產生影響，所得稅法的修正讓納稅

義務人最有感，也最為頻繁，每次的修法，都有其政策考量，從立法者、政

府、納稅義務人或學者研究的角度，均存有不同理想，包括維護稅制公平、照

顧弱勢族群、避免侵蝕稅基、縮小貧富差距等，不一而足，其中稅基侵蝕及課

稅公平向為眾所矚目。如前所述，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存有侵蝕稅基及惡化貧富

差距問題，本文所提出優化稅制策略之短期與中長期建議，簡述如下： 

  （一）短期 

1.檢討股利分開計稅適用 28%稅率之妥適性 

建議在低於綜合所得總額適用之最高累進稅率之前提下，適度提高股利

分開計稅適用稅率，或參照房地合一稅制按股利金額多寡設計差別稅

率，以彰顯政府仍具鼓勵投資之用意，並趨向縮小貧富差距之政策目

標。 

2.降低薪資所得者稅收占比部分 

( 1 ) 提高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建議在總稅收不變情形下，以提高股利分開計稅稅率或取消股利分

開計稅所增加之稅額，作為提高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之用。 

( 2）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逐年配合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 

（二）中長期 

1.要求高所得者應繳納一定金額之稅額 

（1）設定總扣除額上限。 

（2）實質稅率未達一定比率者，應按其所得總額就實質稅率與該一定比率

之差額稅率繳足所得稅。 

2.檢討相關扣除額項目與金額之合宜性 

（1）建議保險費扣除額排除非強制性之人壽保險，並增訂以投保長期

照顧保險所支出之保險費在一定限額內得列報保險費扣除額。 

（2）調降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上限，建議配合利率變動，將儲蓄投資

特別扣除限額由 27 萬元適度調降，或明定「每年扣除上限，以一定

本金按當年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存款利率換算之金額為限」，

以維護租稅公平。 

3.檢討基本所得額之扣除額與基本所得額加計項目納入一般所得課稅 

（1）降低基本所得額之扣除額度。 

（2）將個人海外所得納入所得稅法原則性規範並就其在所得來源國繳納

之所得稅得於規定之限額內扣抵。 

「課稅猶如拔鵝毛，要讓鵝不痛！」2014 年財政健全方案或 2018 年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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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制優化方案，雖提出對弱勢族群者有利租稅措施，亦有對富人增稅之效

果，卻讓全民叫好！本文基於現行稅制發現之問題，研提優化策略，恐對富

人有所衝擊，但對中低所得者相對不受影響，甚至對薪資所得者有利，期能

縮小貧富差距，並發揮維護租稅公平之效果。如何在總稅收不變原則下，規

劃一套讓富人可接受(例如實質稅率不低於一定比率)且有利於中低所得之個

人綜合所得稅制改革方案，考驗主政者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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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營利事業所得稅制檢討與優化策略 

     

   石恩銘 1、伍大開 2、陳國樑 3 

摘要 

本文探討我國現行營利事業所得稅制結構，透過與國際資料進行比較，發現

臺灣營利事業所得稅獨異於 OECD 國家公司所得稅的發展趨勢，公司組織在國內

整體租稅負擔低的情況下，相對負擔很沉重的稅負。有鑑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為資

本所得稅的本質，過重的稅負將對我國經濟體系與租稅制度造成不利的影響。就

此，本文針對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提出四點改革建議：第一，降低外國盈餘匯回

的課稅稅率，將營利事業所得稅改向屬地主義修正；第二，擴大穿透式課稅的適

用範圍；第三，徹底檢討營利所得稅制中具有隱藏性租稅性質之規定；第四，稅

制之發展不應受政治、選舉等非經濟因素影響，稅制之變革應評估對於整體稅收

結構造成之衝擊。這四項建議旨在將整體所得稅制重新朝「個人所得稅為主、公

司所得稅為輔」進行調整，回歸營利事業所稅原本制度設計之意旨，降低其對於

公司決策的干擾，增進資源配置效率、活絡經濟永續發展。 

一、 公司所得稅的起源、理論基礎與本質  

(一)公司所得稅的源起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政府將公司視為非法人企業 (unincorporated 

business)，於 1915 至 1924 年間對公司徵收特別稅 (special taxes)，此為利潤

稅(profits tax) 之概念，向公司、合夥企業、獨資商人和其他個人的所得課稅

的一項所得稅的補充稅種。直至 1965 年英國政府制定財政法，以公司稅 

(corporation tax) 取代原徵收的所得稅和利潤稅，為公司所得稅之雛形。 

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 (又稱公司所得稅) 之源起與變革可分為三個階段：4 

1.第一階段：分類所得稅制 

民國 3 年，我國政府參照日本稅制訂定所得稅條例；於民國 25 年所得稅制初

創時，僅就營利事業、薪給報酬及債券存款 3 類所得課徵所得稅 (民國 26 年

實行所得稅暫行條例)。 

2.第二階段：獨立課稅制 

民國 44 年，分類綜合所得稅制改進為個人綜合所得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採

獨立課稅制 (民國 45 年施行)，對獨資、合夥及公司等營利事業課徵營利事

                                                      
1 東吳大學會計系助理教授 
2 逢甲大學會計系助理教授 
3 政治大學財政系教授兼系主任 
4 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發展內容主要參考自財政部財政史料陳列室網所得稅重要史料，取自：

https://museum.mof.gov.tw/singlehtml/2646203fe1924614b3df4c43bbde02a2?cntId=2cb47f989fb34325898e9b6

3f0eac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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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所得稅後，再對其資本主、事業合夥人及股東的營利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民國 50 年正式施行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帳準則。 

3.第三階段：兩稅合一制 

民國 87 年起實施兩稅合一制，採設算扣抵法，營利事業所得稅最高稅率為

25%；至 107 年起廢除兩稅合一設算扣抵法，改採股利課稅新制。營利事業

所得稅在此期間，歷經實施最低稅負制、房地合一 1.0 等。 

(二)公司所得稅存在的理由與正當性 

1.公司所得稅的正當性 

公司所得稅的源起為政府籌措財源的手段；美國總統雷根 (Ronald W. Reagan) 

曾對公司所得稅的正當性提出非常嚴厲的質疑： 

“I’ll probably kick myself for having said this, but when are we going to have the 

courage to point out that in our tax structure, the corporation tax is very hard to 

justify?” 

包括學界在內，都有呼應的聲音。對於公司所得稅正當性的質疑，主要論點

如下： 

(1)根據法人擬制說，公司係法律所虛擬之法人，實際上為股東之集合體，無

獨立人格；對公司課稅就如同對股東課稅，若同時課公司及個人所得稅，易

發生重複課稅之虞。(2)稅制應該盡量減少對經濟活動的扭曲，尊重市場資源

配置；對公司所得課稅，扭曲公司與非公司部門資本的配置，導致社會無謂

損失。(3)根據各國廣泛採用的架構，公司所得稅為資本報酬稅；對公司課稅，

降低資本的稅後報酬，打擊投資意願，阻礙經濟發展。 

對於公司所得稅的正當性雖有以上質疑，就理論言，公司所得稅在整體

稅制中確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主要論點如下：(1)維持稅基完整性，對公司

所得獨立課稅具有「擋球網 (backstop)」的角色，可以維持所得稅稅基的完整

性 (陳聽安與陳國樑，2015)；換言之，課徵公司所得稅為對所得課稅的必要

條件，防止公司與個人間，因所得名目上的轉換所帶來稅基的侵蝕 (OECD, 

2001, 2007; Zodrow, 2006; Mirrlees et al., 2011)。另一方面，在稅務行政上，獨

立的公司所得稅稅制能夠避免將公司所得轉換為股東所得的複雜問題。(2)相

較於法人虛擬說，法人實在說認為公司爲法人，公司的控制權與所有權高度

分離，可視為獨立個體承擔單獨之納稅義務，因此課公司所得稅及綜合所得

稅，係就不同主體課徵，無重複課稅之虞。(3)基於受益原則，公司所得稅形

同對公司享受社會「特權」所收取之費用，公司相對於自然人，企業的盈利

能力通常更強，因此具備承擔更高稅負的能力。透過公司所得稅稅制，使得

各企業根據其經濟效益和規模來承擔稅收，反映了企業的經濟貢獻和能力。 

    此外，公司所得稅的正當性有其他次要的論述。(1)公司股東來自各國，

對公司所得的獨立課稅，可以對外國股東投資報酬課稅  (Mintz, 1995; 

Huizinga and Nicodeme, 2006; Sorensen, 2006; OECD, 2007)，可發揮租稅輸出

的效果(Sorensen, 2006)。(2)公司所得具經濟利潤的特性，特別是公司所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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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專屬之經濟租時 (location specific rents)；對於無法移動的資本報酬課稅，

並不會造成資源配置扭曲 (French and Poterba, 1991; Gordon and Bovenberg, 

1996; Sorensen, 2006)。(3)課徵公司所得稅也能作為經濟政策的工具，政府可

以通過與個人所得不同的稅制結構 (較低之單一稅率)，達成鼓勵投資與研究

發展的效果。(4)由於資本多為高所得者持有，對公司所得課稅可發揮對資本

所得加重課稅的效果，促進所得稅的累進性。 

綜上討論，除取得稅收外，公司所得稅的課徵雖然有質疑的聲音，就理

論言，公司所得稅是整體稅制之必要設計，有其絕對正當性。 

(三)公司所得稅的本質 

    國際間常見的公司所得稅架構係以公司的「會計利潤」作為課稅基礎，

由營業淨利、非營業收益、非營業損失、損益計算其稅基來課徵稅賦，換言

之，現行公司所得稅稅基為會計利潤，在計算的過程中，並未考慮公司自有

資本之機會成本，是對公司資本的完整報酬 (正常利潤加上經濟利潤) 課稅。

以租稅效率來說，若公司所得稅稅基僅包含經濟利潤而無正常利潤，對追求

利潤極大化的廠商課徵利潤稅，並不會造成公司邊際決策的扭曲。但根據各

國廣泛採用的架構，公司所得稅的本質是對出資者使用於公司的資本所產生

的完整資本報酬所課徵的稅負，為資本所得稅的一種 (陳聽安與陳國樑，

2015)。 

(四)小結 

    公司所得稅具有存在理由與正當性，主要功能是完善所得稅制度，維持

所得稅稅基的完整性；其本質為資本報酬稅。我國營利業所得稅歷經多次修

正，發展與綜合所得稅的演進息息相關。在現行我國稅制下，個人、獨資、

合夥、公司及其他組織方式皆歸屬於同一部所得稅法，再以分章的方式區分

綜合所得稅與營利事業所得稅。然而，與國際公司所得稅的發展相比較後發

現，我國營利事業所得存在明顯差異，因此，下一章本文將聚焦於我國營利

事業所得稅與 OECD 國家公司所得稅之比較，凸顯我國稅制發展之獨異性。 

二、 我國與 OECD 國家所得稅的稅率發展與稅收現況 

(一)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制基本介紹 

    根據《所得稅法》第 3 條第 2 項以及第 3 項之規定，我國營利事業所得

稅課徵採屬人兼屬地主義，針對總機構登記於中華民國之營業事業，就其全球

範圍內之所得開徵所得稅負，而總機構登記於非中華民國國家之營業事業，若

有來源自中華民國之所得，則就該部分所得課徵我國所得稅。5營利事業所得

                                                      

5 《所得稅法》第 3條第 2項：「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者，應就其中華民國境內外全部營利

事業所得，合併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所得稅法》第 3條第 2項第 3項：「營利事業之總機構在中華

民國境外，而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者，應就其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所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

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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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在法律上的租稅主體包含以營利為目的從事各行業的獨資、合夥、公司以及

其他組織，惟獨資與合夥採用穿透式課稅 (pass through)，僅須辦理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無須計算及繳納稅額，換言之，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僅就

公司組織類型之所得課徵稅負，因此，在性質上屬於一種公司所得稅 

(corporate income tax)。 

    在稅率結構上，我在 1974 年至 1984 年間，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採用累進

稅率，共分為四個級距，最高稅率可達到 35%。而自 1985 年開始，營利事業

所得稅率逐漸朝「簡化稅率級距」與「降低法定稅率」兩個方向發展，截至 2018

年稅制優化方案開始實施後，我國營利事業稅稅率結構已調整為二個級距，營

利事業所得在 12 萬元以下者免稅，營利事業所得超過 12萬元者，就其全部所

得按 20% 的單一稅率計算稅負，惟超過 12萬但未達 20萬元之營利事業，其

應納稅額不得超過營利事業課稅所得額超過 12 萬元部分之半數，而此一稅率

結構持續實施至今日。 

    就政府課稅收入而言，營利事業所得稅為我國主要稅收來源。圖 6.1呈現

自 2001 年至 2023 年我國國稅占總稅收之比例，其中，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綜

合所得稅於 2005 年起成為稅收占比最高的兩項稅目，並且自 2016 年起兩者

間的差異有逐年擴大的趨勢。圖 6.2 為營利事業所得稅占總稅收比例與綜合

所得稅占總稅收比例於 2001 年至 2023 年間的變化趨勢，可以發現營利事業

所得稅之比例在 2016 年至 2023 年間，除 2020 年因疫情而有明顯下滑外，其

餘七年皆超過綜合所得稅比例，在 2022 年與 2023 年占比已達 30%以上，分別

為 31.63% 與 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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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圖中每年各項稅目比例是指一項國稅稅收占全國總稅收之比例。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財政統計查詢。 

圖 6.1 國稅占總稅收比例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財政統計查詢。 

圖 6.2 營利事業所得稅與綜合所得稅占總稅收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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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是 2023 年中央內地稅各稅目實徵數占內地稅稅收圓餅圖，分析我國

中央內地稅稅收結構。占比最高者為營利事業所得稅 (37.05%)，其次為綜合所

得稅 (25.92%)，第三者則為營業稅 (19.64%)，而營利事業所得稅的稅收占比明

顯高於其他稅負，與第二高的綜合所得稅之間有 11.13% 的差距 (37.05%–

25.92%)，顯示營利事業所得稅稅收在近年已成為我國最大宗的稅課收入來源。透

過圖 6.1 至圖 6.3的比較與分析可知，臺灣在稅制結構的發展上有逐漸偏向以營

利事業所得稅作為主要課稅收入的趨勢，然而此一現象是否代表我國營利事業所

得稅發展存在問題，尚無法做出具體推論，因此，本文整理 OECD 國家公司所得稅

相關資料與臺灣進行比較，以進一步討論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與國際間公司所得

稅的發展趨勢是否有所不同。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財政統計查詢。 

圖 6.3  2023 年中央內地稅各稅目實徵數占內地稅稅收比圓餅圖 

 

(二)我國與國際間公司所得稅的稅率發展與稅收現況之趨勢比較 

圖 6.4 呈現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收占 GDP 比例與 OECD 國家公司所得稅稅

收占 GDP 比例之趨勢圖，該指標反應一國對公司組織開徵所得稅負後，對該國國

民產生的租稅負擔。圖形中顯示在 1991 年至 2007 年間，OECD 國家該比例之平均

數由 2.44% 緩步爬升至 3.58%，且各年平均值皆高於我國之數值，惟自 2008 年

起，我國與 OECD 之間的公司所得稅稅收占 GDP 比例差異逐漸縮小，表 6.1 中呈

現兩者之間的差異數絕對值，在 2008 年以後未出現有 1% 以上的差距，而差距達

0.5% 以上的年分僅 2010 年 (0.64%)、2013 年 (0.53%) 以及 2022 年 (0.70%)。

此一趨勢變化顯示，近年來我國與 OECD 國家的公司所得稅稅收占 GDP 比例之間

差距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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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則呈現臺灣與 OECD 國家總稅收 (不含社會安全捐)占 GDP 比例趨勢

圖，該指標又稱為租稅負擔率，反映一國國民在賺取所得時所負擔的總稅負。我

國與 OECD 國家間存在明顯差異，該比例之數值自 1990 年的 19.90% 逐漸下降，

近年來大約維持在 10%到 15%之間，而 OECD 國家則長年維持在 25%左右的水準，

此一差異反映我國對比多數 OECD 國家而言，屬於低租稅負擔的國家。然而，根據

前述圖 6.4 的公司所得稅占 GDP 比例趨勢圖，近年來臺灣與 OECD 國家的平均水

準相當接近，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負擔並未低於 OECD 國家，相當於在整體低租

稅負擔的環境下，我國卻對公司組織課徵相對較重的稅負，這點明顯異於 OECD 國

家公司所得稅的發展趨勢。 

 

 
說明：由於 Costa Rica在 OECD國家資料庫中沒有 GDP 資料，故圖中的 OECD 平均數是依據簡單

平均法計算其他 37個 OECD 成員國稅收占 GDP比例的平均數。 

資料來源：OECD Data Explorer-Archive。取自：https://data-explorer.oecd.org/vis?ten

ant=archive&df[ds]=DisseminateArchiveDMZ&df[id]=DF_REV&df[ag]=OECD&dq=...&lom=LAST

NPERIODS&lo=5&to[TIME_PERIOD]=false 

圖 6.4 臺灣營利事業所得稅與 OECD 公司所得稅占 GDP 比例趨勢圖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5.00

1
9
9

0

1
9
9

1

1
9
9

2

1
9
9

3

1
9
9

4

1
9
9

5

1
9
9

6

1
9
9

7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2
0
1

4

2
0
1

5

2
0
1

6

2
0
1

7

2
0
1

8

2
0
1

9

2
0
2

0

2
0
2

1

2
0
2

2

%

年

營利事業所得稅占GDP比例_臺灣 公司所得稅占GDP比例_OECD平均數



我國中央財政與稅制優化研究 

128 

表 6.1  歷年臺灣與 OECD 公司所得稅占 GDP 比例比較表 (%) 

年分 
臺灣  

(A) 

OECD平均數  

(B) 

差額 

(C)=|(A)-(B)| 

1990 2.46  2.44  0.02 

1991 1.65  2.57  0.91 

1992 1.73  2.29  0.56 

1993 1.72  2.39  0.67 

1994 1.70  2.43  0.73 

1995 1.99  2.59  0.60 

1996 1.85  2.60  0.75 

1997 1.68  2.78  1.10 

1998 1.74  2.77  1.02 

1999 1.98  2.77  0.79 

2000 2.97  3.15  0.17 

2001 2.31  2.90  0.59 

2002 1.56  2.83  1.27 

2003 1.96  2.83  0.87 

2004 2.08  3.02  0.94 

2005 2.74  3.30  0.57 

2006 2.48  3.56  1.07 

2007 2.86  3.58  0.72 

2008 3.39  3.26  0.13 

2009 2.59  2.67  0.08 

2010 2.03  2.68  0.64 

2011 2.57  2.80  0.23 

2012 2.51  2.84  0.34 

2013 2.30  2.83  0.53 

2014 2.48  2.80  0.32 

2015 2.71  2.80  0.08 

2016 2.91  2.90  0.01 

2017 2.80  3.00  0.21 

2018 3.09  3.13  0.04 

2019 3.43  2.97  0.46 

2020 2.40  2.80  0.40 

2021 3.24  3.31  0.07 

2022 4.53  3.83  0.70 

資料來源：OECD Data Explorer-Archive。取自：https://data-explorer.oecd.org/vis?tenant=archive&df[ds]=

DisseminateArchiveDMZ&df[id]=DF_REV&df[ag]=OECD&dq=...&lom=LASTNPERIODS&lo=5&to[TIME

_PERIOD]=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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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圖形中的比例在分子部分為排除社會安全捐之收入後的總稅收數額。由於 Costa Rica 在

OECD 國家資料庫中沒有 GDP 資料，故圖中的 OECD平均數是依據簡單平均法計算其他 37個 OECD

成員國稅收占 GDP 比例的平均數。 

資料來源：OECD Data Explorer-Archive。取自：https://data-explorer.oecd.org/vis?ten

ant=archive&df[ds]=DisseminateArchiveDMZ&df[id]=DF_REV&df[ag]=OECD&dq=...&lom=LAST

NPERIODS&lo=5&to[TIME_PERIOD]=false 

圖 6.5  臺灣與 OECD 總稅收 (不含社會安全捐)占 GDP 比例趨勢圖 
 

(三)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發展的獨異性 

圖 6.4與圖 6.5結果可以凸顯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與國際公司所得稅發展趨

勢存在明顯不同，而此一現象也使得我國政府課稅收入結構異於 OECD 國家。圖

6.6 呈現臺灣營利事業所得稅與 OECD 國家公司所得稅占總稅收比例趨勢圖，自

1999 年起，臺灣該比例之數值與 OECD 國家開始出現明顯差異，並且隨年份增加

差異逐漸擴大，截至 2023 年，臺灣營利事業所得稅占總稅收比例已達 31.63%，

遠高於 OECD 國家平均數 15.33%。而圖 6.7 則呈現臺灣與 OECD 國家公司所得稅占

所得稅收比例趨勢圖，可以發現臺灣自 1990 年至 2022 年間營利事業所得稅占所

得稅稅收比例一直是高於 OECD 國家平均數，且有逐漸攀升的趨勢，在 2022 年時

該比例已達到 61.06%，反觀 OECD 國家自 2003 年起，公司所得稅占所得稅稅收比

例維持在 30% 左右，於 2022 年僅達 33.02%，約為臺灣的一半。透過圖 6.6與圖

6.7的比較，更進一步凸顯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制獨異於國際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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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圖形中的比例值在分母部分為排除社會安全捐之收入後的總稅收數額。OECD 平均數是依據簡單平

均法計算 38 個 OECD成員國公司所得稅占總稅收比例的平均數。 

資料來源：OECD Data Explorer-Archive。取自：https://data-explorer.oecd.org/vis?tenant=archi

ve&df[ds]=DisseminateArchiveDMZ&df[id]=DF_REV&df[ag]=OECD&dq=...&lom=LASTNPERIODS&lo=5&to

[TIME_PERIOD]=false 

圖 6.6 臺灣營利事業所得稅與 OECD 公司所得稅占總稅收比例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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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OECD平均數是依據簡單平均法計算 38個 OECD 成員國公司所得稅占所得稅收比例的平均數。 

資料來源：OECD Data Explorer-Archive。取自：https://data-explorer.oecd.org/vis?tenant=a 

rchive&df[ds]=DisseminateArchiveDMZ&df[id]=DF_REV&df[ag]=OECD&dq=...&lom=LASTNPERIODS&lo=5&to[TI

ME_PERIOD]=false 

圖 6.7 臺灣營利事業所得稅與 OECD 公司所得稅占所得稅收比例趨勢圖 

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發展上的獨異性容易對經濟體系與租稅制度形成不利

的影響，包含：第一，破壞公司所得稅作為個人所得稅輔助、擋球網的角色，臺

灣現今偏重營利事業所得稅作為主要稅源的發展方向，實際上違反了所得稅之常

態，反而形成個人為輔、公司為主的現象；第二，營利事業所得稅降低資本的稅

後報酬，打擊企業投資意願，容易造成資本外移流失；第三，營利事業所得稅透

過租稅轉嫁容易使勞工或消費者承擔公司稅負，若這些人在社會上屬於低所得者，

則較重的營利事業所得稅會產生公平面的疑慮；第四，由於其轉嫁歸宿隱晦，容

易使民眾低估自身所需負擔的稅負，而樂見政府利用收到的稅收擴大公共支出，

形成財政幻覺 (fiscal illusion)。因此，有必對構成其發展獨異性的因素進行

更深入的探討。 

營利事業所得稅稅收主要係由稅率以及稅基所構成，因此在探究其稅收結構

問題時，須先針對二者進行檢視，以釐清何者是造成問題的主要因素。在稅率的

部分，圖 6.8 呈現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法定稅率與 OECD 國家平均法定稅率之趨

勢圖，圖中 OECD 國家的平均法定稅率在 1980 年代初期保持在 40% 以上，爾後逐

年降低，直至 2022 年已降至 23.57%，而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最高法定稅率也具

有相同趨勢，自 1980 年的 35% 逐步下降，1985 年為 30%，1986 年至 2009 年為

25%，2010 年至 2017 年為 17%，2018 年以後則回升至 20%，但在 1980 年至 2022

年這段時間內，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最高法定稅率皆未高於 OECD 國家法定稅率

平均值，顯示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租稅負擔高並非來源自課徵較高的稅率，因此，

本文在後續的問題探討中將重點放在稅基的檢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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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我國法定稅率為該年度公司組織所面臨的最高法定稅率，而 OECD平均數是依據簡單平均

法計算 38個 OECD 成員國之平均法定稅率。 

資料來源：臺灣稅率取自財政統計年報，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285?cntId=45

04666ebdd6477888094c920d537034；OECD國家稅率取自 Tax Foundation，https://taxfounda

tion.org/data/all/global/corporate-tax-rates-by-country-2023/ 

圖 6.8 臺灣與 OECD 國家法定稅率趨勢圖 

三、 現行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基存在的問題 

    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基對整體營利事業所得稅稅收之影響可以分為兩個面向：

其一，臺灣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與 OECD 國家有所不同，半導體相關產業的蓬勃

發展帶動我國上市上櫃公司獲利迅速成長，使得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基擴張，稅收

因此上升。6 其二，我國營利事業所得制度因制度老舊、政治經濟因素而存在結

構性問題，導致公司組織承擔許多不合理的稅負。若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獨異於

國際之現象源自於前者，應將其視作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所導致的自然稅基擴張，

並非制度問題導致的稅基扭曲，反之若源自於後者，則應對相關制度進行檢討。 

(一)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之因素 

    公司所得稅之稅基基礎來源自國民所得會計帳中的營業盈餘 (operating 

surplus) 項目，其包含國民所得會計帳中歸宿於雇主 (業主)、未領酬勞的家屬

及自營作業者所創造的附加價值部分。本文彙整臺灣與 OECD 國家的營業盈餘 

(operating surplus) 占 GDP 比例之資料，檢視兩者在該指標上是否存在明顯差

異，以探討是否因臺灣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明顯異於 OECD 國家，產生較高的營

業盈餘占比，進而導致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基擴大、提高其稅收占比。圖 6.9

呈現 OECD 國家平均營業盈餘占 GDP 比例在 1990 年至 2021 年間皆界於 40% 至

45%之間，呈現緩步上升的趨勢，於 2022 年達到 45.15%，而臺灣該比例之數值

                                                      
6 根據 TEJ 資料庫統計，2021 年與 2022 年臺灣上市上櫃公司稅前淨利皆超過 4.6兆，創下歷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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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 33 年間皆未超過 40%，最高者為 2021 年的 37.49%，比較明顯的上升趨勢

則發生在 1995 年至 1999 年，由 31.26%攀升至 35.11%，此後便在 35% 左右的水

準波動。就圖 6.9 的變化趨勢而言，我國營業盈餘占 GDP 比例明顯低於 OECD 國

家的平均水準，經濟發展與產業結構之差異並未使我國擁有較大的稅基基礎，無

法以此解釋營利事業所得稅發展獨異於國際的情況。 

 

資料來源：OECD Data Explorer, Annual GDP and components-income approach. 

  圖 6.9  臺灣與 OECD 營業盈餘占 GDP 比例趨勢圖 

(二)我國營利事業所得制度的結構性問題 

    透過圖 6.8 與圖 6.9 的比較，可以確認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發展獨異於國際

的現象，主要源自於稅制老舊、政治經濟因素所導致的結構性問題。因此，在稅

制的檢討上，本文將重點聚焦在課稅主義、課稅主體與課稅客體等三項法律上稅

制構成之基本要素，以及政治因素對稅制所造成的影響，釐清我國營利事業所得

稅制存在的問題，據以提供明確的改善方向。 

1.課稅主義：屬人主義 vs. 屬地主義 

目前世界各國的公司所得稅可以根據課稅範圍區分為屬人主義課稅 

(worldwide income tax)、屬地主義課稅 (territorial income tax) 與屬人兼屬地課稅。

屬人主義課稅係指，如果公司被視為一國的境內居民，在國內與國外產生的所得

均須納入課稅，其中國內所得於所得發生年度課稅，國外所得則於匯回國內的年

度課稅。而屬地主義僅針對公司的境內來源所得課稅，國外匯回所得則免稅 

(participation exemption)。屬人兼屬地主義則根據納稅義務人性質決定適用屬人或

屬地主義。以臺灣為例，境內居民公司的國內外所得均計入課稅 (屬人主義)，而

非境內居民公司則僅有臺灣來源所得須課稅 (屬地主義)。 

屬人主義的主要優勢在於，公司國內外的所得均須納稅，因此理論上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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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避免公司將獲利藏匿於海外 (尤其是低稅負國家) 以導致的稅基侵蝕行為。

就國家財政的角度而言，屬人主義的稅基相較屬地主義廣，因此在相同稅率結構

之下，屬人主義可以帶來較高的稅收。 

然而，屬人主義存在以下問題：(1)在配置效率上，由於國外所得僅有在匯回

國內時才計入課稅，因此跨國企業傾向將外國賺得的利潤累積於海外子公司，以

避免匯回國內後須繳納所得稅 (Graham et al., 2010)。這些資金本可以用於企業的

經營或投資，卻因租稅成本而留在海外，因此屬人主義可能會導致企業資源的配

置不具效率 (Egger et al., 2015)。(2)在公司投資方面，屬人主義雖然能帶來較高的

稅收，但也代表跨國企業須承擔更高的租稅負擔。高額的稅負會降低企業投資的

稅後報酬，進一步減少投資意願。由於資本的流動性相當高，如果投資報酬率未

達預期，投資人有充分的彈性將資本移動至其他報酬更高之處。因此世界各國均

想方設法吸引國外資金與投資之際，租稅成本的高低對於各國的競爭力扮演重要

的角色。屬地主義只針對國內的所得課稅，相較於屬人主義，將可有效降低跨國

企業的所得稅負，進而增加企業的投資意願。(3)在稅務行政上，由於跨國企業的

營運配置涉及多個國家，它們可以利用不同國家的稅制差異，以及國外所得與金

流資訊相對國內更難取得的特性，進行複雜的租稅規劃。即使屬人主義將國外所

得納入稅基，但稽徵機關實際上難以課徵到跨國企業的國外所得，大幅提升稽徵

成本。 

以往屬人主義為各國公司所得稅的主流作法，然而自 1990 年代開始，各國

逐漸改採屬地主義的方式課徵所得稅，主要原因在於鼓勵跨國企業資金回流，並

降低跨國資金的租稅成本，以期精進國家的租稅競爭力。7 以 OECD 會員國為例，

目前為止，僅剩智利、愛爾蘭、墨西哥與以色列採用屬人兼屬地主義，其餘國家

皆已採用屬地主義。8 表 6.2 整理 OECD 國家採用屬地主義的年度。 

  

                                                      

7 部分國家的屬地主義，並非完全給予國外匯回的所得完全免稅待遇。舉例而言，日本於 2009 年 4 月起

改採屬地主義，針對海外公司分配的股利給予 95%的免稅，且要求國內居民公司在海外子公司股利發放前

6 個月，必須持有海外子公司至少 25%的股權 (Xing,2018)。此外，比利時、法國、義大利、德國、瑞士、

南韓、斯洛維尼亞等國亦採用免稅 95%的規定 (Pomerleau and Jahnsen, 2017)。 

8 美國與南韓分別於 2018 年與 2023年起改採屬地主義。此外，愛爾蘭今年開始也有關於屬地主義改革的

討 論 ， 請 參 考 ： https://www.mhc.ie/latest/insights/important-update-on-irelands-dividend-

participation-exe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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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OECD 國家採用屬地主義的年度 

國家 採用年度 國家 採用年度 

澳洲 1991 盧森堡 1968 

奧地利 1972 荷蘭 1914 

比利時 1962 紐西蘭 1891 

加拿大 1951 挪威 2004 

捷克 2004 波蘭 2004 

丹麥 1992 葡萄牙 1989 

愛沙尼亞 2005 斯洛伐克 2004 

芬蘭 1920 斯洛維尼亞 2004 

法國 1979 西班牙 2000 

德國 2001 南韓 2023 

希臘 2011 瑞典 2003 

匈牙利 1992 瑞士 1940 

冰島 1998 土耳其 2006 

義大利 1990 美國 2018 

日本 2009 英國 2009 

附註：部分 OECD 國家的採行年度未有公開資料，包含哥斯大黎加、哥倫比亞、拉

脫維亞、立陶宛。其餘未列入的國家 (智利、愛爾蘭、墨西哥、以色列)，目前並非

屬地主義。 

資料來源：PWC (2013)，美國、南韓資料則取自網路。 

在學術文獻上，許多研究分析變更課稅主義後，對於公司決策的影響。既有

研究多以日本及英國為分析標的，且分析結果普遍指出，改採屬地主義後，外國

子公司的股利匯回有顯著的提升 (Egger et al., 2015; Hasegawa and Kiyota, 2017)。

Xing (2018) 發現 2009 年日本變更至屬地主義後，外國子公司的現金持有下降，

原因在於屬地主義之下，跨國企業不須將利潤集中至國外而不匯回母公司。Arena 

and Kutner (2015) 分析日本及英國 2009 年變更至屬地主義後跨國企業決策的變

化，同樣發現外國子公司現金持有減少的現象，但企業投資並未因稅改而增加。

Egger et al. (2015) 分析英國改採屬地主義對於跨國企業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

稅改後海外子公司盈餘匯回增加，進一步分析投資的影響，短期而言，由於企業

優先將盈餘匯回英國母公司，因此投資金額下降。但作者認為，由於屬地主義能

避免資金累積於國外而不匯回的問題，使得公司資源配置更具效率，長期而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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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義仍能有效帶動公司的實質投資。 

然而，採用屬地主義也可能導致負面影響。舉例而言，部分文獻指出，採用

屬地主義後，由於海外所得不計入課稅，反而增加跨國企業將利潤移轉至低稅負

國家的現象 (Langenmayr and Liu, 2023; Yang and Kang, 2023)。 

綜上所述，屬地主義課稅得以降低跨國企業的租稅負擔，在世界上多數主要

國家已採用屬地主義課稅之下，臺灣是否仍須繼續維持屬人兼屬地的課稅方式存

在討論的空間。臺灣為小型開放經濟體，因此如何吸引外國的資金與人才，係影

響臺灣競爭力的重要因素。有鑑於租稅為企業經營的主要成本之一，有關單位應

重新審視我國所得稅課稅主義，廣納產官學界的意見，進而形塑合適的租稅政策。 

2.課稅主體 

我國營利事業目前主要有三種組織型態：獨資、合夥與公司，在所得稅方面，

公司賺取的所得須申報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獨資、合夥產生的所得則計入個人

之營利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 

然而，部分國家會將公司根據經營型態區分不同樣態，給予不同的租稅待遇。

以美國為例，美國的公司分成兩種型態：S 型公司 (S corporation) 與 C 型公司 (C 

corporation)。S 型公司必須是國內公司、股東人數不超過 100 人，且股東須為自

然人。9 S 型公司採穿透式課稅，也就是將公司視為穿透的實體，公司不須繳納公

司所得稅，而是由股東分攤公司的獲利，並直接申報繳納個人所得稅 (與我國目

前獨資與合夥組織課稅方式相似)。另一方面，C型公司則被視為獨立的納稅個體，

公司獲利須申報繳納公司所得稅，而 C 型公司將股利分配予股東後，股東仍須就

其股利所得繳納個人所得稅。 

由於 S 型公司得以避免公司盈餘在公司端及股東端重複課稅的問題，因此 S

型公司的型態在美國逐漸受到歡迎，圖 6.10 整理 2000 年至 2015 年 S 型公司占

所有公司的比例。在 2000 年時，S 型公司占比未達 60%，但隨著 S 型公司占比

逐年成長，在 2015 年時已達 74%，代表 S 型公司數量約為 C 型公司的 2.8 倍。

相較美國將公司進一步細分成 S 型公司與 C 型公司，並規定 S 型公司採穿透式課

稅，臺灣的公司組織未再進一步劃分，均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此一差異也可能

導致臺灣營利事業所得稅收的占比明顯高於其他國家。 

                                                      

9 S 型公司的詳細要件請參考： https://www.irs.gov/zh-hant/businesses/small-businesses-self-employed/s-

corpo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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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占比定義為 S 型公司申報書數量 / (S 型公司申報書數量 + C 型公司申報書數量)。 

資料來源：https://www.irs.gov/statistics/soi-tax-stats-integrated-business-data。 

圖 6.10 美國 S 型公司占比 

此外，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採單一稅率 20% 與綜合所得稅第四、第五級距之稅

率 30%、40% 有相當的落差，使得綜合所得稅率高級距的個人有誘因將個人所得

轉換為公司所得，就此而言，營利事業儼然成為高所得者避稅的管道、租稅避風

港，破壞個人所得綜合課稅的基本設計。10 此一轉換造成綜合所得稅稅基萎縮、

營利事業所得稅基擴大的消長情形，在稅收方面，出現上述營利事業所得稅占所

得稅收比重越來越高的現象 (圖 6.7)。 

3.課稅客體：會計所得 vs.課稅所得 

由於會計原則與稅法規範不一致，使得企業財務報表呈列之帳面所得與課稅

所得 (taxable income) 產生差異，稱為財稅差異 (book-tax difference)。財稅差異

的來源如未有合理的論述基礎，可能導致企業稅負不合理增加。舉例而言，在會

計原則上，企業併購取得之商譽屬於無形資產，得以根據收入費用配合原則 

(matching principle) 逐年攤銷。然而，併購產生的商譽取決於收購的成本及淨資

產的公允價值 (fair value) 之差異，而公允價值的認定存在模糊空間，因此在實務

                                                      

10 雖有關高所得者以成立工作室方式將個人所得轉換為公司所得的現象時有所聞，但國內相關學術討論

並不多見；國外研究有 Alstadsæter and Jacob (2016)、Gordon and Slemrod (1998) 與 Miller et al. (2019) 對

於個人所得與公司所得間的轉換有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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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稅捐稽徵機關與企業對於商譽的價值評估常有歧見，可能導致會計上有認列

攤銷費用，但在所得稅核課上，稽徵機關反而不允許認列攤銷費用或將費用打折

的情況，在可認列費用減少的情況下，自然使得企業最終稅負提升。 

盈虧互抵亦為一例，根據《所得稅法》第 39 條，公司會計帳冊簿據完備，虧

損及申報扣除年度均使用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申報者，得將

前 10 年內的虧損，自本年淨利扣除。然而僅限制 10 年內的虧損可以扣除不盡合

理，如果盈虧互抵的目的是為了真實反映企業經營的獲利情形，盈虧互抵限制年

數反而扭曲了本身的政策目的，且額外增加企業的租稅負擔。 

4.政治經濟因素 

我國仰賴營利事業所得稅收的另一個可能原因在於，相較於綜合所得稅租稅

歸宿 (tax incidence) 為個人，營利事業所得稅的租稅歸宿並未明確。既有研究指

出，公司所得稅率提升，可能導致員工薪資降低、財貨價格上升 (Fuest et al., 2018; 

Baker et al., 2023)。Fuest et al. (2018) 分析德國地方政府近 20 年的公司所得稅率

調整，發現勞工實質上負擔一半的公司所得稅稅負，尤其是低技術或年輕勞工負

擔的稅負相對更重。Baker et al. (2023) 則發現美國公司所得稅會有相當程度轉嫁

於產品價格，亦即消費者實質上也承擔了部分公司所得稅。 

由於公司所得稅的租稅歸宿不盡明確，因此對於公司所得增稅的實質影響，

會因為公司可以轉嫁於生產要素或最終財貨而降低，使得公司對於增稅的反應會

低於其他租稅歸宿相對明確的租稅 (例如綜合所得稅)。另一方面，以綜合所得稅

來說，由於稅負的提升會完全由個人承擔，容易引起人民的不滿，進而影響政府

的施政滿意度以及後續的選舉結果。綜之，政府傾向讓歸宿不明確的稅目帶來較

多稅收，使得在滿足政府基本財政需要之下，又得以避免課稅所導致政治上的成

本。 

四、 營利事業所得稅的改革方向 

(一)降低外國盈餘匯回的課稅稅率 

    有鑑於屬地主義相較於屬人主義，得以降低跨國企業將盈餘匯回國內的

稅負，因此各國逐漸從屬人主義的課稅制度調整至屬地主義。為了維持我國

的租稅競爭力，主管機關應重新檢視所得稅課稅方式，研議調降外國盈餘匯

回課稅稅率的可行性。降低匯回稅率預期能增加跨國企業來臺投資的誘因，

而這些創造的投資可以進一步創造就業機會、促進臺灣的經濟發展。此外，

對於跨國企業來說，降低海外盈餘稅率能減少稅制對於企業營運佈局、盈餘

分配的決策扭曲，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然而，如欲推動臺灣所得稅課稅主義的修正，需注意的是，根據前述，

雖然許多文獻指出，屬地主義有助於跨國企業將海外資金匯回母公司所在國 

(Egger et al., 2015; Hasegawa and Kiyota, 2017)，但部分實證研究發現，屬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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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課稅可能促使跨國企業將利潤移轉至低稅負國家 (Langenmayr and Liu, 

2023; Yang and Kang, 2023)。舉例來說，雖然屬地主義減免海外盈餘匯回的稅

負，但跨國企業依舊得選擇不匯回海外累積的利潤。此外，在屬地主義之下，

跨國企業仍可藉由移轉訂價 (transfer pricing) 等租稅規劃，調整無形資產的

配置以及操控與關係人的交易，將集團利潤集中於低稅負國家；亦即，即使

在屬地主義之下，跨國企業仍能藉由集團內的租稅規劃規避稅負。 

    因此，為了避免屬地主義之下，跨國企業仍將盈餘累積於海外，導致稅

基侵蝕的問題，受控外國公司 (controlled foreign corporation, CFC) 與實質管

理處所 (place of effective management, PEM) 應作為屬地主義的配套。CFC 係

指母公司若持有位於低稅負國家關係企業的股權達一定比例，關係企業的盈

餘即使沒有匯回母公司，仍應認列為母公司的投資收益，計入母公司的公司

所得稅課稅，因此 CFC 得以有效避免跨國企業將利潤集中於低稅負國家的現

象。目前我國已於 2023 年起實施 CFC 制度，後續實施成效有待觀察與追蹤，

然如果要調整外國盈餘匯回的稅率之下，更應確保 CFC 的落實，以免稅基流

失而影響政府財政穩健。 

    PEM 係指，即使母公司不在我國，但如果實際作成整體營業所需主要管

理及商業決策之處所位於我國，視為母公司位於我國，並以境內居住者的方

式申報及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PEM 防止我國企業將母公司設立登記於低稅

負國家，但實際業務仍在臺灣，以規避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目前我國 PEM

雖已有法源 (《所得稅法》第 43-4 條)，然並未正式上路。因此作為降低海外

盈餘匯回稅率之配套，政府應加速 PEM 制度的落實，以維護稅基的完整性。 

(二)擴大穿透式課稅的課稅範圍，回到公司所得稅擋球網的功能 

    美國在稅務上進一步將公司分成 S 型公司與 C 型公司，前者採穿透式

課稅，股東依分攤而得的獲利繳納個人所得稅，後者則課徵公司所得稅。我

國目前除了獨資與合夥之外，其餘營利事業的獲利須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然而，公司所得稅作為個人所得稅擋球網的角色，在稽徵機關已能掌握股東

的所得資料，並能在個人端針對法人所分配的盈餘課稅之下，應採穿透式課

稅，回歸至個人所得稅課徵與計算稅負。將營利事業所得直接連結個人所得

的課稅方式，也可避免在我國綜合所得稅稅率與營利事業所得稅稅率差距甚

大的情況下，個人以公司組織進行避稅的問題，有助於維護個人所得稅稅基

的完整。 

   穿透式課稅的實施會導致申報與稽徵規定的大幅修正，產生相當程度的稽

徵成本與順從成本，因此短期而言，可優先從可行性高的公司型態研議穿透

式課稅，例如有限合夥公司，免除該類組織公司端稅負，並按照出資額或股

份併入事業主或股東之個人所得。長期而言，可參考美國的 S 型公司與 C 型

公司的分類，針對公司組織訂立一個採用穿透式課稅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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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注意的是，現行股東獲配公司股利有兩種課稅方式，其一是將股利所

得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計算綜合所得稅，並允許股利所得的 8.5% 作為可抵

減稅額；其二則是採取股利所得分離計稅的方式，按 28% 單一稅率課稅，納

稅義務人得自兩種方式中擇一適用。此種雙軌制的主要政策目的係考慮兩稅

合一制度廢除後，透過稅額抵減與優惠稅率的方式，降低公司所得在公司端

與個人端重複課稅的問題。然而，如果公司組織已採穿透式課稅之下，並無

重複課稅之問題，應不得適用稅額抵減與分離計稅之規定。 

 (三)稅制上財會和稅會的差異可能會有隱藏性租稅性質的項目應做徹底檢討 

    例如：《企業併購法》第 40 條第 1 項，允許公司進行併購而產生之商譽，

得於十五年內平均攤銷，惟在租稅稽徵實務上，由於財稅字第 11004029020

號令中對於「合理之商業目的」欠缺明確法律要件，使得主管機關與公司之

間對於證明企業併購之合理性存在歧見，在防止租稅規避的考量下，此類攤

銷費用往往會被主管機關自公司申報所得中排除，進而導致公司應納稅負增

加，有違反憲法量能原則下客觀淨額所得之疑慮 (林芊瀞，2022)，且根據民

國 100 年 12 月最高法院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公司對商譽之攤銷

負有舉證責任，亦導致公司難以透過行政訴訟進行租稅救濟 (王志誠，2020)。

為了減少商譽和其他相關無形資產在稅制上的爭議，建議在所得稅法中明確

規定這些資產的特性及其可攤銷費用的判斷標準，使商譽攤銷回到反映企業

併購價值與成本的會計原則。 

在盈虧互抵的部分，其實施主要是考慮以公司當年度盈虧結果作為課稅

基礎，可能導致公司在跨數年度中並無獲利，但仍需繳納所得稅的情況，因

此，在稅制中建立盈虧互抵制度，使營利事業所得稅負能夠按公司永續經營

成果來稽徵。過往由於稽徵技術不足及會計帳簿制度不完整等問題，制度上

不允許公司按虧損金額申請前延退稅，然而，隨著稅捐稽徵技術提升、商業

會計簿記日益完備，主管機關對公司歷年來的盈虧狀況已能夠充分掌握，可

考慮放寬企業盈虧互抵之限制，仿照英國、法國、德國以及新加坡之作法，

讓公司可以選擇申請前延退稅一年，抑或採用無限期後抵方式，將虧損抵減

未來所得，使盈虧互抵之實施回歸其設計意旨。11 

另外，現行營利事業所得稅書審及擴大書審制度亦可能產生隱藏性租稅

的問題。目前租稅稽徵實務上，許多公司是採用書審以及擴大書審進行所得

稅申報，特別是中小企業，根據《110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統計專冊》，當年

度有 99.5 萬件營利事業進行所得稅申報，其中有採用擴大書審申報的案件有

60.3 萬，為臺灣營利事業所得稅稽徵的主要方式。適用擴大書審的公司在計

算所得時是按照擴大書審純益率計算，而非實際的經營純益，導致收入、成

                                                      
11 各國盈虧互抵設計可以參考林巨峯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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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與費用的驗證難以落實，不僅容易導致公司所得計算出現偏差，一旦遇到

抽查往往營利事業必須補稅。吳欣蕙 (2018) 統計 2015 年至 2017 年五大國

稅局擴大書審案件平均補稅調整金額，其中，以臺北市金額最高約為 111 萬，

最低南區國稅局也有 75.7 萬。因此，未來的稅務行政改革應檢討書審及擴大

書審，回歸實際查核作為主要稽徵方式，掌握企業實際帳務，以改善書審制

度可能導致的隱藏性租稅問題。 

    除前述三項問題外，目前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制度尚存在其他隱藏性租

稅項目，可能導致不合理的公司所得稅負擔，其範圍涉及營利事業所得稅制

度設計以及查核規範，若欲進行制度面全盤的檢討，須有相關單位進行研究

與資源統籌，因此，建議政府成立營利事業所得稅制度精進委員會，對現行

制度中可能造成隱藏性租稅問題的規範進行研析，並主導修法加以解決。 

   (四)政治經濟因素 

    學術文獻對於公司所得稅之經濟歸宿並無定論，一般而言，公司所得稅

負會由股東、公司要素以及公司產品的使用者所共同承受；此外，根據一般

均衡理論，整體資本以及勞動亦可能承受部分稅負。由於並無確切的負擔

者，公司所得稅經濟歸宿隱晦，租稅負擔不易為大眾所直接感受，是以，從

政治經濟因素考慮，相較於個人痛苦犧牲感明顯的個人所得稅與財產稅，以

及反映於財貨及勞務價格的消費稅，公司所得稅是最好的稅收來源。雖然既

有文獻對於這部分的討論並不多見，但觀察我國稅制發展，稅收偏向營利事

業所得稅的現象，可能存在政治經濟因素的考慮。 

    根據《財政紀律法》：「財政紀律指對於政府支出成長之節制、預算歲入

歲出差短之降低、公共債務之控制及相關財源籌措，不受政治、選舉因素影

響，俾促使政府與政黨重視財政責任與國家利益之相關規範。」現在財政紀

律的法律定義過於狹隘，並未對稅制發展做明確約束；現行稅式支出評估作

業辦法，也僅就租稅優惠之必要性與效益進行討論，且往往流於形式，無實

質監管功能。未來財政紀律法之修正，應明確納入稅制發展不得受政治經濟

因素影響之規範，此外，稅制之變革亦應落實稅式支出評估，並分析對於整

體稅收結構所造成之衝擊。 

    最後，在過往營利事業所得負擔沉重的情形下，為獎勵投資、促進產業

升級、刺激產業創新，政府一貫以給予租稅獎勵作為政策思維，卻往往因制

度設計不當而進一步扭曲資源配置。在降低營利事業所得稅租稅負擔、減少

對於資本投資扭曲的同時，政府亦應改善租稅優惠浮濫的問題，以收資源配

置改善的雙重效果。 

五、 結論 

本文透過與國際資料進行比較，檢視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制度發展是否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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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趨勢一致，以此判斷現行稅制需進行檢討與改革的方向。資料分析顯示，近年

來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占 GDP 比例與其他 OECD 國家公司所得稅或法人所得稅比

例相當接近，然而就整體租稅負擔率而言，我國卻遠低於 OECD 國家平均值，此一

現象顯示我國在整體租稅負擔低的情況下，營利事業負擔極為沉重的稅負。 

進一步探究其原因，主要源自於稅制老舊，並未能隨經濟發展與時俱進，以

及政治經濟因素對稅基可能導致的結構性偏誤，包含：第一，在課稅主義上多數

OECD國家已朝向屬地主義方向修正，惟我國仍舊採用屬人暨屬地主義，對境內企

業全球範圍所得進行課稅；第二，營利事業所得稅課稅主體認定過於廣泛，公司、

有限責任合夥與對外營業的合作社皆須申報繳納營利事業所得稅，缺乏穿透式課

稅設計，使得整體所得稅制偏向營利事業所得稅；第三，現行稅制存在許多隱藏

性租稅問題，在無形中增加公司不合理的租稅負擔；第四，由於營利事業所得稅

經濟歸宿隱晦，租稅負擔不易為大眾所直接感受，稅制發展容易受政治經濟因素

影響，恐使政府偏向以營利事業所得稅做為主要稅收來源。以上因素所導致的稅

基扭曲，加重了公司組織的租稅負擔，有必要進行通盤的檢討。 

本文針對前述問題提出如下建議，以改善營利事業所得稅過重的問題：第一，

降低外國盈餘匯回的課稅稅率，將營利事業所得稅向屬地主義修正，修正稅制對

企業盈餘決策的扭曲，並全面落實 CFC 與 PEM制度，防止制度修正後可能存在的

跨國租稅規避問題；第二，擴大穿透式課稅的適用範圍，全面允許有限責任合夥

與小規模營利事業可採穿透式課稅，將企業所得納歸個人所得課稅，俾使營利事

業所得稅回歸檔球網的功能；第三，建議政府成立營利事業所得稅稅制精進委員

會，針對現行稅制下可能構成隱藏性租稅的項目，逐一研擬具體的改革方針，力

求稅制的透明；第四，以《財政紀律法》規範稅制發展，降低政府對特定稅目收

入的依賴。 

綜而言之，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之改革應配合經濟及社會發展所需而適時進

行革新，並將整體所得稅制重新朝「個人所得稅為主、營利事業所得稅為輔」進

行調整，回歸其原本制度設計意旨，降低其對於公司投資、生產以及盈餘分配等

決策之干擾。政府對我國稅制改革之規劃也應朝健全稅制的方向重新擬定政策，

透過減少制度中對經濟行為造成的扭曲與不合理的租稅負擔，俾能有效促進我國

經濟發展與產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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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營業稅制檢討與優化策略 

 盧貞秀1 

 

一、 前言 

我國自 75 年 4 月 1 日起將原實施之總額型營業稅制改為加值型營業稅制，

新制營業稅上路後，因稅收適度成長，頗具績效，甚為成功，歷經 27 次修正，足

見營業稅制受到徵納雙方重視的程度。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歲入資料顯示營業

稅是台灣重要的稅收來源之一，其對於國家經濟和財政收入有著重大影響 :  

(一)稅收結構中的比重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指出，一個國家的稅目可依照其賦稅來源區分為六類（包

括：所得稅、社會安全捐、薪工稅、產稅、消費稅及其他稅），但實務上各國政

府考量租稅結構、資料蒐集與方便比較等因素，主要分為一般常見的三類：所得

稅系（如：綜合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與土地增值稅）、消費稅系（如：營業

稅、貨物稅、關稅及其他）與財產稅系（如：房屋稅、地價稅、遺贈稅及其他）。 

 

 圖 7.1 稅收結構趨勢變化（依三大稅系別）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2023 年稅收徵起情形分析」 

根據財政部統計處的資料顯示（圖 7.1），所得稅系是我國最主要的賦稅來

源，在近五年的稅收結構占比方面，從 2019 年的 50.6%上升至 2023 年的

                                                      
1 曾任財政部賦稅署副署長、台南市財政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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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占比居次的是消費稅系，從 2019 年的 36.5%下跌至 2023 年的 31.3%；

占比第三的則是財產稅系從 2019 年的 13.6%微降至 2023 年的 13.5%。 

在我國所有的稅目別部分，從稅收結構占比的前三位來看，2023 年仍以所得

稅系的營利事業所得稅（31.6%）及綜合所得稅（20.2%）持續位居前二位，第三

位則是屬於消費稅系的營業稅（16.8%），若與 2022 年主要國家稅收結構比較

(圖 7.2)，所得稅系為各國支應公共支出的最重要收入來源，在我國(2023 年)比重

達 55%，僅低於加拿大 (占 59.4%)、丹麥(占 64.6%)、美國(占 66.3%)。消費稅系

比重各國差異甚大，以德國占 42.5%最高，美國占 20.1%最低，我國占比 31% ，

與南韓、日本、丹麥等國接近。財產稅兼具增裕稅收及促進社會公平之功能，2022

年財產稅系比重，以德國 4.6%、丹麥 4.7%較低，其餘各國占比介於 13%。  

 

圖 7.2 稅收結構國際比較－依三大稅系別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2023 年稅收徵起情形分析」 

 再從 2023 年實徵狀況優於預算目標資料，益見在疫情後復甦優於預期情況

下。營業稅實徵數高出預算 1,055 億元，達成率 123%，顯示營業稅在我國稅收

結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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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主要稅目預算達成狀況 

資料來源：財政部統計處「2023 年稅收徵起情形分析」 

(二)對財政收入的影響 

根據圖 7.4 可以看到 ，營業稅在我國財政收入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其優點在

於 ，不僅是中央政府穩定且重要的財源 ，有助於提供公共服務與支出建設 ，對於

地方政府倚賴的 《財政收支劃分法》而言 ，營業稅的總收入減除統一發票獎金後

的 40%，也是中央統籌分配給地方的關鍵基礎。 

 

 圖 7.4 按稅種劃分的平均稅收收入佔總稅收的百分比，2020 

資料來源: OECD Adapted from Revenue Statistics 2022， OECD publishing Paris (OECD，2022) 

(三)對市場秩序的維護 

營業稅制度具有調節市場行為 ，維護市場秩序的作用 。通過適當的稅收政策 ，

可以防止市場壟斷 ，保障市場競爭 ，促進企業間的公平競爭和健康發展，營業稅

對於刺激經濟及穩定物價也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 ，例如 ：為了抑制通貨膨脹的上



我國中央財政與稅制優化策略 

150 

漲 ，政府在需要的時候 ，往往會針對進口的黃豆 、小麥 、玉米等大宗物資 ，提供

免徵營業稅的暫時性措施 ，藉以控制國內的通膨壓力 ，保持經濟成長能穩定發展 。 

(四)對經濟發展的推動 

在產業發展部分，雖我國營業稅是可以進銷項稅額互抵，不至於讓廠商直接

產生租稅負擔、增加企業成本。對於個人消費來說，讓企業透過多階段銷售將稅

額轉嫁給消費者，稅負則是會根據每個人的消費水準而有所不同；也就是說，消

費金額越多的人所繳納的營業稅越多，故營業稅是一種間接稅。然而，不論個人

的所得高低或財富高低，由於現行加值型營業稅是固定在 5%，使得納稅能力越

高的民眾，營業稅支付比重可能越低；因此，營業稅往往也是一種累退稅。 

二、台灣營業稅制現況 

(一) 營業稅制度 

營業稅為我國僅次於營所稅及綜所稅之第三大稅，具備稅基廣且稅收穩定特

性，自民國 75 年 4 月改為以加值型體制為主，透過進銷項扣抵計算稅額，除有

利稽徵機關勾稽上下游交易，亦較能避免逃漏稅，為多數國家所採行。我國營業

稅係對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課徵；主要納稅義務人

為營業人。其型態分為兩種，其一為加值型，以稅額扣抵法計算應納之營業

稅額，即營業人購買貨物或勞務時須支付進項稅額予銷方營業人，由其於銷

售貨物或勞務時代收銷項稅額。在稅額扣抵法之下，營業人應納或溢付之營

業稅額隨著申報期間之進項稅額及銷項稅額不同而有差異。其二為非加值

型，營業人係按銷售總額課徵營業稅，且基本上不能扣抵其支付之進項稅額，

這類營業人包括金融機構、特種飲食業及小規模營業人等；但營業人如符合

規定標準，可改按一般稅額（即加值型方式）計算稅額。若從申報繳納營業

稅的實務角度區分 ，則可分為申報與查定課徵兩類方式 ，申報制度由營業人

以每兩月為一期 （適用零稅率者得申請以每月為一期），主動向稽徵機關申

報並繳納稅額 ，查定課徵制度則由稽徵機關按季(月)查定其銷售額及稅額 ，

填發繳款書通知營業人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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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我國營業稅稅率 
 

營業人類型 稅率 

加值型營業人 5％ 

金融機構 非專屬本業之銷售額 5％ 

 專屬本業之銷售額 

(1)銀行業、保險業本業銷售額 

5％ 

 (2)保險業之再保費收入  1％ 

 上開(1)及(2)以外之銷售額  2％ 

特種飲食業 夜總會、有娛樂節目餐飲店 15% 

 酒家及有陪侍服務之茶室、咖啡廳、酒吧 25% 

小規模營業人及其他經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業人 1% 

農產品批發市場之承銷人及銷售農產品之小規模營業人 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稅率方面 ，我國自 75 年實施新制營業稅以來 ，加值型營業人之營業稅徵收

率均維持為法定下限稅率 5% ，其餘非屬加值體系之營業人 ，適用稅率則由 0.1%

至 25%不等(見表 7.1) ；部分銷售貨物或勞務 ，如土地出售 、郵政 、電信機關依法

經營之業務 、政府提供之勞務 、醫院診所提供之醫療勞務 、藥品 、教育及文化勞

務等 ，係屬免徵營業稅之範疇 。另為鼓勵產業外銷出口 ，外銷貨物及外銷有關之

勞務等皆適用零稅率。 

（二）我國查定課徵課稅方式 

1.我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率 

     我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下稱營業稅法）第 23 條規定 ，農產品批

發市場之承銷人 、銷售農產品之小規模營業人 、小規模營業人 、依法取得從事按

摩資格之視覺功能障礙者經營，且全部由視覺功能障礙者提供按摩勞務之按摩

業，及其他經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業人（即所稱營業性質特殊營業

人） ，除申請按一般稅額計算營業稅額並依同法第 35 條規定申報繳納者外 ，就

主管稽徵機關查定之銷售額按第 13 條規定之稅率 （1% 、0.1%）計算營業稅額 ；

另同法第 21 條及第 22 條規定，典當業與特種飲食業，主管稽徵機關亦得依查

定之銷售額計算之 。而這當中又屬小規模營業人及營業性質特殊營業人 ，最常為

外界所提及 ，質疑其家數過多 、稅率低 ，致政府收取稅收偏低 ，存在租稅不公之

情形。 

     另依據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以下簡稱營業稅法）規定 ，在營業稅額

的計算上可區分為一般稅額計算與特種稅額計算 ，而小規模營業人屬於後者 ，原

則上由主管稽徵機關查定之銷售額按 1%之稅率計算營業稅額（營業稅法第 13

條及第 23 條參照），相較於一般營業人係依其銷售額按 5%之稅率計算營業稅額

而言，小規模營業人之租稅負擔明顯偏低。復依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9 條、統

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4 條第 1 款及財政部 75 年 7 月 12 日台財稅第 752625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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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營業稅法所稱小規模營業人 ，指規模狹小 ，交易零星 ，每月銷售額未達 20

萬元之營業人 ，得免用或免開統一發票 。此乃因改制之時考量其衝擊性 ，而保留

免用統一發票的小規模營業人制度 ，並採 「查定課徵」適用較低之稅率 ，目前該

類營業人約 50 萬家，佔整體營業人家數之 3 成，但稅收佔比不及 1%，除因稅

率較低，也與期免開立統一發票，不易勾稽查核，致易短漏報攸關.故常有租稅

未盡公平之議。 

   表 7.2 不同性質營業人的型態、原則認定、稅率與申報方法比較 

 

      資料來源: 小規模營業人（免開統一發票單位）的設立比較及實務 --七德律師事務所

2023 

2.課徵對象及範圍 

營業稅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 ，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 ，應依本法營業人開立

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之時限 ，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 。但營業性質特殊之營業

人及小規模營業人 ，得掣發普通收據 ，免用統一發票 。小規模營業人係指規模狹

小 、交易零星 ，每月銷售額未達使用統一發票標準 （20 萬元）之營業人 ，其適用

查定課徵方式，由國稅局按 1%稅率發單課徵營業稅；營業性質特殊營業人係就

小規模營業人之外 ，對於部分業別性質特殊 ，開立統一發票確有困難者 ，免予申

報銷售額，同樣適用查定課徵方式，由國稅局查定每月銷售額按 1%稅率發單課

徵營業稅，且不受平均每月銷售額達 20 萬元應使用統一發票之限制。小規模營

業人涵蓋行業廣泛，考量經營狀況差異，各業別起徵點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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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營業性質特殊營業人範圍 

法源依據 營業人類型 

營業稅法第 32條及同

法施行細則第 10條 

(一)理髪業。(二)沐浴業。(三)計程車業。(四)

其他經財政部核定之營業。 

75年 9月 12台財稅第

7566119號函 

腳踏車、機車保管業，為營業性質特殊之營業

人。 

77 年 11 月 9 日台財稅

第 770520444號函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主

辦戲劇、音樂演奏及非職業性歌唱、舞蹈等表演

活動。 

89 年 5 月 3 日台財稅第

0890452799號函 

(一)供應大眾化消費之豆漿店、冰果店、甜食

館、麵食館、自助餐、排骨飯、便當及餐盒。(二)

電動玩具遊樂場所。(三)稻米、麵粉、小麥、大

麥、米粉、麵類(包括麵乾、麵條等)、豆類、落

花生、高梁、甘薯、甘薯簽、甘薯澱粉、大麥片、

糕粉等零售業。(四)攤販。(五)其他屬季節性之

行業，其交易零星者。 

91 年 9 月 5 日台財稅字

第 0910454984號令 

銷售公益彩券之營業人，其銷售公益彩券所取

得之佣金收入。 

98 年 3 月 9 日台財稅字

第 09700566180號令 

自行車出租業之營業人。 

100年 4月 29日台財稅

字第 10000122850 號令 

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學生餐點之營業人。 

107 年 1 月 12 日「小規

模營業人導入行動支付

適用租稅優惠作業規

範」 

小規模營業人於實體商店銷售貨物或勞務接受

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裝置付款，自申請核准當

季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屬營業性質特殊營

業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註:1.鑑於若干小規模營業人營業規模雖小於 20 萬元但已具有使用統一發票及

申報納稅之能力，為擴大統一發票使用範圍，強化加值型營業稅進、銷相互

勾稽之作用，營業稅法第 24條第 3項規定，稽徵機關得視小規模營業人之

營業性質與能力，核定其使用統一發票。 

2.102 年 8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10200609990 號令、109 年 2 月 26 日台財稅

字第 10804641680 號令亦提及營業人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學生餐點如符合一

定要件者依查定課徵營業稅。 

3.稅額計算方式 

 根據 「營業稅特種稅額查定辦法」之規定與實務經驗 ，查定銷售額計算方式 ，

大致可區分為費用還原法 、分業查定法 、課稅資料法及攤販 4 種類型 （參表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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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查定課徵營業人適用之查定銷售額方式 

 

資料來源: 112 年 816 期主計月刊-以稅務微觀資料探討營業稅之精進作為 P.102 

其中費用還原法和攤販之計算銷售額使用之標準，逾 20 餘年未調整，已與現

今社會經濟狀況脫節.而為維護租稅公平，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每年皆依營業稅特

種稅額查定辦法第 3 條規定，由主管稽徵機關就查定課徵營業人之銷售額，應每

半年於 1 月及 7 月各查定一次。其有變更營業項目，擴大營業場所或營業狀況、

商譽、季節性及其他必須調整銷售額之情形時，得隨時重行查定其銷售額。 

營業人申請稅籍登記，稽徵機關依其營業規模大小，核定其是否使用統一發

票。例如營業人平均每月銷售額逾新臺幣 20 萬元使用統一發票標準，稽徵機關

即核定其使用統一發票；反之，如營業人規模狹小、交易零星，銷售額未達前開

使用統一發票標準時，則核定為免用統一發票之小規模營業人，並由稽徵機關查

定其每月銷售額。更透過稅籍清查、駐點勘查等各項手段，落實查核開立統一發

票情形，惟基於稅務行政成本考量，實力有未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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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規模營業人營業稅起徵點法規  

 

 

 

 

 

 

 

 

 

 

資料來源:台財稅字第 09504553860 號-小規模營業人營業稅起徵點修正，並自中華民國九十六

年一月一日施行。 

三、台灣營業稅稽徵實務問題探討 

    營業稅制至今也經歷過不少次的調整，以達到配合國內外經濟環境變動及政

府政策目標。然而，隨著全球化、數位化、產業轉型等趨勢發展，現階段我國的

營業稅制也面臨著不少問題和挑戰有待解決。 

(ㄧ)小規模營業人營業稅制問題:基於稽徵便利性及經濟原則，營業稅立法上將

「消費或支出」轉以「銷售」為稅捐客體，並以銷售人為納稅義務人，再經由轉

嫁，使營業稅負擔回歸至原來消費所歸屬之人，惟 

1.立法者考量稽徵成本、稽徵技術、營業人家數、稅務行政等問題，乃於營業稅

法第 13 條及第 23 條訂定小規模營業人就查定之銷售額按營業稅稅率 1%計算營

業稅額，同時於統一發票使用辦法明定渠得免用統一發票。初始，這些營業人規

模不大，經營範圍或有一固定區域限制，交易次數亦或不頻繁，然隨著時空變化，

一些小本經營且具有地方特色之業者隨著媒體大肆報導宣傳，上小吃名店，排隊

人潮絡繹不絕，其銷售額是否仍符合小規模營業人定義?  

2.依據 109-111 年度中華民國賦稅年報統計資料分析(參表 7.5)，查定課徵營業人

家數(含小規模營業人)佔全國工商家數約 33%;若從起徵點觀之，未達起徵點及

免稅營業人家數幾與應納營業稅家數相當。再就整體營業稅稅收觀之，查定課徵

稅收佔比不及 1%，稽徵成本相較自動報繳營業人為高。 

 

 

一、買賣業、製造業、手工業、新聞業、出版業、農林業、畜牧業、

水產業、礦冶業、包作業、印刷業、公用事業、娛樂業、運輸

業、照相業及一般飲食業等業別之起徵點為每月銷售額新臺幣八

萬元。 

二、裝潢業、廣告業、修理業、加工業、旅宿業、理髮業、沐浴業、

勞務    承攬業、倉庫業、租賃業、代辦業、行紀業、技術及設計

業及公證業    等業別之起徵點為每月銷售額新臺幣四萬元。 

三、營業人如兼營第一點、第二點所列業別之營業，其各點所列業別

銷售額佔各該點起徵點之百分比合計數超過百分之一百者，應予

課徵，其計算公式如下： 

    第一點所列業別之銷售額  +  第二點所列業別之銷售額   ≧   100                

第一點所列業別之起徵點      第二點所列業別之起徵點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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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5 自動報繳及查定課徵營業人之家數及稅額統計表 

單位:家數，千元 

年
度  

自動報繳(家數
為各年度 12月

資料) 

查定課徵 
(家數為各年度第 4季資料) 

 合計 百分比 

查定課徵 
未達起徵

點 免稅 

109 

家數 
 1,032,555 259,963 185,477 62,666 1,540,661 32.98% 

稅收 
 401,964,436 3,109,358 0 0 405,073,794 0.77% 

110 

家數 
 1,069,286 266,404 188,379 62,647 1,586,716 32.61% 

稅收 
 433,592,528 2,855,129 0 0 436,447,657 0.65% 

111 

家數 
 

1,105,071 272,282 186,509 61,959 1,625,821 32.03% 

稅收 
 

461,069,005 3,466,954 0 0 464,535,959 0.75% 

資料來源:109-111 年度中華民國賦稅年報，本研究自行整理 

實務上，由於小規模營業人租稅負擔較加值型體系營業人為輕，即使後續

營業額已達使用統一發票標準，仍採用激烈抗拒手段或運用各種管道強烈拒絕，

造成稅制不公平，也增加稅務執行上之困擾。以 2022 年 10 月報載臺南美食名店

「阿堂鹹粥」遭網友質疑漏開統一發票，並希望國稅局「祭出一點手段」。加以

早年ＯＯ豆漿店及ＯＯ豆漿大王為例，其每月查定銷售額經稅捐稽徵機關調整至

逾百萬，卻仍屬免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稅率僅 1%；ＯＯ冰品、ＯＯ牛奶大王等

冰果店業者平均每月銷售額逾 20 萬元甚多，亦仍屬免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實

嚴重違反租稅公平原則。查乃加值型營業稅時支出，財政部考量許多餐飲業者經

營現場都是湯湯水水或滿手油漬，不方便使用手開立統一發票，且規模小較無使

用發票能力，於是將供應大眾化消費的豆漿店、冰果店、甜食館、麵食館、自助

餐、排骨飯、便當及餐盒業者，規範為「營業性質特殊營業人」，由國稅局查定

其銷售額，免開立統一發票，且不受每月銷售額達新臺幣 20 萬元應依規定開立

發票的限制。然隨著科技進步及各項作業逐漸電腦化，所稱營業性質特殊營業人

或小規模營業人，是否真無使用統一發票能力，容有疑義;而上開業者在財政部所

屬國稅局輔導下，已改使用統一發票並報繳營業稅，足證隨著科技進步及各項作

業逐漸電腦化，營業性質特殊營業人是否真無使用統一發票能力，有檢討空間。 

3.小規模營業人銷售額認定方式係由稽徵機關派員實地勘查，再依『營業稅特種

稅額查定辦法』核定，而現行小規模營業人申請採用免用統一發票經核准後，即

由稽徵機關依查定銷售額按季發單開徵營業稅，小規模營業人持稅單至代收稅

款金融機構或便利商店繳納營業稅。至其所得稅結算申報作業則依所得稅法第

71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但其為小規模營利事業者，無需辦理結算申報，由稽徵

機關核定其營利事業所得額，直接歸併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夥人之營利所

得，依本法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小規模營業人因無須申報各期銷售額亦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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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結算申報，稽徵實務上造成營業人自核准免用統一發票後，除稅務人員主動

稽查或仰賴民眾檢舉，稽徵機關將無從得知營業人實際銷售額情形，致往往低估

營業人實際之銷售額，更且容易發生營業人為採較低的營業稅率，改以商業登記

為獨資、合夥組織隱匿於小規模營業人中，或註銷或暫停原營業商號方式另起爐

灶，使稽徵機關面臨稅基流失的處境，無以真實掌握營業人銷售實情，是否有重

新檢討小規模營業人起徵點與認定標準以避免徵納雙方認知不對等的情況。日

前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即有立委指出，相關標準訂定的年代久遠，現在物價、薪資

水準已高於過去，業者經營成本增加，過去小規模營業人平均可請 11 名員工，

換算薪資後，現在只能請 2.5 名，因此小規模營業人的定義和課稅標準都應隨時

代調整; 一旦調整起徵點，則「營業稅特種稅額查定費用標準等級表」有無需要

一併調整? 現行部分小規模營業人是以「費用還原法」透過營業費用除以費用率

來推計銷售額，項目包含資本主薪資、員工薪資以及房租金和每日消費人次、消

費額等，該標準也是 1990 年訂立，至今未調整過，這些標準遠低於市場的行情，

一旦調整，對適用小規模營業人不見得有利。以 2023 年第 4 季資料統計，目前

未達起徵點-小規模營業人家數有 27 萬家、查定課徵的家數有 52 萬家。現實情

況中另一方面因營業人行業特性不同及承辦人員主觀認知，在缺乏一致性處理

之依據原則下，是否會加重稽徵機關營業稅行政管區工作負荷甚而造成徵納雙

方之對立，都是亟待思考的問題。 

4.進項稅額扣抵問題:依營業稅法第25條規定，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

購買營業上使用之貨物或勞務，取得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並依規定申報

者，主管稽徵機關應按其進項稅額百分之十，在查定稅額內扣減。但查定稅

額未達起徵點者不適用之。然依據中華民國109-111年報統計資料(參表7.6)，

查定課徵營業人提出載有營業稅額之憑證申報扣抵稅額占查定稅額平均約

為1千多萬元，提出扣減稅額佔查定稅額均未達1%，扣抵之稅額顯然偏低，

與立法目的相違。 

               表 7.6 查定課徵營業人扣減稅額情表形表 金額:單位(元) 

 109 年 110 年 111 年 

合計家數 508,187 517,498 520,827 

查定銷售  424,237,629 426,680,829 512,317,005 

查定稅額 3,127,642 2,870,861 3,484,951 

申報扣減稅額 18,626 16,278 18,873 

實際扣減稅額 18,282 15,732 17,996 

應納稅額 3,109,358 2,855,129 3,466,954 

實際扣減稅額/查定稅

額 

0.58% 0.55% 0.52% 

    資料來源: 109-111 年度中華民國賦稅年報，本研究自行整理 

 主要原因在於小規模營業人大多帳證不齊全 ，會計制度不完善 ，且免開立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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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票作為肖像憑證 ，致少有意願或認知索取統一發票作為進項憑證 ，導致營業  

 稅勾稽制度失靈，進而破壞加值體系之完整性。 

5.為加速電子支付發展 ，配合國家政策積極獎勵或輔導納稅義務人使用電子支付 ，

以維護政府稅基`增加稅收，達成租稅公平，財政部於2018年訂定發布【小規模

營業人導入行動支付適用租稅優惠作業規範】 ，鼓勵小規模營業人於實體商店銷

售貨物或勞務接受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裝置付款 。其所祭出之政策誘因 ，乃是讓

尚未開立發票的小規模營業人於申請試用行動支付租稅優惠且經稽徵機關核准

後 ，自核准當季 ，可以在財政部所宣稱的租稅優惠中 ，於至2025年底的期間內 ，

不論月銷售額是否超過統一發票門檻，均得由稽徵機關按1%稅率查定課徵營業

稅 ，免用統一發票 ；政策目的在於給予小規模營業人營業稅上的租稅優惠 ，讓小

規模營業人在不加重適用的稅率之下 ，有誘因接受效費者使用行動支付消費 ，進

而促使我國行動支付更為普及。 

表 7.7 小規模營業人申請行動支付租稅優惠對照表

 
資料來源: JAN 2024 月旦時論-小規模營業人到導入行動支付適用租稅優惠之評 P.54 

此一為落實推動行動支付普及化 ，鎖定消費行為給予行動支付租稅優惠政策 ，

讓消費者與營業人皆{有感}的政策實務上常引發業者的質疑: 

(1) 根據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2018~2023 統計資料顯示，小規模營業人累計申請

租稅優惠家數佔全國小規模營業家數占比如表 7.8。 

表 7.8  小規模營業人申請行動支付租稅優惠家數與全國占比 

 

資料來源: JAN 2024 月旦時論-小規模營業人導入行動支付適用租稅優惠之評析 P.56 

小規模營業人申請適用行動支付租稅優惠之後，用於計算營業稅的課稅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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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為 『行動支付銷售額與稽徵機關查定課徵銷售額取其高』 ，兩者最大的差異在

於查定課徵銷售額為估計值，由稽徵機關派員至營業現場，根據行業性質估算，

實難以真實反映實際銷售額。依財政部訂定之『營業稅特種稅額查定辦法第 5~7

條』飲食業 、夜總會 、有娛樂節目之餐飲店營業方式以個人為單位者 ，每月銷售

額＝每日顧客人數×平均每人消費額×每月營業日數每日顧客人數＝座位數×滿座

成數× （營業時數÷平均每次消費時間）。這些參數皆是由稽徵機關人員根據現場

調查情形估計 ，並非取自實際的統計資料;相對地 ，行動支付銷售額則係來自真實

的消費數據 ，所有以行動支付付款的銷售額 ，都會在行動支付系統中留下實際交

易的軌跡。因為，按『小規模營業人導入行動支付適用租稅優惠作業規範』第 7

條第 3 項 、第 4 項規定 ，受委託之行動支付業者應於每年一月 、四月 、七月及十

月之五日前 ，將核准適用本租稅優惠營業人前一季使用其金流服務之各月銷售額

資料 （含行動支付業者統一編號 、營業人統一編號 、營業人稅籍編號 、所屬年期

別及各月銷售額），依規定格式匯入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系統 。主管稽徵機關應

於每季營業稅查定開徵作業前 ，就前款銷售額資料與原每月查定銷售額比較從高

認定，按季依百分之一稅率查定課徵營業稅。因此，行動支付交易額占比愈高，

稽徵機關得以掌握實際銷售情形的程度越高 ，進而使得課稅銷售額提升 、擴大營

業稅課稅稅基及稅課收入。 

(2)相對小規模營業人而言 ，行動支付所收取的營業收入 ，雖然在租稅優惠期間不

論銷售額為何仍均適用 1%稅率且免開立統一發票 ，但租稅優惠落日之後 ，必須

思考的是: 

A.如果這是租稅優惠，為何實施對象是針對尚未開立發票的業者?如果追求租稅

公平才是推動行動支付的終極目標，那麼在租稅誘因的決策上，就無法跳過已

經達到開立發票水準且已經開立發票的業者。否則一來對於已開立發票者形成

不公平，再者若無法讓已經開立發票者形成尚未開立發票業者之競爭壓力時，

尚未開立發票業者在思考日後的租稅風險時，並不容易因為眼前的小利而導入

行動支付，甚至也可能在優惠期間後結束營業重新來過?! 

B.小規模營業人因銷售額已達使用統一發票標準 ，除了被核定開立統一發票 、變

更課徵加值型營業稅 ，稅率從1%提高到5% ，銷售額的增加亦提升綜合所得稅的

營利所得，是綜合所得稅的稅賦更重，反倒促使小規模營業人形式上申請試用

租稅優惠，實質上仍偏好消費者使用現金支付，以隱匿實際銷售額，規避營業

稅，使得擴大稅基的效果大打折扣?! 

C.當小規模營業人經主管稽徵機關查定的銷售額已快達統一發票使用標準 ，其為

了避免後續被核定為使用統一發票之營業人 ，必須依法申報繳納加值型營業稅 ，

實務上 ，做為政策工具的行動支付 ，是否淪為誘使小規模營業人在租稅優惠期間

申請，而得持續維持小規模營業人的資格與身份，適用優惠的1%稅率並省去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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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統一發票之麻煩，刻意獲取租稅利益的管道?! 

(二)網路交易面臨之營業稅問題: 

網路交易已成為現代人生活中主要消費模式之一，尤其，隨著 COVID-19 疫

情嚴峻而造成之民眾出門次數大幅減少，使網路拍賣交易在後疫情時代益發興盛，

甚至儼然有取代實體店面交易的趨勢，更成為許多人目前所從事之副業。然而，

在進行網路拍賣交易時，因為只注意到如何提升商品或服務的吸引力與銷售數字，

卻漏未注意我國關於營業稅法與所得稅法的規定，從而遭到國稅局要求補稅甚至

課予罰鍰的情形，實屢見不鮮。此乃因一般網路拍賣業者不諳稅法規範而衍生下

列實務上常見的問題: 

1.經營網拍業務，原則上亦有繳納營業稅並使用統一發票義務 

依我國現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 1 條規定：「在

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均應依本法規定課徵加值型或非加值

型之營業稅。」第 6 條第 1 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營業人：一、以營

利為目的之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也就是說，只要是在我國境內銷售

勞務或貨物的營業人，不限於採用實體交易，而是透過網路拍賣方式，均有可能

是營業稅的納稅主體。然而，稅法上並未要求所有從事網拍交易的主體，都要辦

理營業稅稅籍登記，繳納營業稅。依營業稅法第 26 條授權財政部所制定的「小規

模營業人營業稅起徵點」之規定，每月銷售額未達新臺幣（下同）8 萬元者（銷

售勞務者為 4 萬元），則不須課徵營業稅，而為貫徹公平原則，網路拍賣業務與

實體商店相同，都是採相同之起徵點規定，因此在每月銷售額未達新臺幣 8 萬元

（銷售勞務者為 4 萬元）的情況下，暫時可以免向國稅局辦理稅籍登記。相對的，

若當月的銷售額超過 8 萬元（銷售勞務者為 4 萬元），從事網路拍賣業務者就必

須立即向國稅局辦理稅籍登記並報繳營業稅，以免因被查獲而被處罰。進一步而

言，若從事網拍業務所生之每月銷售額是在「超過 8 萬元卻在 20 萬元以下」區

間的小規模營業人，係按銷售額依稅率 1%方式查定課徵營業稅，由國稅局在每

年 1、4、7、10 月的月底前，發單開徵（按季徵收）。然而，若每月銷售額超過

20 萬元，或依其營業性質、業別或規模經國稅局認定具使用統一發票能力的網拍

業者，國稅局將核定其使用統一發票，稅率為 5%，此類網拍業者必須每 2 個月

向國稅局申報一次銷售額並自行繳納營業稅額，其計算方式與一般計算營業稅額

相同，即： 

銷項稅額－進項稅額＝應納稅額 

網拍業者銷售額及辦理稅籍登記、營業稅稅率、申報及徵收之整理，可參考表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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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9 網拍業者銷售額及辦理稅籍登記、營業稅稅率、申報及徵收之整理 

 網拍業者銷售額 
是否需辦理

稅籍登記 
營業稅稅額 徵收方式 

1 8萬元以下 否 不課徵營業稅 不課徵營業稅 

2 超過 8 萬元~20

萬元以下 
是 1% 

⚫ 國稅局按季發單開徵 

⚫ 以銷售額比例計算應納稅額 

3 超過20萬元 是 5% 
⚫ 網拍業者自行申報繳納 

⚫ 採銷項扣除進項方式計算應納稅額 

資料來源: 月旦會計財稅實務釋評第 20 期-網路拍賣衍生之常見營業稅問題 

2.網拍業者之交易流程及依法繳納營業稅額 

若網拍業者每月銷售額已超過 20 萬元，即非適用查定課稅的特種稅額計算

方式的小規模營業人，而係依營業稅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營業人當期銷項

稅額，扣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的一般營業人。

扣減後為正數，則需要納稅；反之，若為負數，原則上依營業稅法第 39 條規定則

留抵稅額，可待日後抵減銷項稅額。【圖 7.5】則將每月銷售額達 20 萬以上的營

業人的交易金流、物流和應開立發票及依法應繳納稅額分別做說明。 

        

圖 7. 5 網拍業者之交易流程及依法繳納之稅額 

當網拍業者辦理稅籍登記後，在向中盤貨源以進貨價格 A 購買貨物時，會先

向中盤貨源給付 A 加 5%營業稅的進貨費用（「A×5%」即為「進項稅額」），之

後賣出給消費者時，會向消費者收取銷貨價格 A＋B 再加上 5%營業稅的銷售金

額（B 為網拍業者賺取的差價，「(A＋B)×5%」即為「銷項稅額」），之後再將

銷項稅額減去進項稅額後之差額「B×5%」作為該網拍業者應負擔的營業稅額。同

時，網拍業者依法有取得和開立憑證（在此例為統一發票）的義務。 

3.過去國稅局較無法掌握網路賣家的交易情形已經隨著大數據的發展以及電子支

付的普及，國稅局可以透過電子支付、銀行信用卡端，甚至是網路平台業者的資

料掌握相關的收入，也透過修法的方式逐漸完備網路賣家的相關課稅辦法，若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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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賣家有心想要經營網路生意，應適時暸解相關規範，才能賺得安心，「稅」得

放心，這也是經營生意的長久之道。 

4.營業人如以營利為目的，採進銷貨方式透過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者，應辦理營

業登記課徵營業稅。許多個人因中國大陸淘寶網商品種類多樣`價格低廉，而自

淘寶網進口貨物，再透過國內露天、雅虎等拍賣網站銷售，由於進口郵包數量多，

顯然已非屬自用範圍，諸如此類賣家雖為個人，但實以營利為目的，以進銷方式

經營，透過網路銷售貨物，銷售額如達一定規模並應報繳營業稅。如進口未依規

定申報繳納進項稅額，實難以期待其餘銷售貨物階段會依法申報繳納銷項稅額。

況若公司行號假借負責人、股東或其他人名義，由境外進口貨物至國內轉售，並

以信用卡或平台匯款方式購物，由於未能取得合法進項憑證，為避免形成[無進

有銷]或[漏進虛銷]的異常帳載紀錄，營業人在銷貨時亦無法開立銷貨憑證，將

致發生漏進漏銷之違章漏稅情事。 

(三)金融營業稅稅率問題 

 為扶植產業及提升競爭力，各國政府針對金融業營業稅徵免及適用稅率，

大多給予特殊性的租稅待遇，以台灣現行稅法而言，金融業的營業稅稅率按銷售

額類型分為 4 種，包括：「銀行、保險本業」稅率為 5%、「銀行、保險本業外

之其他專屬本業」稅率為 2%，「再保費收入」稅率為 1%，以及「非專屬本業」

稅率適用 5%；此外，財政部亦會考量金融業申報實務，不時發布函令予以核釋，

俾利業者尊循，鑒於台灣金融業適用之營業稅規定較複雜，茲就營業稅法的立法

沿革，針對金融業各項業務如何劃分歸屬至上述 4 種銷售額、究竟應申報為加

值型或非加值型，以及如何適用稅率 2%或 5%?簡要分析說明。 

1.金融業適用營業稅法修法沿革 

綜觀金融業適用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稱營業稅法）第 11 條

修正沿革，因業務性質特殊係按銷售總額課稅，早期原稅率擬定為 5%，後於民

國（以下同）88 年為配合發展台灣成為亞太金融中心，考量金融業進項稅額不得

扣抵，致其營業稅稅負相對於境內其他行業偏重，且亦較境外同業為重，為適度

減輕金融業負擔，將稅率調降為 2%，調降之 3%用於沖銷逾期債權或提列備抵呆

帳，並訂明金融業經營「非專屬本業」之銷售額，適用一般行業加值型 5%稅率之

規定。直至 103 年，財政部評估銀行業及保險業之體質業獲改善，為健全國家財

政，參考國際間提高金融業稅負之作法及衡酌境內銀行業及保險業之經營狀況，

將「銀行、保險本業」銷售額適用稅率由 2%恢復至 5%，至「銀行、保險本業外

之其他專屬本業」銷售額仍維持原規定適用 2%稅率，並分款規範，爰於 103 年 6

月 4 日修正營業稅法第 11 條，於 103 年 7 月 14 日配合訂定發布「銀行業保險業

經營銀行保險本業收入範圍認定辦法」（以下簡稱銀保本業認定辦法），相關金

融業適用營業稅稅率之情形請詳表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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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0 金融業適用營業稅稅率彙總表 

項目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行業別 銀行業、保險業 
金融業 
（包含銀行業、
保險業） 

保險業 金融業 

銷售額 銀行、保險本業 
銀行、保險本業
外之其他專屬本
業 

再保費收入 非專屬本業 

法源 
營業稅法第 11 條 
第 1 項第 2 款 

營業稅法第 11 條 
第 1 項第 3 款 

營業稅法第 11
條 
第 1 項第 2 款 

營業稅法第 11 條 
第 1 項第 1 款 

課徵類
型 

非加值型 
（進項稅額不得扣抵） 

加值型 
（進銷項互抵） 

稅率 5% 2% 1% 5% 

 「銀行、保險本業」5% vs.「其他專屬本業」2% 

參酌 103 年訂定發布之銀保本業認定辦法之立法意旨，鑑於銀行、保險業兼營一

般金融業之專屬業務（如銀行投資短期票券、央行 NCD 等），與證券業、期貨

業、票券業及信託業本業性質類似，爰以辦法明定，將上開業務之收入列為「銀

行、保險本業外之其他專屬本業」銷售額，得比照適用 2%稅率課徵營業稅，至於

上開業務以外之收入，即屬「銀行、保險本業」銷售額，其營業稅稅率為 5%。謹

彙整現行稅法下「銀行、保險本業」及「銀行、保險本業外之其他專屬本業」銷

售額規定如下： 

   表 7.11 銀行、保險業經營本業/其他專屬本業銷售額彙總表 

行業別 銀行業、保險業 

適用辦法 銀保本業認定辦法 

銷售額 銀行、保險本業 銀行、保險本業外之其他專屬本業 

稅率 非加值型 5% 非加值型 2% 

銷售額 
右列業務收入以
外之收入（註） 

法源 業務收入 

銀行業保險業信託投
資業證券業期貨業票
券業及典當業經營非
專屬本業收入範圍認
定辦法 

非專屬本業收入 

證券交易法第 15 條 
有價證券之承銷、自行買賣、行紀、居間或
代理收入 

期貨交易法第 3 條 期貨交易收入 

票券金融管理法第
21 條 

短期票券及金融債券之簽證、承銷、經紀或
自營收入 

信託業法第 16 條。 
金錢信託、金錢債權及其擔保物權信託或有
價證券信託收入 

保險法第 8 條及第 9
條 

保險代理人及保險經紀人之代理費收入、佣
金收入及手續費收入 

銀行法第 71 條第 7
款及第 74 條之 1 

投資短期票券收入 

中央銀行法第 27 條 
買賣或持有中央銀行發行定期存單產生之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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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保險業之銷售額為主係保費收入、各項佣金及手續費收入、退保收益或退保收回之責任準

備金，得減除保分出保費及提存之責任準備金/自留賠款，按稅率 5%計算營業稅額。 

自上開銀保本業認定辦法觀之，爰「銀行、保險本業外之其他專屬本業」銷

售額係以負面表列且無概括條款之方式訂定，換言之，有明文提及的業務收入方

能適用 2%的稅率，反之，則一律屬「銀行、保險本業」銷售額，應採 5%申報課

徵，然而，鑒於金融業經營業務及商品推陳出新，縱使財政部不時會考量業者經

營情形修正辦法或發布解釋函令予以核釋，仍難免有法令未盡之處，例如：財政

部發布 108 年 12 月 9 日台財稅字第 10804586520 號令所核釋，銀行業購買中央

銀行依中央銀行法第 27 條規定發行定期存單所產生之收入，屬經營「銀行、保險

本業外之其他專屬本業」銷售額，依營業稅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適用

2%營業稅稅率，對於部分銀行業認為所核釋之定期存單收入，係屬銀保本業認定

辦法中之短期票券自營收入，本就已按銀保本業外其他專屬本業之 2%申報，亦

有部分業者採銀保本業稅率 5%課徵，嗣後主張適用法令錯誤而獲退稅者，卻因

該函令發布後反而使原得更正適用 2%課稅之銀行業者，僅能於函令發布後適用

2%稅率課徵，似有違租稅公平？財政部對於核釋適用採 2%之收入類型時，如非

屬更正原發布核釋之適用稅率之情形，應否回歸本法修正後均有其適用，較為公

平合理。 

2.金融業經營「非專屬本業」銷售額概況 

為維租稅公平，針對銀行、保險業等金融業經營「非專屬本業」之銷售

額，考量與其他一般行業經營相同業務之銷售額，在本質上並無不同，故適用

相同之加值型 5%之稅率，並得以扣抵進項稅額。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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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2 金融業經營非專屬本業銷售額彙總表 

行業別 金融業 

適用辦法 
銀行業保險業信託投資業證券業期貨業票券業及典當業經營非專屬本業收入範圍認
定辦法（以下簡稱非專屬本業收入範圍認定辦法） 

銷售額 非專屬本業 

稅率 加值型 5% 

銷售額 

行業別 業務收入 

銀行業 

①代理收付款項手續費收入。 
②受託經理金融資產以外之各種財產業務收入。 
③買賣金銀、金幣、銀幣收入。 
④辦理轉帳卡及信用卡支付業務手續費收入。 
⑤經營動產、不動產、保管箱等出租及買賣業務收入。 
⑥應收帳款收買業務收入。 
⑦金融諮詢、顧問服務業務收入。 
⑧代售印花稅票、統一發票手續費收入。 
⑨銷售出版品收入。 
⑩其他非專屬銀行業之收入。 

保險業 
①經營動產、不動產出租及買賣業務收入。 
②銷售出版品收入。 
③其他非專屬保險業之收入。 

信託投資
業 

①代理收付款項手續費收入。 
②受託經理金融資產以外之各種財產業務收入。 
③買賣金銀、金幣、銀幣收入。 
④辦理信用卡手續費收入。 
⑤經營動產、不動產、保管箱等出租及買賣業務收入。 
⑥應收帳款收買業務收入。 
⑦金融諮詢、顧問服務業務收入。 
⑧代售印花稅票、統一發票手續費收入。 
⑨受託執行遺囑及管理遺產收入。 
⑩擔任公司重整監督人收入。 
⑪銷售出版品收入。 
⑫其他非專屬信託投資業之收入。 

證券業 

①經營動產、不動產出租及買賣業務收入。 
②售出版品收入。但不包括證券投資顧問事業銷售與證券投資分
析業務相關之出版品收入及信用評等事業銷售與評等業務相關
之出版品收入。 

③其他非專屬證券業之收入。 

期貨業 

①經營動產、不動產出租及買賣業務收入。 
②銷售出版品收入。但不包括期貨顧問事業銷售其接受委任，對
期貨交易、期貨信託基金、期貨相關現貨商品、或其他經主管
機關公告或核准項目之交易或投資有關事項提供研究分析意見
或推介建議有關之出版品收入。 

③其他非專屬期貨業之收入。 

票券業 

①經營動產、不動產出租及買賣業務收入。 
②有關企業財務之諮詢服務業務收入。 
③銷售出版品收入。 
④其他非專屬票券業之收入。 

典當業 
①銷售流當品收入。 
②其他非專屬典當業之收入。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3.金融營業稅自 2014 年修法起規範部分金融業營業稅款撥入金融業特別準備金，

相關條款於 2024 年即將屆滿，財政部或考量台灣金融產業發展、政府財政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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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國際競爭力，審慎評估是否規劃調整金融業營業稅稅率，以及稅款運用方

式。此外，眾所關注的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 號「保險合約」（IFRS 17），台

灣將於 2026 年正式接軌，未來保險業採用新準則後財務會計處理之變動，將造

成其所認列之保險收入或責任準備金等，與現行稅法下營業稅稅基計算之項目

將存在重大的差異，預期衍生許多保險業申報實務之不確定性，尚待財政部持續

關注金管會相關法規修法狀況，研擬稅務配套措施及早因應，減緩 IFRS17 對於

稅務的衝擊。 

4.從金融營業稅修法歷程圖可了解我國金融業營業稅率調降及回復的緣由。 

 

圖 7.6 金融營業稅修法歷程 

資料來源:金管會、財政部 

金融業營業稅率應否調降，近期再度成為討論議題。立法院法制局指出: 

(1)台灣目前金融營業稅率 5%，稅負偏重，若能調降稅率應有助金融業競爭力與

稅負公平性。回顧，2014 年為健全財政而將金融營業稅從 2%提高至 5%，以

回饋政府財政，增加 3%的稅收直接入國庫，原有 2%稅收，原定金融業營業稅

稅款區分為「銀行業」及「銀行業以外」稅款，並分別撥入不同準備金，修正

為撥入金融業特別準備金，由金管會統籌管理運用。 

(2)為了兼顧穩定金融，累積充足準備金，以防範系統性風險，並避免政府長期以

稅收支應金融業特別準備金，造成金融機構道德風險問題，定明營業稅稅款專

款撥入金融業特別準備金之期限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屆期後金融業繳納

的稅款由國庫統收統支。 

(3)至於其他國家課稅狀況，第一類，不課徵金融業營業稅，例如香港。第二類，

課徵加值稅，例如中國大陸。第三類，主要金融業務（專屬本業）不課稅，次

要金融業務課徵加值稅。這樣的國家有歐盟各國、美國、加拿大、新加坡、紐

西蘭、韓國、日本等 OECD 實施加值稅的大多數國家，對金融業係根據主要業

務和次要業務區分課稅，主要金融保險業務，均予以免徵加值稅，對於次要業

務則多課以 8%至 25%不等的標準稅率。OECD 對主要金融業務不課徵營業稅

之理由為：A.某些服務項目的收入難以區分；B.營業收入具有混和性質，難以

明確區分、難以估算進項稅額扣抵，例如存款利息；C.稅務行政效率及課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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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考量。第四類，毛額課稅（總額課稅），例如我國金融業營業稅係採總額方

式課稅，與主要先進國家相比，作法甚為不同。 

(4)就主要金融業務言，我國按總額 5%課稅較各國為重；但就次要金融業務言，

由於其他國家一般稅率皆高於我國，故此部分的稅負乃較各國偏低。營業稅收

本屬統收統支，現行將金融業營業 2%稅收撥入金融業特別準備金，限定用於

解決金融問題用途，不但破壞了原有營業稅制的完整性，更扭曲了銀行存款保

險準備制度的正常功能，畢竟各產業均宜自負盈虧之責，否則即有失其公平性

及正義性。 

(5)據財政部試算，金融業營業稅稅率若由 5%降至 2%，因自 2025 年起稅收全進

國庫、不再撥入特別準備金，兩者相抵後，對國庫並不會造成稅收損失。 

我國金融業營業稅係採總額方式課稅，與國際間的作法並不相同；若以各產

業間之稅負公平性來檢視，因金融業不能扣抵進項稅額，金融業營業稅稅率 5%，

稅負相對較為偏重。因此，若能調降金融業營業稅率應有助金融業競爭力及稅負

公平性。 

四、台灣營業稅制的優化策略 

近半個世紀以來，加值型營業稅（Value-Added Tax，VAT）越來越受到經濟

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國家的重視特別是國家租稅收入容易受到外在景氣循環或租稅競爭等問題而受

到影響，使得許多 OECD 國家積極尋找穩定的財政來源。其中，調升 VAT 標準

稅率及擴大 VAT 稅基便是 OECD 與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國家達成

穩定財政收入的政策工具；主因是相較於政府改革所得稅制度而言，調整 VAT 稅

率稅基將更能在短時間內獲得穩定的額外稅收，對於國內經濟成長及企業競爭力

的衝擊影響，相對較所得稅制度改革來得小。根據「107 及 112 年財政統計各國

賦稅收入－按 OECD 稅收分類」的數據亦可發現我國一般銷售課徵的消費稅占總

稅收比重分別約在 11.05%及 12%左右（以 106 年為例，一般銷售稅額總稅

收 =3,783.54 億元 34,240.32 億元；112 年一般銷售稅額總稅收=4,994.57 億元

41,633.30 億元) 遠低於目前 OECD 國家的平均水準 20% ，顯示我國高度依賴所得

稅制作為主要的稅收來源 ，相較現行的 OECD 稅制結構逐步走向所得稅與消費稅

並重的趨勢，漸行漸遠。 

面對新的經濟環境和挑戰時，我國營業稅制仍然存在著前述實務問題和缺口，

為了讓未來能更朝向符合國家經濟發展和稅收目標進行改革，創造一個更公平、

更有效率、更永續發展的營業稅制，政府如何持續秉持「公平、合理、效率」的

精神，針對營業稅目前不合時宜的內容，以「擴大稅基、全民共享」為核心，規

劃出系統性的稅制優化策略? 

(一)通盤檢討小規模營業人營業稅制，避免侵蝕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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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規模營業人不同於一般使用統一發票營業人，係以查定每月銷售額方式課徵   

營業稅，故多未設帳簿憑證，又為規避進貨過高遭稅捐稽徵機關反推其銷售額，

漏（不）取得進貨發票情形嚴重，同時也提供使用統一發票營業人逃漏稅捐誘因。

小規模營業人制度已大大破壞加值型營業稅的勾稽效果，且在營業稅特種稅額

查定辦法課徵情形下，無法正確反映營業人的實際銷售額，不僅損失許多稅收，

也難符合租稅公平。小規模營業人營業稅制度設計之初，係基於教育普及率偏

低，營業人多無僱用員工，交易零星，且無使用統一發票能力，為簡化對於小規

模營業人之課稅手續，並基於稽徵經濟原則之目的所訂定。而現今社會教育普

及，資訊科技發達，電腦使用普及化，人手一機，行動支付等數位化技術越來越

成熟，環境已大不同，是宜通盤檢討小規模營業人營業稅制，縮小查定課徵營業

人範圍，擴大使用統一發票，以擴大稅基，並適度調高小規模營業人營業稅稅率，

以符合租稅公平。 

2.現行查定課徵所能掌握到的小規模營業人制度，往往造成國稅局掌握的營業收

入遠低於真實收入，導致無法確實掌握小規模營業人稅基，造成營業人多藏身於

小規模營業人制度中規避稅率。目前我國稅捐稽徵機關除定時實際查核小規模

營業人的營業收入，以確認營業人是否仍符合小規模營業人資格之外，未來亦應

參考國際趨勢，重新檢討其起徵點與認定門檻，以降低納稅人認定上的複雜問

題。例如: 

 (1)《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8 條，免稅規定涵蓋範圍相當廣泛，諸如：

土地、醫療、初級農產等 32 項營業行為皆屬免稅。然而，這些免稅項目雖讓

許多經濟行為可以透過合法手段來規避繳納營業稅，但卻無形中擴大營業稅的

稅基缺漏；甚至部分的免稅規定並未隨經濟發展或社會變遷而調整導致稅基缺

漏有擴大趨勢。 

 (2)《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13 條規定，小規模營業人、依法取得從事

按摩資格之視覺功能障礙者經營，且全部由視覺功能障礙者提供按摩勞務之按

摩業，及其他經財政部規定免予申報銷售額之營業人，其營業稅稅率為 1% ，

其中，在財政部認定小規模營業人之身分部分，過去主要的考量因素是小規模

營業人的營業規模較小、稅源不多難有完整帳載紀錄、無法計算加值型營業稅

之進項扣抵，故一直以來皆是依據每月銷售額未達使用統一發票標準 20 萬之

營業人，以查定稅額之方式，依照其營業收入乘上 1%作為其非加值型營業稅

應納稅額。然而，在「OECD Consumption Tax Trends 2018」報告卻也明確指

出，以特別稅率的門檻來作為課稅依據，很可能會將導致 VAT 稅基流失。以

臺灣現況來看目前稅局單位在小規模營業人的查定課徵制度下，非常難確實掌

握其真實的營業收入，導致稅基被嚴重低估，造成稽徵及經濟易產生不效率；

例如，小規模營業人已成長至應該進入加值體系，但卻仍舊維持小規模營業人

的身分。其次小規模營業人也無法使用完整的進項扣抵，尤其是為避免稅局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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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掌握其確切金流，多數會選擇規避加值稅體系，更容易加速 VAT 加值體系

的崩壞。 

 (3)小規模營利事業因不須辦理結算申報，多數小規模營業人未建立帳簿憑證、

聘僱專職會計人員或採取委託稅務代理人或記帳代理人處理帳務及稅務申報。

倘若能給予足夠誘因取具進項統一發票或核實其成本及費用組成項目，依法進

行各類所得資料扣繳申報，取得相關合法原始憑證，將得以強化國家稅基，增

裕稅收，維護租稅公平。 

3. 加強稅基核課稽徵、強化推廣電子支付 

除了從營業稅制的擴大稅基進行改革，稅捐稽徵機關也需針對小規模營業人，

是否符合營業額未達一定標準之要件，定期確實查核（至少一年），並落實稽徵

與查核處分；同時，適度調整營業稅逃漏罰則、加強稽查，裨有助於降低營業稅

的企業逃漏。此外，由於現金具有不易被記錄、不易留存銷售過程，使得國稅局

難以捕捉其交易軌跡，甚至易引發洗錢交易，政府未來可參考歐洲或澳洲的作法，

透過電子支付、限制現金交易額度等方式改善，以避免業者將不法所得透過現金

方式轉成合法金流，降低店家規避申報營業稅的行為。小規模營業人導入行動支

付適用租稅優惠作業者，在其同意及去識別化的前提下，透過鼓勵行動支付業者

運用相關資料與「電子申報繳稅系統」嫁接，以降低營業人稅務依從成本，同時

將小規模營業人納入加值型體系。使稅務主管機關對其經營實體需要確實掌握銷

售情況，以避免造成銷售額被嚴重低估。 

(二) 網路交易營業稅問題 

隨著數位經濟快速發展，新興數位科技如物聯網、社群媒體(social media)、

行動平臺(mobile platforms)、雲端計算(clouding computing)及大數據(big data)等

帶來新型商品、服務及商業模式，深刻改變經濟發展及社會運作，亦為制定數位經

濟課稅帶來機會及挑戰，OECD 於 2015年公布 BEPS行動方案 1 最終報告及2017

年公布國際加值稅指導原則供各國制定國內加值稅規範參考，為尋求各國對加值

稅規範共識及一致性規則，共同面對日益複雜多變之交易型態，持續研究相關加值

稅議題並公布報告供各國參考遵循。我國於 2005年 5月 5日依訂定「網路交易課徵

營業稅及所得稅規範」，以規範利用網路於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及進口貨物之

營業稅課徵，及營利事業或個人利用網路從事交易活動之所得稅課徵，為因應數

位經濟課稅(營業稅及所得稅)之始。 

復參考 OECD 建議及各國相關作法，就電子勞務課徵營業稅部分，於 2017 年 

5月1日修正公布實施營業稅法部分條文，明訂在臺無固定營業場所之境外業者銷

售電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應自行或委託報稅代理人於我國辦理稅籍登記及報繳

營業稅，另就實體貨物部分，於 2018年 1月 1日起，空運快遞貨物或進口郵包，除

菸酒及實施關配額之農產品外，其免徵營業稅完稅價格由新臺幣3,000元調整為 

2,000元，並研擬創建「跨境電子商務貨物通關制度」，期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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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跨境網路交易之稅基侵蝕，為維護租稅公平。2022 年 8 月 8 日更明訂

『稅籍登記規則』及 『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旨在健全

稅籍 ，強化稅籍管理效能;惟隨著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加速成長 ，範圍遍及日常角

落及各年齡層 ，未來更要提升交易資訊透明 ，保護消費者權益 ，進而兼顧稅籍資

料正確性，持續觀注主要經濟組織及各國對數位發展趨勢之稅務影響及其作為，汲

取國際經驗，打造我國數位經濟下最適租稅架構及稅務服務提供模式以提高國家稅

賦之完整性。 

(三) 金融營業稅問題 

2014 年 7 月 1 日將金融營業稅從 2％提高到 5％，以回饋政府財政，增加

的 3％稅收直接入國庫 ，而原來的 2％稅收 ，撥入金融業準備金 ，由金管會統籌管

理 ；為避免政府長期以稅收支應特別準備金造成道德風險 ，明定營業稅撥入準備

金的期限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未來稅率調整走向允宜考量下列因素 ，做最適決

策 ，以協助金融業健全資本適足率 ，穩定國家金融秩序 ，提升金融業的國際競爭

力: 

1.自 103 年 7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金融業繳納之稅款，除銀行業、保

險業經營銀保本業 銷售額稅率 3%部分之稅款撥入國庫外，其餘均撥入金融營

業稅 稅款計新臺幣(下同)4,233 億元 ，其中撥入國庫統收統支計 2,031 億元 ，撥

供準備金計 2,202 億元 。金融業營業稅稅率由 2%調升 5%係基於回饋稅性質 ，

期間不宜過長。 

2.因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下稱金管會）對銀行 業日益趨嚴之資本適足及金融

監管，保險業於 115 年接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 號(IFRS17)保險 會計及國

際保險資本標準(ICS)，潛在資金需求龐大。  

3.鄰近亞洲國家(香港 、新加坡 、日本 、韓國)對金融保險業務均無課徵營業稅 ，考

量近年通貨膨脹居高不下 ，利率急速走升 ，且我國整體銀行資產報酬率(ROA)及

權益報酬率(ROE)遠低於鄰近 亞洲國家 ，銀保本業銷售額稅率 5% ，難與國際間

同業競爭。  

4.歐盟各國 、美 、日 、韓等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實施加值稅的大多數國

家 ，對金融業是根據主要業務和次要業務區分課稅 ，主要金融保險業務均免徵加

值稅；對次要業務課徵 8％到 25％不等稅率，OECD 對主要金融業務不課徵營

業稅理由 ，是某些服務項目的收入難以區分 ；營業收入具有混和性質 ，難以明確

區分 、難以估算進項稅額扣抵 ，例如存款利息 、稅務行政效率及課徵成本考量 。 

5.如將銀保本業金融營業稅降至 2％，2025 年稅收全進國庫，不再撥入特別金融

營業稅 ，兩者相抵之後對國庫不會造成稅收損失 。並進一步提出 ，我國金融營業

稅是採總額方式課稅 ，與國際間作法不相同 ；若以稅負公平性來檢視 ，因金融業

不能扣抵進項稅額 ，稅率達到 5％，稅負相對較重 ，若調降營業稅有助金融業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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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力和稅負公平性。 

6.我國金融業營業收入無進項稅額扣抵，致其營業稅相較其他產業之負擔高，建

議依租稅中立性原則 ，調降金融業營業稅稅率 。國際間對金融業營業稅有不同做

法，財政部降低稅率固有助金融業競爭力，但同時也必須考量目前全球還在升

息，市場可能仍有變數，金融業究竟還需不需要特別準備金，須整體評估。 

五、結論 

  營業稅制的優化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 ，需要統籌考慮公平與效率 、徵稅與發

展 、國內與國際等多方面因素 。在推進的過程中 ，要注意稅制改革對經濟效率的

影響 ，避免過高的稅負抑制經濟發展 。更要密切關注經濟形勢變化和新興產業發

展，及時調整政策，使之能夠適應新的經濟形態和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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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碳稅(費)制度探討與採行策略 

 周麗芳1   

 

    氣候變遷衝擊日益嚴峻，溫室氣體排放與日俱增，全球氣溫持續上升，人類

與大自然的氣候災害頻傳。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António Guterres）於 2022 年

第 27 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7）示警，「我們的地球正在迅速接近臨界點，

這將使氣候混亂變得不可逆轉，然而我們正行駛在通往氣候地獄的高速公路上，

我們的腳仍然踩著油門」（United Nations, 2022）。有鑑於此，各國紛紛提出氣候因

應對策，「碳定價」廣被各國納入淨零戰略。台灣於 2021 年 4 月 22 日世界地球

日宣示加入 2050 淨零轉型行列，並於 2023 年 2 月 15 日通過制定「氣候變遷因

應法」(以下簡稱氣候法)。根據氣候法，中央主管機關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

減量目標及各期階段管制目標，得分階段針對排放溫室氣體之排放源「徵收碳費」。

碳費屬國家稅收之一環，性質與碳稅一致，差異在於碳費收入係指定用途、專款

專用，而碳稅則為統收統支、統籌調度。本文聚焦碳稅(費)制度探討與採行策略，

將解析三大構面：國際碳定價趨勢、碳稅(費)制度設計重點、臺灣碳費徵收規劃，

期帶動各界重視在地碳費政策，共同邁向永續淨零未來。 

一、 國際碳定價趨勢 

    溫室氣體 2 排放加劇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具經濟誘因的「碳有價」時代已

經來臨。「碳定價（Carbon Pricing）」措施即針對碳排放訂出付費價格，藉此形成

市場價格機制，將碳排放的社會外部成本內部化，進而引導市場參與者（供給者、

消費者與投資者）的行為決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進而邁向淨零排放與綠色經

濟。實務上，碳定價被歸類為有效的脫碳工具，藉由市場價格機制，誘使市場參

與者減少化石燃料使用，擴大綠色能源導入，採行能源效率提升技術等。 

    碳定價逐漸被各國政府納入總體氣候策略藍圖，全球目前計有 46 個國家及

35 個城市、州和地區，採行碳定價政策，這些區域的溫室氣體排放約占全球排放

總量的四分之一。碳定價工具（Carbon Pricing Instruments, CPIs）主要可歸類為兩

大類型：碳排放交易系統（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TS）與碳稅（Carbon Tax）。

碳排放交易系統與碳稅並非互斥，有些國家/區域單獨實施碳排放交易系統或碳稅，

然而亦有國家/區域同時兼採碳排放交易系統與碳稅，藉以覆蓋更廣泛的溫室氣體

排放。圖 8.1 顯示 2024 年碳排放交易系統與碳稅的施行現況。（ICAP, 2022; World 

                                                      
1
 政治大學財政系教授，曾任台北市副市長 

2 溫室氣體：指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

六氟化硫（SF6）、三氟化氮（NF3）等。其中以二氧化碳（CO2）對氣候變遷所帶來的作用最大，通常碳排

放泛指溫室氣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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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 Group, 2017; World Bank Group 2022; World Bank Group, 2024; 周麗芳等, 2023）。 

 

 

資料及圖片來源：World Bank Group, 2024. 

           圖 8.1：2024 年碳稅與排放交易系統的施行現況 

    圖 8.2 顯示 1990 年至 2023 年各國碳定價機制（碳排放交易系統與碳稅）所

涵蓋的全球碳排放量。1990 年碳定價僅涵蓋全球碳排放量的 0.15％，2000 年微

幅上升至 0.45％，2010 年已提升至 5.09％，2020 年大幅提昇至 12.86％，2021 年

因中國採行全國碳排放交易系統，碳定價所涵蓋的全球碳排放量急遽成長至 22.28

％。 

 

圖 8.2：1990 年至 2023 年碳定價涵蓋的全球碳排放量 

資料及圖片來源：World Bank Group, 2024. 

    至於實施碳定價國家，各國碳價格懸殊，圖 8.3 顯示 2022 年國際碳價格，由

每噸碳 1 美元至 137 美元不等。例如日本每噸碳的價格僅 2 美元、新加坡 4 美元、

韓國 19 美元，瑞士與瑞典則為 130 美元、烏拉圭更高達 137 美元（World Bank, 

2022）。同時，根據世界銀行於 2017 年公布「碳價高級委員會報告（Report of the 

High-Level Commission on Carbon Prices）」，若欲達成巴黎協定 2°C 的目標，2020

年，每噸碳的碳價格須達 40 至 80 美元，2030 年每噸碳的碳價格將上升到 50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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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美元（Carbon Pricing Leadership Coalition, 2017），此碳價格區間，被稱為「碳

價格走廊」，意指能發揮減碳關鍵作用的碳價格水準。 

    圖 8.3：2022 年國際碳價格 

資料及圖片來源：World Bank Group, 2022 

 

（一）碳排放交易系統 

碳排放交易系統（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TS）的運作採「總量管制與排

放交易（Cap and Trade）」。「總量管制」乃針對經濟體系中的特定部門設定碳排放

總量，並加以管制。受管制部門內的企業，須針對其所釋放的每一噸碳排放，取

得一張排放配額（Allowance），通常在每年底結算時，企業須繳交與排放量等額

的排放配額。面對碳排放交易系統，企業的因應作為主要有三：其一減少企業本

身的碳排放，例如改善製程流程、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汰換耗能機器設備與擴大

綠色能源使用。其二則為向其他企業購買配額，企業可向其他低度排放且有排放

配額剩餘的企業購買排放配額。其三則使用國內或國際的碳抵換，企業可與國內

未被碳排放交易系統管制的部門或與國際進行合作，運用碳抵換（Offset）覆蓋部

分排放量，也可運用再生能源或碳匯造林等（ICAP, 2021）。根據世界銀行於 2022

年所公布的資料，若以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覆蓋率來進行排序，目前全球前三大碳

排放交易系統分別為中國、歐盟與韓國（World Bank Group, 2022）。 

中國自 2011 年起試行碳排放交易制度，在七個省市推出碳排放交易試辦點

（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廣東、湖北、深圳），並於 2021 年建立全國碳排放

交易系統。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Europea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U ETS），

最早成立於 2005 年，是全球第一個建立的碳排放交易系統，歐盟經驗與成效廣

被各國所學習（European Commission, 2015）。韓國則在 2015 年，繼哈薩克之後，

建立亞洲第二個全國碳排放交易系統。綜整至 2021 年，全球計有 24 個碳排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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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系統，跨足世界五大洲，這些碳排放交易系統所在地的經濟生產約占全球 GDP

的 54%，所覆蓋的溫室氣體排放則占全球 16%的溫室氣體排放（World Bank, 2022）。 

    截至 2024 年，已正式實施碳排放交易系統的國家計有：歐盟 27 國(不包括英

國)、瑞士、紐西蘭、哈薩克共和國、韓國、澳洲、墨西哥、印尼、德國、黑山共

和國、英國、奧地利、加拿大、日本、美國、中國等（詳表 8.1）（World Bank Group 

2024）；台灣碳排放交易系統已入法（氣候法），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規定，得

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惟台灣現階段將先採行碳費，碳排放交

易系統則納入未來考慮。 

表 8.1：2024 年碳排放交易系統的施行國家 

碳排放交易系統 

已實施 

歐盟 27 國(不包括英國)、瑞士、紐西蘭、哈薩克共和國、韓國、澳洲、墨西

哥、印尼、德國、黑山共和國、英國、奧地利、加拿大艾伯塔省、加拿大、加拿

大英屬哥倫比亞省、加拿大新斯科細亞省、加拿大薩克其萬省、加拿大新不倫瑞

克省、加拿大安大略省、加拿大魁北克省、加拿大紐芬蘭與拉布拉多省、日本東

京都、日本埼玉縣、美國、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美國華盛頓州、美國麻薩諸塞

州、中國、中國深圳市、中國上海市、中國北京市、中國廣東省(深圳除外)、中

國天津市、中國湖北省、中國重慶市、中國福建省 

考慮中/發展中 

臺灣、智利、哥倫比亞共和國、日本、泰國、土耳其、烏克蘭、巴西、越南、加

拿大、加拿大馬尼托巴省、馬來西亞、巴基斯坦、俄羅斯薩哈林州、加彭共和

國、奈及利亞聯邦共和國、歐盟 27 國(不包括英國)、美國紐約市、美國馬里蘭

州、美國奧勒岡州、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美國科羅拉多州、印度、阿根廷 

資料來源：World Bank Group 2024. 

（二）碳稅 

碳稅自 1990 年代初開始實施。早在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之

前，它們就成為減緩溫室氣體排放的先導政策工具之一。根據世界銀行彙整

（World Bank Group, 2017），早期的碳稅主要集中在北歐國家，芬蘭於 1990 年首

次採用碳稅，波蘭跟進於 1990 年實施碳稅，隨後挪威與瑞典於 1991 年，丹麥於

1992 年採用碳稅。這些早期稅收主要集中在能源部門，通常是在既有燃料貨物稅

收的基礎上進行「附加」，使用相同的行政體系，但將稅率與燃料的碳含量連結在

一起。 

北歐國家於 1990 年代初採用的碳稅至今仍在運作，並在此期間經歷多次改

革，各國根據經驗和政策發展調整他們的稅收。在 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提出的

歐盟全面碳稅方案（European Union-wide carbon tax）未能獲得成員國所需的一致

支持，最終導致歐盟碳排放交易系統（EU ETS）的採用作為一種替代方案，碳稅

受到的關注則變得越來越少。然而，自 2000 年代以來，碳稅再次引起人們的關

注。在 2008 年瑞士採用瑞士碳稅之後，其他歐洲國家、澳洲和日本等其他發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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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也開始制定和採用碳稅。2010 年代初，首次在新興經濟體南非和墨西哥提出碳

稅，後來智利和印度也決定使用稅收來實現其氣候政策目標。表 8.2 揭示碳稅採

用的關鍵里程碑（World Bank Group, 2017）。 

表 8.2 碳稅採用的里程碑 

1990 
芬蘭第一個採用碳稅 Finland adopts first carbon tax 

波蘭碳稅 Poland carbon tax 

1991 
瑞典碳稅 Sweden carbon tax  

挪威碳稅 Norway carbon tax 

1992 丹麥碳稅 Denmark carbon tax 

1995 拉脫維亞碳稅 Latvia carbon tax 

1996 斯洛維尼亞碳稅 Slovenia carbon tax 

2000 愛沙尼亞碳稅 Estonia carbon tax 

2008 
瑞士碳稅 Switzerland carbon tax  

英屬哥倫比亞碳稅 British Columbia carbon tax 

2010 

愛爾蘭碳稅 Ireland carbon tax  

冰島碳稅 Iceland carbon tax  

印度環境清潔附加費 India Clean Environment Cess 

2012 澳洲碳定價機制 Australia Carbon Pricing Mechanism 

2013 英國碳定價下限 United Kingdom Carbon Price Floor 

2014 

法國碳稅 France carbon tax  

墨西哥碳稅 Mexico carbon tax  

澳洲碳定價機制廢除 Australia Carbon Pricing Mechanism repealed 

2015 

  

南非發布碳稅法案 South Africa publishes Carbon Tax Bill  

葡萄牙碳稅 Portugal carbon tax 

2016 加拿大宣布國家碳定價下限 National Carbon Price Floor 

2017 

亞伯達碳稅 Alberta carbon tax  

智利碳稅 Chile carbon tax  

哥倫比亞碳稅 Colombia carbon tax  

新加坡碳稅 Singapore carbon tax 

資料來源：World Bank Group, 2017. 

    截至 2024 年，已正式實施碳稅的國家計有：台灣（碳費）、芬蘭、波蘭、挪

威、瑞典、丹麥、拉脫維亞共和國、愛沙尼亞共和國、瑞士、冰島、愛爾蘭、日

本、英國、法國、葡萄牙、南非、智利、哥倫比亞共和國、烏克蘭、列支敦斯登

侯國、新加坡、荷蘭、阿根廷、西班牙、西班牙瓜納華托州、盧森堡大公國、烏

拉圭東岸共和國、墨西哥、加拿大、阿爾巴尼亞共和國、匈牙利、斯洛維尼亞共

和國等。台灣碳費已於 2023 年正式入法（氣候法），施行細節刻正積極研議中

（World Bank Group 2024）（詳表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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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2024 年碳稅的施行國家 

碳稅 

已實施 

台灣（碳費）、芬蘭、波蘭、挪威、瑞典、丹麥、拉脫維亞共和國、愛沙尼亞共

和國、瑞士、冰島、愛爾蘭、日本、英國、法國、葡萄牙、南非、智利、哥倫比

亞共和國、烏克蘭、列支敦斯登侯國、新加坡、荷蘭、阿根廷、西班牙、西班牙

瓜納華托州、盧森堡大公國、烏拉圭東岸共和國、墨西哥、墨西哥薩卡特卡斯

州、墨西哥克雷塔羅州、墨西哥墨西哥州、墨西哥猶加敦州、墨西哥杜蘭戈州、

墨西哥瓜納華托州、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加拿大西北地方、加拿大聯邦、阿

爾巴尼亞共和國、匈牙利、斯洛維尼亞共和國 

考慮中/發展中 

西班牙加泰隆尼亞（自治區）、塞內加爾共和國、波札那共和國、美國夏威夷

州、印尼、以色列國、摩洛哥、紐西蘭、墨西哥哈利斯科州、墨西哥聖路易斯波

托西州、墨西哥科利馬州、象牙海岸共和國、肯亞、加拿大曼尼托巴省、茅利塔

尼亞伊斯蘭共和國、巴拉圭共和國 

資料來源：World Bank Group 2024. 

二、 碳稅制度設計重點 

(一)成功碳定價的 FASTER 原則 

    成功碳定價的 FASTER 原則，係由世界銀行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

於 2015 年根據不同行政管轄區域的碳稅和排放交易系統實務經驗共同制定。

FASTER 原則如下：1.公平(Fairness)：體現污染者付費原則，有助於公平分配成

本和收益，避免弱勢群體承受不成比例的負擔；2.政策和目標的一致性(Alignment 

of Policies and Objectives)：將碳定價作為促進競爭和開放的系列措施之一，確保

低碳替代品的平等機會，並與更廣泛的氣候和非氣候政策相互作用；3.穩定性和

可預測性(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在穩定的政策框架內實施碳價格，創造一致、

可信和強烈的投資信號，強度隨著時間推移而增強；4.透明度(Transparency)：明

確的設計和實踐；5.效率和成本效益(Efficiency and Cost Effectiveness)：確保設計

能促進經濟效率，降低減排成本； 6.可靠性和環境完整性 (Reli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Integrity)：允許對環境有害行為的可測量的減少。 

(二)碳稅制度設計核心要素 

    碳稅制度設計牽涉甚廣，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 Group, 2017）的建議，

在碳稅政策啟動階段，要比較政策可能選項並決定是否採行碳稅，同時要確定政

策目標與國家情勢。在碳稅設計階段，則可歸納為五項關鍵要素：確定稅基、確

定稅率、體系運作（確保監督和遵循）、確定稅收使用、並避免潛在的不良影響。

如圖 8-4 所示，前述五項關鍵要素相互影響，政策決策者需要考慮要素間如何搭

配，方能達到一個整體的稅務設計雛形，並非針對個別要素與問題進行分散式決

策。碳稅制度施行後，則進入評估階段，要不斷監測成效，進行評估與提出改進

策略。碳稅制度設計與評估要建立在實證基礎上，故需建立模型為決策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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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介紹世界銀行所提出的碳稅制度設計核心要素。 

要素一、確定稅基： 

    需決定覆蓋哪些部門？決定覆蓋哪些溫室氣體？選擇監管點？選擇需要監

管的對象並設定閾值。碳稅稅基，是指應納稅的燃料、部門和具體對象。稅基的

定義，是設計碳稅中首要且關鍵的決定之一。整體而言，稅基的定義將影響減排

程度的達成、可籌措的收入金額，以及將受到稅收影響的行業和群體。稅基對碳

稅設計的每一要素都有重大影響。 

要素二、確定稅率： 

    需確定設定稅率的基礎，決定隨時間推移稅率的變化方式，考慮使用建立模

型來預測不同稅率對實現政策目標的影響。稅率的設計，要考量所欲實現特定排

放管制或收入目標所需的稅率。實務上，各國多考慮自身政策目標以及經濟、社

會與政治環境，決定適合該國的稅率。另一方面，有些國家在政策決策過程中使

用溫室氣體社會成本來推估，以納入經濟效率範圍。此外，初期採行的稅率僅為

一個起點，通常在制度引進時多採取相對較低的稅率，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提高，

藉以贏得民眾與業者的支持，並為行業和消費者提供時間來調整價格。在可能的

情況下，確定稅率的長期軌跡，有助於提供促進低碳技術投資所需的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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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碳稅設計要素及其相互關連 

資料及圖片來源：World Bank Group, 2017. 

要素三、體系（確保監督和遵循）： 

    規劃管理稅收所需的角色和職能，確定這些角色和職能是否可以利用現有的

能力來執行，或者需要定義新的角色和不同的能力，建立清晰的程序，並確保主

要對象間的協調，包含對不遵守者的明確而有意義的處罰。 

要素四、確定收入使用： 

    需計算碳稅預期收入，決定是否重新分配收入，收入的使用可用於降低所得

稅、增加支出、或者併行，同時當決定是否允許業者進行抵換。通常，在其他條

件相同的情況下，更廣泛的稅收會實現更大的減排和籌措收入的潛力，並且更具

成本效益。同時，在各國或區域，要選擇碳稅收入水準，將取決該地的排放情況、

現有和規劃中的氣候、能源和稅收政策、關鍵行業的結構以及政府對稅收管理和

可測量、可報告、可驗證（Measuring, Reporting and Verification , MRV）的能力等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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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五、避免不良的影響： 

    需評估稅收可能導致碳洩漏或產生負面的分配效果風險，考慮採取措施來減

輕風險的成本和效益，評估不同措施的成本和效益，制定符合援助措施資格的標

準。如果確定碳稅實施有可能存在重大的洩漏風險或負面分配效果影響，可以採

取幾項措施來減輕風險（詳表 8.4）。選擇哪一項措施，將視對稅收有效性的顯著

影響。最常用的措施是降低稅收的措施，例如免除、退稅和抵免，或提供實物支

持（例如補貼）。這些措施可以應用於解決洩漏和分配方面的問題。至於邊境措施，

例如將稅收擴大到進口商品，或為出口商品退稅；以及相互的碳價下限規劃，以

減少或消除與競爭國間的價格差異，亦是可考慮的方向。 

此外，在碳稅啟動、設計與評估階段，建立模型相當重要。建立模型來進行

各項模擬分析，可為碳稅決策提供有效資訊。建立模型將聚焦以下重點分析：比

較碳稅與其他工具、評估替代稅收的廣泛影響、確定各行業對碳稅的反應性、估

算稅率決策的影響、評估可能的洩漏和分配效果、收入使用選項的影響、分析事

後影響等，具體細項請參閱表 8.4。 

                       表 8.4：建立模型為決策提供資訊 

議題 建模如何支持決策制定 

比較碳稅與其他工具 評估氣候政策工具的相對表現 

評估與其他政策工具及改革的互動 

評估替代稅收的廣泛影響 評估碳稅設計的經濟成本與效益 

評估成本與效益在收入族群、地理區域和經濟部門間的分配 

預測非溫室氣體環境效益 

估算不同稅率的 GDP 變化 

評估與 FASTER 原則的相容性 

確定各行業對碳稅的反應 評估技術和實施的減緩潛力 

估算經濟部門對碳稅的具體變化反應 

評估替代部門的覆蓋影響 

估算碳稅對化石燃料消耗的影響 

預測由於碳稅而帶來的技術變化 

估算稅率決策的影響 估算對不同碳稅率的排放反應 

估算不同碳稅率帶來的收入 

評估可能的洩漏和分配效果 估算碳稅可能導致的洩漏程度 

估算對不同收入族群或地區的影響 

評估減緩措施的效果 

收入使用選項的影響 估算目前公共資金的邊際成本和各種稅收的相對邊際成本 

估算將碳稅替代其他稅收的經濟價值 

分析事後影響 對碳稅影響進行事後分析時，許多上述問題可以從事後進行

評估，而不是事前。 

資料來源：World Bank Group, 2017. 

(三)碳洩漏管道與減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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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洩漏指實施溫室氣體管制，可能導致產業外移至其他碳管制較為寬鬆國家，反

而增加全球排碳量之情況。碳洩漏的產生，當碳稅等減排政策導致其他沒有同等

減排政策的國家/地區排放量增加時，就會發生碳洩漏。碳洩漏主要有三種管道「產

出管道」、「投資管道」、「石化燃料價格管道」和一種「反向洩漏管道」（其中一個

管轄區的碳監管引發了另一個管轄區的排放量減少）（World Bank Group, 2017）。 

產出管道（短期競爭力）：碳排放成本增加導致受碳稅影響的企業（受覆蓋企業）

失去市場份額，市場轉移到未受碳稅覆蓋的企業（未覆蓋企業）。投資管道（長期

競爭力）：碳稅導致受覆蓋企業減少對維持生產水準所需的維護資本投資，可能導

致課稅地區工廠的長期關閉。與此同時，投資增加，新工廠開始在未課稅的地區

生產。石化燃料價格管道：在課稅的地區的企業可能會減少石化燃料消耗，這可

能會降低全球交易的石化燃料價格，從而在不課稅的地區增加消費。至於反向洩

漏的技術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s)管道：碳稅激發課稅的地區的創新，促使開

發更具成本效益的技術，隨後在未課稅的地區採用。實務上，政策制定者通常關

注產出管道與投資管道的碳洩漏，一方面它們構成風險，另方面則有多種緩解洩

漏的選項可採行。至於石化燃料價格管道較難管理，因全球石化燃料價格的因素

複雜，透過石化燃料價格管道的洩漏更難直接透過政策來控制，導致缺乏緩解洩

漏的方案可採行（World Bank Group, 2017）。表 8.5 揭示解決洩漏和分配風險的措

施類型，以及國際實施案例。 

                表 8.5 解決洩漏和分配風險的措施類型 

措施類型 案例 

因應洩漏與分配

風險的措施 

減少 

碳稅支付 

免稅 英屬哥倫比亞、日本、瑞士 

降低稅率 瑞典、法國 

退稅 挪威、愛爾蘭、芬蘭 

抵免 墨西哥、南非 

支援措施 

基於產量的退稅 瑞典氮氧化物(NOx)稅 

支援計劃 

（例如補貼） 
南非、愛爾蘭、瑞士、日本 

稅收減免（非碳） 英屬哥倫比亞、法國 

固定支付 澳洲 

因應洩漏的措施 
邊境調整和基於消費的課稅 加州碳排放交易系統 

稅收協調措施 無 

資料及圖片來源：World Bank Group, 2017. 

三、 臺灣碳費徵收規劃 

（一）氣候變遷因應法相關規範 

1.2050 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正式入法： 

    台灣於 2023 年 2 月 15 日通過制定「氣候變遷因應法」，以下簡稱氣候法，

旨在因應全球氣候變遷，制定氣候變遷調適策略，降低與管理溫室氣體排放，落



第八章 碳稅(費)制度探討與採行策略 

183 

實世代正義、環境正義及公正轉型，善盡共同保護地球環境之責任，並確保國家

永續發展（氣候法第 1 條）。氣候法第 4 條正式揭示：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

標為 2050 年溫室氣體淨零排放。 

2.徵收碳費： 

    根據氣候法第 28 條，中央主管機關為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及各

期階段管制目標，得分階段對下列排放溫室氣體之排放源徵收碳費：一、直接排

放源：依其排放量，向排放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

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徵收。二、間接排放源：依其使用電力間接排放之排放量，

向排放源之所有人徵收；其所有人非使用人或管理人者，向實際使用人或管理人

徵收。 

    碳費之徵收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所設之費率審議會依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現

況、排放源類型、溫室氣體排放種類、排放量規模、自主減量情形及減量效果及

其他相關因素審議，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並定期檢討之。碳費之徵收對象、

計算方式、徵收方式、申報、繳費流程、繳納期限、繳費金額不足之追繳、補繳、

收費之排放量計算方法、免徵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3.自主減量計畫： 

    根據氣候法第 29 條，碳費徵收對象因轉換低碳燃料、採行負排放技術、提升

能源效率、使用再生能源或製程改善等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能有效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量並達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目標者，得提出自主減量計畫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核定優惠費率。優惠費率、申請核定對象、資格、應檢具文件、自主減量計畫內

容、審查程序、廢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4.減量額度： 

    根據氣候法第 30 條，碳費徵收對象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以減量額度

扣除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各款之排放量。前項適用對象、應檢具文件、減量額度扣

減比率、上限、審查程序、廢止、補足額度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5.碳洩漏： 

    根據氣候法第 31 條，為避免碳洩漏，事業進口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

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產品碳排放量，並依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定之排碳差額，

於第二十五條之平台取得減量額度。但於出口國已實施排放交易、繳納碳稅或碳

費且未於出口時退費者，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減免應

取得之減量額度。事業未依前項規定取得足夠減量額度，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繳納

代金。 

6.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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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氣候法第 33 條，基金專供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之用，其

用途如下： 

(1)排放源檢查事項。 

(2)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3)補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 

(4)補助及獎勵事業投資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5)辦理前三款以外之輔導、補助、獎勵溫室氣體減量工作事項、研究及開發 

  溫室氣體減量技術。 

(6)資訊平台帳戶建立、免費核配、拍賣、配售、移轉及交易相關行政工作事 

  項。 

(7)執行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所需之約聘僱經費。 

(8)氣候變遷調適之協調、研擬及推動事項。 

(9)推動碳足跡管理機制相關事項。 

(10)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教育及宣導事項。 

(11)氣候變遷及溫室氣體減量之國際事務。 

(12)協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公正轉型相關工作事項。 

(13)其他有關氣候變遷調適研究及溫室氣體減量事項。 

7.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 

    根據氣候法第 34 條，中央主管機關應參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其協

議或相關國際公約決議事項，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規定，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

制及排放交易制度。總量管制應於實施排放量盤查、查驗、登錄制度，並建立自

願減量、排放額度核配及交易制度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擬訂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

排放交易計畫，會商有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實施，

並得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協議共同實施。另根據氣候法第 35 條，中央主管機

關應公告納入總量管制之排放源，分階段訂定排放總量目標，於總量管制時應考

量各行業之貿易強度、總量管制成本等因素，以避免碳洩漏影響全球減碳及國家

整體競爭力之原則，將各階段排放總量所對應排放源之排放額度，以免費核配、

拍賣或配售方式，核配其事業。 

（二）碳費收費辦法 

    環境部於 2024 年 4 月 29 日預告「碳費收費辦法」、「自主減量計畫管理辦法」

及「碳費徵收對象溫室氣體減量指定目標」三項草案。環境部強調，碳費徵收相

關制度設計，均是以減量為出發點，而非以增加財政收入為目的，期望透過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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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收之經濟誘因機制加速我國產業減碳，進而促進低碳轉型（環境部，2024a），

辦理 9 場說明會及 1 場公聽研商會，廣徵各界意見（環境部，2024b）。接續於 2024

年 8 月 29 日，環境部公告碳費三子法，臺灣正式邁入碳定價時代，俾建構碳定

價制度及穩定推動減碳工作，環境部依據氣候變遷因應法發布「碳費收費辦法」

及「自主減量計畫管理辦法」，並公告「碳費徵收對象溫室氣體減量指定目標」完

成碳費制度三項配套子法。重點如下： 

1.收費對象：符合「事業應盤查登錄及查驗溫室氣體排放量之排放源」、且其全  廠

（場）之直接排放及使用電力之間接排放產生溫室氣體年排放量，合計值  達

2.5 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以上之電力、燃氣供應業及製造業。另外，考量同  一

行業內公平競爭因素，事業於計算收費排放量時，原則可扣除起徵門檻 2.5  萬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圖 8.5：碳費收費對象 

資料及圖片來源：環境部，2024。 

 

2.收費時間：收費對象自碳費開徵隔年起，需於每年 5 月底前，依前一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溫室氣體排放量，計算應繳納之費額。 

3.碳費計算：收費對象應繳交碳費為「收費排放量」乘以「收費費率」。在「收  

費排放量」計算部分，考量產業所面臨的國際競爭環境、以及低碳轉型過程  

需一定時間及空間，引導產業將資金投入減碳工作，環境部參考歐盟及其他  

國家作法（如：部分免費核配或免稅額等），於收費辦法中設計過渡轉型機

制，針對具有高碳洩漏風險的產業，分三期給予不同之碳洩漏風險係數值 

(0.2、0.4、0.6)做為調整收費排放量之用，以維護我國產業之國際競爭力。欲

適用此一過渡轉型機制之高碳洩漏風險產業，必須提出自主減量計畫的申請

並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方可適用本機制；此外，此類產業之收費排放

量，亦不得再扣除起徵門檻 2.5 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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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6：碳費計算、排放量扣減 

資料及圖片來源：環境部，2024。 

 

 
 

圖 8.7：減量額度扣減碳費 
資料及圖片來源：環境部，2024。 

 

(三) 碳費徵收對象溫室氣體減量指定目標、自主減量計畫管理辦法： 

依據氣候法第 29 條規定，碳費收費對象因轉換低碳燃料、採行負排放技術、

提升能源效率、使用再生能源或製程改善等溫室氣體減量措施，能有效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量並達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目標」者，可提出「自主減量計畫」申請核

定「優惠費率」。本次預告草案係以達成 2030 年減量目標進行規劃。 

1.減量指定目標：草案中訂定二種指定目標的計算方式，一種為參考科學基礎減 

  量目標(SBTi)之行業別指定削減率，另一種則以國內外排放技術標竿、以及達 

  成 2030 年國家自定貢獻前提下所設定的技術標竿指定削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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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主減量計畫：碳費收費對象如欲適用優惠費率，必須選擇一種指定目標之計 

  算方式，定出其 2030 年之指定減量目標、並據此規劃至 2030 年將採行之減 

  量措施後，提出自主減量計畫的申請，並經中央主管機關邀集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組成審查小組進行審查。 

3.定期檢視成效：中央主管機關將每年查核自主減量計畫執行進度，事業需於每 

年 4 月底前提交前一年度的自主減量計畫執 行進度報告，符合執行進度者當

年即可適用優惠費率。若經中央主管機關查核事業未依內容執行，將依法廢止

其自主減量計畫，並追繳當年度一般費率及優惠費率之差額。 

根據環境部說明：為鼓勵碳費收費對象（大排放源）帶動非碳費收費對象進

行減量，優先讓資金留在國內，設定收費對象使用自願減量專案及抵換專案之減

量額度扣除收費排放量之比率為 1.2，惟使用減量額度之扣除上限不得超過事業

收費排放量的 10%。另外，為肯定業者早期減量努力，也規定非屬高碳洩漏風險

之事業，於碳費開徵前三年可使用先期專案減量額度扣除排放量之比率為 0.3。

此外，為提供非屬高碳洩漏風險產業額外的配套措施，此類產業得使用經中央主

管機關認定之國外減量額度，惟扣除上限不得超過收費排放量的 5%。 

四、 結語 

氣候變遷日益嚴峻，全球已有 130 多國提出「2050 淨零排放」，臺灣於 2021

年 4 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宣示，2050 淨零轉型不僅是世界的目標，也是臺灣的目

標。探究臺灣溫室氣體總排放量變化趨勢，於 2022 年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約為

285.97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MtCO2e)，扣除碳匯 21.83 MtCO2e 後，淨排放量

為 264.13 MtCO2e。自 2005 年臺灣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291.18 MtCO2e，降至 2022

年 285.97 MtCO2e，排放量減少 1.79%，年平均負成長率為 0.11%。另在整體的溫

室氣體排放中，製造部門排放占比最高，約占總體排放量 51.37%。另 2022 年總

溫室氣體排放組成中，二氧化碳排放占比為 95.70%，較 2021 年減少 3.51%，非

二氧化碳為 4.30%，較 2021 年則減少 9.43%（環境部氣候變遷署，2024）。 

臺灣為達成 2050 淨零轉型，行政院於 2022 年提出「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

徑及策略總說明」，規劃四大策略（能源轉型、產業轉型、生活轉型、社會轉型）

以及兩大基礎（科技研發與氣候法治）（國發會，2022）（詳圖 8.8）。「碳定價」與

綠色金融為氣候法治的基石。2023 年 2 月 15 日總統公布施行《氣候變遷因應法》，

正式納入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並規劃徵收碳費及收入專款專用，期建構更具

韌性的氣候法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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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8：臺灣 2050 淨零轉型的四大策略與兩大基礎 

資料及圖片來源：國發會，2022。 

 

國際碳定價工具主要可歸類為兩大類型：碳排放交易系統與碳稅。碳排放交

易系統與碳稅並非互斥，有些國家單獨實施碳排放交易系統或碳稅，然而亦有國

家同時兼採碳排放交易系統與碳稅，藉以覆蓋更廣泛的溫室氣體排放。臺灣氣候

法明定碳費與碳排放交易系統兼採。初期以碳費先行上路，未來再考慮導入碳排

放交易系統。碳費屬國家稅收之一環，性質與碳稅一致，差異在於碳費收入係指

定用途、專款專用，而碳稅則為統收統支、統籌調度。至於碳稅（費）制度設計，

需考量五項關鍵要素：確定稅基、確定稅率、體系運作（確保監督和遵循）、確定

稅收使用、並避免潛在的不良影響。同時，更需建立模型，為碳定價決策提供資

訊，積極解決碳洩漏和分配風險。唯有進行完善的碳稅（費）配套機制，方能導

引市場參與者外部成本內部化，達成淨零轉型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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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與建議 

                            王有康* 

一、 結論摘要 

(一) 財政國際比較與國際租稅改革趨勢方面 

1. 許多 OECD 國家面臨的內部挑戰，如人口老齡化、收入不平等以及通貨膨脹 

  等問題，各國政府在設計租稅政策時，越來越強調所得稅的累進性，以減 

  少社會不平等。 

2. 過去二十年，OECD 國家的公司所得稅率呈現持續下降趨勢，旨在吸引外國 

  投資並促進本國經濟增長。然而，隨著全球最低稅率標準的推動以及疫情 

  後財政壓力的增加，這一趨勢有所緩解。部分國家開始提高公司所得稅， 

  尤其是對於超額利潤或特定行業（如能源、金融、製藥等）的徵稅力度加 

  強。 

3. 消費稅，特別是加值稅（VAT），在許多 OECD 國家仍然是政府收入的重要來 

  源。在疫情後的復甦過程中，各國政府紛紛採取臨時性加值稅減免措施， 

  以應對能源價格上漲和食品價格飆升給家庭帶來的財務壓力。 

(二) 中央政府財政問題與改進策略方面  

1. 我國中央政府支出占 GDP比重，低於聯邦制國家的聯邦政府占比；更遠低

於單一制國家的中央政府占比。主要原因在於賦稅負擔率持續降低，無法

支應歲出的成長。 

2. 近十餘年來，我國稅課收入占歲入比皆超過 80%，稅課收入以所得稅為最

大項(超過 50%)，符合現代租稅體系以直接稅--所得稅為主的特徵，與  

國際比較，稅課收入加上社會安全捐，占比與 OECD 國家平均數接近；顯

見我中央政府收入結構與國際比較無明顯差異。 

3. 我國一般行政支出占比相較於 OECD 國家低許多，此顯示政府精簡人力的

成效，惟亦隱含著我公務員待遇相對許多先進國家偏低。 

4. 就解嚴前後特別預算編列件數比較，解嚴後每年度平均件數反而增加(係

戒嚴時期的兩倍多)；顯示解嚴後特別預算編製較為浮濫，是否係因民主

時代無論在野或執政黨皆期待特別預算的編列。 

5. 年度稅課收入「超徵數」係指超過預算編列數，產生原因可能係因總體經  

濟表現佳，亦可能是財稅單位的預算編列過於保守，年度稅收超徵不代表  

政府已不須借債，如 112 年度財政部債務基金，仍舉借新債 5,457 億元來

                                                      
* 財團法人中技社研究員、大學副教授,本章主要結論為第一至第八章特聘專家與兩場圓桌會議專家學者

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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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還舊債。 

(三) 我國租稅結構檢討與改進策略方面 

1. 資本利得課稅的議題持續受到重視，社會爭議大而停徵，現行股利課稅雙  

軌制使綜合所得稅制偏離，似乎對高所得者較有利。 

2. 1970 年代以來，我國曾從事三次大規模的稅改及多次財政健全、所得稅

優化政策改革，歷次改革都強調社會正義、租稅公平及稅收充裕，然欲兼

顧經濟成長及國際競爭，租稅優惠過多以致侵蝕稅基。 

(四) 個人所得稅制檢討與優化策略方面 

1. 免稅額及各項扣除額占綜合所得總額比重過大，以 2020 年度與 2012年度

相較，所得總額雖增加 1.058 兆元，然扣除(免稅)額竟增加 1.149 兆元，

致使所得淨額未隨逐年經濟成長而增加，反而呈減少局面，主因在於扣除

（免稅）額有鉅額的增加。現行各項扣除額實施多年，立法背景與現況或

有不同，似可檢討政策有效性與合宜性。 

2. 綜合所得稅常被認為是實現財富重分配，改善貧富差距的重要工具。惟依

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結果顯示，無論以財富分析、家庭收支調查

或綜合所得稅申報資料分析，均可獲得所得差距不但未縮小反而有惡化之

現象，現行所得稅制度似未妥適發揮縮小貧富差距之功能。 

3. 扣除（免稅）額常年超過所得總額 50%，外界亦對綜合所得總額達 200 萬

元以上卻免納綜合所得稅提出質疑，又立法委員常以提高扣除金額、增列

扣除項目或擴大適用範圍等提案修正所得稅法，將滋生擴大貧富差距之疑

慮。 

4. 現行個人海外所得課徵最低稅負，其基本稅額採 20%單一稅率計算，與個

人綜所稅最高稅率 40%有一段差距，並與綜所稅採累進稅率之量能課徵精

神並不相符，與境內所得相較，有違租稅公平。考量此一制度實施已屆滿

13 年，該得扣除金額，僅為降低推動海外所得納入最低稅負制之阻力而

設，時至今日與施行初期之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背景已大不相同，允宜檢討

其合宜性。 

(五) 營利事業所得稅制檢討與優化策略方面 

1. 臺灣半導體相關產業的蓬勃發展帶動我國上市上櫃公司獲利迅速成長，

惟我國營業盈餘占 GDP 比例明顯低於 OECD 國家的平均水準，經濟發

展與產業結構之差異並未使我國擁有較大的稅基基礎。 

2. 相較美國將公司進一步細分成 S 型公司與 C 型公司，並規定 S 型公司採

穿透式課稅，臺灣的公司組織未再進一步劃分，均課徵營利事業所得

稅，此一差異也可能導致臺灣營利事業所得稅收的占比明顯高於其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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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3. 近年來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占 GDP 比例與其他 OECD 國家公司所得稅

或法人所得稅比例相當接近，然而就整體租稅負擔率而言，我國卻遠低

於 OECD 國家平均值，顯示我國在整體租稅負擔低的情況下，營利事業

負擔極為沉重的稅負。 

4. 此外，稅制老舊，未能隨經濟發展與時俱進，以及政治經濟因素對稅基

亦導致的結構性偏誤，包括：(1)多數 OECD 國家已朝向屬地主義方向修

正，我國仍採屬人暨屬地主義，對境內企業全球範圍所得進行課稅；(2)

營所稅課稅主體認定過於廣泛，公司、有限責任合夥與對外營業的合作

社皆須申報繳納營所稅，缺乏穿透式課稅設計，使得整體所得稅制偏向

營所稅；(3)現行稅制存在許多隱藏性租稅問題，無形中增加公司不合理

的租稅負擔；(4)營所稅經濟歸宿隱晦，租稅負擔不易為大眾所直接感

受，稅制發展容易受政治經濟因素影響，易使政府偏向以營所稅做為主

要稅收來源。以上因素所導致的稅基扭曲，加重公司組織的租稅負擔。 

5. 《企業併購法》允許公司進行併購而產生之商譽，得於十五年內平均攤

銷，惟在租稅稽徵實務上，由於對於「合理之商業目的」欠缺明確法律

要件，使得主管機關與公司之間對於證明企業併購之合理性存在歧見，

在防止租稅規避的考量下，此類攤銷費用往往會被主管機關自公司申報

所得中排除，進而導致公司應納稅負增加，有違反憲法量能原則下客觀

淨額所得之疑慮。 

(六) 營業稅制探討與優化策略方面 

1. 鄰近亞洲國家(香港、新加坡、日本、韓國)對金融保險業務均無課徵營

業稅，考量近年通貨膨脹居高不下，利率急速走升，且我國整體銀行資

產報酬率(ROA)及權益報酬率(ROE)遠低於鄰近亞洲國家，銀保本業銷售

額稅率 5%，難與國際間同業競爭。 

2. 許多個人因中國大陸淘寶網商品種類多樣且價格低廉，而自淘寶網進口

貨物，再透過國內露天、雅虎等拍賣網站銷售，由境外進口貨物至國內

轉售，並以信用卡或平台匯款方式購物，由於未能取得合法進項憑證，

形成[無進有銷]或[漏進虛銷]的異常帳載紀錄，營業人在銷貨時無法開立

銷貨憑證，以致發生漏進漏銷之違章漏稅情事。 

3. 現行部分小規模營業人是以「費用還原法」透過營業費用除以費用率來

推計銷售額，項目包含資本主薪資、員工薪資以及房租金和每日消費人

次、消費額等，該標準也是 1990 年訂立，至今未調整過，這些標準遠

低於市場的行情，一旦調整，對適用小規模營業人不見得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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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然隨著科技進步及各項作業逐漸電腦化，所稱營業性質特殊營業人或小

規模營業人，是否真無使用統一發票能力，容有疑義;而上開業者在財政

部所屬國稅局輔導下，已改使用統一發票並報繳營業稅，足證隨著科技

進步及各項作業逐漸電腦化，營業性質特殊營業人是否真無使用統一發

票能力，有檢討空間。 

5. 以臺灣現況來看目前稅局單位在小規模營業人的查定課徵制度下，非常

難確實掌握其真實的營業收入，導致稅基被嚴重低估，造成稽徵及經濟

易產生不效率；例如，小規模營業人已成長至應該進入加值體系，但卻

仍舊維持小規模營業人的身分。其次小規模營業人也無法使用完整的進

項扣抵，尤其是為避免稅局單位掌握其確切金流，多數會選擇規避加值

稅體系，更容易加速 VAT 加值體系的崩壞。 

(七) 碳稅(費)制度探討與採行策略方面 

1. 截至 2024 年，已正式實施碳排放交易系統的國家計有：歐盟 27 國(不

包括英國)、瑞士、紐西蘭、哈薩克共和國、韓國、澳洲、墨西哥、印

尼、德國、黑山共和國、英國、奧地利、加拿大、日本、美國、中國

等；台灣碳排放交易系統已入法（氣候法），因應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規

定，得實施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惟台灣現階段將先採行

碳費，碳排放交易系統則納入未來考慮。 

2. 為避免不良的影響，需評估稅收可能導致碳洩漏或產生負面的分配效果

風險，考慮採取措施來減輕風險的成本和效益，評估不同措施的成本和

效益，制定符合援助措施資格的標準。若確定碳稅實施有可能存在重大

的洩漏風險或負面分配效果影響，可以採取幾項措施來減輕風險。選擇

哪一項措施，將視對稅收有效性的顯著影響。最常用的措施是降低稅收

的措施，例如免除、退稅和抵免，或提供實物支持（例如補貼）。這些措

施可用於解決洩漏和分配方面的問題。至於邊境措施，例如將稅收擴大

到進口商品，或為出口商品退稅。 

3. 在碳稅啟動、設計與評估階段，建立模型相當重要。建立模型來進行各

項模擬分析，可為碳稅決策提供有效資訊，建立模型將聚焦以下重點分

析：比較碳稅與其他工具、評估替代稅收的廣泛影響、確定各行業對碳

稅的反應性、估算稅率決策的影響、評估可能的洩漏和分配效果、收入

使用選項的影響、分析事後影響等。 

二、 綜合建議 

 經匯總以上各章與兩場圓桌會議，謹提出下列政策建議： 

(一) 中央政府預算編列與執行之改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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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針對我中央政府支出預算占 GDP 比低於 OECD 大多數國家現象；政府應檢

討其職能，是否編列足夠預算，執行該推動的政事與計畫。未來如政府預

算規模能稍作適度擴大，亦可以透過財政透明度的提升來加強監督。 

2. 特別預算的編列應嚴格遵守預算法規定辦理，並確實檢討以「不定期或數

年重大政事」情事編列的必要性；同時為避免特別預算淪為肉桶政治的工

具，對其預算編製、審議、執行與考核皆應更為嚴謹。 

(二) 我國中央政府整體稅制結構之改進建議 

1. 在所得基本免稅額方面，建置公平機會的競爭環境，繼續檢視納稅人基本

免稅額及減輕主要薪資所得者的租稅負擔，將其賺取所得者的成本設計納

入扣除額中。穩定一般物價水準及變化，減少通貨膨脹稅對國民生計的衝

擊。此外，繼續探討最適資本所得與勞動所得稅負相對高低的問題，降低

勞動所得者的稅負。 

2. 針對賦稅負擔率持續下滑，與他國比較偏低問題，財稅單位應適時與適度

檢討調整稅課收入，以擴大政府收入規模，支應政府必要施政所需。 

3. 針對社會福利已為第一大項支出，建議對高所得者的勞、健保保費，政府

應負擔的部分費率可以酌減或取消；各項社會救助，則應根據個人或家庭

的財務需要，找出真正需要的人們，同時建立排富條款。 

4. 在財政韌性方面，繼續強化財政堅韌性:持續所得稅制優化，減少所得稅

制優化偏向有利於高所得者。充裕財政收入，減少政府的債務，穩定國民

租稅負擔率，以因應國際政經變化及高齡化、少子化引發的(國防支出及

社會福利面)財政需求的衝擊。 

5. 在財政支出優化方面，目前政府歲出的結構過於僵化，不能調整的太多，

有些修改層級高到憲法，像憲法第 164條規定教科文每年支出比例固定，

但是台灣面臨少子化，政府教科文支出還是那麼多，建議中央財主部門是

否適度調整教科文支出占歲出的比重。 

6. 稅制改革方面，台灣近年來經濟結構沒有太大變化，財政部張前部長盛和

觀察稅收超徵主要是因為近年來國內物價上漲帶來的通貨膨脹稅。未來稅

制改革應隨著時代的變化與時俱進，特別是在租稅公平與改善所得分配不

均方面下手。 

7. 目前我國稅制結構上的租稅減免，也就是稅式支出似有過多之虞，且分散  

在不同部會，有些租稅減免是否浮濫。 

8. 例如農業部、金管會、財政部等部會，有些稅式支出是因為當時歷史時空

背景所訂，例如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 27 萬免稅、非加工農產品免營業稅

等，建議未來可檢討稅式支出合宜性與租稅公平性，以避免因為財政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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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我國財政稅基侵蝕。 

9. 今年 9月，台灣行政院通過證券交易稅條例修正草案，延長現股當日沖銷

交易證交稅減半措施到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目前等立法院三讀通過。

這是自 2017 年 4月 28日起，第 3 度展延此項措施，累計當日沖銷交易稅

減半徵收實施時間合計超過 10 年。將現股當日沖銷交易之證券交易稅稅

率由 3 調降至 1.5‰，可能讓原本買進台積電或鴻海等優質股票，打算長

期持有的投資人，因當沖證交稅率減半的節稅誘因，放棄對優質股票的長

期持有，轉而變成從事當日沖銷的投機客。 

10. 現在許多新興科技領的是三成現金、三成點數、三成比特幣，但是報稅

可能用最低的現金報稅。 

11. 現在基本所得額海外所得 112 年度有 670 萬的扣除額，113 年有 750 萬 

的扣除額，這個扣除額當時設計的基礎在哪裡，是怎樣得來的，是不是要

檢討這個扣除額，是不是要回歸到屬人兼屬地主義，把海外所得納入一般

所得來申報，這也是可以考慮的方向。 

(三) 個人所得稅制優化策略之建議 

1. 短期 

  (1).檢討股利分開計稅適用 28%稅率之妥適性 

建議在低於綜合所得總額適用之最高累進稅率之前提下，適度提高股

利 分開計稅適用稅率，或參照房地合一稅制按股利金額多寡設計差別

稅率，以彰顯政府仍具鼓勵投資之用意，並趨向縮小貧富差距之政策

目標。 

  (2).降低薪資所得者稅收占比部分 

   （a）提高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 

     建議在總稅收不變情形下，以提高股利分開計稅稅率或取消股利分開 

     計稅所增加之稅額，作為提高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之用。 

  （b）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逐年配合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 

2. 中長期 

  (1).要求高所得者應繳納一定金額之稅額 

   （a）設定總扣除額上限。 

   （b）實質稅率未達一定比率者，應按其所得總額就實質稅率與該一定比 

      率之差額稅率繳足所得稅。 

  (2).檢討相關扣除額項目與金額之合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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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建議保險費扣除額排除非強制性之人壽保險，並增訂以投保長期照 

      顧保險所支出之保險費在一定限額內得列報保險費扣除額。 

   （b）調降儲蓄投資特別扣除額上限，建議配合利率變動，將儲蓄投資特 

      別扣除限額由 27萬元適度調降，或明定「每年扣除上限，以一定本金 

      按當年郵政儲金一年期定期儲金存款利率換算之金額為限」，以維護 

      租稅公平。 

  (3).檢討基本所得額之扣除額與基本所得額加計項目納入一般所得課稅 

   （a）降低基本所得額之扣除額度。 

   （b）將個人海外所得納入所得稅法原則性規範並就其在所得來源國繳納 

        之所得稅得於規定之限額內扣抵。 

(四) 營利事業所得稅制優化策略之建議 

1. 降低外國盈餘匯回的課稅稅率 

有鑑於屬地主義相較於屬人主義，得以降低跨國企業將盈餘匯回國內的稅

負，因此各國逐漸從屬人主義的課稅制度調整至屬地主義，為了維持我國

的租稅競爭力，建議主管機關重新檢視所得稅課稅方式，研議調降外國盈

餘匯回課稅稅率的可行性。降低匯回稅率預期能增加跨國企業來臺投資的

誘因，而這些創造的投資可以進一步創造就業機會、促進臺灣的經濟發展。 

2. 擴大穿透式課稅的課稅範圍，回到公司所得稅擋球網的功能 

    美國在稅務上進一步將公司分成 S 型公司與 C 型公司，前者採穿透式課

稅，股東依分攤而得的獲利繳納個人所得稅，後者則課徵公司所得稅。我

國目前除了獨資與合夥之外，其餘營利事業的獲利須課徵營利事業所得

稅。然而，公司所得稅作為個人所得稅擋球網的角色，在稽徵機關已能掌

握股東的所得資料，並能在個人端針對法人所分配的盈餘課稅之下，應採

穿透式課稅，回歸至個人所得稅課徵與計算稅負。將營利事業所得直接連

結個人所得的課稅方式，也可避免在我國綜合所得稅稅率與營利事業所得

稅稅率差距甚大的情況下，個人以公司組織進行避稅的問題，有助於維護

個人所得稅稅基的完整。 

3. 營所稅佔比愈來愈高，有些是國內納稅人善於利用個人所得稅與營所稅之

間稅率的差異做一些租稅規避，本來是個人從事交易行為應該要課的稅， 

為了避稅變成個人藉由設立公司去繳納比較低的稅。建議縮小個人所得稅

最高或次高邊際稅率與營所稅率之間的差距，降低納稅人因為稅率誘因可

能產生的道德冒險。 

(五) 營業稅制優化策略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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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盤檢討小規模營業人營業稅制，避免侵蝕稅基 

    小規模營業人營業稅制度設計之初，係基於教育普及率偏低，營業人多無

僱用員工，交易零星，且無使用統一發票能力，為簡化對於小規模營業人

之課稅手續，並基於稽徵經濟原則之目的所訂定。而現今社會教育普及，

資訊科技發達，電腦使用普及化，人手一機，行動支付等數位化技術越來

越成熟，環境已大不同，是宜通盤檢討小規模營業人營業稅制，縮小查定

課徵營業人範圍，擴大使用統一發票，以擴大稅基，並適度調高小規模營

業人營業稅稅率，以符合租稅公平。 

2. 現行查定課徵所能掌握到的小規模營業人制度，往往造成國稅局掌握的營

業收入遠低於真實收入，導致無法確實掌握小規模營業人稅基，造成營業

人多藏身於小規模營業人制度中規避稅率。目前我國稅捐稽徵機關除定時

實際查核小規模營業人的營業收入，以確認營業人是否仍符合小規模營業

人資格之外，未來亦應參考國際趨勢，重新檢討其起徵點與認定門檻，以

降低納稅人認定上的複雜問題。 

3. 稅捐稽徵機關也需針對小規模營業人，是否符合營業額未達一定標準之要

件，定期確實查核（至少一年），並落實稽徵與查核處分；同時，適度調

整營業稅逃漏罰則、加強稽查，裨有助於降低營業稅的企業逃漏。此外，

由於現金具有不易被記錄、不易留存銷售過程，使得國稅局難以捕捉其交

易軌跡，甚至易引發洗錢交易，政府未來可參考歐洲或澳洲的作法，透過

電子支付、限制現金交易額度等方式改善，以避免業者將不法所得透過現

金方式轉成合法金流，降低店家規避申報營業稅的行為。 

4. 營業稅方面如何發揮功能讓我國地下經濟問題能夠獲得改善，財政部目前

重點放在強化財政資料的收集，或許可以透過收集營業稅數據發揮洗錢防

制通報的功能。 

5. 金融營業稅 5%將在年底落日，目前銀行、保險業銷售稅額的適用稅率是

5% ，其中 3%撥入國庫、2%挹注金融業特別準備金；撥入準備金條款將在

2024 年底落日，是不是利用這個機會把金融營業稅納入加值型營業稅的

體系，也因此可以增加稅收。 

(六) 碳稅(費)制度探討與採行策略 

1. 台灣臺灣氣候法明定碳費與碳排放交易系統兼採。初期以碳費先行上

路，未來再考慮導入碳排放交易系統。碳費屬國家稅收之一環，性質與

碳稅一致，差異在於碳費收入係指定用途、專款專用，而碳稅則為統收

統支、統籌調度。至於碳稅（費）制度設計，需考量五項關鍵要素：確

定稅基、確定稅率、體系運作（確保監督和遵循）、確定稅收使用、並避

免潛在的不良影響。同時，更需建立模型，為碳定價決策提供資訊，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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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解決碳洩漏和分配風險。唯有進行完善的碳稅（費）配套機制，方能

導引市場參與者外部成本內部化，達成淨零轉型之目標。 

2. 要素碳稅制度設計牽涉甚廣，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 Group, 2017）

的建議，在碳稅政策啟動階段，要比較政策可能選項並決定是否採行碳稅，

同時要確定政策目標與國家情勢。在碳稅設計階段，可歸納為五項關鍵要

素：確定稅基、確定稅率、體系運作（確保監督和遵循）、確定稅收使用、

並避免潛在的不良影響，前述五項關鍵要素相互影響，政策決策者需要考

慮要素間如何搭配，方能達到一個整體的稅務設計雛形，並非針對個別要

素與問題進行分散式決策。碳稅制度施行後，則進入評估階段，要不斷監

測成效，進行評估與提出改進策略。碳稅制度設計與評估要建立在實證基

礎上，故需建立模型為決策提供資訊。 

3. 我國要趕快課徵碳稅，否則出口到歐盟的商品如果碳排放超過一定標準當

量會被課邊境稅，全球最低稅負制有三大核心觀念，包含「所得涵蓋原則」

(Income Inclusion Rule, IIR)、「低稅支付規則」 (Undertaxed Payments    

Rule, UTPR)、「合格國內最低稅負制」(Qualifying Domestic Minimum Top-

Up Taxes, QDMTT)，是各國避免稅基被侵蝕的重要財政工具，我國若不實

施「所得涵蓋原則」，課稅權和稅源就會旁落他國。 

4. 我國現在沒有碳稅，但這跟邊境稅是有關連的，碳稅的優化可以從收入面

與支出面來看，支出面來講，碳稅通常有累退性質。 

5. 印度用 1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課 70 美元的稅，北歐國家更高，比我國目前

針對碳交易所課的碳費高出很多倍，碳課稅之後會成本轉嫁，碳稅的好處

是涵蓋面大以及就源課稅，可以從進口時課稅也可以從採礦時課稅，很難

逃稅，如果碳稅在國際上不可避免，財政部對於碳稅問題是否要審慎看待。 

6. 收入面來看，優化要根據人口數和排放目前的需求，因為我們使用很多

煤炭，要怎樣在 2030 年或 2050 年達到國際的碳排放目標，要讓市場對

燃料的需求往下壓，要精算加多少稅才能把燃料排放量壓到我們要求的

水準，這就是收入面的精算。 

7. 學理上碳交易平台與碳稅是可以共存的，碳交易與碳稅本身就有收入

面，但如何分配是一個問題，碳稅從定性回到定量上，這時候就需要精

算定量，會不會跟其它稅目產生競合又是一個問題。 

8. 不論從從收入面或支出面，稅與碳稅都是有競合關係的，碳稅到底會收

到多大的收入，到底會影響 GDP 多大的稅基，這部分若不釐清，談到其

它部份會有點困難，財政部亦可精算如果可以做得到，碳稅將是財政部

未來施政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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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我國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制檢討與優化策略」綜合座談會 

【時間】113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一）14:00~16:30 

【地點】中技社 8 樓大會議室（臺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97 號 8 樓） 

【會議主題】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制檢討與優化策略 

【召集人】陳主任國樑（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暨財稅政策與制度研究中心）                        

【出席人員】 

郭教授振雄(國立臺北大學會計學系) 

陳教授貴端(逢甲大學會計學系） 

王副教授肇蘭（國立東華大學會計學系） 

羅副教授時萬（國立臺北商業大學財稅系） 

鍾助理教授騏（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王執業會計師瑞鴻（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執業會計師巨峯（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林協理信行（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石助理教授恩銘（東吳大學會計學系）   

伍助理教授大開（逢甲大學會計學系）  

王主任釿鋊（財團法人中技社） 

王有康研究員（財團法人中技社） 

【討論事項】 

    本次會議主要是源於中技社 113 年度委託研究計劃「我國財政與稅制優化

研究」委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陳主任國樑協助中技社撰寫有關我國營利事業所

得稅制檢討與優化策略議題，摯邀請各界家學者與會並提供營所稅方面的寶貴

經驗與專業知識，提出具體改善策略，以作為我國營所稅制優化與改進之參考。 

【會議紀要】 

一、 陳國樑主任 

今天沒有預設立場，希望回到最根本來看問題，是否目前我國公司所

得稅負擔過重，對經濟造成衝擊，在政治經濟上會不會是政府故意對

公司課比較重的稅，因為公司所得稅由公司負擔類似拔鵝毛，不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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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得稅對當事人直接課稅當事人感受比較深，也就是減稅減個人課

稅課公司，今天藉這個機會請各位專家對這個議題看有沒有甚麼想法。 

二、 石恩銘助理教授 

1. 公司所得稅是為了扮演擋球員的角色，以保護個人所得稅的稅基。 

2. 公司所得稅可能轉嫁，容易產生財政幻覺。 

三、 陳貴端教授 

1. 建議政府召開第四次的賦改會，尤其針對當前國際化對我國稅制環境的

衝擊如何因應，做有系統而深入的探討與改革。 

2. 在課稅程序與稽徵上的爭議，營所稅對中小企業的徵收比較不健全，國

稅局用租稅協談容易變成對中小企業的租稅脅迫，建議我國稅捐機關的

租稅協商方式可以法制化。 

3. 我國近年來稅收超徵，社會上有還稅於民的聲音，建議政府把負責支出

的主計總處和負責歲入的財政部，這兩個部會一起找來討論公共收支，

因為老百姓希望繳的稅用在政府的公共支出上是有效率的。 

4. 未分配盈餘以課稅所得為稅基，財會是以會計所得為稅基，建議未分配

盈餘對於課稅所得與會計所得，在稅法認定上應盡量減少差異，盡量回

歸到商業會計法，否則爭訟案件太多，容易造成稅捐機關稽徵成本過高。 

四、 王肇蘭副教授 

1. 稅率對營所稅的影響不大，反而是總體環境對營所稅影響較大，例如早

年的全球金融海嘯，整體營所稅收就下降，Covid-19疫情時期的營所稅

收因為緩課也往後遞延。 

2. 如果我國營所稅收提高是因為台灣公司的市值不斷提高所致，那麼營所

稅占比太高，也不是太嚴重的問題。 

3. 台灣營所稅平均稅率是否較其他國家來的高，政府有關部門將來可以作

相關的比較研究。 

4. 國內許多稍有錢的個人成立投資公司選擇盈餘保留不分配股利，目前稅

法只對保留盈餘課徵 5%的保留盈餘稅，相較於分配給個人所適用的 30%

或 40%個人所得稅率要來得低，導致成立投資公司成為個人避稅的漏洞。 

五、 羅時萬副教授 

1. 我國營所稅稅率 20%還好，相較於其他國家，並不算高。 

2. 營所稅占比跟 OECD 國家比較，並沒有比較高，反而可能是其他稅像是綜

所稅或財產稅逃掉太多了，全台幾乎有一半的人不用繳納綜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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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台有將近三分之二的公司是開收據，不用開立發票的，那些都是適用

查定開徵，查定開徵容易逃稅，因為稽徵成本太高了。 

4. 現在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的主要原因是科技化，有辦法科技化的大多數是

資本雄厚的大公司。 

六、 鍾騏助理教授 

1. 有人覺得美國對 S 公司採穿透式課稅與 C 公司採一般課稅的規定可能過

於複雜，造成不必要的租稅規避，這是一個很有趣且值得研究的問題。 

2. 台灣有一點穿透式課稅是在企業併購法和金融控股公司，從簡化的角度

也是有一點優點，就是把穿透式課稅或合併稅制的地方變得比較清楚。 

七、 林信行協理 

未分配盈餘稅對於外商來說有點以理解，或許可以做一些調整。 

八、 林巨峯執業會計師 

建議企業商譽的價值由目前國稅局對企業的協談方式回歸到會計師的查核

認定。 

九、 王瑞鴻執業會計師 

1. 這幾年台灣產業賺錢，所以多繳營所稅，為了研發不分配股利，所以願意

繳 5%保留盈餘稅，加上台灣許多公司其實是外商，所以不會繳納個人綜

所稅，導致台灣近年來營所稅高於綜所稅。 

2. 這幾年來行政救濟的案子愈來愈少，主要在於核定階段企業就跟稅捐機

關進行稅務協談，營所稅超徵有可能是稅務員太認真了，導致企業納稅

人減少透過會計師事務所協助租稅行政救濟。 

十、 郭教授振雄 

1. 我國屬於東亞國家，OECD 國家稅制與我國稅制仍有地緣區域上的差異，

建議將來或許可以多參考東亞國家來做我國與東亞鄰近國家營所稅率、

稅基稅制的比較。 

2. 商譽鑑值的認定國稅局給的太窄了。 

3. 政府從鼓勵企業盈餘累積再投資的角度來看，應該輕營所稅，增加營業

稅。 

4. 建議稅法盈虧互抵的十年期限應該要放寬，讓企業有時間處理帳務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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